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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中国的扶贫和发展的成就令人称羡  

 
 
在过去 25 年里，中国

减少绝对贫困的成就

极为显著。 

在过去 25 年里，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的进展令人称羡。这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

大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不得不让人叹服。众多指标都表明，该领域

的进展十分显著。从收入和消费的角度来衡量，贫困率均大幅度下降。在实现人类

发展指标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十分巨大。对于新千年发展目标而言，中国大多数都已

达到，或者成绩斐然。由于这些已经取得的进步，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改革初期

相比，中国现已步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1981 至 2004 年，人均

日消费低于1美元的人

口所占的比例从 65%
下降到了 10%，5 亿多

人摆脱了贫困。 

按照中国的官方贫困标准计算，中国农村的贫困率（人口数量比例）从 1981
年的 18.5%下降到了 2004 年的 2.8%，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从 1.52 亿下降到 2600
万。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按 2003 年农村价格计，平均每人每年 888 元人民

币）计算，中国的扶贫成就则更为显著。从 1981 年到 2004 年，在这个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 65%下降到 10%，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 6.52亿降至 1.35亿，

5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图 0.1）。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

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段时间内，全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

量从 15 亿减少到了 11 亿（世界银行，2005b）。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扶贫

努力，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会有所减少。 
 

按照国际上平按平均每人每天 1.25 美元的新贫困标准（按中国 2005 年的购买

力平价）计算，中国的贫困水平会高一些，但是自 1981 年以来，贫困的下降幅度

依然显著（从 1981 年的 85%下降到 2004 年的 27%）。 
 

图 0.1：过去 25 年中国的扶贫和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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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至 2004 年，中

国的贫困率加速下降，

有迹象表明，到 2007
年，贫困率一直持续快

速下降。 

然而，自 1981 年以来的过去 25 年间，贫困发生率的下降过程是不平衡的。这

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与五个“五年计划”基本对应。无论是从贫困发生

率还是从贫困人口的数量来看，在第六个、第八个和第十个五年规划期间，贫困的

减少最为迅速。第七个五年规划期间的贫困人口实际上还有所增加。第九个五年规

划期间贫困发生率只是略有减少。但是到 2001 至 2004 年，减贫的速度又恢复了，

且有迹象表明，在“十一五”规划的头几年间，贫困继续快速下降。据估计，消费

低于世界银行贫困线的人口在中国所占的比例从 2004 年的 10.3%下降到了 2007
年的 4.0%（图 0.2）。 

 
图 0.2：2005-2007 年的扶贫进展 
（世界银行贫困线：按 2003 年农村不变价格，人均每年 888 元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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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对于中国扶

贫成就的取得至关重

要。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帮助实现

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对于中国取得的扶贫成就至关重要。1981 年至 2005 年期间，

实际人均 GDP 实现了年均 8.3%的增长速度，贫困人头指数年均下降 7.1%。因而，

人均 GDP 每增长 10%，贫困率就降低 9%。主要改革包括：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

实行的农业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使乡

镇企业一直到 90 年代中期不断发展壮大，成功地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90 年代

末国有工业的结构调整；对外开放，吸引外资，这带来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吸

引了来自农村的不断增加的迁移劳动力。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策还包括：直接

支持农村收入增加的措施，例如 1993 年至 1995 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2003 年至

2006 年取消农业税和费，发展式扶贫项目，以及最近的社会救助的扩大等等。 
 

然而，扶贫重任仍将继续，在某些方面，任务还更加艰巨  

 
 
极端贫困，指无法满足

最基本的衣食需要，在

中国已经基本消除。 

根据最近的官方估计，2007 年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为 1479 万，不到农村人口

的 2%（国家统计局，2008）。虽然没有一个官方的城市贫困线，但有关方面利用

与中国官方农村贫困线可比的城市贫困线做出的估计表明，城市贫困水平是微不足

道的。这些估计认为，中国只有大约 1%的人口目前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换句话说，

极度贫困——无法满足最基本的衣食需要——在中国基本上已经消除。 
 

但扶贫重任仍将继续， 这篇报告的主旨表明：尽管中国的扶贫成就巨大，但扶贫重任在许多方面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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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任务甚至

更加艰巨。 
完成，甚至在某些方面将变得更加艰巨。中国的成就与挑战相伴而生。许多在过去

曾有助于取得成功的因素（包括政策和进程），也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彻底改变

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并且在此过程中孕育了新的挑战。 
 

扶贫重任仍将继续、在某些方面，任务甚至更加艰巨。原因包括： 
 

按照国际标准衡量，中

国的贫困人口的数量

仍然巨大。 

 按照国际上划定和计算贫困人口数量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依然庞大。 
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按照国际标准计算得出的中国消费贫困人口数

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最新的 2005 年直接问卷调查数据显

示，中国仍然有 2.54 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 1.25 美元（按 2005 年美元

购买力平价）。这样的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与中国官方估计的农村 1500 万

贫困人口看似不一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官方贫困线标准（2007 年为人

均每年 785 元，或者说，按照 2005 国际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平均每天

57 美分）偏低造成的。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在 75 个国家的抽样调查中是最

低的（图 0.3）。无论是与国际标准相比，还是与国内的平均收入和人们

的期望相比，官方贫困线看起来都是比较低的。而且，一些最新的研究也

显示，即使按照贫困线应该达到的客观标准（最低生存所需支出以及满足

衣食等基本生存需要）来衡量，中国官方的贫困线水平可能也太低。 
 

图 0.3：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贫困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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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尚有大量人群容

易陷入贫困，尤其是在

农村地区，在给定年

份，容易陷入贫困风险

的脆弱人群的数量比

 易受收入变化波动影响的贫困脆弱性人口还比较普遍。例如，按照世界银

行的贫困线计算，在 2001 年至 2004 年这 3 年间，中国农村有大约 1/3
的人口曾经至少有一次陷入消费贫困状态，这一数字是当年贫困人口的 2
倍（图 0.4）。在农村，70％的严重收入贫困以及 40％的严重消费贫困

是由于各种风险造成的。对于持续性贫困人口而，风险的存在会加剧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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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数量要高一

倍。 
的贫困程度。2003 年，在人均年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农村家庭中，43%都

在进行储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有风险存在，从而要为预防风险进行储蓄。

而在人均收入处于贫困线和 2 倍于贫困线之间的那些家庭，中位数的储蓄

率为 17.5%。如果说除了投资和国际贸易外，国内消费是另一个拉动中国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话，那么降低脆弱性贫困的人口数量无疑是非常重

要的任务。 
 

图 0.4：2001 年到 2004 年期间，将近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至少有一年陷入消费贫困 
（农村人口中一年或一年以上处于每天 1 美元消费贫困状态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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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按区域、地势和民族划分的贫困人口中，风险对贫困的影响程度随着贫

困程度的降低而增加。这就意味着随着扶贫的进一步推进，中国面临的最

大挑战将更多地是处理暂时性贫困现象。相对高比例的暂时性贫困并不意

味着贫困的严重性会降低，或者相对容易解决，而是意味着，相对于以长

期贫困为主要贫困形式的时期而言，社会政策需要更多地关注风险降低和

风险管理。 
 

随着贫困率的下降，剩

余的贫困人口更为分

散，扶贫措施更难以到

达。 

 同样，随着贫困率的下降，地理上的分散将导致消除剩余贫困人口变得更

加困难。西部省份在贫困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上居全国前列，但仍有近一

半的贫困人口分布在其他地区。同样，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现象最

为严重，但仍然有超过一半的贫困人口分布在其他地区。随着贫困水平的

降低，村一级的行政单位的贫困集中程度有着下降的趋势（图 0.5）。这

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随着中国扶贫的进一步推进，剩余贫困人口的

分布将更加分散，它将大大削弱地区瞄准相对于家庭瞄准方法的扶贫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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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5：按区域、地势和民族划分，中国农村的贫困集中程度在下降，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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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注释：见主报告。 
 

尽管经济增长对扶贫

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经济增长的扶贫效

应已经开始下降。 

 经济增长对扶贫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在第 7 个五年计划期间

（1986-1990）贫困率才有所增加（当然增加的幅度较小），而在此期间

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了 4%以下。然而，随着经济增长的扶贫效应下降，扶

贫将变得更加困难。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就

能带来贫困率下降 2 个百分点以上，然而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贫困率

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已经下降到 1 左右。 
 
表 0.1：经济增长的扶贫效应已经开始下降，1981-2005 年 

人头指数

人均GDP(
固定价格) 基尼系数 未经控制 控制不平等

第6个五年计划 1981-1985 -26.1 10.2 -0.8 -2.52 -2.40
第7个五年计划 1986-1990 7.1 5.8 2.5 0.95 -0.43
第8个五年计划 1990-1995 -10.2 11.2 2.9 -0.90 -1.36
第9个五年计划 1996-2000 -3.4 7.0 2.3 -0.48 -1.54
第10个五年计划 2001-2005 -9.0 8.9 1.4 -1.03 -1.55

1981-2005 -7.1 8.3 2.0 -0.87 -1.79

贫困人头指数对实际人均GD
P的弹性:年变化百分点:

数据来源及注释：见主报告。 
 

由于城乡之间以及农

村内部和城市内部收

入差距加大，收入不平

等明显加剧。 

 不是每个人都平等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

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中国已不再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那个不平等程度很

低的国家了。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未经调整）已经从 1981 年的 30.9%
上升到 2003 年的 45.3%（图 0.6）。即使考虑到城乡生活成本的差异做

了调整后，基尼系数也从 1990 年的 32.9%上升到 2005 年的 44.3%。这

一数值已与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包括诸如泰国、马来西亚等东亚地区的

国家的水平相当，当然仍低于很多拉丁美洲国家。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的上

升幅度和速度非常突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是城乡收入差别的扩大和城市

内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两方面叠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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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  
（1981~2005 年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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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及注释：见主报告。 
 

人类发展指标的差异

继续存在，也反映在收

入差异上…… 

 中国的成功并不仅仅体现在收入增长上。在人类发展指标方面，中国取得

了至少同样显著的进步。从各种人类发展指标来看，中国都要好于其他中

等收入国家；但在收入增长和扶贫方面，中国取得的进展是不平衡的。近

年来，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各省和各个家庭之间，非收入领域的人

类发展不平等状况也在加剧。 
 

……因为与过去相比，

收入对人们获得卫生

和教 
育的影响与收入更加

密切，贫困人口的卫生

和教育支出负担越来

越重。 

 人类发展领域的不平等反映着收入的不平等，这是因为：与过去相比，收

入对人们获得健康和教育的影响更大——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图 0.7）。

收入的影响比过去更大，是因为相关制度安排的变化导致了卫生和教育等

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农村公社的解体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可以说是 20 世纪 80 年代前半期中国的贫困率快速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这一制度转型的副产品则是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不断市场化和

商业化。地方政府取代了人民公社，负责提供公共服务并筹措资金，但是

在贫困地区，由于缺乏财政资源，地方政府很难履行公共服务职责。因此，

为了弥补成本，学校和卫生设施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向农村家庭收费。 
 

图 0.7：与过去相比，省一级的卫生和教育成就与收入的关系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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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及注释：见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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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农村家庭的教育和卫生支出的负担越来越

重。据估计，从 1988 年到 2003 年的 15 年间，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

比重从 1.0%上升至 8.3%，家庭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从 1.6%上升至

5.1%。对于收入最低的 10%家庭来说，家庭预算中教育和卫生所占比重

的增加造成的负担尤其沉重。 
 

随着国有企业的大规

模重组，城市失业人口

增加，劳动力参与率下

降。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对亏损国有企业进行大幅改组，

直接导致了几千万城市职工下岗。1994 年（在该年达到高峰）至 2006
年间，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就业人数从 1.45 亿下降到 7200 万，

减少了 7300 万人。城市劳动力市场重组以及打破铁饭碗体制导致了失业

增加、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图 0.8）。虽然失业率在五年前达到峰值后开

始下降，但仍然高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时的水平。劳动力参与率自 1999
年至 2003 年间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远远低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时的

水平。由于这一下降是由经济重组带来的，很多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

属于怯志失业者，没有包含在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中。城市的相对贫困更

多地与家庭成员的工作状态相关。 
 
图 0.8：城市失业率和劳动力参与率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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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及注释：见主报告。 
 

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非

正规化，使得城市劳动

者的福利受人关注。 

 城市国有部门精简的直接后果是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这表现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非国有部门就业比例的提高。增长最快的部分是那些没

有登记的“其他”劳动者——注册企业的未统计员工、非注册非正式企业

的员工以及未记录的城市农民工。这类劳动者数量的急剧增加，表明近年

来城市非正规就业数量显著扩大，可能已经占城市总就业人数的将近一半

（表 0.2）。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以及就业的多样化）无疑有助

于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但同时因为非正规就业通常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且具有隐蔽性，使城市就业者面临了新的不稳定因

素。这导致执行劳动保护法规、以确保工人有安全的工作环境并得到公平

对待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建立覆盖大多数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为该

体系筹措足够的资金，也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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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中国城市本地居民非正规就业所占的比例，2002 年 
按部门分类    16-24 57.2    小学及以下 78.4
国有和集体 22.9    25-34 44.6    初中 62.6
其他 56.3    35-44 42.2    高中 48.6
按性别分：    45-54 42.2    中专 35.9
  男 42.2    55-64 55.6    大专 24.6
  女 49.5    >65 83.9    大学及以上 14.8

数据来源及注释：见主报告。 
 

“流动人口”的出现对

社会政策提出了持续

挑战。 

 与中国经济增长相应而生的是，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

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转移的人口数在近几年里逐年递增

（图 0.9）。这一转移被形容为历史上和平时期的最大规模的人口转移。

由于中国快速增长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产生的巨大拉力，以及农业

部门的改革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推力，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就业，导致了数量巨大（而且仍在继续增加）的“流动人口”，据估算目

前大约为 1.5 亿人。他们每年在城市生活和谋生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没有

当地的（城市）居民身份，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机会非常有限且非常不确

定，在获取经济机会的时候还可能受到歧视，通常被视为“外来打工者”。

这开始让人们担忧城市下层阶级的出现，如何将他们被纳入现有的社会保

障制度和政策，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图 0.9：农民工潮的上升，2001 年至 2007 年 
（农民工数量，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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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及注释：见主报告。 
 

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仍

在进一步完善，挑战尤

存。 

 农村集体公社经济解体和城市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大规模重组，动摇了

以往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尽管中国正积极在城市和农

村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很多工作还有待完成，挑战尤存。 
 

应对挑战所采取的政策举措表明，扶贫议程正逐步扩大  

 
上述的发展和挑战都表明，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扶贫任务。一方面因

为经济发展的成功，另一方面因为综合性的经济改革已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

构，需要解决的问题 （贫困）在很多关键领域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问题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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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意味着，不能仅仅着眼于现有的贫困地区的发展，而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拓展

扶贫议程，既要拓展扶贫努力的空间覆盖范围，又要在扶贫努力的基本目标、所采

取的手段和方法等方面加以拓展： 
 首先，收入和消费贫困的概念本身需要加以拓展，不仅应该能够满足基本

的衣食生存需要，还应该满足针对全部人口的一系列更广泛的基本需要和

能力要求。 
 其次，政策和结构的变化、以及风险对当前贫困的重要影响，都表明需要

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建立一个更大的社会保障体制。 
 第三，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使得人们在改革前所能普遍享受到的基本

卫生和教育服务大多不复存在，为此有必要重新关注这一目标，并把它作

为扶贫总体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为了提高经济增长对减轻贫困的贡献，需要通过有效的方法使贫困

人口能够享有更多的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而这不能只靠增

加农业收入来实现，还要通过非农就业，实现人口迁移对减轻贫困的潜在

效应。 
 第五，贫困人口的分布更加分散，这意味着可能需要重新调整政策重点，

从关注贫穷地区转向关注贫困人群。 
 第六，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不平等的迅速扩大，意味着在整

体扶贫议程中需要涵盖平等目标的实现。 
 

制定一个与小康社会

的目标相符合的扶贫

议程。 

要提出并制定一个更广泛的扶贫议程，就应该认识到：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

里，中国在治理艰巨的持久性贫困问题上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此期间，中国也

越来越富裕和繁荣。这两个方面的发展都意味着，中国已有能力制定内容更广泛的

扶贫议程来迎接挑战，并且保证这个扶贫战略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符合。
 

相关政府部门并非没有注意到上述的变化和趋势，例如，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

政策措施都表明，政府正越来越致力于在扶贫、社会保障以及人类发展等方面推出

一个更大的议程。近年来，中国政府针对各种新挑战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 
 

 2000 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其目标是通过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扶持人力资本形成、环境保护、改善地区投资环境，以及促进当地的资源

型产业发展，实现“西部的全面开放”。 
 重新调整扶贫投入的方向。以地区为基础的扶贫投入，已经于 2001 年从

原来指定的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转变为 14.8 万个贫困村。这种调整部分

地考虑到了贫困人口分布的分散性，即众多的贫困人口并不居住在政府指

定的国家贫困县之中，同时一些贫困县中也有很多非贫困人口。 
 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制。尽管没有明确的官方城市贫困线，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对国有部门进行经济重组以及“铁饭碗”制度被

打破，中国政府迅速地建立起了一套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这种不断发展的

新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对国有企业的下

岗职工提供帮助，该项目如今已合并到失业保险制度中；2）建立以收入

为基准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即低保）；3）建立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项目。 
 

自 2003 年以来，各项工作的步伐逐渐加快： 
 

 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培训计划。2004 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一项

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计划，即培训和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阳光工程”，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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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是为农民提供短期的培训，以便促使他们向城市转移，实现非农就业。

该计划的目标是在 2010 年前培训和转移 4000 万农民。 
 废除农业税。中央政府从 2002 年开始取消对农民的所有地方性非正规收

费，但把正规的农业税率从 2%~3%提高到 7%，以部分地弥补地方财政

的不足。后来，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将此税率每年减少 1~2 个百分点。到

2006 年底，所有的农业税费被全部废除。 
 支持农业收入。“十一五”规划期间，农业政策从净税收改变为对农业的

净补贴。2004 年到 2007 年期间，国家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包括粮食补

贴和投入补贴（燃料和化肥）在内增加了 2.5 倍。 
 覆盖全国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在这几年的政策调整中，最重要的事件之

一或许包括 2007 年 3 月国家决定建立一套覆盖全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

系，即低保，或者叫最低生活保障计划。该计划的部分资金由中央财政筹

措。与该计划相似的是前文提到的城市低保计划，它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

末已在城市开始实施，目前为 2200 多万城市居民提供了收入支持。而在

农村地区，直到近期才只有部分省份和县实施了低保计划。然而，在新的

政策的实施推动下，农村低保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到 2007 年底，农村

低保对象已增加到将近 3500 万人。 
 农村医疗保障计划。另一项重要的相关措施是加快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该制度是一种新型的、自愿参与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由县级政府负责实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出资进行补贴。该制度于

2003 年开始试点，现已逐渐扩展，到 2007 年底覆盖了全国 86%的县。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作为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2007
年国家推行了新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2005 年首次试点），从而使

城市医疗保险覆盖了城市失业居民、学生和儿童。 
 城市及农村医疗救助计划。另一个相关的举措是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快速展

开医疗救助计划，为城乡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缴纳医疗保险费用和共付提

供资金救助。该计划于 2003 年在农村开始试点，2005 年在城市试点，

之后迅速推广，到 2007 年年底已覆盖了所有农村县和 86%的城市。 
 义务教育财政改革。在教育方面采用的一项重要的新举措为推行免费义务

教育。义务教育财政改革于 2006 年 3 月开始，旨在通过免除所有学生的

学杂费及书本费，并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即两免一补政策），在全国

彻底实现全民小学和初中教育。改革通过大规模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来筹

资。 
 

因此，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大量的政策出台和执行已经在朝着一个更广泛的

扶贫议程方向发展。然而，很多挑战仍然存在。本报告将对目前不断演进的贫困状

况和主要的扶贫计划做出评估，并为未来的扶贫优先事项提出政策建议。 
 

扶贫的主要优先事项，以及执行的办法  

 
采用一个更宽泛的贫困定义和更合适的标准来识别与瞄准贫困人口 

中国目前可能需要考

虑采用一个更高的贫

困线来识别和瞄准贫

困人口。 

首先，中国目前可能需要考虑采用一个更高的、同时适用于衡量城乡贫困的标

准。如前文所述，目前官方的贫困线按照 2007 年农村价格计算为年均每人 785 元

（按照 1993 年购买力平价为每天 71 美分，按新的 2005 年购买力平价为每天 57
美分，按目前的汇率计算为 31 美分），无论是按照国际标准（实际上这是发展中

国家最低的），还是相对于平均收入和对提高收入的期望而言，甚至是从目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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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食物和其他需要所需的最低支出这一客观标准来看，这一贫困线可以说都显得

过低了。胡锦涛主席在 2007 年 10 月中共十七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提高贫困线

标准的原则。提高贫困线虽然仅仅是实现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扶贫战略的第一步，但

却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它能使政策关注正确的目标群体，更适应中国当前的发展

阶段。新的贫困线不仅应该作为衡量和监测国家贫困现象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应

该把它作为基准来制定一套统一的可操作的方法，使扶贫和社会保障规划能瞄准城

乡贫困人口。 
 

  同样值得考虑的是，从消费角度而不是收入角度来衡量贫困。虽然本报告同时

使用了收入和消费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但后者要优于前者。原因很明显，最主要的

是消费作为福利衡量指标显得更稳定。强调消费的角度也符合中国现在增加消费占

GDP 的比重的目标。另外，对中国而言，很多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低于收入水平，

原因可能主要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保证在自身收入可能有所波动的情况下，消费能

够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这都表明消费是一个更加稳定和可靠的福利衡量指标。
 

  此外，贫困的概念也可以在其他两个方面加以扩展。首先，在收入和消费之外，

获取可负担得起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也应被视为扶贫战略的一部分。较高的收入水平

和消费水平意味着能更多地获得这些服务，然而，收入和消费本身也会因为缺乏获

得这些机会而受到限制。有证据表明，无力应对健康打击经常是导致家庭陷于贫困

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有限的人力资本往往使许多家庭无法抓住经济增长提供的机会

来摆脱贫困。 
 

 其次，在缺乏保险的情况下，风险对于可观察到的贫困的作用非常显著（其影

响估计约占消费贫困的 40%），并且有证据表明，风险对贫困的这种作用会随着扶

贫的推进而呈现上升之势。所以，为容易陷于贫困的群体提供社会保障，也应该视

为是扶贫议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因此，对扶贫议程的认识可能需要比传统上更为宽泛一些。有证据表明，政府

实际上已经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贫困的挑战。不过，正如以下的进一步讨论中提

及的那样，在制定这个内容广泛的扶贫议程时，依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继续将农村扶贫作为首要任务 

需要将农村扶贫视为

首要任务。 
本报告中提供的证据和分析都表明，即使在一个更广泛的扶贫议程中，农村扶

贫仍应被视为首要任务。不论是从收入还是从消费的角度而言，中国的贫困人口仍

主要生活在或来自于农村地区。即便像很多国家的住户调查那样，不将农民工算入

农村人口中， 农村贫困人口仍然占贫困线以下人口的 90%。相比之下，根据衡量

实际收入和消费时使用的具体城市和农村生活成本差异的不同，城市居民（不含外

来人口）仅占中国总贫困人口的 1%到 3%。  
 
表 0.3：中国城乡的贫困分布，2003 年 

贫困发生率

占总贫困人口

百分比 贫困发生率

占总贫困

人口百分

比

农村 72.5 9.5 99.2 17.9 99.4
城市 27.5 0.2 0.8 0.3 0.6
总和 100.0 6.9 100.0 13.1 100.0

世界银行贫困线

消费收入

占总人口的

百分比

 
数据来源：见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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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

持续扩大… 
 

虽然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略高一些，但农村和

城市贫困率的不同主要仍是源于城乡平均收入的差距，而这一差距无论是从绝对值

来讲，还是从相对值来讲，近年来都在稳步加大。尽管农村地区有大规模的人口流

出，但这一差距目前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城乡收入差距只是所

有中国巨大城乡差距

的表现之一 
 

城乡收入差距只是所有中国城乡巨大差距的表现之一。 在几乎所有的福利方

面，农村人口都要落后于城市人口。识字率、入学率（特别是小学教育以后）、受

教育程度（特别是初中以后的教育）在农村都很低，虽然从绝对值上讲，以上指标

在农村地区都已经有所提高，但城乡之间的相对差距依然在持续扩大。因此，应继

续将农村扶贫作为首要任务。 
 

 造成城乡差距如此显著、并引起政策关注的原因是：虽然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

比城市要高得多，但中国高度分权的财政体系却继续有利于城市地区。即使不按每

个贫困人口的标准而按人均的标准来衡量，城市地区所享有的财政资源也远远高于

农村。这同样体现在相应的更高水平的公共支出上，例如，在人均享有公共财政的

教育和卫生支出方面，农村地区就远远落后，城市的社会救助和保险支出也远远高

于农村。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持续扩大…… 
 

最近，政府已开始采取

行动，着力解决城乡发

展的不平衡。 

最近，政府已经开始一系列举措，着力解决城乡差距，主要包括：1）取消农业

税，增加农业直接补贴；2）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费；3）大规模推广农村医疗保险，

现已覆盖全国 86%的县；4）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农村医疗救助计划和农村低保。这

些重要的举措反映了政府越来越致力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促使农村以及全

国范围的贫困率明显下降。虽然由于城市地区发展的速度继续快于农村，政府的行

动仍无法大幅度缩小城乡差距，但是有必要继续保持这些行动的势头，同时也应注

意解决一些突出的挑战（如前文所述），给农村的扶贫工作产生有益的影响。 
 

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城

市中的弱势群体。 
同样，虽然强调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非常必要，但城市中相对弱势群体的状况和

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大量的并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造成农村贫

困和城市的贫困关联程度越来越高。第二，全国调查中没有有效地覆盖迁移家庭，

使城市贫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第三，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有和集

体部门的重组，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本身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城市劳动人口面临

新的挑战，如果不能给予解决，将会导致一批城市底层阶级的出现，或者未来的城

市贫困现象。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势必需要出台有关政策来制定全国统筹的方法，

实施农村和城市扶贫以及社会保障。 
 
通过提高劳动回报来增加机会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

缺乏劳动能力都只是

贫困问题的一小部分

原因。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缺乏劳动能力都只是贫困问题中相对较为次要的一部分原

因。虽然调查表明，当一个家庭中有一个成年人由于残疾或上了年纪而不能工作时，

这个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但是在中国将近四分之三的农村贫困人口以及城市弱势

群体中，除 2%的家庭外，其他家庭都并不缺乏劳动能力。 

劳动是绝大多数贫困

人口的主要资产，因

此，提高它的回报至关

重要。 

这些家庭所缺少的是对他们的主要资产——劳动力——的足够回报，他们所需

要的是数量更多、报酬更高的就业机会。因此，要增加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弱势群

体获取收入、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是关键。这是可行的，而

且已经有了一些做法。 
 
实现人口迁移对于扶贫的潜在作用 
 

迁移规模庞大，而且一 在实施农村扶贫中，一个很有前景的方法就是通过向城市的人口迁移。20 世纪



 
 

概 要                    xv 
 

直在迅速增长。 
 

90 年代，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规模一直迅速增长。尽管由于人们使用的数据和定

义的不同，数字有所差异，但普遍估计农村迁移人口已高达 1.5 亿，这构成了世界

史上和平时期最庞大的人口流动。以下几项基本事实（2003 年）可以用来说明这一

现象的规模和意义： 
 

 每 5 个农村劳动力中，大约有一个是迁移劳动者。 
 大约 43%的农村人口生活在有一个或一个以上迁移劳动者的家庭。 
 人口迁移获得的收入占农村总收入的将近 30%。 

 
……而且迁移一直发

挥着扶贫的作用。 
精确估计迁移对扶贫的贡献虽然比较困难，但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汇款对农村

地区的扶贫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此几乎是无可质疑的。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

查的证据显示，同没有迁移者的家庭相比，有迁移者的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低

30%。仅 2003 年一年的估计即显示，如果没有迁移，发生收入贫困的人口将增加

1180 万人，或者说，农村贫困人口总数要增长 13%。这可能是个有所低估的数字，

因为迁移的一些间接效应，如由汇款支撑的生产性投资和迁移对农村工资的正向效

应，这些都没有考虑进去。 
 

但是，许多剩余的贫困

者难以迁移…… 
然而，许多贫困人口无力迁移的事实，使得迁移的扶贫效果受到了制约。迁移

概率（定义为家庭有一个迁移劳动者的概率）与收入的关系是一个倒 U 型的曲线（图

0.10）。最贫困的人和最富有的人的迁移可能性都较低，当然其原因各不相同。富

人缺乏迁移的动力，而很多贫困人口是由于环境和能力的限制而没有办法利用迁移

的机会。限制迁移的主要因素有：农村劳动力的教育程度低；无法获得信息和劳动

力招聘网络，特别是在非正规（家庭和亲戚）网络不发达的地方，如一些少数民族

聚居区；迁移的支出以及在城市找工作的相关费用高；迁移人口的子女的卫生和教

育成本在城市里更高，这一点最主要是限制了家庭迁移而非个人迁移；同时在相对

分散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相对于城市的本地居民而言，迁移人口受到一定程度的

职业和工资歧视。  
 
图 0.10 ：家庭水平上的迁移概率与人均收入对数之间的关系，2003 年 

两倍世界

银行贫困线
世界银行

贫困线
三倍世界银行

贫困线

0.28

0.32

0.36

0.40

0.44

5.5 6 6.5 7 7.5 8 8.5 9 9.5

预测的人均家庭收入对数（无迁移）

家
庭

有
一

人
迁

移
的

概
率

 
数据来源和注释：见主报告 

 
……而迁移也给输出 
地带造成了某些 
问题 

 
尽管迁移一直是提高农村劳动力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它对于输出地也带来

了一些负面后果，包括对农村青少年的教育程度造成的负面影响、迁移劳动者的工

伤或残疾给家庭造成的影响、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以及对农村凝聚力和集

体参与的削弱。某些影响可能难以减缓，例如，有大规模人口流出的村庄会给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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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造成负面影响。但其他大多数影响却反映着政策失灵的因素，例如，迁移劳动

者的人力资本相对有限，迁移劳动者及家庭享受的社会保险有限，限制迁移劳动者

获得城市服务并最终限制他们的家庭进行迁移的歧视性规则和做法。 
 

鉴于迁移的障碍（特别是对于贫困人口）以及对于输出地的这些负面影响，人

口迁移对于扶贫的作用仍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将有助于

更好地发挥这方面的潜力。 
 

  改善潜在迁移者的教育和技能状况，特别是针对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这方

面状况比较差的潜在迁移者。在所有农村地区，确保初中教育是必要的第

一步。在这方面，政府最近推行的免费义务教育就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举措。

但是，要使迁移者能够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报酬的高技能工作，

还需要加大对农村人口初中毕业后的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公共支持。 
  借助于更有组织的安置和中介服务辅助等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帮助迁移者

降低搜寻信息和寻找工作的成本。对于少数民族群体和处于非正式网络不

发达的贫困地区的群体，可能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改善作为输出地的中西部省份的城市投资环境。中国的人口迁移格局在很

多方面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性。输出地集中在中部和西部，而输入

地位于东部沿海。大部分迁移是跨省份的、长距离的。然而，像世界上其

他地区一样，距离提高了迁移成本，降低了迁移规模。同时，沿海地区的

产业集群不断趋向于高技能和资本密集型。因此，在中西部省份发展劳动

密集程度相对更高的产业，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吸收，这就需要

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那些地方的投资环境。 
  改善迁移者在城市中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尽

管人口迁移数量庞大，但现行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制度仍有理由被看成是一

种“外来打工者制度”。在输入地，一系列歧视做法限制了迁移者作为劳

动者或市民应获得的基本权益。这些做法不仅制约了人口迁移规模，特别

是家庭迁移规模，也限制了迁移能带来的潜在收益，因此，需要尽快将它

们废除。具体来说，这要求更有效地实施劳动法中关于迁移劳动者的条款，

按照居住地而不是由户籍所在地来决定获得基本服务（教育、卫生和住房）

的权利，还需要扩大对于迁移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这样才能够促

进家庭迁移，同时有助于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 
 
政府在这些方面行动已经开始，例如，《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

见》（国发 5 号，2006 年 3 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五号

文件的实施意见》（2006 年 4 月），以及 2006 年成立的农民工问题部际联席会议

的行动纲领等文件中都规定了要采取的相关行动。关于迁移劳动者的政策指导覆盖

了很多领域，包括劳动者权利和保护、公共服务和生活条件、社会保障、就业服务

和技能开发等。然而，目前还没有系统的信息来阐述如何执行这些涉及领域宽泛的

政策。监测这些行动的进展非常重要，包括评估有关行动是否按要求得到了执行，

以及根据执行情况分析哪些行动是有效的，在哪些地方、以何种方式发挥了效应，

并相应做出调整。 
 
促进贫困地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 

 
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

能够在扶贫战略中发

挥作用。 

但是，单靠人口迁移并不能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能够在扶

贫战略中发挥很明确的作用，这也是本报告中关于农村贫困的分类分析能够证实的。

而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一直是政府扶贫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政府扶贫从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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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是以发展为导向来瞄准贫困地区。政府的主导性扶贫项目——整村推进项目

（IVDP）——就是一个以地区为基础的项目，现已覆盖了中国五分之一村庄（被列

为贫困村的村庄），项目通过参与式的方法进行村庄投资。其他重要的发展式扶贫

项目还包括：信贷补贴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以工带赈，以及促进人口迁移的劳动力

转移项目。 
 

但是以地区为基础的

扶贫项目不能非常有

效地瞄准贫困人口，而

且对于瞄准的贫困人

口的收入的影响也比

较小。 

在分析这些项目的时候，本报告主要强调可以改进的几个地方。关于整村推进

（IVDP）项目的分析强调两个主要问题：1）该项目的瞄准效果不佳（很大一部分

贫困人口并不居住在被指定为贫困村的地方）；2）村级投资对于贫困村的贫困人

口的收入的影响非常有限（反映在投资的规模相对较小，很多贫困人口没有能力进

行补充投资，一系列因素造成村民特别是贫困村民在项目规划和实施过程中的参与

很有限等方面）。除了整村推进（IVDP）项目外还有信贷补贴，虽然它们占总扶贫

基金大约一半，却没有能够为贫困人口带来显著的福利，因为其主要关注的是支持

大型农业企业。而贫困人口参加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的人数也因相对较贵的费用而

受到了限制。 
 
图 0.11：居住于国家指定贫困村的收入贫困者的比例 
（居住于国家指定贫困村的收入贫困者的比例，按区域及全国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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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注释：见主报告。 

  
为了使这些项目能更有效地促进农村扶贫，需要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整

村推进项目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制定一个统一的以数据为基础的标准来选择贫困村，同时建立一个系统，

对贫困村的指定进行及时更新；优先选择最贫困的村，以进行更早更大的

投资。 
 加大村级投资的规模。这可能需要预算拨款项目给予更高的资金投入，此

外提高投资有效规模的办法还有：制定清楚的规则，将以工带赈和信贷补

贴同村规划挂钩，从而改善用于村规划的资金的协调。另外，还可以通过

减少瞄准的村庄的数量，来提高每个村的资金额度。 
 通过制度机制改善村投资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农村大部分的投资资金获得

渠道都并非扶贫资金，而是其他平行部门，所以改善村级投资的协调不仅

仅限于扶贫资金本身。目前通过地方扶贫开发办公室进行部门间协调的制

度安排不够完善，需要进行大力改进，以提高其有效性。 
 把对家庭层次的瞄准放在新的突出位置，因为即使能够更好地确定哪些是

贫困村，关键还要能够定位到这些村里的贫困人口。实现的方法包括：改

变这些项目的构成，以包含更多以家庭为导向的干预，如增加劳动力培训，

促进非农就业；免除对贫困家庭补充投资的要求，或直接提供补贴贷款；

开发新的项目，如瞄准自身的公共工程项目，或使用有条件的现金转移为

贫困家庭提供援助，条件包含其他目的，如保证他们的子女不会辍学，或

者他们自己参加劳动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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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研究村庄规划过程，找到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程度的方法，并探索进

行村级规划的新方法。 
 

 对于其他的发展项目，也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信贷补贴项目需要和村级规划统筹起来。为此需要进行新的制度安排；仅

仅通过劝告来促使不同部门更好地进行协调是不够的。同时还要认识到，

没有县级和省级的协调，就无法实现村级资金和项目管理的协调。因而需

要一个单独的部门，并能够得到足够的授权，以保证这种省级和县级的协

调。 
 需要重新调整信贷补贴的对象，从大型农业企业（应该通过常规的商业银

行网络获得贷款）转向贫困农民，包括通过提供低息贷款，帮助贫困人口

进行补充投资，从而更好地利用村级投资创造的公共产品。 
 就劳动力转移项目而言，应该免除贫困农民的食宿费用，以保证更多的人

参加。 
 

更好地在地理位置上

进行瞄准的作用是有

限的……因此需要采

取以家庭为导向的方

法和新的瞄准机制，如

代理工具瞄准方法。 

关于发展式扶贫项目在政策上还应注意两点： 
 

 即使村级瞄准做得非常好，但很多贫困人口还是可能被漏掉（因为贫困的

分散性不断加强），并且，在被瞄准的目标村进行的投资的很多收益会转

移到这些村里的非贫困人口身上。因而，以地区为基础的瞄准进一步发挥

作用的空间有限，应该用家庭瞄准的方法进行补充。但需要探索新的机制

来瞄准贫困家庭，其方法值得积极探索，如代理工具瞄准方法。 
更多以家庭为导向的

干预要求加大大部门

间在发展项目和社会

保障项目上的协调。 

 如果按以上办法，发展式扶贫项目采取更多以家庭为导向的干预，那么与

社会救助及社会保险项目（这些项目也为家庭层面提供了重要帮助）的协

调将变得更为重要。例如，发展式项目和社会保障项目将需要一个统一的

方法来定义贫困家庭，这就要求更多部门间的协调，包括扶贫办公室、财

政部门、发改委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还有民政部门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门。为这所有相关的扶贫干预建立一个协调机制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制度挑

战。 
 
通过扩大和改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来提升保障 

 前面讨论的证据表明，中国城乡家庭对贫困的冲击是脆弱的，因为他们处于各

种风险之下，如自然灾害、疾病、农业产出的波动和价格变动，还有在农村的失业

等。譬如，在任何一年中，易陷入贫困的人口都可能是已有的贫困人口的两倍。社

会保障制度，不管是通过社会救助计划还是社会保险计划，都能够帮助个人克服这

些风险，因而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是整体扶贫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已经在建立城乡

社会社会保障制度方

面取得了很多进展，但

仍然有很多政策挑战。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随着经济改革和重组，以及传统的公社制度和以

企业为基础的福利制度的瓦解，中国开始在逐步重建其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城市社

会保障制度主要在 90 年代中期开始重建的，而农村保障制度的重建到最近几年特

别是近五年才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虽然中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新的社会

保障体系的长足进展，但它是在城乡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结构变革的情况下发生的，

仍然面临着很多政策挑战。本报告的分析认为，以下是主要的挑战和可以对城乡制

度进行改革的方面。 
 
改善农村社会保障 

 
 尤其在过去三四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某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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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最近采取的一些行动也是因为当局认识到，尽管土地的使

用权分配比较平均，但是光靠土地不能为农民提供一个有效的农村保护网。这些行

动的范围已经扩大，使一些主要项目特别是农村低保、农村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计

划的覆盖范围也都迅速得到扩大。但其他项目，如农村养老金和灾害救济的覆盖面

却非常有限。而且，大部分农村项目的给付水平也非常低。城市则不一样，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进行重大重组以后，政府花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发展一

个相对现代，不再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最近，国家开始努力弥补城乡制

度之间的差距，不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总体上讲，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面临这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些项目的覆盖面（这里指覆盖的对象人数而非实施项目的县的数量）需

要扩大，以更全面地覆盖农村贫困和弱势人口。 
 农村大部分项目的给付水平实际上只相当于城市项目的给付水平的很小

一部分，若真想要为项目覆盖人群提供有效的保护，给付水平需要提高。 
 农村内部的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以及城市的项目和农村的项目之间，都

需要协调和整合。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保障体系，才能弥补城乡社会保

障方面的差距，并且为目前城市和农村保障都没有有效覆盖的农民工提供

足够的保障。 
 所有这些都需要将中央和省级的资金整合起来。同样也需要上级政府投入

资源才能打破社会保障对地方财力的依赖，从而解决由于地方政府之间收

入基础差异巨大而造成的农村各项目的覆盖面及给付水平的巨大差距（图

0.12）。 
 
图 0.12：社会救助给付水平取决于村级收入，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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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注释：见主报告。 
 

 项目面对的具体挑战： 
 

 农村低保：很显然，自 2005 年起，快速扩展的农村低保已成为中国农村

Across all villages 全部县 

县内部 

各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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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援助项目，目前的总覆盖率大约为农村贫困人口三分之二。然而，

项目在进一步扩大之时，需要在覆盖范围和瞄准方面采取更统一的方法，

对项目进行改进。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低保所遇到的挑战与更加成熟的城

市低保（下文将进一步阐述）的挑战性质相似，也就是说，实现更好的瞄

准，从而提高对贫困人口的覆盖率，实现不同地方政府间低保线和资格标

准的合理化，从而保证项目覆盖范围能够更好地同需要挂钩，而非同地方

政府的财力挂钩。同时，要制定一个更好的框架进行给付设计，限制逆向

工作激励。 
 农村医疗保险：最近，农村医疗保险得到了快速地推广，说明政府已经把

它作为工作重点。据估计，到 2007 年年底，农村医保的参保率达到 86%，

覆盖率的问题大体上已解决。下一个挑战就是保证足够的给付水平，从而

保证能够大幅度地减少农民个人的医疗花销负担。2008 年的目标是通过

增加一倍的投入，提高医保资金的预算，以能够保证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来

提高受益水平，但是，为了使净赔付能够覆盖更大比例的自付医疗支出，

中央和省政府需要继续增加资金。门诊服务也是一个挑战。另外一个主要

的挑战则是城镇和农村医保似乎都没有成功解决对农民工的覆盖问题，这

又关系到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挑战，也就是城乡医保的协调和统筹。目前

正是新型合作医疗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时候，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关键。 
 医疗救助：医疗救助计划是农村医保的一个有益补充，能够帮助医保有效

地覆盖更多的农村贫困人口。然而，尽管最近医疗救助已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但就受益人群而言其覆盖面仍然比较有限；覆盖率仅相当于农村贫困

人口的一半。另外，覆盖面与低保项目的关系也需要理清。因为两个项目

都是针对贫困人口的，所以需要更统一的瞄准援助的方法。政府也可以考

虑利用医疗救助计划，通过引入工具调查的方法来提供医疗保险的安全

网，也就是说，如果在任何一年中，被保险者的人均医疗花费超过某个标

准，那么他就可以获得更高的（甚至为 100%）的报销比例。 
 灾害救济：相对于目前遇到的问题的严重性而言，灾害救济的覆盖面和补

偿水平仍然很有限，因此需要政府加大投入，提高救济水平。然而，政府

多是事后做出反应，而且灾害保险明显缺位。最近，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

国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发布了中国首个涵盖六种重大自然灾害的意外伤

害险。然而，个人购买这种保险可能受到限制，政府非常应该考虑以国家

的形式提供灾难保险，并给予低收入群体保费补贴。 
 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项目的范围依然有限，且不均衡。大幅度地

推广这一项目无疑需要更高水平的“补贴”和更多的政府投入（投入个人

养老金），而这都需要从上一级政府获得。然而，这样高度依靠补贴的项

目会变得更像是针对农村老年人口的转移支付或救助项目。因此，在认识

到社会保障项目与社会救助项目需要进行综合协调的同时，还有必要审慎

地评估为老年人口提供支持的不同方法的优劣。 
 
改善城市社会保障 

 
 虽然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比农村要发达得多，然而，一些核心项目在能否成为城

市人口有效的安全网方面，仍然存在某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本报告指出并分析了城

市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项目面临着的一些挑战。 
 

城市社会保险项目面临的主要政策挑战，以及可以推进的改革包括： 
 

 覆盖有限，特别是对贫困、低收入及非正规就业人群的覆盖不足。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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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去十多年的不断扩展，中国城市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依然有限。目前，

主要的保险项目仅覆盖了大约 40%~50%的城镇职工，这表明还有很多需

要覆盖的空间。社会保险制度目前仍主要关注正规就业领域，对于非正规

就业劳动者的覆盖率依然低很多，通常只有正规领域覆盖率的四分之一。

同样，对于贫困和低收入劳动者的覆盖率也只占高收入富裕人群覆盖率的

很小一部分。进一步扩展该制度需要更多地关注对这些群体的覆盖（图

0.13）。 
 

图 0.13：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参加社会保险项目的比例低，2005 年 
（加入了保险的劳动者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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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注释：见主报告。 

 
 对迁移劳动者的覆盖有限。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继续对城市的

社会保障体系提出挑战。据估计，迁移劳动者参加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

的比例约占城市当地居民参保率的七分之一。2006 年起，政府开始大范

围扩展工伤和医疗保险，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2007 年，它们分别覆盖

了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的迁移劳动者。然而，这两个保险领域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迁移劳动者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比较有限，因为项目设计没有很

好地针对和适应更换雇主和调换工作频率更高的流动劳动力的需要，这使

问题更具有挑战性。 
 社会保险资金统筹水平低，受益的移动性非常有限。大部分社会保险资金

投入的统筹都只限于地方政府（直辖市或市）层面。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

低水平的统筹是缺乏效率的，限制了保险的受益水平。而且，把地方社会

保险支出与地方收入挂钩会造成体系内的不公平现象。低水平的统筹通常

还会限制受益的移动性，这不仅会严重影响项目覆盖率的提高，而且将成

为劳动力流动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提高统筹水平和受益

移动性的工作一直进展缓慢。较富裕的地方政府不愿意进行更高水平的统

筹，因为地方政府可能把它当做一种隐形税。因此，改革的难度可能比较

大，但未来的政策制定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考虑。 
 提供更多的保护、维持参保动力与确保竞争力之间的平衡。城市社会保

险是一种昂贵的制度，雇主和劳动者共同缴纳的费用占到工资的 43%。

雇主对五项基本社会保险的缴费大约相当于工资总额的 32%，这些费用

中的一部分可能以低工资的形式转嫁给劳动者本人，但雇主还是有很强的

私人动机违背社会保险责任。较贫困的劳动者也有不参加保险的动机。这

些因素正在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目前的制度对于保持中国商

业和产业的竞争力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可以加大保险执行力度，但却不足

以解决市场非正规化并维持竞争力的这一双重问题。解决方案的一个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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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就是要加大国家对社会保险制度的资金投入。为了保护贫困劳动者的

利益，政府还可以考虑降低或免除劳动者的缴费，甚至可以降低收入低于

一定标准的劳动者的雇主的缴费。 
  

城市低保。针对城市弱势群体的主要社会救助项目是城市低保项目。按照国际

标准，低保项目的瞄准效果非常好，64%的低保对象为收入最低的 10%的城市人口，

他们享受了低保约 70%的支出。这样的绩效值得称赞，可供其他国家学习，但该项

目还面临着若干严峻的政策挑战。最为主要的挑战包括：①对城市贫困人口（收入

最低的 5%至 10%的城市人口）的覆盖不足，尽管从收入分布底端看，集中受益的

整体瞄准非常好；②没有覆盖迁移人口；③低保资格（低保线）以及受益水平取决

于地方财力；④项目设计有可能对工作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 
 
鉴于这些挑战，建议做以下方面的改革；这对于农村低保有同样的借鉴意义。
 

 可以进行改革的一个方面便是低保线的合理化。有必要参考各地可比的生

活标准设立一套资格线，从而消除低保制度中的不公平问题。如果利用现

有数据无法为各个市分别制定一个标准，可以从采用一致的方法估计省级

的贫困线做起。这就需要打破低保线的确定同地方财政能力的联系。然而，

这样的改革要想获得成功，前提是上一级政府必须对贫困市进行财政转

移。因而，必须使用一致的资格线计算受益人的数量，以此为基础把中央

资金转到省和地方政府。 
 一个相关的问题便是低保受益水平的合理化。受益水平在各城市和直辖市

之间的差异也同样十分巨大，它不是取决于贫困程度的差异，而是地方政

府能够承担的程度和是否愿意投入。例如，最近关于提高受益水平的规定

（2008 年 2 月）就允许富裕地区可以有更大的提高。很显然需要一个全

国性的、更统一的和公平的方法来确定受益水平。 
 提高对贫困人口的覆盖率，需要在那些由于低保线较低而使覆盖率受到限

制的地方进一步扩展项目。但同时还需要改善瞄准的方法，如使用代理工

具瞄准方法。由于家庭收入难于观察或准确测量，居民委员会就运用了多

种非收入标准，实际上就是使用了某种形式的间接代理工具瞄准方法。虽

然这种间接代理工具瞄准方法迄今为止运行良好，但还有很多城市弱势者

仍然没有被覆盖。因而，有必要根据与收入相关且相对易于观察的家庭特

征，开发一种更直接的代理工具瞄准方法。可以选择的家庭特征指标包括：

家庭人口结构、劳动力参与率、是否丧失工作能力、成年成员的教育程度、

具体的资产、居住特征等。国际上有相当多的代理工具瞄准方法的经验可

借鉴，可用于开发出一套适合于中国的瞄准系统。 
 对迁移人口的覆盖需要特别关注。迁移者包括个人迁移劳动者和迁移家

庭。首先应该选择的是覆盖对象，即在城市居住超过一定时期、符合低保

家计调查条件的迁移家庭。在城市低保和农村低保实现协调之前，迁移劳

动者个人可能需要通过他们在农村的家庭进入农村低保体系。 
 同样，需要重新考虑向上封顶的设计公式，以决定低保给付。这一设计意

味着有资格获得低保的家庭需要支付 100%的边际收入税率。该项目迄今

为止还没有表现出对工作激励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果，原因是这种向上封

顶的设计公式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被真正采用。因而，实际操作已经体现

出对不同给付结构的需要。一种选择是向符合资格的对象提供统一的人均

给付水平。尽管这种方法的简单性与透明性非常吸引人，但有人认为统一

给付的做法不够进步。另一种选择是给付基于家庭得分的代理工具瞄准方

法，得分高的家庭获得的给付低，但需要调整以保持相对较低的边际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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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制度 

 
 如上所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更多地强调城市正规就业领域，尽管农村保

障制度最近得到了扩展。同时，随着农村保障制度的发展，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进行

协调的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它不仅关系到弥补两者间的差距，还有助于形成更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有利于社会保障对迁移人口的覆盖。城乡制度的统筹需要

逐步进行。通过将城市给付封顶控制在当前水平，并逐步提高农村给付水平，可以

创造条件，实现城乡两种制度的最终协调和整合。 
 

通过保障基础教育和全民基本医疗促进公平、减少贫困 
 
 
目前，中国的贫穷和不

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追溯到教育程度的

不均等。 

本报告的分析多次得出结论，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人口生存状况的提高。
 

 在中国，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家庭成年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是最易观

察和预测贫困的指标。尽管贫困者在其他方面千差万别，但低教育程度却

似乎是所有贫困者共有的特征。如果一个家庭的成年劳动力曾经受过高中

教育，那么，这个家庭几乎是不会陷入贫困的。即使只是受过初中教育（这

与中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目标一致），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也微乎其微。

农村贫困人口的 90%，以及城市弱势群体的 60％所在的家庭几乎都没有

实现这一教育目标。加大针对全民的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投入，是让剩

余贫困人口脱贫的实质性关键。 
 对于收入不平等而言，受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的差异都是比较关键的原

因。在不平等的各种构成因素中，最能直接导致不平等加剧的是城乡差距

及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不平等，而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人力资本的差异

（图 0.14）。 
 

图 0.14：人力资本禀赋和回报的差异是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和农村内部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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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注释：见主报告。 
 

 如前文所述，至少受过初中教育是农村劳动者迁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业就业

的决定因素，而更高的教育程度则是迁移劳动者在城市参与更高技能及更

多薪水工作的重要因素。 
 在城市里，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可以归结到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国

有企业大量重组造成失业发生率上升和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另一方面，就

业人员间的工资差异不断加大。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在上述两个过程中均

起着核心作用：它可以决定什么人在大规模裁员时将会保留其工作，决定

什么人可以在失业一段时间后重新被雇佣，决定什么人的工资水平更高。 
 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性别劳动者的收入差异也可追溯到男性和女性受教育

水平的差异。 
 

尽管随着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教育对个人的回报显著增加，但教育

水平的长期巨大差异表明，个人对于人力资源投资动力的加大，特别是对于贫困人

口来说还是不够的。由于对教育的投入带来的社会回报高于个人回报，因而需要对

教育进一步增加补贴。 
 

提供基本医疗卫生保

健是另外一个主要的

政策挑战。 

伴随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中国广泛的经济改革，另一个的主要政策挑战

是，提供基本医疗卫生保健问题。 
 

 尽管在过去的 25 年收入贫困率明显降低，但中国在改善健康结果方面（例

如，婴儿死亡率和传染病死亡率）的步伐放缓了。 
 医疗卫生的私人支出急剧上涨（即使对那些购买了保险人来说也是如此），

并影响了对医疗卫生的保健服务的利用。 
 健康冲击、医疗费用负担和收入损失，乃是导致家庭陷入贫困的最常见原

因之一。 
 只有富人才能享有合理的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于是收入不平等演变成了健

康不平等。在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富有人群和贫困人口之

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健康不平等。 
 

保证每个家庭都可以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是促进更大的公平性的关键，是当

前扶贫议程中的重要部分。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来迎接该挑战，但仍有很多尚

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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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人获得可负担得起的教育 

 
 近年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取得了显著进展。2006 年，农村地区开展了

两免一补的义务教育财政改革，2007 年，改革逐步扩展到城市。这是朝

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应该继续推进该行动，以保证 2008 年全国范

围内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的目标。同时，需要保证这一政策能够在中国的分

权财政体制中可以长久持续下去。贫困的地方政府（省级及以下）因而需

要获得足够的资源，这样才能保证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不会以牺牲教育的质

量为代价。 
 同时需要审查义务教育的财政转移的方法，更平等地以需要而非已经存在

的费用水平为参照进行分配。 
 需要分析学校合并和教学点政策的影响。尽管政府声明撤销教学点之前必

须进行实地调研，但需要对具体操作进行监控，如果撤销可能给入学造成

困难，这项政策就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改。 
 需要寻找一种办法来解决学校债务问题，允许将财政转移的一定比例用于

偿还债务也许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中国已经基本实现普遍的小学教育。但在小学以上的其他层次教育上的显

著不平等（初中、高中以及最终的高等教育）依然存在，这些不平等越来

越明显地造成那些不富裕的家庭的弱势。尽管义务教育覆盖了初中阶段，

仍然需要注意降低高中教育的私人开销负担，尤其是对贫困家庭而言。对

高中教育给予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的财政补贴可以在未来成为一项重要的

行动，可以补贴贫困家庭，条件是他们的孩子必须上学，特别是女孩。 
 应当发展对教育的信贷市场。学生（或其家长）可以根据其预期收入来借

款，用于教育投资。当然也可以把补贴与教育贷款结合起来。在国际上有

若干使用该方法的实例，中国可以通过借鉴找到一个适用其自身条件的方

法。 
 城市外来人员子女的教育仍然是一个受关注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特

别是 2006 年 3 月国务院 5 号文发布及农民工问题部际联席会议之后）已

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少实际存在的对外来人员的教育歧视，但不同城市

地区的推进程度不平衡，消除歧视的行动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监控和巩

固。 
 不同地区的教育投入质量仍然有很大的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尤其明

显。在农村地区增加投资以改善当地的教育投入，将会加大需求，鼓励更

多的当地人口接受教育，这对消除城乡教育差异非常重要。 
 
让更多人获得可负担得起的医疗卫生 

 
近些年来，中国在基本医疗覆盖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重要举措包括：①

农村医疗保险覆盖率迅速扩大至将近 86%的县；②扩大了农村和城市的医疗救助；

③2007 年，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帮助中国向全民医疗保健的最终的目标迈

进一大步。尚存的挑战在本报告的前述部分均有描述，最重要的方面包括： 
 

 尽管农村医疗保险目前已扩大到覆盖了大部分农村人口，但还需要提高给

付水平（净赔付），以明显减少自付支出。目前，政府每人 40 元的投入

十分有限。2008 年，政府投入的部分增加到每人 100 元，但这可能还是

不够。例如在 2006 年，农村家庭在卫生医疗方面的平均支出为 192 元，

即使支出最少的那五分之一的家庭也花费了 118 元，所以补贴标准还应

逐步提高。同时，农村医保需要扩大，以覆盖门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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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医疗救助计划的快速扩大也是值得称赞的。2007 年，农村 2900 万

人及城市 400 万人参与了医疗救助，但仍存在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如前

文所述，需要厘清医疗救助和医保的关系，以形成一套向贫困人群及弱势

群体提供帮助的统一方法。医疗救助计划也可以用作医疗保险下的一个以

工具调查为基础的安全网，在某个人的医疗花销超过一定标准之后，可为

之提供更高的甚至全额赔付。 
 在城市推行新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应该更多地覆盖日益增加的非正

规就业者，这些非正规就业者极少被主要针对正规劳动者的医疗保险覆

盖。2007 年底，有 4100 万人参与了该计划，这一数字非常令人鼓舞，

但相对非正规劳动者的总数量来说仍然很小。 
 医疗保险如何有效覆盖迁移劳动者仍然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2006 年

5 月，劳动及社会保障部下达指示，设置了一个专项的医疗保险统筹基金，

主要针对迁移人口的住院治疗费用，改善在城镇就业但需要返乡治疗的人

员，以及在农村医保系统却希望在城市进行治疗人员的安置办法。这反映

了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意愿。但是迁移劳动者的就医问题凸现了农村医保

和城市医保系统的整合这样一个更大的政策问题。随着近年来农村医保系

统和城市医保系统的不断扩张，这一问题愈发显得紧迫。同时还存在的一

个风险是，不同的医疗保险方案覆盖不同人群，过度分散，缺少一个有效

的机制保证不同方案间的移动性。尽管这是一个难题，特别是在分权的财

政体制下，财力的不均等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这是未来制定全民医疗

政策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以区域为基础的扶贫工作中辅助以面向家庭的方法 

有理由使用面向家庭

的方法为以区域为基

础的扶贫方法做补充。

实施上述的内容更广的扶贫战略，要求在以地区为基础的传统扶贫战略中，引

入面向家庭的方法。面向家庭的方法已经在政府的整村推进计划（IVDP）中提到，

但是这种方法在整个扶贫议程中有着更大的涉及面和更广的意义。 
 

……原因有很多。 如下几点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要关注面向家庭的扶贫方法： 
 

 数量巨大并且仍在日益增加的劳动力流动意味着，不能完全依靠以地区为

基础的方法扶贫。伴随流动的进一步增强，在（更倾向于流动的）人员身

上投资相对在他们的原住地投资变得更加重要。  
 剩余的贫困人口更加分散地散布于中国农村地区的村庄之中。就像本报告

前面曾经提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以地区为基础的扶贫方法（如整村推进项

目）在指定贫困村进行扶贫的时候，即便对贫困村的瞄准效果特别好，仍

然有很多贫困人口没有被覆盖的原因。 
 贫困人口是一个具有异质性的人群，造成他们贫穷的原因多种多样。这些

原因往往与他们各自家庭的特性和环境有关，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居住在

某个地区。贫困人口分类学认为，按照导致贫困众多因素的不同组合可以

将贫困人口分成多种不同类型。这些因素中的一些因素对全部贫困人群或

大多数人都适用：几乎所有贫困家庭的成年劳动者的教育水平都非常低，

贫困人群中很少有人能够获得非农业就业机会。不过，造成贫困的其他原

因则更加多样化，而且分别针对不同的贫困人群。例如，对于一些人来讲，

原因在于他们能够耕种的土地太少；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家庭负担（如

缺乏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是致贫因素；还有一些人因为是少数民族而进

一步增加了其贫困程度。对于这些原因各异的贫困人群，必须采取更有针

对性的面向家庭的扶贫方案。 
 几乎所有的社会保障都包含面向家庭的贫困干预措施。不管是农村和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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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保，还是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它们都是直接瞄准家庭的。 
 最后，即使是在基于区域的开发式计划中，也需要有瞄准贫困家庭的扶贫

方法帮助，以提高整体扶贫的效果。有证据表明，如果没有这类家庭导向

的直接救助，最穷困的家庭根本不会在基于区域的扶贫行动中受益。因而

我们建议中国在基于区域的扶贫计划中加大对面向家庭的扶贫方法的重

视，并采用更多的方法以提供对贫困家庭的直接发展性援助，包括设置补

充投资补贴以保证贫困人口可以更多地利用公共产品，还可以开发新的项

目，如提高农村就学率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项目，自我瞄准的公共工程项

目等等。 
 

投资开发设计一个统

一的瞄准系统，如代理

工具瞄准方法调查，能

产生巨大回报。 

关注扶贫的面向家庭的方法同时需要重视开发恰当的家庭瞄准机制，这样才能

使扶贫惠及更多的贫困人口。当前开展的计划（基于地区的迁移人口的劳动培训，

补贴贷款以及各种社会救助或保险计划）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其能否最大程度地惠及

贫困人口或弱势人群。正如本报告多处要讨论的那样，目前的瞄准机制有很大的改

进空间，并且需要一个统一的方法为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提供瞄准，这些项目的目

标受众范围近几年都被大幅扩大。尤其是，可以考虑代理工具瞄准方法，至少可以

进行试点。投资建立这样一个系统有非常大的回报，因为同一个基础体系可以用于

不同的项目，可能只需要根据具体的项目使用不同的资格线和辅助标准。即使不直

接使用代理工具瞄准方法来判定是否符合某个项目的资格线，这种做法至少可以在

目前使用的筛查和家计调查方法的验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以此提高不同项目

瞄准的有效性。 
 
为地方政府提供充足而公平的资源配置 

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加

充足而公平的资源配

置是必要的。 

如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的地方政府处于服务提供、社会保障和扶贫

的第一线。然而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高度分权的财政体制下，县

级和县以下的地方政府和村集体承担着为这些服务筹措资金的主要责任。同时，中

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筹资能力地区间差异非常巨大，而且上一级政府的财政转移也只

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财政资源在地方辖区之间的巨大不平衡转化成为公共支出水平

上的巨大差异，进而导致了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和水平、社会保障的程度和扶贫步

伐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然后造成不平等的持续甚至扩大。实施内容更广的扶贫计划，

确保全国范围内的地方政府都有资源去为本辖区的居民提供满足国家规定的基本水

平和质量的服务和社会保障，这需要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公平、更充分的资源配置。
 

这是一个双重任务。的确，需要进一步通过均等化转移支付来实现更加公平的

资源配置。有数据显示，目前的公共支出对更富裕的省份或者一个省内更富裕的地

方有利。例如，中央对省一级的转移支付是均等的，但由于 1995 至 2004 年间各省

在财政收入增长方面存在显著差异，2004 年公共支出偏向富裕省份的程度不亚于

1995 年时的情况（图 0.15）。 



 
 

概 要                   
 xxviii 
 

 
 

图 0.15：2004 年省财政支出分布偏向更富裕省份 
（支出/收入累计%的集中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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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注释：见主报告。 
 

省级水平以下的不平

等更加突出，与贫困相

关的财政支出也是如

此。 

省级水平以下的支出不平衡通常更为显著。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为贫困评估

而进行的 3036 个村的专项调查的数据表明，对于社会救助和基础设施投资支出，

村级水平的分布远不如省级水平分布有利于扶贫效果。 

因此，为使与扶贫相关的公共支出更加公平、更多地服务于贫困人口，还有许

多事情要做。在继续保持中央财政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同时, 还应逐步扩大规模，但

必须同时关注如何使资源分配在各省之间更加公平，进一步在各县之间做到更加公

平。 
 

除了更加公平的资源

分配外，还需要追加更

多的资源。 

然而，为内容更广泛的扶贫战略筹措资金的挑战，不仅仅在于把资源从富裕地

区转移到贫困地区。简单的把现有资源做预算中性的地域间的再分配，虽然听起来

是合理且可取的，但对于改善某些扶贫项目的覆盖和受益水平来说却依然不够。需

要为发展式的扶贫、服务提供和社会保障大量增加资源。同时需要注意，由于现有

地区资源分配差异的存在，这些新增的资源应该投放到当前更加缺少资金的地区。
 

新投入资源可以在更

广泛的扶贫战略的很

多方面带来显著的拓

展和改善。 

这些新增资源可以为哪些方面提供经费呢？关键的领域包括： 
 

 进一步扩大农村低保的范围  
 扩大医保范围以实现对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全面覆盖 
 扩大城市和农村医疗救助的覆盖范围 
 扩大灾难救济和灾难保险 
 高中教育专项补贴 
 提高农村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给付水平 
 投入补贴改善城镇社会保险，以更好地覆盖非正规劳动者 
 增强对迁移劳动者的基本培训和就业安置工作，并改善对其家人的教育和

住房服务 
 开发一套统一的瞄准系统 

  
扩大扶贫举措的规模

是可支付得起的。 
虽然无法准确估计上述扩大扶贫举措的规模将要花费的成本，但中国政府在

2007 年的财政收入达到 5 万亿元，且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名义财政收入加在一起自

2000 年以来每年都以 20%的速度大幅增长（这一增幅明显超过了 GDP 的增长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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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扩大扶贫规模原则上是政府支付得起的。 
 

内容更广泛的扶贫议

程是有能力支付的。 
一项粗略的估算认为，前述增加扶贫的举措将带来的新开支大约为 1550 亿元

人民币，大约相当于中央和地方税收总收入的 3.1%、2007 年 GDP 的 0.6%（表

0.4）。从这几点来看，扩大扶贫的范围是完全可以支付的。 
 

表 0.4：扩大农村扶贫工作所需增加支出的粗略估计 
计划 增加举措的描述 成本

(十亿人民币)

农村低保 增加3500万低保对象，每人400元的给付水平 17.5
高中教育 针对2500万学生(相当于2006年全部在校人数)每人1000元学杂费的补贴 25.0

农村医疗保险 100%覆盖所有农村户口，政府补贴升至每人100元 71.2
城镇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增加5000万医保对象，每人100元补贴 5.0
医疗救助 增加4000万农村、1800万城市医疗救助对象（使得受益总人数与扩大后

的农村低保和现有的城镇低保规模相当），每人200元补贴

11.6

灾难保险 1亿投保人每人33元（个人灾险成本的一半）补贴 3.3
劳动力转移支持 1000万农村工人，每人2000元（包括1000元食宿费） 20.0
统一瞄准系统 开发一套统一的瞄准系统，1亿注册家庭每家平均成本10元 1.0
扶贫总增加支出 154.6
占（2007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总税收收入比例 3.1
占2007年GDP百分比 0.6
数据来源与注释：见主报告。 

 
加强制度安排以促进参与、加强问责和改进协调 

 然而，更为艰巨的挑战在于改善治理，即能力、问责和反应能力，特别是（但

不光是）在地方政府层面。将中央资金大规模地转向地方政府，最让人担心的问题

是缺乏确保资金合理使用的财政管理体系，以及监测和监督能力。 
 

政府已经意识到当地

社区能够在促进扶贫

努力的有效实施和瞄

准上发挥作用。 

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地社区在确保扶贫工作的有效实施和瞄准以及使项目

适应于贫困人群的需求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要求在设计贫困村级投资计

划时鼓励村民参与，也反应了上述原则的重要性。按照官方培训材料要求，项目要

经过村民大会讨论选定，在这一过程中，贫困家庭的意见要给予更多的考虑。 
 

但真正意义上的地方

参与很少，还需要探索

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的

方式。 

正如前文提出的那样，实际行动很少完全遵循政策指引，通常村民很少真正有

参与。报告中对整村推进计划（IVDP）的评估就表明，良好的村级治理水平（例如，

扩大村委会成员的数量，增加村民会议的次数）能够提高项目所在村的富人和贫困

人口的受益水平。然而，在领导人拥有高学历的村庄里，最贫困家庭反而比不太贫

困的家庭受益更少，这个发现反映了农村精英俘获项目利益的事实。这些发现表明，

应该加强对村级规划制定过程的相关研究，以找到提高贫困家庭参与的方法，并探

索实施村规划的新办法。目前，已有大量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模式的国际经验，这

些经验可以为完善中国的村级规划和地方问责所借鉴，然而，适合中国的模式也需

要考虑中国的村级制度安排和权力安排。 
 

需要再三强调，实施更

大的扶贫议程需要部

门间的协调。 

另外一项挑战是不同部门间的合作。本报告的一个主旨是中国目前的扶贫战略，

而不是只限于扶贫的发展计划，它还包括一系列领域里各种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干预

措施，包括教育、卫生、农业、人口迁移政策、社会救助及社会保险。这么大范围

的扶贫努力对各负责部门之间更好的制度协调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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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过去那样，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已经被证明是很困难的，因为每个部

门都有他们自己的政策重点，而且不愿意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

的协作限制了各种扶贫行动的整体效果，很多方面都显现了缺乏合作带来的影响，

例如： 
 

 负责扶贫开发项目的部门之间缺乏合作，限制了村庄投资的规模，投入的

资金既不与村级规划相符，也没有被很好地使用到支持贫困家庭中去。 
 缺少一个统一的标准机制，以便能够覆盖贫困人口。以地区为基础的项目

采用了一种瞄准方法，社会保障计划则采用了另外一种瞄准方法，更不用

提各个社会救助和保险计划之间使用的瞄准方法的差异了。 
 

新的五年规划提供了一个整体的协作框架，但仍然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上

的机制来保证执行层面的协调问题。例如，在人口流动问题的策略上就存在这样的

问题。在意识到这是一个涉及多部门的问题后，政府在 2006 年设立了一个农民工

问题联席会议，该联席会议有来自各部门的代表，其中包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民政部、农业部、建设部、教育部、卫生部、司法部、宣传部、公共安全部、国家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儿童联合会、安

全监督局以及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等。 
 

如果说仅仅针对人口迁移这一项政策就需要如此庞大的合作的话，那么对于涉

及范围广泛的扶贫项目和政策（人口迁移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而言，所需要的部门

间协调则更大。十一五规划重新强调了促进社会发展和消除不均衡的一系列举措，

对扶贫中的跨部门合作的要求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放大。然而，目前仍缺少一个拥

有足够权力、可以调动其他政府部门的机构来发挥这种协调作用。我们虽然不知道

是否可以从现有政府部门里推选出一个来担当这个角色，但建立一个制度机制来保

证部门之间的协作，对于实现目前和未来的扶贫工作目标来说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提高数据监测和评估能力 
中国拥有非常强大、完

善的统计体系。 
中国具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统计体系，在许多方面，这一体系所具备的能力超越

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统计体系。这种能力表现之一是，中国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有开

展年度的、大规模的和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与企业调查的长期传统。中国的统计体

系还通过非调查的报告制度提供了大量统计信息。如果缺乏这一丰富的数据基础，

本报告的大部分分析都不可能完成。 
 

不过，贫困监测和分析

的信息库依然存在着

一些重大差距，包

括…… 

然而，本报告进行的分析也揭示，在监测贫困和贫困政策分析的信息上依然存

在着一些巨大的差距。为了实施上述的扶贫议程，除了其他努力外还要求增强统计

能力，以填补这些方面的差距。主要的差距包括以下若干方面： 
 

…… 
有关迁移人口的生活

和工作条件方面的信

息…… 

 一个重要的差距是全国住户调查中缺乏对迁移人口的信息收集。中国统计

体系有两套同时进行的年度住户调查，分别在全国的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

独立开展。从 2001 年起，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住户调查（RHS）开始从农

村收集外出务工人员的个人信息，他们被认为是输出地的家庭成员。显而

易见，农村住户调查（RHS）并不能够收集那些举家外出的个人信息。

而且，这些举家外出的家庭很少在城镇住户调查（UHS）加以弥补，因

为后者的抽样框主要是只针对城市家庭。因此，我们很难获得举家迁移到

城市的家庭的信息，仅此一点就可能导致对城市贫困状况的低估。从更大

的角度上讲，有关迁移人口在输入地生活和工作状况的有全国代表性的系

统的信息非常缺乏，而这些信息对于制定有关劳动力流动的未来政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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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的意义。考虑到迁移人口数量十分庞大并不断上升，以及他们在

实施扶贫计划中的关键作用，填补这种差距是至关重要的。 
 

 
……地区间生活成本

差异的信息…… 

 另一个差距与地区间生活费用差异的信息收集有关。为了在农村和城市之

间，以及在各地区和各省份之间，进行收入和消费的可比衡量，有必要用

地区间生活成本指数对名义数值进行调整。很多学者都尝试利用可获得的

价格信息估算生活成本指数，本报告的分析使用了其中一个最具有综合性

的尝试（Brandt 和 Holz）。然而，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的大小依然是一

个具有一些争议的话题。由于这对于可靠的贫困估计非常关键，无论是对

贫困的政策分析还是对监测扶贫进展而言，都非常有必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来定期收集有关地区间价格差异的信息。 
 

 
……有关项目参与和

公共服务利用的信息。

 第三个重要差距与项目参与的信息收集相关。正如本报告中多次提到，监

测和评估对于一系列扶贫举措（不管是教育、卫生还是发展式扶贫或社会

保障计划）的变革和调整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尽管由国家统计局开展

的农村和城市住户调查有许多优势（例如样本规模，关于家庭收入和消费

的详细信息），然而，它们对家庭参与各种政府项目和利用各种公共服务

等方面的信息收集却非常少。这使得利用全国性调查进行项目和政策评估

的作用有限。为了发挥这方面的潜力，在设计未来的主要住户调查的时候，

需要重点考虑增加项目参与和服务利用方面的一个或者多个模块。 
 

 
……获取关于家庭特

征的更详细的信息，用

于代理工具瞄准方法。

 最后，在讨论目前的扶贫议程过程中，本报告多次提到建立一个统一的瞄

准系统、以及使用代理工具瞄准方法的设想。履行这个设想需要收集一系

列家庭特征信息，用作收入或消费的代理指标来衡量一个家庭的生存状

况。这些信息的一部分可以从现有的住户调查中获得，但其他的信息则需

要通过加强数据收集规模来获得。一旦代理工具瞄准方法确定下来，则需

要开发出一个统一的家庭信息登记系统来实施这样一个瞄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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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扶 贫 记 录                                             1  

一 . 过去 25 年里，中国在扶贫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在过去 25 年里，中国经济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这种快速增长来自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主要改革措施包括：20 世纪 80 年

代初期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地区创造有利于乡镇企业崛起的发展环境，

它的发展壮大到 90 年代中期吸收了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90 年代后期重组国有

工业部门，以及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等。这种增长不仅伴随着同期的贫困率的大幅

度下降，并且对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见图 1.16）。 
 

图 1.16: 过去 25 年里，中国在扶贫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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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城乡分组消费分布数据进行计算而得出的。2001，2003 年和 2004 年的测算是基于世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

乡入户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截至 2001 年的收入贫困是根据 Ravallion 和 Chen（2007）的城市和农村贫困测算，按照

基本需要测算出来的。2003 年和 2004 年的收入贫困测算是基于世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乡入户调查结果计算出来

的。全国收入和消费发生率是通过使用国家统计局入户调查抽样框中的城乡人口各占比例得出的城乡贫困发生率的人口

加权平均值。关于人口数据的详细情况也可参见专栏 1.4。官方公布的贫困发生率来自国家统计局（2005），并给出了

处于官方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比例。 
 
 

(一) 无论是按照官方贫困线还是国际标准来衡量，贫困发生率、深度和严重性都显著地

下降  

 
无论是采用官方贫困线还是国际标准，按照收入贫困或是消费贫困，按照贫困

人口的绝对数量、深度或严重性等一系列方法所测量的结果都表明，中国在过去 25
年中的贫困下降都是显而易见的（福利测量和贫困线选择见专栏 1.1 的讨论）。 
 
1981 至 2004 年，每天消费少于 1 美元的贫困人口的比例从 65%下降到 10% 

中国的官方贫困线是按照人均标准来计算贫困人口数量，并划定政策目标，以

及分配扶贫资金。2003 年，该指标为每年 637 元，即按 1993 年国际价格计算相当

于每天 71 美分。这个标准采用维持基本生存需要，如吃饭、穿衣等消费所需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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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以及相应的收入和消费混合的切点来划定。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农村的贫

困率从 1981 年的 18.5%下降到了 2004 年的 2.8%（见图 1.16）。 
 
以世界银行按照 2003 年的农村价格制定的每人每年消费 888 元的贫困线（相

当于根据 1993 年的国际可比价格制定的人均每天消费 1 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详

见专栏 1.1）来衡量，中国的扶贫成就则更为显著。按此标准计算，中国在 1981 年

的贫困率为 65%，相当于当时的印度和撒哈拉以南地区大部分国家的水平。到 1990
年，中国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33％，减少了将近一半。90 年代贫困发生率又继续下

降了一半，到 2001 年降至总人口的 15％。到 2004 年，消费贫困发生率进一步下

降到 10％（见图 1.16）。 
 
专栏 1.1：本报告中使用的福利度量与贫困线 

 
度量贫困的两个核心问题是：（1）如何选择福利度量方法；（2）如何选择贫困线。

这两个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层面有关中国贫困争论的主题之一。  
 

个人福利的度量 
 
选用人均收入，或者人均消费，或者两者的结合，一直是中国最广泛采用的方法

1
。一

般而言，收入可以被当作是对福利机会（Welfare Opportunity）的度量，而消费则是对福利

实现（Welfare Achievement）的度量
2
。对于这二者，人们从概念内涵上和哲学考虑上给予

了严格区别。这里的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是，贫困人口是否储蓄，以及他们的储蓄动机是什

么？基于消费的度量对家庭储蓄赋予的权重为零，而基于收入的度量将储蓄和消费放在同等

的地位。基于收入的度量和基于消费的度量，在本报告的贫困评估中都经常采用。 
 

哪一种贫困线？  
 
即使选择收入或消费来度量，中国对贫困的定义也不是单一的。究竟选择哪一种贫困线，

不仅是一个分析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政策选择的问题。在众多被采用的贫困线中，下列是

一些最常用的标准： 
 

 官方贫困线——它一直为中国政府所采用，用来监测农村贫困的进展。2003 年的

官方贫困线标准为每人每年 637 元。 
 低收入线——从 2000 年开始被中国政府所采用，用来监测高于贫困线但低于低

收入线的这部分农户的状况。 2003 年的低收入线标准为每人每年 882 元。 
 Ravallion-Chen 基本需求线——它是由 Ravallion 和 Chen 按照人均每天 2100

大卡热量（其中的 75%来自粮食），以及非食品的基本消费支出计算得出的。他

们根据 2002 年的农村和城市价格分别将农村和城市的基本需要线评定为 850 元

和 1200 元。 
 

世界银行贫困线 

该贫困评估使用的贫困线为按照 2003 年的农村价格制定出的每人每年 888 元的标准。

对于该标准有以下两点独立依据： 

第一，该贫困线可从 Ravallion-Chen 基本需求线（下简称 R-C）和 Brandt 和 Holz（2005）

测算的生活成本差中推导出来。请注意，根据 R-C 测算的城市和农村线推算出的 2002 年城

市对农村的生活成本差为 41.2%，而本评估使用的是根据 Brandt 和 Holz（2005）测算的 2002

年城市对农村的生活成本差，为 27.2%。因此，根据 R-C 的计算我们可得出两个 2002 年的

农村贫困线值：直接测算出的每人每年 850 元的标准，和相对于城市线的每人每年 940 元的

标准（即 1200/1.272）。因此，世界银行制定的农村地区贫困线为直接和间接测算出的农

村贫困线的加权平均值，其中，前者（根据国统局的入户调查）用 2002 年的农村人口数加

                                                        
1 可获得的数据无法用于进行多维度贫困评估。不过，报告余下部分也对收入和消费之外的贫困问题进行了讨论。 
2 收入本身只是机会的一个不完善的度量。对机会平等的讨论深刻地表明，机会不平等通常难以被简化为收入不平等，或者用收入不平

等加以度量（世界银行, 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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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而后者（根据城市入户调查）用城市人口数加权。这就得出了 2002 年每人每年 874 元

的标准。再将 2002-2003 年 1.6%的农村通胀率（根据官方公布的农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

在内，世界银行就得出了 2003 年农村地区每人每年 888 元的贫困线。 

第二，每人每年 888 元的贫困线也可以根据“一天一美元”的国际标准，使用 1993 年

的购买力平价（PPP）将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得出
3
。严格说来，按照 1993 年的 PPP 美元测算，

“一天一美元”的国际标准相当于一人一天 1.08 美元或每月 32.74 美元。使用 1993 年每美

元在中国合 1.419 元的 PPP 测算，即按照 1993 年价格得出，相当于每人每年 557 元

（=32.74x12x1.419）。再将 1993-2003 这十年间的 59.3%的农村通胀率（根据官方公布的

农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在内，得数也是每人每年 888 元。 

因此，两种方法都得出了 2003 年中国农村地区每人每年 888 元的贫困线。再把 2003

年城市对农村 26.5%的价格差（根据 Brandt 和 Holz，2005）计算在内，即推算出 2003 年的

城市贫困线为每人每年 1124 元。使用农村和城市的消费价格指数，世界银行为 2007 年制定

的农村和城市贫困线分别为每人每年 1018 元和 1251 元。 

这些贫困线在 2003 年的货币价值如表 1.5 所示。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线非常接近

（99.3%）世行的贫困线。 

表 1.5：中国的贫困线 

各种贫困线 制定者: 农村贫困线 城市贫困

官方贫困线 国家统计局 637

低收入线 国家统计局 882

Ravallion-Chen基本需求线 Ravallion和Chen (2007) 864 1211

世行贫困线 世界银行 888 1124

一美元线 ($1.08/人/天,以1993 PPP美元计) 世界银行 888 1124

2003年线值 (元,人均每年)

 
数据资料来源与注释： 国家统计局（2005），Ravallion 和 Chen（2005）。贫困线

数值以 2003 年全国农村和城市价格水平为参考。 
 
   上述每一条贫困线都可以用来与人均收入或家庭消费进行比较，这样就可能产生几

种不同的组合。然而，本报告的评估结果主要着重于 888 元的贫困线，用人均消费或收入

作为福利度量。在个别情况下，本报告也将参考：1）用两倍于此贫困线的高门槛所得出的

测算；2）用低收入线及官方贫困评估所得的测算，而后者是使用人均收入、消费和官方贫

困线的组合所得的测算。 
 
 

 
如果参照新的每人每天 1.25 美元的贫困标准，使用最近发布的 2005 年 PPP

（Ravallion，Chen 和 Sangrula，2008）来测算，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的显著进展

同样毫不逊色。新的 PPP 是基于由国际比较项目（ICP）于 2005 年开展的国家级

价格调查得到的，这是中国首次参加此项调查。2005 年中国家庭消费的新估值是

4.09 元对 1 美元，而之前在 1993 年的消费 PPP 只有 1.42 元（世界银行 2008）。

这一 PPP 的大幅上扬致使中国经济规模缩小了 40%，并暗示，使用 2005 年每天

1.25 美元的新国际标准计算的贫困级数将大幅度上升。不过，贫困率的下降走势同

使用 1993 年 1.08 美元一天的的旧标准测算所得的结果类似，并不逊色（图 1.17）。
                                                                                                                                          

3 购买力平价(PPP)是作为国际比较项目（ICP）的一部分，为便于在各国间比较真实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开发出来的。PPP 不同于兑换

率，主要是使用参与 ICP 项目的国家中一捆商品的平均市场价调研得出的。1993 年中国的 PPP 为 1.419 元/美元, 约相当于当年官

方兑换率的 14%。最近，在中国首次参加的最新一轮的 ICP 中发布了一组新的 2005 年 PPP。详见以下讨论。     
 



 
 

中 国 扶 贫 记 录    4   
 

比如，运用新标准测算的消费贫困发生率从 1981 年的近 85%下降到 2004 年的

27%，而援用旧标准对同一时期的测算结果是从 65%下降到 10%。 
 

图 1.17：使用新的 2005 年国际贫困标准测算出的中国扶贫力度并不低于援用原有的 1993 年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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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注释：按 1993 年 PPP 一天 1.08 美元测算的消费贫困发生率同图 1.1 中的结果一样。 按 2005 年 PPP 一天

1.25 美元进行的测算是基于 Chen 和 Ravallion (2008) 通过使用国统局入户调查抽样框中的城乡人口各占比例进行加权

后得出的农村和城市贫困评估。使用 2005 年 PPP 所做的测算也将农村价格低于城市价格的因素考虑了进去。 
 
中国有五亿人口摆脱了贫困 

中国的扶贫进步也充分地体现在脱贫人口的绝对数量上。根据由政府使用收入

和消费混合标准设定出的官方贫困线，农村贫困人口从 1981 年的 1.52 亿下降到

2004 年的 2600 万。按照国际标准，每天消费少于 1.08 美元（1993 年 PPP 美元）

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 1981 年的 6.52 亿降至 2004 年的 1.34 亿，有五亿人口摆脱了

贫困。如此众多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摆脱贫困是史无前例的。1981 至 2002 年，

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援用同样的标准）在总体上从 15 亿减少到 11 亿

（世界银行，2005b）。如果没有中国的扶贫努力，20 世纪最后 20 年发展中国家

的贫困人口数量将不会减少。 
 
表 1.6 : 过去 25 年里，中国有五亿人口摆脱了贫困 
根据不同标准测算的贫困人口数量，1981 年和 2004 年（百万） 

增量变化
1981- 2004

1981 2004 (百万)
官方收入及消费贫困线 152.0 26.1 -125.9
基本需求线: 收入 536.7 93.1 -443.6
$1.08/天 (1993 PPP): 消费 652.4 134.9 -517.5
$1.25/天 (2005 PPP): 消费 848.2 351.1 -497.1

(百万)
贫困人口数量贫困线标准

数据来源与注释：官方贫困线由国家统计局提供（2005），仅涉及农村贫困人口。有关其他

测算的数据来源均同于图 1.16 和图 1.17。 

 
贫困的深度和严重性也大幅度地下降 

众所周知，贫困发生率对处于贫困线之下的收入或消费的反映并不敏感。这样

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一旦陷入贫困后，还需要对贫困的深度和严重性进行度量（也

就是说，不仅要看一个人是否贫困，而且还要看他究竟有多么贫困）。按照每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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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消费线和基本需要线，表 1.7 显示了贫困深度及其严重性指数
4
。该表说明，测

量贫困的所有数据结果都呈现出了相似的趋势，即从 1981 年到 2001 年出现大幅度

下降。 
 
表 1.7：贫困发生率、深度及其严重性：1981-2001 年 
（百分比） 

发生率

(H)
深度

(PG)
严重性

(SPG)
发生率

(H)
深度

(PG)
严重性

(SPG)
1981 65.2 23.9 11.1 53.9 16.5 7.0
1984 42.7 12.3 4.9 25.1 6.1 2.1
1987 30.2 8.7 3.5 17.6 4.3 1.5
1990 35.0 9.4 3.5 23.4 6.0 2.2
1993 30.3 7.8 2.9 21.3 6.1 2.4
1996 18.7 4.1 1.2 10.5 2.7 1.1
1999 19.9 4.7 1.5 8.5 2.0 0.7
2001 15.6 3.7 1.3 9.3 2.5 0.9

消费 收入

 
数据来源与注释：人头指数、贫困距指数和贫困距平方指数分别用来测量贫困发生率、深度

和严重性。消费贫困测算是基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收入贫困测算是基于 Ravallion 和 Chen 
(2007) 的基本需要贫困线。该数据来源同图 1.16 和图 1.17。 
 
 

(二) 在 2001 年到 2004 年之间，扶贫步伐加快了  

 
为了对贫困进行评估，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于 2001、2003 和 2004 年所做的农

村和城市入户调查的单位记录（户级）数据并进行了详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扶

贫速度在第 10 个五年计划期内加快，特别是在消费方面（表 1.8）。在 2001 到 2004
年间，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及其总数均有大幅度下降。例如，按照世行贫困线用人均

收入作为福利度量指标测算，全国总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从 7.7%下降到 6%，相应的

贫困人口数量从 9900 万下降到 7800 万。 
 

                                                        
4 人头指数、贫困距指数和贫困距平方指数通常被用来分别测量贫困发生率、深度和严重性（Ravallio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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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近年来的贫困变化，2001~2004 年 

贫困线:福利度量

贫困线值,以200

2年全国农村价

格水平计(元/任

/年)

2001 2003 2004

2001-
2004年下降

幅度(百分

比）

世行测算:全国贫困

官方收入贫困线 637 3.42 3.04 2.60 24.1
官方消费贫困线 637 5.61 4.59 3.64 35.2

世行收入贫困线 888 7.72 6.93 5.96 22.8
世行消费贫困线 888 15.56 13.09 10.38 33.3

两倍于世行收入贫困线 1776 31.19 26.89 23.66 24.1
两倍于世行消费贫困线 1776 52.05 45.51 41.45 20.4

世行收入贫困线 888 98.59 89.51 77.54 21.4
世行消费贫困线 888 198.53 169.20 134.90 32.1
世行测算:农村贫困

世行收入贫困线 888 10.46 9.47 8.17 21.8
世行消费贫困线 888 21.04 17.93 14.31 32.0

世行收入贫困线 888 3.08 2.95 2.46 20.2
世行消费贫困线 888 4.99 4.27 3.32 33.5

世行收入贫困线 888 1.43 1.44 1.21 15.3
世行消费贫困线 888 1.75 1.50 1.14 34.6

农村贫困差距指数 (%)

农村贫困差距平方指数 (%)

全国贫困人口(农村+城市)所占比例(%)

全国贫困人口总数(农村+城市)(百万) 

农村贫困人口所占比例(%)

数据来源与注释： 世界银行根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家庭数据测算得到。2001 年和 2004 年测算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和城

市城镇住居调查的抽样数据计算得到。2003 年测算是根据全国抽样计算得到。 

 
按照人均消费来测量的贫困下降速度则更快。消费贫困发生率从 15.6%下降到

10.4%，而且贫困人口数量从 1.99 亿下降到 1.35 亿。相对于收入贫困，消费贫困

下降速度更快，这并不仅限于世行贫困线。如果采用官方贫困线（按照 1993 年国

际购买力评价计算，相当于每天 0.71 美元）测算，消费贫困发生率下降了 35%，

而收入贫困发生率则下降了 24%。只有以两倍于世行贫困线的门槛来衡量时，我们

才看到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这两者的下降幅度存在趋同，分别为 24%和 20%。因

此，在这个期间，消费分布的低端增长速度要快于收入分布的低端增长速度。 
 

尽管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的官方测算与世界银行有所不同，并只对农村贫困进行

了测算，但在 2001~2004 年间，它们对贫困人口比例和贫困人口数量的测算结果

都呈现出相似的持续下降的趋势（见表 1.9）。有关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测算与世界

银行的测算的差别，专栏 1.2 给出了主要的一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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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2：理解中国官方与世界银行对贫困率测算的差别 

 
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的官方测算只限于农村地区，可以从几个方面说明这些测算与世界银

行对贫困评估的测算存在哪些差异。除了官方贫困线和世行贫困线之间显而易见的不同之处

以外（如上所述，分别为每人每年 637 元和 888 元），在使用的方法上还存在三大差别。 
 
1）世界银行贫困评估小组要么采用人均收入、要么采用人均消费来进行贫困测量。而

官方测算是采用了人均收入和消费混合的贫困线来进行测量。尤其是，在官方测量贫困的方

法中，如果某个家庭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就被视为贫困家庭： 
i）家庭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并且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低于贫困线的 1.2 倍，或者 
ii）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低于贫困线，并且家庭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的 1.2 倍 
 
2）世界银行贫困评估小组采用地区价格指数对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生活成本差异进行了

调整，而官方测算并没有把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生活成本差异纳入考虑。世界银行贫困评估小

组采用的地区价格指数来自 Brandt 和 Holz（2007）的研究成果。 
 
3）对于 2001 年和 2004 年，世界银行贫困评估小组是利用农村家庭调查的抽样数据

对贫困进行测算。值得指出的是，农村抽样数据是从全国的 857 样本县中抽取 386 县，相

当于全国样本县的 45%。在抽中的样本中含有全部 199 个贫困县和 197 个非贫困县（大约

占非贫困县总数的 1/3）。非贫困县是采取随机抽样得到。样本经过重新加权之后获得对全

国水平的没有偏差的测算结果。官方对所有年份的贫困测算则是基于农村家庭调查的所有样

本县的数据。 
 
不过最后一个因素似乎并不很重要。对于 2003 年，我们可以利用农村家庭调查的全部

样本数据和抽样数据，对世界银行贫困评估小组的测算结果进行比较。以农村贫困为例，利

用全部样本数据按照世行贫困线测算的消费贫困率是 17.93%，而利用抽样数据得到的测算

结果是 18.19%。利用其他贫困线的测算结果也基本相似。 
 
 
在 2001~2004 年期间，伴随着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农村地区的贫困深度和贫

困严重性也同步下降（见表 1.8）。总而言之，2001~2004 年来的这些趋势表明，

中国在减轻贫困方面不仅取得了长期的持续效果，而且特别是同 20 世纪 90 年代末

期相比，也表明减轻贫困的步伐在加快。 
 
 

表 1.9：近年来官方测算的农村地区贫困率变化，2001~2004 年 

贫困线:福利度量

贫困线值,以2003年全

国农村价格水平计(元/

人/年）

2001 2003 2004  2001-04年下

降幅度（%）

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测算

官方收入和消费混合贫困线 637 3.20 3.10 2.80 12.5

收入和消费混合低收入线 882 9.80 9.10 8.10 17.3

官方收入和消费混合贫困线 637 29.27 29.00 26.10 10.8

收入和消费混合低收入线 882 90.29 85.17 75.87 16.0

农村人口总数 （百万) 

农村人口所占比例%

数据来源与注释：国家统计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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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表明，直至 2007 年贫困一直在减少  

 
基于 2005年的分组消费分布数据和 2005年以来的城乡人均消费增长所作的预

测表明，直至 2007 年贫困一直在减少。例如，消费低于世行贫困线的人口的比例

预计从 2005 年的 6.9%降至 2007 年的 4.0%（见图 1.18）。农村贫困发生率预计

也将有类似降幅，全国和农村地区的贫困深度和严重程度度量也都平行下降。 
 

图 1.18：2005 至 2007 年，扶贫取得的进展 

6.9
4.9

4.0

9.4

6.7
5.4

1.2 0.8 0.6
1.6 1.1 0.80.3 0.2 0.2 0.5 0.3 0.2

0
2
4
6
8

10

2005 2006 2007 2005 2006 2007

National Rural

Headcount Poverty gap Squared poverty gap
贫困发生率 贫困差距 贫困差距平方

全国 农村

全

 

数据资料来源与注释: 世界银行(2008). 该图标绘了根据世行贫困线，基于 2005 年农村和城

市入户调查中的分组消费分布数据和国统局年度统计公报中发布的2005-07城乡人均消费增

长所做的消费贫困预测。这些预测考虑了城乡之间的生活成本差，但未考虑跨省因素。所有

贫困度量均为百分比。  
 

除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外，另一个对 2001 年后减贫做出贡献的因素是农业税费

的减免。如专栏 1.3 中所述，这些税收的性质是递减的，并自 2001 年后持续降低，

对这一阶段“有利于穷人的扶贫”增长应该发挥了作用。农业补贴（特别是对农业

投入品的补贴）的迅速提高以及 2005 年后农村社会救助项目的大范围扩展（特别

是农村低保和医疗救助）也都进一步推进了减贫进程。 
 
专栏 1.3 : 农业税费减免对中国的贫困和不平等状况的影响 

 
中国在 2001 到 2006 年间几乎取消了所有农村税费，摒除了原先高度递减的税收体系。

直接和间接的证据都表明，农业税收减免对贫困人口尤为有益，应该对减轻农村贫困和不均等

起到了作用，并且可能是 2003~2004 年间明显带有亲贫效果的增长发生的主要原因。 
 
自 2001 年起，农业税费大幅削减而农业补贴大大提高。 
 
中国自 2001 年起稳定地削减了由农业人口所承担的农业税收负担。如表 1.6 所示，农村

居民所支付的平均税费金额在绝对值上从 2000 年的人均 95.5 元降到了 2006 年的仅 10.9 元。

减免力度在 2004 和 2005 年尤为明显，当时中国大刀阔斧地将农业税和其他一些税费一起予

以取消，使人均税费从 67.3 元降到了 13.1 元。各项税费占农民税前收入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4.1%降到了 2006 年的 0.3%。与此同时，作为解决三农（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措施之

一，农业补贴（粮食直接补贴和投入品补贴）在 2004~2007 年间增长了 3.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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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农村税费自 2001 年起大幅削减 
农业补贴

年 税费 (人均,元) 净收入(人均,元) 税率 (十亿元)
2000 95.5 2253.4 0.041
2001 91.2 2366.4 0.037
2002 78.7 2475.6 0.031
2003 67.3 2622.2 0.025
2004 37.5 2936.4 0.013 14.5
2005 13.1 3254.9 0.004 17.4
2006 10.9 3587.0 0.003 30.9
2007 50.3  

数据来源与注释: 中国农村调查年报（各年）。 
 
    贫困人口按比例计算从税费减免中获益最大。 
 
    由于很多税费都以人均计算，所以中国的农村税收体系是高度递减的，最贫困家庭

所支付的税费占其收入的比例就更高。因此，相对于富人来说，穷人从税费减免中受益更多。

这可从图 1.19 中反映出来，它描绘了 2002 到 2005 年间，中国农村家庭按收入十等分组来

计算的农村税率的中位数。 
 

图 1.19：贫困人口按比例衡量从税费减免中获益最大  

数据来源与注释: 由作者使用中国贫困监测报告（各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该计算假定每

个人均收入等分里的人收入和纳税金额均为中位数。 
 
    最贫困的十分位组的税率中位数从 2002 年的 13.1%降至 2003 年的 9.6%、2005

年的 3.5%和 2006 年的 0.6%。同期，最富裕的十分位组的税率中位数从 2002 年的 2.5%
降至 2003 年的 0.3%。换句话说，对最贫困的十分位组来说，2002 年的税率是 2006 年的

22 倍，而对最富裕的十分位组来说，2002 年的税率仅为 2006 年的 8 倍。 
 
    农业税费的减免有助于减轻贫困和不均等。 
 
    可以用2003年国家统计局农村入户调查数据来评估农村税费减免对农村贫困和不

均等产生的影响力。由于 2003 年在时间上早于主要的税费减免，因而可以使用入户数据来

模拟：假如没有政府税费或直接补贴的话，不均等和贫困会处于何等的水平线上。我们的演

算对下列三种情况进行了简化：首先，假定所有的税费都取消了，但实际上税费并没有完全

取消；其次，它没有考虑到随着税率的下降家庭行为会有哪些变化（如家庭投资和劳动决策

等）；第三，通过模拟取消补贴（补贴只占收入的 0.07%，而税费则占收入的 2.55%），

这个演算稍微缩小了税费减免的影响。表 1.11 显示了这一模拟演算的基本结果。 
 
 
 
 

税率中位数, 按收入十等分组计 
(1=最穷 to 10=最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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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税费减免可能减轻了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和不均等 
观察: 模拟:

变化 变化%
不平等基尼系数 0.3730 0.3670 0.0060 -1.6
贫困发生率指数 0.0930 0.0832 0.0098 -10.5
贫困差距指数 0.0325 0.0286 0.0039 -12.0

有税收和补贴的情况

没有税收和补贴的
情况

 
数据来源与注释：该计算是使用 2003 年国统局的农村入户调查数据进行的。贫困度量基于

人均收入，并参照 Ravallion 和 Chen (2007)测算的每年 864 元（按照 2003 年价格）的基

本需求贫困线。  
 
    如表 1.11 所示，农村不均等和贫困水平在没有直接税收和补贴的情况下较低。收

入不均的基尼系数从 0.373 降至 0.367，而采用‘一美元一天’的贫困线计算出来的农村贫

困发生率从 9.3%下降到 8.32%，几乎降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降幅超过 10%。同样，贫困

差距指数也下降了 12%。  
 

（四）  然而，扶贫进展不平衡……   

 
减贫进展不平衡……  从 1981 年后的 25 年中，贫困发生率的下降是不均衡的。这个历程大致可分为

五个阶段，并与五个“五年计划”相对应。不管是从贫困发生率还是贫困人口数量

来看，在第六个、第八个和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贫困减少最为迅速。而在第七个

和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总数只略有减少（图 1.20）5
。上

述关于贫困发生率在五个阶段的变化情况的描述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一些贫困度量指

标（表 1.7 和 1.8）。 
 
图 1.20：扶贫进展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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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注释：消费贫困测算是基于世行的贫困线做出的。资料来源同图 1.16。 
 
 
 

                                                        
5 速度的不均匀在官方（农村）贫困线上表现得不那么明显，该线显示了相对稳定的下降；同样，从官方公布的贫困数字上也看不出贫

困率自 2001 年后的加速下降。(国统局,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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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并且从家庭层面看，收入增长并不平衡   

 
从 1990 至 2004 年间，总人口的平均实际收入增长率为 5.5%，低于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但已相当可观。然而从家庭层面看，收入增长不平衡。我们可

以通过观察增长曲线来进行测算。该增长曲线显示了两个时点之间每百分位的收入

分布的年均增长率，由最穷向最富顺序排列。这些结果是利用来自国家统计局城乡

家庭调查的分组数据测算得到。专栏 1.4 对使用的方法做了详细介绍。 
 

专栏 1.4：从分组数据中建立增长率曲线 
 
    增长率曲线可以按照记录单位数据（如家庭水平）来建立多年的增长变化情况。然

而，除了 2001 年和 2003 年之外，我们得不到全国有代表性的家庭数据用于本报告的分析。

在缺乏记录单位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利用城乡家庭的分组数据，即利用不同收入水平所对应

的人口数量的百分比，来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率进行测算。 
 
    利用分组数据测算增长率曲线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对收入进行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差异的调整 
 对分组数据拟合一个参数化的洛沦兹曲线 
 采用人口比重为权重，把城乡收入分布加总为一个单一的全国收入分布（洛沦兹

曲线和平均收入 
 
    上述三个步骤中包含着如下若干选择： 
 

 在调整收入过程中，它有三个选项：（1）只利用全国水平的农村消费价格指数

和城市消费价格指数，对收入消除通货膨胀因素；（2）利用全国水平的城乡生

活成本差异做进一步调整；（3）或者利用分省价格指数来进行调整。由于可以

获得的分组数据并没有分省水平的收入分布，因此，只有选项（1）和（2）得以

应用。在 2003 年，我们采用的城乡之间的生活成本差为 27%，对收入进行了调

整（Brandt 和 Holz，2007）。 
 在对分组数据拟合一个参数化的洛沦兹曲线过程中，所需要做出的选择是采用何

种特定的参数分布形式来进行拟合。根据拟合优度，本报告采用了一般化的含有

二次项的参数函数形式。  
 在加总城乡收入分布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加权问题，即，是采用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表 4-1 中来自于人口普查／年度人口调查（并且是基于普

查／调查时的居住地人口）的农村人口比重，还是采用表 13-3 中来自户口登记和

依据农村地区行政管理分类进行农户家庭抽样获得的农村人口比重。为了与农村

家庭抽样框架设计和农村地区贫困统计保持一致，本报告采用了后一项农村人口

定义进行加权。为了保持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程序相符，图 1.21 中的增长率曲线

是采用来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表 13-3 依据户口统计的城乡人口权重计算

得到的。 
 
 

 
图 1.21 显示了中国在 1990 至 2004 年间的增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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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1990-2004 年期间分组的收入增长，高收入组别增长快 

年平均收入增长：1990-2004
(收入分布百分位增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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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从最低1％到最高1％的收入分布的百分位变化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利用分组数据计算得到。人均收入利用城乡消费价格指数（CPIs）和城乡生活成本平均相差

27%调整计算得到（Brandt 和 Holz，2006）。城乡收入分布利用基于户口的人口数量权重，即来自 2006 年《中国统

计年鉴》中表 13-3 加权汇总得到。 
 
在上述期间，实际收入增长对于处在收入分布上不同点位的家庭而言，增长率

存在着很大差异，从最低收入百分位的每年 3％的增长率，到最富收入百分位的超

过 8%的年增长率。处于收入分布底层的家庭收入增长最缓慢，但保持正向，这与

1990 年至 2004 年期间收入贫困率从 22％减少到 6％相吻合，也反映出许多人口仍

然受到贫困威胁（论据见下一章），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依然处于接近贫困的状态。 
 
在这个时期，不同阶段的增长波动十分显著（图 1.22）。有些阶段，如 1993~1996

年，以及 2003~2004 年，扶贫增长显著。但也有某些较长的时期，如 1990~1993
年和 1999~2003 年，处于底层的家庭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事实上，

这个时期从总体上讲其特征是波动比长期趋势更为显著。只有 1996 至 1999 年间的

增长与长期趋势相一致。 
 

图 1.22：1990~2004 年期间分阶段的收入增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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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注释： 世界银行利用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分组数据计算得到。人均收入利用城乡消费价格指数（CPIs）和城

乡生活成本平均相差 27%调整计算得到（Brandt 和 Holz，2006）。城乡收入分布利用基于户口的人口数量权重，即来

自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表 13-3 加权汇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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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民收入下滑，在

1990~1993 年以及

1999~2003 年间，处于

收入分布底层的家庭

收入增长滞后。 

 如同 1990~1993 年期间处于收入分布底层的农民收入下降那样，在 1999~2003
年间，农民收入增长也同样出现了下滑特征，尤其是来自粮食生产的农业收入下降。

粮食价格走低，部分原因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国内价格与国际

价格进一步趋同，而国际价格低于国内价格。除此之外，粮食生产量和人均产量有

所减少。与此同时，农业投入成本上升，譬如化肥和柴油价格飙升。由于最穷的家

庭的收入中来自粮食生产的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大，上述变化使得他们的收入下滑。
 

然而，在这两次农民收入发生逆转之后，都出现了显著的扶贫增长阶段。在

1993~1996 年间，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是 9％，处于收入分布底层的家庭的收

入增长率与此持平或者更高。而在 2003~2004 年间，收入增长更加有利于低收入

家庭。处于收入分布最低层的 1％的家庭收入增长达到 15％，其他组别的收入增长

由此依次递减。 
 
这两次收入增长显著上升的时期之所以出现，至少部分应该归功于有利于农业

部门的政府政策。在 1993~1996 年，政府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使之更接近市场

价，大大减轻了加在农民身上的隐性赋税。2004 年，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如全面

废除农业税和农业费，打破国有粮食部门对粮食市场的垄断收购，减轻粮食的税收

和提高对粮食生产的补贴等等。政府承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还有大幅度增加

农业预算，包括支持农业生产和对农村地区进行投资建设，以及增加社会救助资金

等。政府的农业预算总额从 2003 年的 1750 亿上升到 2004 年的 2340 亿，上升了

30％，农业预算占总预算的比重从 7.1% 上升到 9.7%。 
 
2001 年和 2003 年可获得的家庭单位分组数据也证实了增长的不均衡。在

2001~2003 年间，20％的最低收入分位组的人均收入增加了 1.7%，而 20％的最高

收入分位组的人均收入增加了 15.6%（图 1.23）。最穷和最富 20％的人的消费增

长也呈现出类似的反差。 
 

 

图 1.23：2001-2003 年的不均衡增长 

(2001~2003 年间，人均收入和消费百分比变化，以五等分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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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注释： 世界银行测算利用国家统计局城乡家庭调查得到。农村家庭调查数据来自

农村全部样本 40％抽样的有代表性的子样本。城镇家庭数据为全部城市样本。收入和消费指

标采用了通货膨胀指数和各个省份对应的城乡生活成本差异进行调整之后得到。 
 

通过对增长带来的影响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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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增长很显然并不需要以加剧贫富悬殊为代价。最有利于贫困人口收

入增加和缩小贫富差距的两个时期，也恰恰是人均收入增长最快的两个时

期。 
 其次，经济总量增长并不表明其自身的基础是普遍增长。不利于贫困人口

收入增长的两个时期也呈现出了相当可观的平均增长率。 
 再次，为增加广大农民收入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成效显著。 
 最后，从狭义上讲，处于收入分布底层的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出现了

阶段性的停滞不前，这反应出部分农村人口对不利的粮食价格和单产冲击

的持续的脆弱性。从广义上讲，这种状况也表明，部分农村人口无法摆脱

传统的创收模式，难以通过拓宽创收渠道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增加农业

补贴、取消农业税收等措施可以直接增加这部分人口的农业收入，这些当

然有助于缓解农户的短期负担。但是，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导致贫困的结

构性因素，使得贫困人口迈向“现代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经济活动，顺

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长期措施是必不可少的。要做到这点，人力

资本投资至关重要，下文的论述也将同样证明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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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但是扶贫任务尚未完成，在某些方面甚至变得更加艰巨  

按照官方测算，2005
年中国贫困人口数量

为 2365 万，意味着中

国实际上解决了贫困

问题。 

 最新的对农村贫困的官方测算显示，2007 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数量为 1479
万，不到农村人口的 2%（国家统计局，2008）。尽管没有官方的城市贫困线，一

些研究通过采用与农村贫困线具有可比性的城市贫困线测算，证明城市地区贫困水

平可忽略不计（Ravallion 和 Chen，2004）。这些研究测算出，中国大约只有略高

于 1%的人口数量处于贫困状态，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解决了贫困问题。 
 

如果采用满足人口的最基本的食品和衣着需要的标准，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本

章提供的证据表明，扶贫任务尚未完成，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讲会变得更加困难。 
  

……扶贫任务尚未完

成…… 
 任务尚未完成原因是： 

 
 按照识别和计算贫困人口的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很多。而

且，无论是与国际标准相比，还是与国内收入增长和人们的期望相比，中

国官方的贫困线偏低。 
 由于一系列收入冲击仍然普遍存在，使得人们非常容易陷入贫困。 

 
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

的同时也带来了挑

战…… 

 中国的扶贫工作变得更加困难，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经济上的成功也孕育了一

些挑战。随着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剩余的贫困人口的脱贫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这部

分贫困人口更难以被触及，经济增长对他们的影响力也比较弱。 
 

……随着中国经济结

构的转换，新的挑战 
也随之出现 

 中国的扶贫工作变得更加困难，部分还因为在过去的 25 年中，中国经历了从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巨大的结构转型。这个过程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应予关

注的领域，对扶贫政策来讲，意味着面临新的挑战。 
 

 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了。 
 在人类发展的其他方面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不平等程度上持续上升。由于

公共服务供给的的市场化改革，家庭用于健康和教育的支出不断增加。 
 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和打破铁饭碗导致失业增加、劳动参与率下降…… 
 ……而私营部门就业增加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逐渐非正规化  
 大量农村流动人口流向城市，引起了人们对城市出现下层阶级的问题的关

注。 
 

 

（一）按照国际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庞大  

 
按照国际标准计算，中

国仍然是第二消费贫

困大国 

 尽管中国在区域和全球减贫进步中都处于中心地位，但是鉴于中国的人口数量

庞大，并且按照国际标准衡量，中国仍然占有世界贫困人口的较大份额。利用来自

2005 年最新的调查数据所做的测算显示，中国仍有 2.54 亿人口每天的消费不到

1.25 美元（按 2005 年的 PPP 美元计），9000 万人口每天的消费不到 1.08 美元（按

1993 年的 PPP 美元计），是位于印度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贫困人口国。尽管从 2001
年到 2004 年间，中国的脱贫人口占了东亚地区的 75%，但是，中国剩余的贫困人

口仍然占到该地区贫困人口总数的将近五分之四（世界银行，2007）。 
 

  如果说，和中国官方测算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仅为 1500 万的结论相比，以上

所测算的中国贫困人口数量看起来相互矛盾的话，这是因为官方的贫困线太低了

（2007 年为每人每年 785 元）。无论是与国际标准相比，还是与国内的平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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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们的期望相比，官方贫困线看起来都是比较低的。而且，一些最新的研究也显

示，即使按照贫困线应该达到的客观标准——最低生存所需支出以及满足衣食等基

本生存需要——来衡量，中国官方的贫困线水平可能也偏低。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官方的贫困线偏低 

与国际标准相比，中国

官方的贫困线偏低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贫困线标准相比，中国官方的贫困线标准（按 1993 购买力

平价计算，合国际价格 1 天 71 美分）相对较低。从可以得到的 63 个国家的相关信

息来看，只有 8 个国家的贫困线标准低于每天 1 美元（1993 年 PPP 美元）。中国

是这 8 个国家之一，而且在这 8 个国家当中，从官方贫困率与每天 1 美元标准计算

的贫困率的比值来看，中国是最低的（图 2.24，上幅）。使用新的 2005 年 PPP 美

元计算所得到的国家贫困线也是这样。中国的官方贫困线（以 2005 年 PPP 美元计

相当于每人每天 57 美分）是所有采样的 75 个国家中最低的（图 2.24，下幅）。 
 

对于多数国家而言，每天 1 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它

只不过是建立起一个标准，以便于进行国际比较。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如第一章中

所述，1993 年制定的每天一美元的标准恰巧吻合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基本需求”的

底线（Ravallion 和 Chen，2005），而且这个标准非常适合作为客观标准。即便不

是这样，有关数据也确实显示，中国的贫困线标准低于其他国家共同采用的标准，

其中还包括许发展进程中尚落后于中国的国家。 
 

图 2.24：中国的贫困线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以国家贫困线衡量的贫困率与以
每天1美元标准衡量的贫困率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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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注释： 
上幅：对所有可以获得相关数据的 63 个国家，该图标绘了国家贫困线衡量的贫困率与以 1993 年 PPP 美元计的国际标

准（1993 年每天 1 美元）衡量的贫困率之比。这些贫困评估在不同的国家年份有所不同，但是除一个国家外（塞拉利

昂，1989），这些评估都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或 2000-2003 年之间进行的。这些测算来自于世界银行（2005）。 
下幅：该图标绘了 75 个国家的国家贫困线，均使用新的 2005 年消费 PPP 美元换算成每人每天的美元标准。

（Ravallion,Chen 和 Sangrula,2008) 
 
相对于不断上升的收入和期望来讲，中国官方贫困线似乎过低 

相对于平均收入而言，

中国官方的贫困线偏

低……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通常会提高用来监测全国贫困状况的贫困线水平。这种

做法符合随着总体生活水平提高而提高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的理念。这也就解释

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实际贫困线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 
 

中国官方贫困线最初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颁布的，用以监测这个时期的贫

困率的发生状况（Park 和 Wang，2001）。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人均 GDP
实际上增长了 5 倍以上，表明人均收入有极大的增长。然而，官方贫困线却从相当

于 1980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68%下降到 2007 年的 19%（图 2.25）。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国家和人民的期望也不断上升。可是，当前的农村贫困线水平并没有充

分反应这些期望。 
 
图 2.25：中国贫困线水平的相对下降，1980-2007 年 

官方贫困线与农村收入中位数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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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注释：国家统计局（2004，2005，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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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

平的主观评估值比官

方贫困线水平高出几

倍 

 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是测量贫困的另一标准，它的最直接证据来自利用国家

统计局 2004 年城镇家庭的短表调查最新数据所测算的主观贫困线。这项调查设计

了家庭对家庭收入满足其基本需要的充足性的自我评估。利用这些信息，对 2003
年的城市主观贫困线的测算结果是人均每年 4147 元（专栏 2.5）。农村地区所对应

的主观贫困线测算结果为人均每年 2935 元，相当于官方贫困线的数倍。 
 
专栏 2.5：对中国的主观贫困线的测算 

 
     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作为测量贫困的另一标准，它的最直接证据来自利用国家统计

局 2004 年城镇家庭的短表调查的最新数据。这项调查含有下列有关家庭收入充足性的自

我评估问题： 
 
     “与你的家庭的基本需要相比，你的家庭收入是否：（1）不够，（2）刚好，（3）
较充足，（4）有富余。” 

 
     根据答卷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建立一条城市主观贫困线。这条贫困线有以

下特征：从平均水平看，对于回答说收入较为充足或有富余的家庭来说，它们的人均收入

高于这条贫困线；而对于回答说收入不充足或刚足够的家庭来说，它们的人均收入低于这

条贫困线。在图 2.26 中，这条贫困线用 z*来表示。对于 2003 年而言，主观贫困线按照全

国城市价格水平测算值为人均每年 4147 元
6
。 

 
图 2.26：主观贫困线 

45度线

主观最低收入

实际收入

主观贫困线

z*
 

注释：上图描绘了报告的或测算需要的最低收入与家庭实际收入之间的关系。主观贫困线由

点 z*决定。在该点，需要的最低收入等于实际收入。 
 
     在统计家庭收入的时候，城镇家庭的短表调查与国家统计局城镇家庭的年度调查不同。

短表调查中对于家庭收入只设计有一个问题，而年度调查则采集了非常全面的、准确的对

家庭收入不同组成部分的信息。为了测算 2003 年的主观贫困线，本报告采用 2003 年城市

常规家庭调查数据对城市短表调查数据进行了校正。利用城镇家庭的短表调查测算的主观

贫困线为人均每年 2986 元，对应的 2003 年城市主观贫困发生率为 17%。再将 17%的主

观贫困发生率应用到 2003 年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家庭年度调查中，相应的主观贫困线就能

被测算出来，为人均年度 4147 元。 
 
     尽管用于测算农村主观贫困线的类似数据不存在，农村地区近似的主观贫困线却可以

利用城市主观贫困线通过平减 2003 年城乡之间的生活成本差异来测算得到。城乡生活成

本差异有两个测算值：相差 41.3%（Ravallion 和 Chen，2004）或 26.5%（Brandt 和 Holz，
2007）。即使采用较高的 41.3%的差额，农村近似的主观贫困线按照农村物价水平计算也

达到人均每年 2935 元，相当于官方贫困线的 4.6 倍。 
 

                                                        
6主观贫困线是利用测算一个排序的概率模型拟合得到。这个排序的概率模型是利用收入充足性问题的分类变量作为因变量，而住户人

均收入对数作为解释变量来进行测算。采用 Pradhan 和 Ravallion (2000) 方法，主观贫困线对应着这个函数的固定切点（也就是，测

算的最低需要收入等于实际收入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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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2 个村庄的贫困定性分析也展示，人们的期望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例如，

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土坯房相比，村民在不断建造砖瓦房，而且年轻的家庭越来越

不愿意与其他人合住在一起。建造一所住房被当作准备结婚的先决条件，并且是农

户的最大一项支出。不少家庭为此不得不负债垒垒。然而，对于农户来讲，建房并

不是用来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或特定消费，而是代表着用于家庭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6）。 
 

最低收入水平的较高标准也反映在有关的政策措施之中。例如，由民政部管理

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项目），就是采用不同的城市低保线用来瞄准城镇

家庭中人均收入低于特定低保线的家庭（民政部，2003）。2003 年，按照全国城

市价格水平计算的全国人均低保线为 1928 元，按照所采用调整生活成本差异计算

的农村的近似低保线为 1364~1524 元。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用主观贫困线或低保线来监测中国未来的贫困状况，而在于

人们（包括有关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最低收入水平相比过去已经有所提高了。

因此，目前人均每天略高于 2 元的官方贫困线无疑不符合当前的普遍标准和预期。 
 

中国的贫困线或许没有包括食品之外的必需品 
对中国食品贫困线的最新测算表明，现在的贫困线在满足当前食品和非食品的

基本成本需要方面或许不足。Ravallion 和 Chen（2004），以及 Meng，Gregory
和 Wang（2005）分别做过两个相关的测算。两项研究都分别测算了分省的食品贫

困线。Ravallion 和 Chen 测算的是 2002 年的农村和城市贫困线，而 Meng，Gregory
和 Wang 只测算了 1986 年到 2002 年的城市贫困线。两项研究都采取了相似的测

算方法，即食品贫困线是按照人均每天 2100 大卡热量营养需要计算得到（在

Ravallion 和 Chen 研究中，75%的热量来自口粮）。两项研究都采用了特定省份的

食品篮子作为相对贫困人口的对照组。
7 

 
根据 Ravallion 和 Chen 的测算，2002 年的农村平均食品贫困线人均年度为 620

元，而城市为 865 元。2003 年，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线分别为 630 元、873 元。与

此相似，Meng，Gregory 和 Wang 测算出，2000 年的城市人均年度食品贫困线为

1316 元
8
，在 2003 年则相当于 1324 元

9
。如果采用 Ravallion-Chen 食品贫困线测

算的 39%的城乡生活成本差距，在 2003 年，按照 Meng，Gregory 和 Wang 测算

的农村贫困线大约相当于 955 元。 
 

相对于这些食品贫困线来说，637 元的官方贫困线很显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即

使与 Ravallion 和 Chen 较低的食品贫困线相比较，官方的贫困线标准显然几乎要

全部用于购买食品，以满足 2100 大卡的热量营养需要，而没有剩余来满足食品之

外的基本需要。换句话讲，如果将一部分收入用来满足食品之外的需要，官方贫困

线就难以满足最低的热量要求。 
 

来自 12 个村庄的对贫困的定性分析表明，政府制定的贫困线确实过低： 
 

                                                        
7 在 Ravallion 和 Chen 研究中，它们是根据全国最穷的 15%到 25%之间的实际消费组合计算得到，而在 Meng，Gregory 和 Wang 研

究中，它们是根据每个省的最穷的 20%消费组合计算得到。 
8 这是一条采用人口加权的分省平均贫困线，来自 Meng，Gregory 和 Wang（2005）。 
9 相似的、甚至更高的贫困线也由其他研究者提出来。例如，Hussain（2002）同样采用人均每天 2100 大卡热量方法，测算了 1998

年人均年度城市贫困线为 1392 元。 



 
 

为 什 么 扶 贫 任 务 没 有 完 成    2 0   

专栏 2.6：来自中国农村关于贫困线的观点 

 
在对江西省的村庄研究中，村民们认为在自己村中，没有一户的人均收入会低于 625 元，

并从两个方面来为他们的看法提供佐证：一是当地政府给五保户的每年人均 800 元的收入

支持；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计算，一年至少需要 900 元才能满足基本需要支出。在四川省

一个村庄研究中，至少需要 1500 元才能让当地村民能够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低于贫困

线的家庭不能维持其日常生活需要，只得求助于社会救助。此外在江苏省也观察到了相似

的情况。 
 
江苏省把年度人均 637 元作为绝对贫困线，但这个标准无法使 Z 村的村民维持生存。在 Z
村，大多数耕地已经被工业化所吞噬，而余下的土地由于水污染而无法种植。所以，村民

们的蔬菜和粮食并不能从自己的耕地中获得，而需要依靠从市场上购买。饮用水、用电和

其他日用品也是如此。村民们的日常消费支持与城市居民相似。这样，一个三口之家年度

需要 6000 元才能维持生存。而当地对五保户的收入支持为一年人均 3000 元。 
 
Z 村所在地属于 WJ 区。当地政府建立的最低生活标准（低保线）为每人每年 2160 元，远

远高于绝对贫困线和其他省份的低保线。考虑到苏南的消费水平，低保线应处于绝对贫困

线和基本需要贫困线之间。可是，村民们预期的贫困线却高于低保线。 
 
根据村民们的反映，贫困户应该不仅包括低保户，而且也包括用收入衡量的非低保户。然而，

这些非低保户由于它们的收入不能平衡其支出，最终不得不举债，或者从亲戚与朋友处寻

求帮助。 
 
资料来源：对江西、四川和江苏等省的实地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6）。 
 

简单地归纳如下：无论是与其他国家的贫困标准，与中国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

还是与最近对满足基本需要的生活成本的评估结果相比较，中国当前的贫困线标准

都相对较低。尽管这条贫困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很好地服务了贫困监测

目标（当时总体贫困水平相对较高），但继续把它用于指导未来的扶贫政策，则可

能带来将问题过于简单化的风险（并且对于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也是如此）。现在

或许是中国应该考虑采用一条较高的贫困线的时候了。 
 
 

（二）  由于收入冲击，脱贫的脆弱性普遍存在……  

 
由于收入冲击，脱贫的

脆弱性普遍存在 …… 
 如果那些已经脱贫的人能永久性地摆脱贫困，并且新的贫困人口不再出现，那

么消除贫困的任务就相对简单了。然而在实践中，即使对于非贫困人口而言，一些

家庭在将来的某个时点上也面临陷入贫困的可能，因为他们只有有限的保障，有时

甚至没有任何保障，难以应对收入冲击的打击。这些冲击有时是大范围的——20 世

纪 90 年代末的金融危机，SARS 病毒的传播，以及 2004 年的海啸灾害，都是影响

东亚的大范围冲击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也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但是最近的

几项研究显示，即使没有这些严重的灾害，仍然会有相当多的人陷入和脱离贫困。

这反映出居民家庭面临着无数的更局部化、更异质性的冲击，这些冲击包括家庭主

要收入者的疾病和失业、农作物产量的不确定性、不利的商品价格变化以及地区性

的自然灾害等。因此在任何一个给定时点上，除了那些被观察到的贫困人口之外，

可能还有很多人面临陷入贫困的风险，亦即容易陷入贫困。 
 

那么，从这种动态和随机的角度来看，中国减轻贫困所面临的挑战有多大呢？

本部分将报告一些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些发现是利用对国家统计局的 25987 户农村

家庭调查的面板数据（2001 年、2003 年和 2004 年）的分析得到的。由于每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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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使用了同样的调查问卷，三年面板数据对每个家庭在收入和消费上提供了一致性

的三个观察点测量
10
，因此就能够追踪每个农户在三年中每个年份所处的贫困状态。 

 
这项分析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主要发现： 

 
 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内，与观察到的贫困发生率相比，面临着陷入贫困

风险的人口比例更大； 
 对于处于持续贫困的少数民族人口和有很大比例处于暂时贫困的人口来

说，贫困的严重性在很大程度来自未加防范的外在风险。 
 

这些发现将在下面给予更为详细的描述。 
 
在 2001 年到 2004 年期间，将近有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至少有一次陷入贫困 

特定的贫困监测是基于某个时点上收集收入或消费分布信息的截面调查。贫困

测量是利用这些数据对某个年份的年度测算。然而，不同农户在不同年份中可能处

于不同的贫困状态，这样，利用截面资料测量结果并不能反映出在一定时间内总人

口中显著地面临陷入贫困风险的人口的规模。表 2.12 和表 2.13 中证据则表明，这

种易陷入贫困风险的人口的数量在中国较为庞大。 
 

表 2.12：中国农村暂时收入贫困和持久收入贫困的发生率：2001-2004 

收入贫困

3年持续贫

困

3年中2年
贫困

3年中1年
贫困

至少有1年
贫困

在所有年份

中都不贫困

 2001-04年
平均人头指

数

地区 (1) (2) (3)
(4)=(1)+(2)+

(3) (5) (7) (8)=(4)/(7)
沿海地区 0.1 0.8 5.4 6.3 93.7 2.6 2.4

(1.6) (13.2) (85.1) (100)
东北地区 0.5 4.3 15.8 20.6 79.4 9.0 2.3

(2.6) (20.6) (76.8) (100)
中部地区 0.7 3.1 12.3 16.1 83.9 7.0 2.3

(4.3) (19.2) (76.4) (100)
西南地区 5.3 7.1 14.3 26.7 73.3 15.2 1.8

(20.0) (26.7) (53.4) (100)
西北地区 9.3 16.8 24.5 50.5 49.5 28.2 1.8

(18.4) (33.1) (48.5) (100)
地区

非山区、非少数民族地区 0.5 2.4 9.4 12.3 87.7 5.2 2.4
(4.1) (19.3) (76.6) (100)

非山区、少数民族地区 6.8 9.9 20.3 36.9 63.0 20.3 1.8
(18.3) (26.9) (54.8) (100)

山区、非少数民族地区 4.8 8.5 16.0 29.3 70.7 15.8 1.9
(32.2) (57.0) (10.8) (100)

山区、少数民族地区 10.3 12.5 20.2 42.9 57.1 25.8 1.7
(23.9) (29.1) (47.0) (100)

全部农村 2.3 4.6 11.9 18.8 81.2 9.3 2.0
(12.2) (24.4) (63.4) (100)

脆弱性与贫困发

生率之比

占农村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和注释：世界银行基于国家统计局 2001、2003 和 2004 年农村家庭调查面板数据,使用按 2003 年农村价格设

定的每人每年 888 元的贫困线所做的测算。地区、地形和民族的定义，参见专栏 4.10。表中括号的数字为 3 年中持续贫

困、有 2 年贫困和有 1 年贫困占脆弱人口数量（至少有 1 年贫困）的百分比。  

                                                        
10 作为与国家统计局合作项目的一部分，本报告专门建立一套面板数据用于贫困评估分析。这套面板数据是从农户住户调查中抽样得

到，但具有全国代表性。这套数据从农村住户调查的 847 个县中抽出了 386 个县（不包括西藏）。值得一提的是，这套面板数据包

含了农村住户调查中所有的 199 个国定贫困县，以及 648 个非贫困县中的 187 个非贫困县。对非贫困县抽取采取了随即抽样方法，

以确保面板数据具有全国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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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采用人均收入作为福利标准来度量，在 2001~2004 年期间，中国农村人

口中平均有 9.3%低于世界银行按 2003 年价格设定的每人每年 888 元的贫困线（这

是 2001 年、2003 年和 2004 年中分别的人头指数 10.3%、9.6%和 8.1%的平均值）。

它可以用来与农村人口中只有一年为贫困人口、两年为贫困人口，或三年均为贫困

人口的比例进行比较，后三项数据分别为 11.9%、4.6%和 2.3%。我们也可以计算

出在三年中至少有一年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的比例，换句话讲，陷入贫困的概率达

到三分之一或更高数值的人口。如果把这个部分的人口看作是脆弱人群，那么，这

个比例在农村人口中占到 18.8%。这样，面临着贫困风险的人口数量大约是专项测

算中已处于贫困状态人口数量的两倍。 
 

如表 2.13 所示, 消费贫困也有类似的变化格局。在三年中，贫困人口的平均比

例为 17.8%（4.2%），而在三年中至少有一年为贫困人口的比例为 30.9%（9.6%），

意味着脆弱性与贫困之比为 1.7（2.3）。 
 

表 2.13：中国农村暂时消费贫困和持久消费贫困的发生率：2001-2004 

消费贫困

3年持续贫

困

3年中2年
贫困

3年中有1
年贫困

至少有1年
贫困

所有年份都

不贫困

    2001-
04年贫困人

头指数

地区 (1) (2) (3)
(4)=(1)+(2)+

(3) (5) (7) (8)=(4)/(7)
沿海地区 2.0 4.4 10.7 17.1 82.9 8.7 2.0

(11.7) (25.9) (62.5) (100)
东北地区 3.3 7.3 17.7 28.4 71.6 14.6 1.9

(11.7) (25.8) (62.5) (100)
中部地区 5.0 9.0 17.2 31.2 68.8 17.0 1.8

(16.1) (28.8) (55.1) (100)
西南地区 11.3 11.2 16.2 38.6 61.4 24.8 1.6

(29.3) (28.9) (41.8) (100)
西北地区 21.8 20.1 18.5 60.4 39.6 41.0 1.5

(36.1) (33.3) (30.7) (100)
地区

非山区、非少数民族地区 4.0 7.4 14.4 25.7 74.3 13.7 1.9
(15.4) (28.8) (55.8) (100)

非山区、少数民族地区 16.1 12.4 21.9 50.4 49.6 32.4 1.6
(31.9) (24.6) (43.5) (100)

山区、非少数民族地区 10.9 11.1 15.7 37.7 62.2 23.2 1.6
(28.9) (29.5) (41.7) (100)

山区、少数民族地区 19.1 15.6 17.2 51.8 48.2 36.2 1.4
(36.8) (30.1) (33.1) (100)

全部农村 6.9 8.9 15.1 30.9 69.1 17.8 1.7

脆弱性与贫困发

生率之比

占农村人口的比例（％）

 
数据来源和注释：世界银行基于国家统计局 2001、2003 和 2004 年农村家庭调查面板数据,使用按 2003 年农村价格设

定的每人每年 888 元的贫困线的测算。地区、地形和民族的定义，参见专栏 4.10。表中括号的数字为 3 年中持续贫困、

有 2 年贫困和有 1 年贫困占脆弱人口数量（至少有 1 年贫困）的百分比。 
 

另一个考察贫困的有用比率是持久性贫困人口的比例（三年中都是贫困人口）

除以脆弱性人口比例（至少有一年为贫困人口）。对于收入贫困来讲，这个比例为

12%；对于消费贫困来讲，这个比例为 22%。这样，每八个或五个脆弱人口中，就

有一个属于持久性贫困，而其他的人口则只在某个时间上属于贫困。这表明暂时性

贫困的程度很高。 
 

然而，持久性贫困对脆弱性的比例有很明显的差异。例如，从地区间比较来看，

在收入贫困中，持久贫困的比例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都小于 5%，而

在西部地区则超过了 20%。采用每天 1 美元消费贫困线，地区之间比较也具有相似

的结果，即在脆弱人群中，西部地区持久贫困人口比例是其他省份的 2~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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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在脆弱人群中，拥有非常高的持久贫困人口

比例。以消费贫困为例, 对于非山地、非少数民族地区来讲，这个比例为 15%；而

对处于山区的少数民族来讲，这个比例为 37%。 
 

对 12 个村庄贫困评估的定性分析也表明，脆弱性在贫困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

的。村民们认为，农村贫困并不只是由于长期缺乏足够的食物和衣着（尽管这些对

某些家庭来讲，这些确实很重要），而重要的是在于经济上的脆弱性、家庭的贫困

循环，以及与社会发展的不一致性。村民们谈到，在缺乏有效的社会救助的情况下，

维持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平衡是不易做到的，它很容易被许多事件如疾病、灾害、意

外或生意失败等打破。为了处理这些偶然性事件而举债，被当作用来识别农户是否

处于贫困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村民们对于已经出现了哪些新的风险，或者现存的

风险正变得更加严重等方面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案例。 
 
 

专栏 2.7：被调查的村庄所反映的新的贫困风险或在恶化的贫困风险 

 
在被调查的村中，村民们把经济上的脆弱性看作造成农村贫困主要问题之一。他们描述

了农户面临的许多风险，以及使他们变得脆弱并陷入贫困的例子： 
 

在没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情况下，健康问题是农村贫困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根据对江

西省 J 镇的镇卫生院的调查，看一次医生的平均费用大约是 30 元。医疗费用已经成为日常

开支的一个主要部分。根据对内蒙古 Q 村的调查，一个农户在 2005 年由于家里有人患重病

而花去了 4000 元住院费，但只报销了 750 元。根据合作医疗制度，家庭仍然需要承担相当

大比例的住院费用；因此，这套制度并不能解决农民想看病而不去医院看病的问题。而且，

一些慢性病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但由于病人没有住院看病，治疗这些疾病的费用不能报

销。 
 

尽管农民能因为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而获益，但他们也由此面临着更大的价格

风险。例如，四川省 J 村的大多数农户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大规模开始种植蘑菇，并由此

摆脱了贫困。然而从 1995 年开始，当地市场上的蘑菇价格一路下跌，结果导致了农户家

庭收入迅速下降，不少家庭维持负债，很多农民去城里打工挣钱。 
 

另一个主要风险是，农民工不能及时拿到他们的工资，存在大量工资拖欠的现象。在甘

肃 DH 村的村民们，由于遭遇工资拖欠和不能继续外出打工，导致农民无力负担他们子女

的学费。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6）。 
 
中国农村贫困的严重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风险所致 

利用相同家庭连续几年的可比数据，就能够将在一段时期内观察到的平均贫困

分解为“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两个部分。持久性贫困是指在一段时间内

由于平均收入低而导致的贫困，它甚至是随着时间推移，家庭收入并没有变化而仍

处于贫困状态。在观察到的平均贫困与持久贫困之间的差异，也就是余下的部分，

可以被看作是暂时贫困部分
11
。暂时贫困占总体贫困的比例可被看作是风险对总体

贫困的贡献。中国贫困性质是否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改变，人们对此应给予高度关

注。尤其是，随着中国大规模的结构转型和成功地消除了极度贫困现象后，暂时贫

困是否会成为中国贫困的主要形式，对此仍需要回答。归根结底，这个问题之所以

重要，因为在消除持久贫困和暂时贫困上，政策措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11 如果了解分解持久贫困和暂时贫困的正式推导过程，可见 Ravallion （1988）。 



 
 

为 什 么 扶 贫 任 务 没 有 完 成    2 4   

表 2.14 报告了将 2001~2004 年中国农村总体贫困差距平方指数分解为暂时性

贫困和持久性贫困两个部分的结果
12
。在解释这些结果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某

些暂时性贫困可能来自在测量收入和消费过程中的随机误差。因此，暂时性贫困部

分的数据可以被看作是暂时性贫困的上限值。 
 

 

表 2.14：风险对中国农村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的贡献 

（在 2001-2004 年总贫困差距指数中风险所占的%） 

贫困程度
风险的贡献度（

%） 贫困程度
风险的贡献度（

%）

地区

沿海地区 0.49 94.8 0.51 60.8
东北地区 2.43 89.9 1.05 61.1
中部地区 0.72 86.6 0.95 53.8
西南地区 1.76 49.5 2.26 34.3
西北地区 4.54 62.1 4.61 32.6

区域类型

非山区、非少数民族地区 0.78 87.0 0.86 54.3
非山区、少数民族地区 3.38 62.4 3.41 31.0
山区、非少数民族地区 2.12 61.8 2.25 34.9
山区、少数民族地区 3.36 48.2 3.74 31.6

贫困的严重程度

收入 消费

数据来源和注释：世界银行基于国家统计局2001、2003和2004年农村家庭调查面板数据, 使
用按 2003 年农村价格设定的每人每年 888 元的贫困线的测算。地区、地形和民族的定义参

见专栏 4.10（第四章）。贫困严重程度指总贫困差距平方指数, 以百分比表示。 
 

对贫困分解的一个重要发现是，风险对总体贫困的贡献程度很高。它差不多相

当于收入贫困的 70%。采用消费作为同样的福利度量标准来计算，这个比例下降到

了 42%，这表明贫困家庭在面临收入风险冲击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消费平滑的

策略
13
。 

 
暂时性贫困的比例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区域，或不同民族人口之间也具有很

大的差异性。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非山区和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暂时贫

困比例最高，而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在山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持久贫困非常普遍。 
 

随着贫困的严重性下

降，风险的相对贡献作

用上升 

 表 2.14 中结果显示，随着贫困的严重性下降，风险的相对贡献作用上升。例如

在沿海地区，收入贫困的严重性最低，将近 95%的贫困是风险造成的；与此对照，

西北地区的贫困最为严重，而风险占总体贫困的严重性则不到三分之二。图 2.27
利用总贫困差距平方中风险所占的比例对贫困差距平方指数作图，包含了按 20 个

地区、区域和民族划分的不同的农村人口群体，在总合程度更高的层面上再次证实

了这个现象。因此，随着贫困水平的下降，风险诱发的贫困问题相对来讲将变得更

加重要。 
 

                                                        
12 由于贫困差距平方指数对低于贫困线之下的收入或消费非常敏感的特性，因此，它更适合用于分解。广泛采用的人头指数并没有这

个特性。例如，如果一个家庭在所有时间都处于贫困状态、但收入变化很大，那么，这个家庭所观察到的贫困和持久贫困合计为 1。
尽管这个家庭的收入有很大的变动性，但人头指数无法用来反应这户家庭的暂时贫困的特性。可见 Ravallion （1988）的进一步讨

论。 
13  其它研究提供了可供比较的结果。例如，Jalan 和 Ravallion（1998，2000）利用中国南方四个省份的数据发现，1985－90 年农村

暂时贫困占消费贫困的 49%。Yue，Li 和 Wang（2005）采用不同的贫困线标准和福利度量，对 1997－2001 年的国定贫困县进行

了分析。如果采用一条接近每天 1 美元的贫困线，他们报告暂时贫困占收入贫困的 77%，暂时贫困占消费贫困的 42%。与此相似，

利用相同的贫困线，Whalley 和 Yue （2006）采用 1998－2002 年农村面板资料研究发现，暂时贫困分别占收入贫困的 53%和消费

贫困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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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伴随着贫困程度的严重性下降，风险的相对贡献度上升 

跨 20 个地区、区域和民族划分的不同农村人群的风险对总消费贫困严重性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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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注释：世界银行利用国家统计局 2001 年、2003 年和 2004 年农村家庭调查的面

板数据测算得到。地区、地形和民族的定义见专栏 4.10（第四章）。图中的点分别代表 20
种农村人口类型中的某一类，这 20 种人口类型根据 5 类地区、两类地形（山区和非山区）

和两类民族（少数民族和非少数民族）划分而成。贫困差距平方系数是用按照 2003 年农村

价格设定的每人每年 888 元的世行贫困线计算的消费贫困。 
 

这些发现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含义。一是尽管我们没有相应的数据对城市地区进

行分析，但从城市贫困发生率相对较低来看，在城市贫困中暂时贫困的部分可能较

高。二是它表明随着中国继续做出减轻贫困努力，中国所面临的贫困挑战将主要是

应对暂时贫困问题。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暂时贫困比例，并不意

味着贫困问题会自然变得不严重，或者解决起来会相对容易。而是说，这个相对较

高的比例意味着社会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降低风险和加强风险管理战略上，与持久

贫困是贫困的主要形式的时期相比，这些问题今后将显得更为重要。 
 

风险是一个致贫的因

素，即使对持久性贫困

人口而言也是如此 

 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即使对于持久性贫困人口而言，面临风险也会加大贫困

的严重性。例如，如图 2.28 所示，尽管伴随着低平均消费水平的持久贫困是导致西

北地区农村居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但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是风

险，风险对这些家庭的贫困的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诸如沿海等富裕地区的家庭的

影响（在这些地区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是风险）。因此，即使是对于持久贫困人口

而言，政策不但要着眼于建立起以财产为基础的长期收入创造能力，而且也要减轻

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事实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表明，身处风险会阻碍贫

困家庭采取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策略。因此，降低风险本身能够使贫困人口增加

对长期收入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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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即使对持久贫困人群而言，风险也加重了贫困的严重性 
（2001－2004 年按不同类型分组的总贫困差距的平方项及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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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注释：世界银行利用国家统计局 2001 年、2003 年和 2004 年农村家庭调查的面

板数据测算得到。地区、地形和民族的定义见专栏 4.10（第四章）。图中的点分别代表 20
种农村人口类型中的某一类，这 20 种人口类型根据 5 类地区、两类地形（山区和非山区）

和两类民族（少数民族和非少数民族）划分而成。贫困差距平方系数是用按照 2003 年农村

价格设定的每人每年 888 元的世行贫困线计算的消费贫困。 
 
面临风险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贫困家庭有异乎寻常的高储蓄率 

面临风险和出于预防

性储蓄需要，或许可以

解释为什么中国有如

此众多的贫困家庭和

低收入家庭倾向于储

蓄…… 

 面临风险还有可能抑制家庭消费水平，甚至让贫困家庭为了防止未来收入冲击

而从事预防性的储蓄。农户所面临的相当大的风险，或许对中国为什么有大比例的

贫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进行储蓄，以及为什么有如此高的储蓄率提供了一个解释（见

表 2.15）。例如，在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低于每年 888 元的世行贫困线的农户中，

有 43%的农户进行储蓄，并且，处于贫困线和两倍于贫困线标准之间的低收入户的

中位储蓄率超过了 17%。 
 
表 2.15：在中国，甚至连贫困人口也倾向于储蓄，家庭储蓄率很高 
（中位储蓄率和在不同收入组别中的储蓄率（％） 

家庭年度人均收入

储蓄家庭百

分比（％）

收入中位储蓄

率（％）

储蓄家庭百

分比（％）

收入中位储蓄

率（％）

低于888元（世行贫困线） 43.1 -5.7 23.5 -13.2
在888－1776元之间 70.6 17.5 48.5 -0.8
在1776－2664元之间 83.0 30.4 60.3 4.3
在2664－3552元之间 87.7 38.6 70.7 10.5
在3552－4440元之间 89.5 43.7 72.5 12.8
在4440－5328元之间 90.3 46.8 77.3 16.8
在5328－6216元之间 90.8 48.6 80.3 19.6
大于6216元 92.1 55.0 86.5 29.2
所有住户平均 79.7 30.4 81.8 23.2

农村 城市

 
数据来源和注释：世界银行利用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农村和城镇家庭调查数据测算得到。储

蓄定义为纯收入与生活支出之间的差额。储蓄率为其占收入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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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消

费贫困人口数量几乎

是收入贫困人口数量

的两倍 

由于中国低收入家庭中的高储蓄率，从收入角度看很多接近贫困水平的家庭如果用

消费来衡量，则都属于贫困家庭（见图 2.29）。结果导致，消费贫困人口数量差不

多是收入贫困人口数量的 2 倍。 

 

图 2.29：大多数家庭并非收入贫困，而是消费贫困 

（在不同收入组别中人均消费低于贫困线的家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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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注释：世界银行利用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农村和城镇家庭调查数据测算得到。按

照 1993 年国际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行贫困线，相当于中国 2003 年物价水平下的人均年度标

准的 888 元。 
 
 

（三）  随着贫困发生率下降，消除剩余的贫困变得更加艰难  

 
中国扶贫成功也孕育了挑战。随着贫困发生率下降，消除剩余贫困变得更加艰

难。 
 
……因为剩余的贫困人口更加难以触及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大范围的农民收入增长使得人口稠密的东

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农村贫困率显著地下降。贫困发生率在人口稀疏的西部地区和

大多数山区也出现了下降，但幅度较小，结果带来了西部地区在贫困人口中所占比

重非常明显地上升。虽然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仍然有大量贫困人口，但它们只占

全国贫困人口的很小部分。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贫困发生率在西部地区也开始下降，只有在特别

边缘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除外，由于那里的地理位置偏僻和农业气候条件恶劣，维

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都存在着严峻挑战。然而，扶贫成功的一个结果是，在西部

地区之外的、非山区的、分散的贫困人口在全国贫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开始上升（见

图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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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0：在过去十年中，中国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例下降了大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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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注释：官方贫困率来自国统局(2004)。2001 年之前所有年份的的西部地区占农村

贫困人口的比例均来自世界银行（2001），2001 年的比例是由世行根据国统局农村入户调

查数据测算出来的，2003 年的比例根据官方贫困线测算出来的。 
 

……因为剩余的贫困

人口更加难以触及 
 其结果是，中国目前剩余的贫困人口大体上在边缘的西部山区和分散在非山区

的全国农村之间保持着相同的比例，这包括经济非常繁荣的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

很显然，针对这两个人群的扶贫政策将更加难以触及贫困人口。 
 
……而且，减轻贫困对经济增长的反应已经减弱 

如前文所述，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启动经济改革的二十五年来，中国在减轻绝对

贫困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到 2004 年底，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所占的

比例（即人均收入低于基本需要线的比例）已经降到不足 1981 年的 12%，而贫困

人口数量也下降到大约为 1981 年的 15%。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的强劲增长是取得

这项惊人成就的最主要的因素。从 1981 年到 2004 年，中国的人均实际 GDP 增长

率年均达到 7.3%14
。按照这个速度，人均收入每隔十年就会翻一番。在 1981~2004

年期间，中国人均 GDP 大约提高了 5.8 倍。如图 2.13 所示，在令人难忘的贫困发

生率下降的背后是让人难忘的人均收入的高增长。应该讲，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减

轻贫困的增长。 
 
图 2.31：贫困与增长之间的剪刀差：1981-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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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注释：人头指数指的是全国水平的收入贫困。1981－2001 年间的贫困级数是基

于 Ravallion 和 Chen (2004)的测算，用基本需求贫困线来表示的。2001－2005 年的测算结

果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和城市入户调查，用贫困线计算出来的，并与 1981－2001 的级数

拼接在一起。人均 GDP 来自国家统计局（2007）的《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并利用同样

数据来源的全国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得到。 
                                                        

14 这里的实际 GDP 是使用官方最新公布的 GDP 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全国消费价格指数（CPI），对当年价格 GDP 进行价格平减计算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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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贫困对增长确有反应，但人们关心的是，这种反应是否随着时间推移而出

现下降，或者为了使未来增长和扶贫保持一致而采取的某些限制性安排现在来看是

否还合适。本节将从这个角度对贫困和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回顾。 
 

贫困度量相对于实际人均收入的弹性，是测量贫困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的一个简

单指标。表 2.1615
显示了全国贫困人头指数的弹性。 

 
表 2.16：贫困对增长的反应度下降了：1981-2005 年 

人头指数

人均GDP
(不变价格) 基尼指数

对不平等性加
以控制

"六五"期间 1981-1985 -26.1 10.2 -0.8 -2.52 -2.40
"七五"期间 1986-1990 7.1 5.8 2.5 0.95 -0.43
"八五"期间 1990-1995 -10.2 11.2 2.9 -0.90 -1.36
"九五"期间 1996-2000 -3.4 7.0 2.3 -0.48 -1.54
"十五"期间 2001-2005 -9.0 8.9 1.4 -1.03 -1.55

1981-2005 -7.1 8.3 2.0 -0.87 -1.79

人头指数对实际人均GDP的
弹性:年份间变化百分比:

数据来源与注释：与图 2.31 来源相同。弹性计算是利用贫困指数的对数与人均收入对数，以

及每个计划时期的虚拟变量交叉项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控制不平等，弹性回归中也加入了基

尼指数的对数与计划时期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作为新的解释变量。 
 

在整个 1981~2005 年整个期间，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年平均保持了

7.1%的下降趋势。同期，人均 GDP 每年以 8.3%的速度增长。因此，在整个这段期

间，人头指数对人均调查收入的弹性绝对值为 0.9，它意味着人均 GDP 每上升 10%，

就伴随着贫困人口比例下降 9%。但是该趋势在各个五年计划期之间也存在着相当

大的波动。从贫困对增长的反应中我们能够获得哪些经验呢？ 
 

如果不考虑“七五期间”（1986~1990）这段特殊情况，那么主要发现是，尽

管增长仍然是有利于减贫的，但它目前的扶贫效果已比以往大大减弱。例如，将 80
年代初与 2002~2005 年间相比，人头指数对人均 GDP 的弹性绝对值从 2.5 下降到

1。因此，贫困对增长的反应大约是 80 年代初的 40%。 
 

收入不平等在这个时期里上升是导致贫困对增长反应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人

均收入不平等的基尼指数在整个时期内以每年 2 个百分点的趋势上升，这一不平等

程度的上升减弱了增长对扶贫的影响力。这一点可明显地从表 2.16 最后两栏的结果

中看出来。数据显示，一旦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得到控制，不仅贫困的增长弹性绝对

值将变得近于整个 25 年期内无条件制约弹性的两倍之高，而且贫困增长弹性的绝

对值的下降趋势也将大幅度减弱。 
 

因而，这一证据表明，尽管增长是减贫的一大推动力量，但它对减轻贫困的效

率已开始下降。除非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势头得到遏制或扭转，否则现在要得到相同

的减贫率，就需要更快的增长。  
 
 

                                                        
15 对于贫困差距和贫困差距平方的分析具有相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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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收入不平等程度显著上升  

 
中国不再像 25 年前是一个不平等程度很低的国家 

收入不平等自改革以

来出现了显著上升趋

势 

 人们对中国持续上升的收入不平等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讨论。自 25 年之前的经

济改革开始，中国收入不平等确实出现了显著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和城镇家

庭调查的全部数据得到的测算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30.9%
上升到 2003 年的 45.3%（见图 2.32）。 
 
 

图 2.32：改革以来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变化 
（1981-2005 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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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乡生活成本差进行了调整

 
数据来源和注释：到 2001 年之前的数据来自于 Chen 和 Ravallion (2004)；2001 年后的数

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和城镇家庭调查数据进行的测算。 
 

经过地区间生活成本

差异调整之后，收入差

距有所缩小，但它的上

升趋势并没有改变 

 经过地区间——省际和城乡之间——生活成本差异调整之后，收入不平等水平

有所缩小，但它的上升趋势并没有改变。考虑到了城乡生活成本差的结果也肯定了

收入不平等的基尼指数在 1990~2005 年间的上升趋势。其他测量不平等的指数，

如泰尔指数、最富裕人口和最贫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等，也都呈现出了与基尼

系数相同的趋势。 
 

利用最近年份有全国代表性的大规模家庭水平的数据，图 2.33 展示了 2003 年

按人口分组的收入分布状况，即从最穷的 10%的人口到最富的 10%的人口在总体

收入比例状况。最穷的 10%的人口占总体收入比例只有 1.8%，而最富的 10%的人

口占总体收入比例达到 29.9%。 
 
图 2.33：2003 年的中国收入分布 
（总体收入的十等份分组，从最穷的 10％到最富的 10％） 

最富组别与最穷组别的平均收入之比为：16.3
第90百分位与第十百分位的平均收入之比：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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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注释：世界银行根据 2003 年农村和城镇家庭调查数据测算得到。利用 Brandt 和
Holz（2007）计算的地区价格指数对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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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目前已不是 25 年之前改革起始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

的国家。但应当注意的是，与有时候的一般印象相反，中国也不是世界上收入最不

平等的国家之一。实际上，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与许多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近，

例如东亚地区的泰国、马来西亚等，依然低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图 2.34）16
。 

 
图 2.34：跨国视角的中国收入不平等 
（若干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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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注释：除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报告 2006》；2003 年之前的中国数据来自于 Ravallion 
和 Chen（2004）；中国的 2003 年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和城镇家庭调查数据进行的测算。 

 
中国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幅度及其上升的速度（见图 2.35）。 

 
图 2.35：从全球来看，中国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幅度和步伐都非常突出  
(过去二十年中人均收入水平变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变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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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注释：除中国 2003 年数据之外，其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05）。每一条线段

代表着过去二十中特定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变化情况。由于数据可得性

因素，不同国家在起始年份和终止年份上有所不同，但总体时间跨度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期或中期，到 90 年代末期，或者是 21 世纪初期。 
 
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

持续扩大…… 
 近年来，媒体经常报道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历史高位。从城市名义平均

收入与农村名义平均收入之比来看，这种说法是属实的，该比例在 2007 年已经超

                                                        
16然而，中国收入不平等测量数量是来自住户自家记录，这种方法与在大多数国家传统采用的一次性调查方法相比，有可能会会低估收

入不平等程度，因此，从比较角度看，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测算结果处于收入不平等程度区间的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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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3.3。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以及城乡之间生活成本差距因素的影响后，该趋势会

变得不那么明显，当然城乡收入不平等自 90 年代中期后仍有了大幅上升（图 2.36），
而且有理由相信测量出的差距仍可能有所低估（专栏 2.8）。另外，由于家庭平均

收入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即使不考虑城乡之间收入比的长期趋势，城乡之间的绝对

差别也明显加大。 
 
 

图 2.36：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1980-2007 年，城市平均收入与农村平均收入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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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注释：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进行的测算。 
 
专栏 2.8：通过入户调查测量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可能被低估 

 
    使用国统局城乡入户调查测量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可能受到如下几点潜在偏差的影

响。 
 
    第一，2001 年前的城市抽样不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民工，而在此之后，农民工

也只占到城市抽样的不足 2%，可是 2000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则显示，农民工占到居住在城

市中的人口的 14.6%。不过，包含了农民工样本在内的研究结果并未发现将他们包括在城

市收入的计算中，这就大大降低了城乡收入的差距（Sicular 等，2007；Park 和 Wang 2007）。
 
    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国统局的农村入户调查包括了那些离家居住 6 个月以上、

但其经济生活仍同农村老家保持密切联系的个体家庭成员（如配偶、未婚子女）。许多这样

的个体实际上居住在城市里，这就意味着把他们作为农村家庭成员，会造成测量农村人均收

入时偏高的偏差。 
 
    另一个有可能导致偏差的是，一些收入类别没有包括在国统局对收入的定义中。根

据 Sicular 等人的研究（2006），把房租作为收入算在内，将使 2002 年城乡收入之比上升

了 6%。城市收入也不包括诸如住房补贴、医疗、养老及失业保险等非工资福利。一项试图

测算上述“三险一金”价值的研究表明，这些福利会使城乡收入之比上升三分之一之多（李

和罗，2006）。 
 
    最后，如果城市生活成本相对于农村生活成本的加快上升反映在消费的商品质量

上，而不是同等质量商品的价格上，那么城乡之间实际的收入对比就会低估城乡差距的加大。
 
    这些因素表明，通过入户调查测量的城乡收入差有可能被大大低估了。 
 

 
 
……并且，城乡内部的不平等也加剧了 

城乡内部的不平等也

加剧了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也不断见诸报端并引起争论。

然而，与收入不平等上升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内部，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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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不断加大（见图 2.37）。 
 

图 2.37：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也加剧了 
（1981-2005 年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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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注释：2003 年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和城镇家庭调查进行的测

算；其他年度数据来自于 Chen 和 Ravallion (2004)。 
 
……然而，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下降了 

……然而，省份之间的

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

不平等的贡献程度下

降了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一直有所争论的地区之间和省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严重问

题，在过去十年中有缩小的趋势，尤其在城市内部。这可以从图 2.38 看出，1987
年、1995 年和 2003 年三个年份中每一年的泰尔（Theil）收入不平等指数都可分解

为 5 个部分： 
 

 全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平均收入的差别 
 农村平均收入的省际差别 
 农村平均收入的省内差别 
 城市平均收入的省际差别 
 城市平均收入的省内差别 

 
图 2.38：在总体收入不平等中，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不平等的贡献度越来越大 

（1987-2003 年，收入不平等变化及其泰尔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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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说明：1987、1995 年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世界银行, 1997)。2003 年数据由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

和城镇家庭调查数据测算。所有的测算都是基于大规模代表全国的样本的分析，但没有根据地区价格差异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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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5 年到 2003 年间，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省际间收入差距在缩小，并对

总体不平等程度的贡献为负值。2003 年，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省份之间收入差距

在总体不平等中的比例下降到 12.9%。另一方面，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农村地区内

部和城市地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占 2003 年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比例，以

及随着时间变化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都在持续上升。按照地区价格差进行

调整后，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大，并且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非

常显著。 
 

（五）  在人类发展其他方面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并在某些方面上有上升的趋势  

 
人类发展其他方面的

不平等反映了收入的

不平等…… 

 中国的成功并不仅仅体现在收入增长上，在人类发展各指标方面，中国取得了

至少同样显著的进步。从各种人类发展指数来看，中国要好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

但在收入增长和扶贫方面，中国取得的进展是不平衡的。如同收入不平等扩大，中

国近年来在人类发展的非收入领域的不平等状况也在加剧。例如，利用从已出版的

人口普查报告中获得的分城乡的省级汇总数据，Zhang 和 Kanbur（2005）的研究

表明，1981 年到 2000 年间，中国文盲率和婴儿死亡率的不平等持续加大。 
 
由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收入目前在健康和教育获得方面对人们的影响变得更大

了 
……与过去相比，收入

目前在健康和教育获

得方面对人们的影响

更大 

 人类发展的不平等折射的收入不平等，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与以往相比，

收入目前对人们获得健康和教育的影响变得更大了。无论是从家庭层面还是从省份

层面来看，情况都是如此。例如，在省级水平上，近年来，人均 GDP 和人均收入

的变动所带来的婴儿存活率和高中入学率的变动要显著高于 1990 年（参见图 7.88，
第 7 章）。1990 年，在省级水平上，人均收入提高 10%会使高中入学率提高 0.9%；

而在 2003 年，类似的收入差距会造成高中入学率的 2.5%的差别。收入变化对婴儿

死亡率的影响则更大。 
 

……由于公共服务提

供的市场化改革 
 收入比以往对人们获得健康和教育的影响更大，是因为相关制度安排的变化导

致了健康和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改革。农村公社的解体和家庭承包责任制

的实施，无疑是 20 世纪 80 年代前半期中国贫困快速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然而，

这一制度转型的副产品则是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不断市场化。地方政府代替了

人民公社，负责提供公共服务并筹措资金，但在贫困地区，由于缺乏财政资源，地

方政府很难履行公共服务职责。因此，为了弥补成本，学校和卫生设施不得不越来

越依赖于向农村家庭收费。 
 

……结果是，家庭用于健康和教育支出的负担不断加重 
……结果导致，这加重

了贫困人口为健康和

教育支出的负担 

 这种改革的直接后果是，农村家庭用于教育和健康支出的负担越来越重。例如，

从 1988 年到 2003 年，农村家庭用于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从 1.0%上升到

8.3%，农村家庭用于健康支出占总支出比例也从同期的 1.6%上升到 5.1%（见图

2.39）。据测算，2004 年之前的 10 年内，家庭的现金医疗支出总额增长了 6 倍；

如果从 1980 年算起，则增长了约 40 倍。而且，大约有 8 亿人没有加入医疗保险（世

界银行，2006）。与此相类似，据测算，1997 年到 2000 年间，50%的基础教育的

经常费用是由农民支付。根据一项用于本报告的 3037 个村庄的调查显示，2004 年

每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年度学费平均为260元，而每个中学生年度学费平均为442元，

这两项分别相当于官方贫困线标准的 40%和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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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9：农村家庭的健康和教育支出负担加重 
（教育和健康支出在家庭预算中的平均份额，按人均收入十等份分组） 

教育支出在家庭预算中的份额（%） 健康支出在家庭预算中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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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1988 年的测算结果来自 Gustafsson 和 Li (2004)；2003 年的测算结果是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农

村家庭调查的全国性样本测算得到；十分位数根据人均收入进行划分，该人均收入系经过地区价格差异调整后的收入。

 

（六）  城市劳动力市场重构和打破铁饭碗带来了新的挑战  

 
城市失业率上升、劳动力参与下降 

城市失业上升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对亏损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重组，直接

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城市工人下岗。1994 年（在该年达到高峰）到 2006 年间，国有

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就业人数共减少了 7300 万人，从 1.45 亿下降到 7200 万人。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市第一次经历了高失业，这导致了劳动力的

重新配置和许多城市家庭陷入困境。 
 

官方报告的失业率，是按本地登记失业人数除以就业人数和失业人数之和来计

算的，因此数值较低，从 1996 年的 3.1%上升到 2003 年的 4.3%，2006 年又小幅

下降到 4.1%。但其他调查则显示了较高的失业率（见图 2.40）。 
 
图 2.40：城市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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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注释：1.《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2. Cai，Park 和 Zhao (2006)；3.Giles，
Park 和 Zhang (2005)；4.世界银行根据 2003 年国家统计局城镇家庭调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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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上对失业的标准定义，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对在五个大城市的中国城市

劳动力市场的调查进行外推的结果显示，城市本地居民（不包括流动人口）的失业

率从 1996 年的 6.8%上升到 2002 年的 11.1%，而到 2005 年又下降到 6.7%。对国

家统计局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只包括极少数的流动人口）的分析显示，2003 年城市

本地居民的失业率为 8.8%。 
 

……并且，劳动参与率

下降 
 除了较高失业率，中国近年来的经济重组也伴随着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见

图 2.40）。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主要发生在 1999 年之后，到 2003 年劳动参与率下

降了 10 个百分点。由于这一下降与经济重组相伴而生，很多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劳

动力变成了“沮丧的工人”。 
 
城市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上升，使得城市劳动者的福利受人关注 

城市劳动力市场非正

规化上升，使得城市劳

动者的福利受人关注 

 削减城市国有部门的直接后果是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表现为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以后非国有部门就业份额的提高。增长最快的部分是那些没有登记的“其他”

劳动者，他们在城市用工中的比例从 1995 年的不到 10%上升到 2006 年的 35%（见

图 6.72, 第 6 章）。这些工人可以被形容为“被遗漏”的工人，因为他们的数量反

映了从劳动力市场调查测算到的城市就业总量与政府管理部门通过注册登记渠道所

得到的就业数量之间的差额。原则上，这些“被遗漏”的工人主要包括那些没有统

计到的城市职工、没有登记的非正规就业者和城市外来劳动力。这类劳动者数量的

急剧增加，显示近年来城市的非正规就业数量可能有了显著增加。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区别于国有部门）无疑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促

进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但同时因为非正规就业通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且又具

有隐蔽性，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使得执行劳动保护法规以确保工人有安全

的工作环境并得到公平对待，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建立能覆盖大多数人口的社

会保障体系，并为该体系筹措到足够的资金，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七）  城市出现了大量农村流动人口  

 
出现大量来自农村的流 
动人口 
 

在过去十五年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

它被形容为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转移。由于中国快速增长的制造业和服

务业对劳动力产生的巨大需求拉动，以及农业部门的改革产生的大量劳动力剩余的

推力，导致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有足够的论据证明，在中国过去二十

多年的增长中，劳动力转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城市，供给充裕的农民工为

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长时期内中国都存在限制劳动力

流动的政策（特别是户口制度），但仍然阻止不了劳动力的流入。一个人的户口状

况在出生时就确定了，有了户口就能确保得到某种待遇——在农村具有农业户口就

能分到土地，在城市则享有当地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的权利。但是，除了接受过大

学教育的劳动力，以及除个别省份和小城市之外，把一个人的户口从农村转到城市

或者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依然是十分困难的。 
 

其结果是带来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在一年中通常有好几个月在外地生活的人

——在自己的非户籍所在地谋生的群体。他们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机会非常有限，

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在获得经济机会上还受到潜在的歧视。作为城市的底层，

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究竟有多大？这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由于资料

来源不同，界定流动人口的地域界限、离开输出地的外出时间，以及转移过程中是

否有户口状况的变化等因素的不同，导致对流动人口规模的测算结果也各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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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测算的流动人口（那些居住在户籍所在地之外达六个月以上的人口）规模近年

来达到 1.5 亿人。这个数字将近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 10 倍（见第五章的进一

步讨论）。在这些流动人口中，近三分之二是来自农村的迁移劳动力。如果按照一

年内至少有一个月在外的标准来计算，根据农业部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流

动人口的规模在 1997 年到 2004 年间增长了 2.5 倍（图 2.41）。其中，在 2004 年，

五分之二属于跨省迁移
17
。 

 
图 2.41：近年来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数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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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说明：张红宇：《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研究报告》，载《中国转型劳动力市场

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2001 年；刘建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转移》，载《中国就业报告

2003-2004》，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年；农业部（MOA）政策法规司：《农

村劳动力迁移就业状况分析》（2003）。 
 

国家统计局最近提供的测算结果是，2007 年农民工总数（包括农民工家庭）为

1.37 亿，自 2001 年后增加了超过 60%（更多讨论见五（五）部分）。 

 

迁移的性质正在变化，让农民工及其家庭融入城市面临着新的挑战 
但是，迁移的性质正 
在变化…… 

 但是，迁移的性质正在变化。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通常举家长期定居在城市，

而且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城市教育门槛非常高的情况下仍然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城

市的学校。按照 2005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有将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在目前的城

市已居住了长达 5 年之多，约有 20%的流动人口甚至已居住长达 10 余年之久。 
 
图 2.42：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城市居住了较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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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说明：中国城市劳动力 12 城市调查（2005）。 
 

                                                        
17 其他资料来源给出的跨省迁移比例更高；见第 5e 部分的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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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流动人口在

非收入福利方面面临

较差的待遇 

 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后，他们在几乎所有的非收入性福利方面却都比城市居民

差得很远，包括住房的成本和质量，以及获得教育、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等。例如，

2005 年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显示，与城市本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的居住面积要

小得多（10.7 平方米对 18.4 平方米），使用自来水的比例较低（78.1% 对 98.8%），

使用独立卫生间的比例较低（45.5%对 88.2%），拥有取暖设施的比例也较低（31.8% 
对 61.7%）。 
 

流动人口或许也是城市中的社会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原因之一。农民工把他们的

家庭成员带到城市，但他们通常不能获得政府斥资建立的卫生医疗设施的服务，并

被城市公立学校的高昂学费排斥在外。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

这些迁移的劳动力仍

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群

体……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属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群体。世界银行最近的分析

显示，即使控制了职业和技能特征，农民工的收入也要比城市正式职工低得多，并

且他们更有可能被拖欠工资和不予签订劳动合同。参加城市主要社会保障体系的农

民工数量很少，参保比例低，比如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 8.3%，参加

医疗保险的比例为 6.8%，远低于城市正式职工参保的比例 
18
。 

 
  这些进展暗示着今后的劳动力迁移将更多是持久性迁移，而非选择性迁移，对

政府政策带来了更大的、多样化的现实需要。 
 
 
 
 
 
 
 
 
 
 
 
 
 
 
 
 
 
 
 
 
 
 
 
 
 
 
 
 

 
 
 
 
 
 

1 8 第五章和第七章对有关农民工讨论提供进一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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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制定一个与小康社会的目标相一致的扶贫议程    

（一）  已有的和新出现的挑战要求重新审视中国扶贫议程  

 
中国政府的扶贫计划一直是针对农村地区，并以发展为导向。这些计划通过改

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生产活动、发展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措

施，以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收入创造能力。此外， 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社会援助计划

来解决农村地区极度贫困人口的基本衣食需要问题。 
 

上述的发展和挑战都表明，需要有一个更广的视角来审视扶贫任务。由于经济

的高速发展以及全方位的经济改革给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的深刻变化，解决（贫

困）问题的实质已经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问题性质的变化意味着，不能仅仅着

眼于现有的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而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拓展扶贫议程，既要拓宽

扶贫努力的空间覆盖范围，又要在扶贫努力的基本目标、采取的手段和方法等方面

加以开拓： 
 

 首先，收入和消费贫困概念本身需要加以拓展，它不仅应该能够满足人们

的基本衣食生存需要，还应该满足适应所有人口的一系列更广泛的基本需

要和能力要求。 
 其次，政策和结构的变化，以及风险对当前贫困的重要影响，都表明迫切

需要制定一个议程，以便在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建立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

系。 
 第三，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变革侵蚀了人们在改革前所能享受到的普遍的基

本健康和教育服务，这样的情况说明有必要重新把重点放在实现这类目标

上，并把它作为扶贫总体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经济增长在减轻贫困上所面临的挑战，意味着需要采用有效的方法，

使贫困人口能够更充分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这不能只靠增加农业收入

来实现，还要通过非农就业，实现人口迁移对减轻贫困的潜在效应。 
 第五，贫困人口的分布更加分散，意味着可能需要重新调整扶贫工作的重

点，从关注贫穷地区转向关注贫困人群。 
 第六，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不平等的迅速扩大，意味着在整

体扶贫议程中需要包括实现平等的目标。 
 

制定一个与小康社会

的目标相一致的扶贫

议程 

 针对上述倡议的制定一个更广泛的扶贫议程，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在过去的

25 年里，中国在治理艰巨的持久性贫困问题上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此期间，

中国也变得越来越富裕和繁荣。这两个方面的发展都意味着，中国已经到了有能

力制定内容更广泛的扶贫议程来迎接挑战，并且使这个扶贫战略与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目标相适应的时候了。 
 
 

（二）  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表明扶贫议程的范围正在扩大  

 
相关政府部门并非没有注意到上述的变化和趋势。其实，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

政策措施都表明，政府更加致力于扩大扶贫、社会保障和人类发展议程的范围。近

年来，中国政府针对新出现的许多挑战，主要采取了下列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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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目的是通过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扶持人

力资本形成、加强环境保护、改善地区投资环境，以及促进当地的资源型

产业发展，实现“西部的全面开放”。 
 重新调整扶贫资金的投向。针对地区的扶贫投资项目在 2001 年进行了重

新定位，从原来侧重于 592 个国定贫困县转变为 14.8 万个贫困村。这种

调整的部分原因是认识到了贫困人口的分散性，以及许多贫困人口并不居

住在划定的贫困县里，而贫困县中也有许多非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 
 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制。尽管没有官方的城市贫困线，但随着 90 年代中

期采取打破“铁饭碗”制度以及对公共部门的经济重组，中国政府迅速地

建立起了一套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新形成的城市社保体系有三个方面主要

内容：（1）对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提供帮助，目前已并入失业保险；（2）
建立根据经济调查结果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即低保）；（3）建立

包括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及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

险项目。 
 
2003 年以来，各项努力的步伐大大加快： 

 
 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培训计划。2004 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一项

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计划，即农村劳动力培训和转移的“阳光工程”，该

计划的内容为农民提供短期培训，以便促使他们通过人口转移在城市实现

非农就业。该计划的目标是在 2010 年前培训和转移 4000 万农民。 
 废除农业税。中央政府从 2002 年开始免除对农民的所有地方性非正规收

费，但把正规的农业税率从 2~3%提高到 7%，以部分弥补地方财力的不

足。地方政府后来被要求每年将此税率减少 1~2 个百分点，到 2006 年底

所有农业税费被逐步全部废除。 
 支持农业收入。在“十一五”期间，农业政策从净税收向净补贴转变。包

括粮食补贴和投入品补贴（燃料和化肥）在内的农业直接补贴，在

2004~2007 年间增长了 3.5 倍。 
 建立一套覆盖全国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其中，或许最重要的措施莫过于

温家宝总理在 2007 年 3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计划建立一套

覆盖全国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即低保或者叫最低生活保障计划。该计划

的部分资金由中央财政筹措。与该项计划相似的城市低保计划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已开始在城市实施，目前为 2200 多万城市居民提供了收入支

持。虽然在农村地区，直到最近以前低保计划还只在部分省份和县得以实

施，不过在新政策下，农村低保已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到 2007 年末，农

村低保受益人数已接近 3500 万人。 
 农村医疗保障计划。另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是扩大农村地区的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该制度是在 2003 年的试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自愿参

与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由县级政府负责实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

出资进行补贴。到 2007 年底，该计划的覆盖率已快速扩大到全国 86%的

县。 
 城市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作为对现有城市正规部门职工的基本医疗制度

的补充，一套新的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于 2007 年推出（在 2005
年试点之后），将城市医疗保险扩大到城市失业居民，学生和儿童。 

 城乡地区的医疗救助制度。另一个相关的政策是在城市和农村地区迅速铺

开的医疗救助制度，为城乡地区的贫困和弱势群体支付医疗保险和分摊费

用提供财政援助。该制度先于 2003 年在农村试点，后于 2005 年在城市

试点，到 2007 年底已迅速扩展到覆盖 100%的农村县和 86%的城市。 
 义务教育财政改革。教育领域的一大新政策是免费义务教育在 2006 年 3
月的推出。这一义务教育财政改革意在通过取消所有学生的学杂费和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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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并为贫困住校生提供生活补助（所谓的“两免一补”政策）来普及小

学和初中教育。该项改革通过大规模的政府间转移支付来负担财政开支。 
 

许多这些新政策都在胡锦涛主席于 2007 年 12 月所做的十七大报告中予以了重

申和强调（见专栏 3.9）。 
 

 

专栏 3.9：“加快社会发展，重点改善人民的生活”—— 胡锦涛“十七大报告”节选 

 
   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

社会。 
 
   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

的重要基础……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

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

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

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及时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

困难……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

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

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

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

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

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

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完善失业、

工伤、生育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采取多种方

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加强基金监管，实现保值增值。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做好优抚安置工

作。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老龄工作。强化防灾减灾工作。健全廉租住

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

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

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

的重要前提。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

社会管理体制。 
 

资料来源： 2007 年 10 月 15 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所做报告。 
 

显而易见，为扩大扶贫议程已进行了大量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本报告希望通过

进行一些分析来推动这一进程：明确目前贫困状况的基本事实，研究上述的政策措

施，深入分析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据此提出实施更广泛的扶贫计划的工作重点。

本报告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将具体陈述这些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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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中国的贫困问题与贫困人口的基本事实  

如上文所述，中国的贫困问题尚未解决，那么应该如何重新审视扶贫的实质呢？

对于中国贫困问题的特点，传统的看法是建立在收入贫困率或消费贫困率的基础上

的： 
 

 贫困是农村特有的现象； 
 贫困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贫困主要集中在边远山区或少数民族地区； 
 贫困主要集中在贫困村中，它更多的是村层面的问题，而不是农户层面的

问题； 
 对于女孩、妇女和老人来说，贫困可能更为严重； 
 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更容易陷入贫困。 

 
本章将利用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人口调查数据，对上面的传统看法做一个详细分

析。下面的分析希望显示，虽然上面的看法有正确的成分，但是全国的贫困问题千

差万别，因此需要制定不同的政策来与之相对应。 
 

(一) 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来自农村地区  

 
中国几乎所有的贫困人口都居住在或来自于农村 

对 2003 年的贫困情况的估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全国城乡人口调

查，采用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如表 4.17 所示，它表明，贫困几乎全部发生在农

村。根据这些估计可以得出： 
 

 无论是以收入贫困率还是消费贫困率来衡量，几乎所有（99%）的贫困人

口都是在农村地区。 
 贫困发生率（即贫困人口的数量占所有人口的比例）在农村地区（采用上

文所述的两个贫困率的计算方法分别是 9.5%和 17.9%）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的多（分别为 6.9%和 13.1%）。与此同时，城市的贫困发生率相当的

低（分别为 0.2%和 0.3%）。 
 
表 4.17：贫困在中国的城乡的分布，2003 年 

贫困人口比例(%
)

占所有贫困人

口比例（%）
贫困人口比例(%

)

占所有贫

困人口比

例（%）

农村 72.5 9.5 99.2 17.9 99.4
城市 27.5 0.2 0.8 0.3 0.6
全部 100.0 6.9 100.0 13.1 100.0

世界银行定义的贫困线

消费贫困率收入贫困率

占所有人口比

例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在 2003 年以全国为样本的城乡人口调查统计得出的数

据进行的估计。贫困线标准为按 2003 年的农村（城市）价格计算，每人每年 888（1124）
元。 
 

很高的农村贫困率不仅仅发生在 2003 年，也不仅限于以人头数量度量的贫困

率。 如表 4.18 所示，从 1981 年到 2001 年，农村贫困都占中国所有贫困人口非常

大的比例，高比例的农村贫困率也显示出农村贫困是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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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中国农村的贫困率，1981~2001 年 

年份 人头率 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平方

1981-1985 98.5 99.1 99.1
1986-1990 95.9 96.0 94.6
1991-1995 98.3 98.3 97.3
1996-2001 97.3 96.5 93.1

农村贫困平均所占比率(%)

 
数据来源和注释：根据 Ravallion 和 Chen 的报告(2004)中关于以基本需求的贫困线(以人均

收入为衡量财富的标准)来估计的贫困发生率。H，PG 和 SPG 分别代表以人头率，贫富差距

和贫富差距平方为代表的贫困率。 
 
但是，关于中国的贫困几乎全部集中在农村的推论有两个重要的限制条件。首

先是要界定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对于他们的具体数字的估计往往会受到移民或者

说“流动”人口的影响。第二是要估计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成本的差距。 
 
 
外来流动人口的数量明显增加…… 

统计局的农村居民调

查包括了外出打工人

员，他们一般会被排除

在城镇居民调查之外。

 关于统计局的农村居民调查，一个几乎不被人所知的事实是，它对长期居民的

统计包括了外出的打工人员
18
。另一方面，城市居民调查则主要局限于城市的长期

居民。举例来说，在 2003 年的城市居民调查中，非本地户口和农业户口的城市居

民所占的比例只有 2.8%。因此，城市人口调查最多只包括了一小部分流动人口，

很可能是举家流动的人口。但家庭流动人口只占全部流动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流

动人口中的大部分都是那些单身的农民工，他们的家庭成员继续生活在农村（见下

文）。 
 

流动人口的规模非常

庞大，而且在不断增长

 对于 2003 年（和后续的调查）来说，利用从农村居民调查中得到的数据可以

确定城市中的农民工的数量
19
。使用这一方法的问题在于，如果农民工的定义为外

出打工不论多长时间的人，则农民工的数量是 12580 万，如果定义为外出打工超过

6 个月时，则农民工的数量是 9890 万。而同一年的农业部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

调查结果（如图 2.25）则显示，有 9830 万的农村人口外出打工超过一个月。除了

单独的农民工以外，最近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村劳动力的研究（国家统计局，2005）
显示，2003 年的家庭流动人口数量为 2430 万（2004 年为 2470 万）。因此，2003
年的全部流动人口的数量为 1.5 亿（任何时间长短的流动人口+家庭流动人口）或者

1.23 亿（超过 6 个月的流动人口+家庭流动人口）。 
 

估计城乡流动人口数量的一个简单方法是，用所有具有农村户口的人数，减去

官方统计的农村长期居民的人数，这些数据可根据每年以 0.1%人口为样本的全国

人口调查来计算。2003 年的这一计算结果是 1.69 亿，2004 年的是 1.855 亿。对流

动人口这一趋势的估计显示在图 4.43 中。 
 
 
 
 
 
 
 
 
 
 
 

                                                        
18 一般来说，永久性居民“是指一个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在当地有长期居住地的登记，通常在家中居住的时间超过了 6 个月，并且与

家中其他成员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关系的人。它也包括那些为了外出工作而不能在家中居住超过 6 个月，把工资带回家中并与家庭其

他成员保持着密切经济关系的人。“(国家统计局，2005 中国年鉴：农村居民调查). 
19 但是农村居民调查只包括了部分农民工。调查中不包括那些整个家庭移民超过一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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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3：中国农村的登记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不断增长的差距，1978~2005 年 
(单位：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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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5) 
 

不过，这种方法可能会高估流动人口的数量，因为有些城市区域中包含着农村

户口的居民，所以用这种统计方法得出的流动人口数量包括了那些居住在城市中却

没有迁移的农村户口的数量。同样的，用这种方法统计的流动人口数量也会受到农

村城镇化的影响
20
。 

 
采用另一种估计流动人口数量的方法，可以计算那些登记居住地与实际居住地

不相同的人的数量。根据 2000 年的人口普查和随后的全国人口调查的数据，2000
年普查显示的流动人口数量是 1.44 亿，而 2005 年全国人口调查显示的则是 1.47
亿 (国家统计局，2005) 。不同于前面的估计农村移民的方法，这一种方法还包括

了农村到农村，城市到农村，城市到城市的移民数量。 
 
即使不包括农民工在内，90%的贫困人口仍然在农村 

国家统计局的农村居民调查中对农民工的特定处理的重要含义在于，如表 4.17
和表 4.18 所示的以农村居民调查数据为基础估计的农村贫困人口，也包括了那些实

际上没有在当地居住的外出打工人员，他们在村外打工的平均时间是 8 个月（国家

统计局，2005）。在农村居民调查中能够确定出哪些是外出打工人员，为在贫困估

计中把这些人从农村居民中分离出去提供了可能性（表 4.19）。但是，由于个人的

收入或消费的数据不易得到，为了对这些信息做出估计，农民工的数据是以他们所

在家庭的人均收入或消费为准。这个过程是假设农民工的所有收入都在家庭中消费

出去。虽然农民工通常会把较多的款汇回家，但这样进行估计仍然可能低估他们自

己的收入或消费量，而高估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或消费量。事实上，如果农民工只

把很少部分收入与家庭成员分享，那么即使不把农民工算作农村的贫困人口，国家

统计局的农村调查数据仍有可能低估农村的贫困程度。另一方面，这种计算方法没

有计算农民工因在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而需要提高的标准，从而夸大了农民工的收

入／消费量，于是抵消了上述把收入与家庭成员完全共享的假设所造成的误差。最

终的结果很难预料，因此其结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中得出。而在后文的第七部分

的 e 小节有证据表明，即使在城市贫困率的计算中计入家庭移民，也不会使城市的

相对贫困率显著增加。 
 

                                                        
20 基于户口统计的农村人口是指那些在农村登记并长期居住在农村的人，这个统计建立在 1964 年划分标准的基础上，同时还包括了以

前属于农村人口而现在定居于城镇的人(国家统计局,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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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中国农村居民、移民和城市居民的贫困率估算，2003 年 

平均PCY
(元/年)

贫困
人口

所占

比(%)

贫困人口
数量 (百

万）

占所有
穷人百

分比

(%)
平均PCE

(元/年)

贫困
人口

所占

比(%)

贫困人口
数量 (百

万）

占所有
穷人百

分比

(%)

农村居民 811.6 62.8 2786 9.9 80.6 90.0 2000 18.3 148.2 87.6
农民工 125.8 9.7 2850 6.5 8.2 9.2 1985 15.8 19.8 11.7

城市居民 354.9 27.5 6488 0.2 0.7 0.8 4982 0.3 1.1 0.6
全部 1292.3 100.0 3809 6.9 89.5 100.0 2818 13.1 169.1 100.0

农村居民 838.5 64.9 2775 10.0 83.5 93.3 1993 18.3 153.8 90.9
农民工 98.9 7.7 2964 5.4 5.3 5.9 2047 14.4 14.3 8.4

城市居民 354.9 27.5 6488 0.2 0.7 0.8 4982 0.3 1.1 0.6
全部 1292.3 100.0 3809 6.9 89.5 100.0 2818 13.1 169.1 100.0

农民工定义为那些外出打工无论多长时间的人

农民工定义为那些外出打工超过6个月的人

收入贫困率 消费贫困率

人口数量

(百万)
占所有人口

数量 (%)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在 2003 年以全国为样本的城乡人口调查统计得出的数据进行的估计。PCY
是以 2003 年农村物价计算的人均资产收入；PCE 是以 2003 年农村物价计算的人均生活支出。收入贫困率和消费贫困

率采用了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按 2003 年的农村（城市）价格计算，每人每年 888（1124）元。 
 

如果农民工的定义只限于在村外打工超过 6 个月的人，那么包含农民工在内的

城市贫困人口在全部贫困人口中的比率在 2003 年介乎 7~9%之间。用世界银行的

贫困线来计算，农民工的贫困率是 5.4%，远远高于城市居民的贫困率（0.2%），

但是明显低于农村居民的贫困率（10%）。如果把农民工定义为外出打工无论多长

时间的人，则农民工中的贫困人口约占所有贫困人口的 9%（收入贫困率）或 12%
（消费贫困率）。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占所有贫困人口的比率介乎于

10~12%之间，而如果把农民工计入农村居民的话，城市的贫困人口在全体贫困人

口中的比率将不到 1%21
。 

 
因此，总的来看，农村贫困人口依然占所有贫困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如果我们

假定农民工的所有收入都和家人分享，并且把农民工计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因为

他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里度过，那么城市中贫困人口占所有贫困人口的

比例将会由此增加 10 倍，达到 10%。然而，如果收入没有全部寄回，那么把农民

工计入城市居民的一部分对城乡贫困率有何影响还不十分清楚；它甚至可能减少城

市中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 
 

城乡的生活成本的差距必须达到 50%甚至更大，城市居民中才会表现出明显的贫困人

口 
计算城乡间的生活成本差异也对贫困的估计及其在部门间的分配有重大影响。

上述的贫困数据估计利用了布兰德和霍兹（Brandt 和 Holz，2007）设计的空间价

格指数，他俩以 1990 年的物价为基准，描述了 1990~2001 年全国各个省份的城市

和农村的物价变化。采用省级城乡价格指数对 2003 年的物价指数作出调整，可以

得出 2003 年平均的城乡生活成本差异为 26.5%；上文对贫困率的计算也都采用了

这种差异。然而，城乡之间真正的生活成本差异仍然是一个争辩激烈的话题。举例

来说，对生活成本差异的另外一种估算方法可以采用 2002 年 Ravallion 和 Chen 的

城乡贫困线的数据（2004）。在 2002 年，他们所划定的城乡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

分别不超过 1200 元和 800 元，生活成本差异为 41.2%，或者考虑到城乡消费者价

                                                        
21 计算城市地区的贫困农民工的数量并不能很好地回答农民工对于总体贫困现象和农村贫困现象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在报告的第 5d 部

分还有进一步的讨论。这里的研究也没有涉及其他一些问题，包括户口制度、以及与就业和社会保障相关的其他政策措施给农民工

造成了哪些障碍等。相关问题将在报告的其他部分（5d 和 7e）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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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指数的上涨后，在 2003 年的生活成本差异为 41.3%。而如果用 Meng、Gregory
和 Wang（2005）制定的较高的城市贫困线的话，这个差异甚至又可以说被低估了

很多。例如，他们估计的 2003 年城市贫困线为年收入 1789 元，而 Ravallion 和

Chen 估计的是 1211 元，不过双方采用了同样的卡路里标准和类似的统计方法
22
。 

 
较高的城乡生活成本差额意味着城市贫困程度的提高，也提高了城市贫困人口

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例。为了表现这种巨大的差异，表 4.20 在对贫困的估计中假设

城乡生活成本之间存在着 50%的差距
23
。如该表所示，随着城市人口和农民工中贫

困人口数量的增加（因为他们的真实收入和消费水平现在降低了——相对于表 4.19
而言），城市居民（包括农民工在内）中的贫困人口占所有贫困人口的份额会上升

到大约 17~19%。 
 
表 4.20：对 2003 年的中国农村人口、农民工和城市人口中贫困率的估计 
假设有较高（50%）的城乡生活成本差异 

贫困人口数量

(百万)
占所有贫
困人口数

贫困人口数
量   (百万)

占所有贫
困人口数

农村人口 62.8 79.2 83.2 145.8 80.9
农民工 9.7 13.7 14.3 29.7 16.5
城市人口 27.5 2.4 2.5 4.6 2.6
全部 100.0 95.2 100.0 180.1 100.0

世界银行的贫困线

收入贫困率 消费贫困率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在 2003 年以全国为样本的城乡人口调查统计得

出的数据进行的估计。农民工定义为离开家乡工作任意时长的人。 
 

总之，如果没有考虑到上述这一事实，而在全国调查中把农民工也作为农村人

口，那么贫困在中国似乎完全是只在农村才有的现象。如果我们假设农民工的收入

完全在农民工和家人之间平分，那么农民工的因素（首先考虑的是他们的居住地而

不是户籍登记地）将使农村贫困人口所占的份额减少到 90%左右。如果考虑到为了

弥补城乡生活成本而需要进行的调整，那么农村贫困人口占全部贫困人口的比例会

进一步下降到大约 81~83%，可以认为那是这一比例的下限。 
 

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城市里的贫困人口。农村居民调查包括了那些单独外出的

农民工，但举家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却不在调查之列。而城市居民调查的样本又被

限制于当地的城市居民家庭，只有一小部分的农民工家庭会被涉及到
24
。又因为大

多数的农民工家庭要比当地的城市居民更加贫困，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我们低估城市

的贫困人口的数量。 
 

由上可见，贫困问题在中国不仅仅发生在农村，但是以农村为主。 
 
 

                                                        
22 一个明显的区别是这两组人选择了不同的参考组来计算食品贫困线。Ravallion 和 Chen 选择的是全国居民 15-20%，而 Meng 等人

选择的是每个省收入排在最后 20%的人。由于富裕省最后 20%人要比贫困省最后 20%的人富裕，所以 Meng 的方法会导致对于较富

裕的省有一个较高的食品 (或非食品) 的消费贫困线。 
23 这些估计数是根据贫困弹性指数计算的，希望确定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贫困线。对于农民工来说，假设他们相对于农村里的其他人

要负担较高的生活成本成本。 
24 举例来说，根据 2003 年的城市居民调查，非当地或农业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的 2.8%，或者说大约 1000 万人。根据 Peng 和 Sheng 

(2005) 的估计，他们当中的 40%的人口是举家迁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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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域和民族并不是贫困问题唯一的两个决定因素  

 
有关中国的贫困问题的看法总是烙上地域和民族的特性。例如，人们一直以为，

中国的主要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省份，或者偏远的山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

虽然有一些零散的信息可以说明这些特征，但人们并没有对现有的家庭调查数据进

行深入分析，来为这个争论提供更多的确切证据。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的全国

城乡居民调查数据，本节将讨论有关中国贫困现象在民族和地域相关的分布情况（专

栏 4.10 显示了分析中有关地域和民族的定义）。 
 
专栏 4.10：分析中关于区域、地形和民族的定义 

 
    如图所示，主要分五个地区进行分析 
 
沿海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东北 辽宁、吉林、黑龙江 
中部 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南 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西北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地形／民族以村为单位来进行界定。农村居民调查依据所在村子的地质特征分为三

种不同的地形，分别为平原、丘陵和山区。平原地区指的是基本上没有山地和丘陵，而且海

拔略低的广大地区。平原包括一般的平地、冲积平原、沼泽、湖区和草原地区。丘陵指的是

由连绵不断的小山构成的地区，主要有半多山区和低山区。山区指的是由大量山地构成的地

区，其中包括草地覆盖的山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SEAC）规定，少数民族地区是指非汉族的

少数民族人口聚集的地区。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标准，由当地的县政府来确认少数民

族村庄的资格。目前并没有一个定义少数民族村庄的国家标准。根据地方法规，原则上少数

民族村庄应当符合少数民族（非汉族）的人口占村子所有人口的比例达到 30%以上的标准。

如果符合这个条件，村民委员会可以向当地县政府申请少数民族村庄的地位，县政府根据这

些申请做出判定。 
 

 
 
西部地区是贫困发生率最高也最严重的地区，但是半数以上的贫困人口分布在其他地

区 
表 4.21 显示了 2003 年中国五个地区贫困的发生率及其覆盖范围。贫困率的估

计采用了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金额，作为家庭福利水平的两个替代指标。 
 
表 4.21：贫困在中国是一个西部特有的现象吗？2003 年的数据 

贫困人口百分
比(%)

占所有贫困人
口百分比(%)

贫困人口百分
比(%)

占所有贫困人
口百分比(%)

沿海 34.6 2.3 11.3 6.3 16.8
东北 8.4 5.6 6.8 6.6 4.2
中部 28.3 5.8 23.7 13.0 28.0
西南 19.6 11.8 33.3 20.7 31.0
西北 9.1 18.9 24.9 28.6 20.0
全部 100.0 6.9 100.0 13.1 100.0

世界银行的贫困线

地区
占所有人口百

分比 (%)

收入贫困率 消费贫困率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在 2003 年以全国为样本的城乡人口调查统计得

出的数据进行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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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省份的贫困

发生率约是中部和东

北部地区省份的 3-4 倍

 证据显示，无论是用收入贫困率还是消费贫困率计算，由西到东贫困的发生率

依次下降。拿消费贫困率来说，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是西北各省，紧接着是西南各省，

分别为 29%和 21%。接下来最高的是中部各省，大约为 13%，贫困发生率最低的

是东北和沿海各省，分别为 7%和 6%。用收入贫困率来衡量也出现类似的情形，唯

一的不同是中部和东北省份的贫困率基本相同（均约为 6%）。收入贫困率最低的

是沿海各省。 
 

中国大约半数的贫困

人口分布在西部省份 
 全国贫困人口中的大约一半都分布在西部省份中，这一比例远高于西部人口占

全国总人口 29%的比例。还有，这些省份的贫困人口无论在深度还是严重程度上（用

贫困差距指数和贫困差距指数的平方来衡量）更是远远高于其他省份。因此，他们

在贫困深度和严重程度上所占的份额也更高，分别大约为 60%和 66%（图 4.44）。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用很敏感的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的指标来评估贫困程度，那么

中国贫困人口中的约三分之二都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各省中。 
 
图 4.44：2003 年的各地区贫困发生率，深度和严重程度（消费贫困率，根据世界银行的贫

困线标准）（%） 
 

37.3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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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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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在 2003 年以全国为样本的城乡人口调查统计数据进行

的估计。 
 

但是，大约 45%的贫困

人口仍然分布在中部

和沿海各省 

 我们也明显的注意到，以贫困严重程度（消费贫困率）衡量的约 31%的贫困人

口分布于中部和沿海省份，这两个地区也占了全国贫困人口的 45%。在 2003 年，

这部分人口将近有 7600 万。 
 
贫困最严重的是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但一半以上的贫困人口分布在非山区、非少数

民族地区 
约 19%的中国人口（或者约 26%的农村人口）居住在山区，而 8%的中国人口

组成了中国的少数民族群体
25
。少数民族人口本身就集中在山区，他们中有近三分

之二居住在山区，占山区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少数民族和其他

住在山区里的人让他们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但是他们是否占所观察到的全国贫困

人口的大部分呢？ 
 

表 4.22 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在估计贫困程度的时候，农村人口是按山区／非

山区，少数民族／非少数民族来划分的，城市人口可以按照城市大小来划分为不同

类型。城市按顺序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省

                                                        
25中国有 55 个少数民族。这 55 个少数群体占全国总人口的 8%是依据 2000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 (国家统计局，2005，中国统计年鉴)。

这与表 4.16 中 2003 年国家统计局农村居民调查得出的数据非常接近。但是严格的来说，农村人口调查的是少数民族村庄的人口 (而
不是少数民族人口) ，少数民族村庄指的是村子中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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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城市，以及地级市。如前文所述，城市人口主要是指城市的常住人口，而农村人

口包括了农民工。 
 
表 4.22：中国的贫困人口，按地形和民族分类，按城市类型分类的分布 

地区
贫困率（%

）

占贫困人口

比重（%）

贫困率（%
）

占贫困人口

比重（%）

少数民族 7.7 24.1 26.9 36.6 21.6
非少数民族 64.8 7.7 72.3 15.7 77.7

山区 18.5 18.8 50.2 27.9 39.4
非山区 54.0 6.3 49.0 14.5 59.9

非山区、非少数民族 51.3 5.7 42.1 13.7 53.7
非山区、少数民族 2.7 17.6 6.9 30.0 6.2
山区、非少数民族 13.5 15.5 30.2 23.3 24.1
山区、少数民族 5.0 27.6 20.0 40.2 15.4
4个直辖市 3.0 0.0 0.0 0.0 0.0
省会城市 5.7 0.1 0.1 0.1 0.0
地级市 18.8 0.3 0.7 0.4 0.6
总计 100.0 6.9 100.0 13.1 100.0

占人口比重

（%）

世界银行的贫困线

收入 消费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在 2003 年以全国为样本的城乡人口调查统计得

出的数据进行的估计。 
 

几乎所有的城市贫困

都是小城市（地级市）

的现象 

 对于城市人口而言，该表显示的非常清楚，城市居民的贫困发生率非常低，而

且他们只占全部贫困人口的大约 1%（如上所述，这其中不包括城市中的农民工，

农民工包括在农村居民调查中）。表 4.22 还暗示，无论贫困在城市中以哪种方式存

在，它主要是发生地级市而不是省会城市或直辖市。 
 

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

发生率是非少数民族

地区的 2~3 倍，同样，

山区的贫困发生率是

非山区的 2~3 倍 

 对于农村人口来说，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要明显的穷于汉族地区的人

口，用世界银行确定的贫困线来衡量，少数民族地区的消费贫困率是汉族地区的 2
倍以上，收入贫困率则达到了 3 倍。类似的情况是，山区的消费贫困率和收入贫困

率分别是非山区的 2 和 3 倍。而且，那些处于山区的少数民族相对其他少数民族有

着更高的贫困发生率；还有，在处于山区的人中，少数民族拥有更高的贫困发生率。

那些拥有这两个不利条件（既是少数民族又处于山区）的人民拥有最高的 40%
（28%）的消费贫困率（收入贫困率）。 
 

但是，非少数民族和非

山区的贫困人口仍占

了约全部贫困人口的

一半 

 然而，居住在一个多山的地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并不是贫困发生的决定性因素。

非少数民族而且非山区的贫困人口，按收入贫困率来说仍然占到了全部贫困人口的

42%，按消费贫困率来说则是 54%。他们占贫困深度和贫困严重程度的份额较少，

尽管如此，非少数民族而且非山区的贫困人口仍然占到了全国贫困严重程度份额的

五分之二（图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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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5：2003 年，用世界银行的贫困线确定的消费贫困率得到的贫困严重程度与地形和少

数民族的关系 
（%） 

29.4

27.0

24.1

19.6

18.0

15.4

8.4

7.4

6.2

42.2

47.1

53.7

Severity of poverty

Depth of poverty

Incidence of poverty

Mountain, Non-minority Mountain, Minority 

Non-mountain, Minority Non-mountain, Non-minority 

山区，非少数民族 山区，少数民族

非山区，少数民族 非山区，非少数民族

贫困发生率

贫困深度

贫困严重程度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以全国为样本的城乡人口调查统计得出的数据

进行的估计。 
 

因此总的来看，中国的贫困情况主要集中在西部省份、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但也不完全局限在这些地区。扶贫在这些省份和地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

即使把扶贫重点完全放在这些地区，也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 
 

（三）  贫困人口分散在中国农村各地  

 
假设某个地区有10个村子，贫困人口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20%（这个比例与2003

年中国农村的消费贫困发生率基本持平，2003 年中国农村消费贫困发生率是以每天

一美元的标准衡量的）。再假设有如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所有的贫困人口都集中在两

个村子里，其他八个村子的人都不是贫困人口；另一种情况是每个村子里 20%的人

口是贫困人口。显然，以减少本地区贫困人口为目的的政策，对这两种情形而言应

该有不同的侧重点：第一种情况适合以村为重点来扶贫，而以家庭为扶贫重点的做

法则更适合于第二种情况。这个假设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对于某个特定

的地区而言，扶贫政策需要进行合理的设计，以适应该地区的特殊情况。 

 

衡量村子的贫困集中度 
怎样来衡量一个村子的贫困集中程度呢？可以用一个简单计算村级贫困集中度

的方法来衡量（专栏 4.11）
26
。该指标的最低值为零，说明贫困人口完全遍布所有

村子，所有村子都有相同的贫困率；它的最高值是 1，即贫困人口都集中在一部分

村子中，也就是说，只有两种村子，一种村子里的所有人都是贫困人口，另一种村

子里则没有一个人是贫困人口。实际的情况一般是处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之间，分

值越高表示村子的贫困集中度越高。 

 

 

 

 

 

 

                                                        
26 把村子选定为观测单位，其政策含义在于政府的主要扶贫对象为贫困村（见第五章）。但集中度测量

方法本身可以用来评估以其他任何单位来衡量的贫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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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11：村级贫困集中度及其影响因素 

   村级贫困集中度揭示了以家庭为单位描述的贫困率与以村子为单位描述的贫困率之间的

联系。这可以下图中看出，2001 年的中国农村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收入处于最底层的 x%的

人口在贫困人口中所占的份额：（1）村庄按贫困发生率由高到底的顺序排列（曲线 OBA），（二）

家庭按平均资产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曲线 OCA）。前者显示的是以村子为对象来描述的贫困

率，而后者显示以家庭为对象来描述的贫困率。 
 

图 4.46：中国村级贫困集中度与分别以村和家庭为对象的潜在扶贫空间（2001 年）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全国城乡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的估计。

虚线表示的是用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率。 

 

村级指标曲线与对角线之间的区域（区域 V）代表村级指标曲线可能达到的最大值。类

似的，家庭指标曲线和对角线之间的区域代表家庭指标曲线可能达到的最大值。标志为 H的

区域表示村级指标曲线移动到家庭指标曲线可以得到的额外收益。如果贫困者更加分散（集

中）于村子，村子指标曲线会更加接近（远离）对角线，移动村子指标曲线的收益（区域 V）

会缩小，而移动家庭指标曲线的受益（区域 H）会增大。 

 
 

 
西南地区的农村集中贫困度最高，沿海地区最低 

表 4.23 说明了中国五大区域的农村贫困集中度的值，数据来源于 2003 年农村

住户调查。 
 

表 4.23：村级贫困集中度，2003 年 

  地区 集中度指数 贫困发生率（％） 集中度指数 贫困发生率（％ )

沿海 0.33 8.79 0.22 3.11
东北 0.25 12.46 0.25 10.50
中部 0.31 16.85 0.27 7.55
西南 0.46 25.68 0.44 14.54
西北 0.36 42.59 0.37 28.13

合计 0.35 17.93 0.29 9.47

消费贫困指数 收入贫困指数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全国城乡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的估计。

贫困的定义是用世界银行的标准衡量的。 

 

用消费贫困线（1 美元/天）来衡量的中国农村贫困集中度是 0.35。而收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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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中度较低（为 0.29），它反映了整个农村的收入变化程度。0.35 的贫困集中度

说明贫困的集中程度处于中等。这就好比在上例的 10 个村子中，有 6 个村里没有一

个贫困人口，而剩下的 4 个村子中有一半的人是贫困人口，这与现实情况是类似的，

这样整个 10 村子的贫困集中指数为 0.38。就像表 4.23 中所表示的那样，无论是按

消费贫困指数还是收入贫困指数，在西南的农村中贫困的集中程度都是最高的。沿

海地区农村的收入贫困指数与东北地区农村的消费贫困集中度是最低的。 

 

在贫困发生率下降的同时，贫困集中度也趋于下降 
在贫困率下降的同时，

贫困人口的分布更加

分散 
 

 一般而言，表 4.23 显示了贫困地区往往有较大的贫困集中度。这种关系进一步

由图 4.47 来证实，其中，村贫困集中度指数与贫困率（1 美元/天）的关系可以从

20 个地区、地形与民族的相互组合中得出来
27
。下图显示，贫困率与贫困集中度之

间有一个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贫困率下降的同时贫困集中度也趋于下降。 
 
图 4.47：贫困集中度的下降与中国农村地区的地形与民族的关系，2003 年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0 10 20 30 40 50 60
贫困发生率(%)

集
中
度
指
数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估计。每个点是指 20

个类别的相互组合【它包括五个地区，两个地形类别（山区和非山区），以及两个民族类别（少

数民族地区和非少数民族地区）】中的某一个组合。贫困率是用世界银行的贫困线和人均消费

水平来计算的。 

 

这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扶贫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我们可以预期中国的贫

穷集中度将会更加分散，从而会削弱以地区为对象的扶贫措施的效果。这表明，在

以后的扶贫措施中，以家庭为对象的扶贫措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四）  中国贫困人口的大部分都有工作能力  

 
2003 年，官方统计中国的贫困人口为 2900 万人。这个贫困人口的数字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在 2003 年进行的农村人口调查和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均年收入低于 634
元的贫困线标准（国家统计局，2005）。2003 年 4 月，民政部作为中国社会救助方

案的设计者，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村人口的社会救助需求进行了调查。他们估计，约

有 2520 万人还不能满足温饱的要求、无法工作，需要对他们进行社会援助。这两个

数字非常接近，可以认为是下述流行观点的佐证：中国的大部分贫困人口仍然生活

在缺乏生产性劳动力的家庭中，没有从中国官方扶贫计划的中心部分，即收入增加

的计划中获益。更确切地说，政府应集中精力为贫困人口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消费补

贴。 

                                                        
27 20 个类别的相互组合，它包括五个地区，两个地形类别（山区和非山区），以及两个民族类别（少数

民族地区和非少数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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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贫困人口真的缺乏工作能力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具有重大的政策含

义，所以非常需要从调查数据中寻找证据。 

 

在将近四分之三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所生活的家庭中，没有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员，而

其中约 97%的贫困家庭拥有不止一个劳动力。 
依据 2003 年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这些数据也是官方贫困率计算的依据），表

4.24 显示了家庭中拥有的劳动力数量与贫困率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是指那些大于 16

岁、不是全职学生而且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劳动力数量的统计包括有工作能力的成

年人，以及虽然外出打工多年但依然与家庭保持着密切经济联系的人，而排除了没

有工作能力的成年人。贫困率的计算用的是净收入，它排除了家庭的公共财政转移

（包括政府资助项目与社会组织的救助）收入，以避免因为那些没有劳动力的家庭

与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因为得到转移收入而低估了贫困率。 

 

表 4.24：贫困率与家庭中拥有劳动力数量的关系。家庭收入是指排除了财政转移支付的每个

家庭的人均净收入 

贫困家庭
所占的百

分比（%）
贫困数量
（百万）

占所有贫
困人口的

百分比

（%）

贫困家庭
所占的百

分比（%）
贫困数量
（百万）

占所有贫
困人口的

百分比

（%）

0 0.2 7.4 0.2 0.4 16.6 0.3 0.4
1 1.6 5.8 0.9 2.2 11.6 1.7 1.9
2 41.3 3.9 15.2 38.6 8.9 34.4 38.7
3+ 56.9 4.3 23.1 58.8 9.8 52.3 58.9
合计 100.0 4.2 39.3 100.0 9.5 88.8 100.0

官方贫困线 世界银行的贫困线

占农村人口
的百分比(%)

家庭中拥有
劳动力数量

数据来源与注释：资料来源与说明：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全国城乡人口抽样调查

数据进行的估计。以人均净收入作为衡量富裕的标准。 

 

没有劳动力的家庭人

口数占贫困人口总数

的 0.4% 
 

 表 4.24 显示，没有劳动力的家庭会有更高的贫困发生率（按照官方统计，其发

生率为 7.4%，而全体农村人口中的平均贫困发生率为 4.2%；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其

发生率为 16.6%，而全体农村人口中的平均贫困发生率为 9.5%），然而，没有劳动力

家庭的人口数量仅占所有所有贫困人口的 0.4%。事实上，近 98％的贫困家庭拥有两

个或更多的劳动力。无劳动力的家庭仅占全部农村人口的 0.2%。即使所有无劳动力

的家庭都是贫困的，他们也仅有 194 万人。 

 

不过，没有生产性劳动力的家庭只是缺少劳动能力的情况之一，许多不能工作

的人属于那些拥有劳动力的家庭。表 4.25 列出了两组对贫困率的进一步估计：（一）

至少有一个成员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庭与所有成员都有劳动能力的家庭的对比；（二）

没有劳动能力的个人与其他人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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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中国农村中拥有缺乏工作能力的成员的家庭与贫困的关系，2003 年 

贫困人口家庭

所占的百分比

（%）

贫困人口
数量 （百

万）

占所有贫困人

口的百分比

（%）

贫困人口家庭

所占的百分比

（%）

贫困人口
数量 （百

万）

占所有贫困人

口的百分比

（%）

家庭中是否至少有一个成人不能工作？

是 19.9 5.8 10.8 27.7 13.1 24.5 27.7
否 80.1 3.8 28.2 72.3 8.6 64.2 72.3
是否这个人缺乏工作能力？

是 5.3 5.5 2.7 6.9 12.4 6.1 6.9
否 94.7 4.1 36..4 93.1 9.3 82.7 93.1

合计 100.00 4.2 39.1 100.0 9.5 88.8 100.0

官方贫困线 世界银行的贫困线

占农村人口
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在 2003 年以全国为样本的城乡人口调查统计得出

的数据进行的估计。以人均净收入作为衡量富裕的标准。 

 

将近四分之三的农村

贫困人口家庭的所有

成员都拥有劳动能力 
 

 部分的农村人口家庭（约 20%）至少有一个缺乏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家庭中拥

有一个缺乏劳动能力的老人是不足为奇的。这类家庭的贫困率高于那些所有人都拥

有劳动能力的家庭（以官方贫困线标准得到的统计数据为 5.8%对 3.5%，以世界银

行的贫困线标准得到的统计数据为 13.1%对 8.6%）。他们约占到所有农村贫困人口

的 28%。但将近四分之三的农村贫困人口所在的家庭中没有人缺乏劳动能力。 
 

只有 7%的贫困人口缺

乏工作能力 
 

 关于家庭中那些本身缺少劳动能力的个人，调查数据显示，他们只占到农村人

口的 5.25%，即大约只有 4900 万人28。他们比其他的农村人口更加贫困，利用官方

标准（世界银行的标准）得到统计的数字为 5.5%（12.4%）对 4.1%（9.3%）。官方

统计的数字显示，这一类贫困者人数有 270 万。但无论用哪个标准，只有 6.9%的农

村贫困人口缺少劳动能力。 
 

总之，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的贫困人口家庭实际上都拥有可

以参加劳动的成员，而那些缺乏劳动力的人确实面对着更加贫困的风险，但他们也

不过占农村贫困人口的 7%。因此，这些证据表明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都是有工作能力

的。那些面临更大贫困风险的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需要得到更多的援助。不过消

除贫困的更加重大的挑战，是怎样帮助那些有工作能力的贫困人口。 

 

贫困人口缺乏的是人力资本 
如果说中国大部分的贫困人口都拥有工作能力，那么如何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便

成为最重要的课题。在提升贫困人口劳动生产率方面，最重要的是教育和人力资本

的发展。 

 

在减少贫困方面，人力资本发展的重要性在全世界得到公认，中国也不例外。

表 4.26 中的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证实了这一点，它揭示了家庭劳动力成员的平

均受教育年限与贫困率的关系。这些成员包括那些 16 岁和 16 岁以上、不是学生而

且具有劳动能力的人。 

                                                        
28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CDPF），负责中国残疾人数据的统计，在报告中说中国约有残疾人 6000 万，其中包括 2100 万听力残疾， 1200

万是智力障碍，900 万身体残疾，900 万视力残疾， 200 万患有精神疾病， 800 万患有多种残疾（见 www.cdpf.org.cn ）。百分之

八十的残疾人生活在农村（国务院新闻办公厅，2001 年） 。按此估计我们可以得出约有 4900 万居住在农村的残疾人不能参加工作。

但是残疾于缺少劳动能力也有很大的区别。估计出的残疾人数字包括了儿童残疾的人数。另一方面来说，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也包括

了一部分没有残疾的人（例如，年龄太大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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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中国的收入贫困率与受教育水平的关系，2003 年 

家庭工作成员的
平均受教育水平

占全部人口
比例（％）

平均收入（元/
人/年）

贫困人口
所占比例
（%）

占所有贫
困人口的
比例（%

）
贫困人口所占
比例（%）

占所有贫
困人口的
比例（%

）

少于6年 16.1 2330 16.3 38.0 48.8 29.2
6-9年 51.6 3040 7.2 53.6 31.1 59.6
9-12年 23.6 4850 2.5 8.4 12.5 11.0

12年以上 8.7 8290 0.1 0.1 0.6 0.2
合计 100 3808 6.9 100 26.9 100

世界银行的贫困线 世界银行的贫困线的2倍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全国城乡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的估计。

 

如果以 1 美元/天为贫

困标准，那么当劳动者

接受了较高的中学教

育后，贫困就几乎不存

在了 
 

 劳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与贫困率之间有一个明显的负相关的关系。举例来说，

以世界银行的贫困线为标准，受教育少于 6 年的劳动者的贫困发生率大于 16%。如

果另外接受 3 年教育的话，则会下降到不到一半（大约 7%）。跨过 9 年的门槛将

使贫困率下降一大部分。接受了 9~12 年教育的劳动者的贫困率下降到了 2.5%，而

受教育年限超过 12 年的劳动者几乎不存在贫困的状况。这种贫困率下降的趋势并不

限于世界银行定义的贫困线，对于 2 美元／天为标准的贫困线来说同样适用。 
 

尽管教育是高回报的

投资，但在所有的劳动

者中仍然有 90%的劳

动者仅接受过 9年甚至

不足 9 年的教育 
 

 这种改善也可以在平均收入中反映出来。随着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

从 6 年，到 6~9 年，到 9~12 年，到长于 12 年，平均收入指数从 100，分别上升到

130、208、直到 356。显然，教育有很高的回报率。社会回报率可能会更高，从而

涉及到中国政府和贫困人口在教育投入上是否足够这一问题29。约 9 成的贫困人口

的家庭成年人所受的教育年限只有 9 年甚至不到 9 年，38%的人只接受了 6 年或更

少的教育。 
 

（五）  儿童、尤其是女孩，比老人更可能成为贫困人口  

 
中国的贫困人口如何在儿童，成年人和老人中分布，如何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分

布？从人口统计角度来关注贫穷是如何在年龄和性别之间分布的，是非常有用的方

法。表 4.27 列出了各个层次的贫困人口的基本数据，其人均消费标准用 1 美元／天

来衡量。 

 
 

表 4.27：中国的女人和老人中的消费贫困率，2003 年 

占人口比例
（ ％ ）

人数（百万
）

穷人所占百
分比（%）

穷人人数（
百万）

占所有穷人
的百分比（%

）

男孩 10.6 136.4 16.3 22.3 13.2
女孩 9.2 119.1 17.3 20.6 12.2

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 16至60岁）

男人 36.0 465.7 12.2 56.9 33.6
女人 35.7 460.8 12.0 55.3 32.7

老人（ 60多岁）

男人 4.2 54.3 12.8 6.9 4.1
女人 4.3 55.9 13.0 7.2 4.3

合计 100 1292.3 13.1 169.2 100

儿童（小于16岁）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在 2003 年以全国为样本的城乡人口调查统计得出

的数据进行的估计。贫困率是用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来计算的。 

                                                        
29这个问题将更为详细地讨论第 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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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03 年中国有 16900 万人处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之下，其中包

括 1400 万（约占 8%）大于 60 岁的老人，11200 万（约占 66%）从 16-60 岁的成年

人，还有 4300 万（约占 25%）小于 16 岁的儿童。数据还显示了不同人口群体的贫

困发生率。特别是，成年人与老人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十分相似——在 12%-13%之间。

而小于 16 岁的儿童群体的贫困率则要高一点：男孩的贫困率约为 16%，女孩的贫困

率约为 17%
30
。儿童的贫困率较高并非令人意外的发现，因为在许多国家里，规模较

大的家庭拥有的子女往往较多，也更加贫困31。不过，如果在家庭支出方面存在规

模经济的话，那么大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支出水平较低可能会夸大家庭之间的实际福

利水平差异。子女较多的大家庭的人均收入较低，也可能与生命周期的效关，有儿

童的父母的生产率往往比更高年龄段的成年人更低。因此，儿童的贫困率较高并不

必然反映中国普遍存在孤儿、家庭破裂或者家庭内部缺失关爱的现象。然而，贫困

儿童及其家庭面临的特殊挑战值得引起政策的关注，因为从小就陷入贫困会给人带

来长期的负面影响。 

 

表 4.27 同时揭示了一些中国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性别偏见。目前已经有了很多的

书面的关于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调的资料（主要是基于人口普查数据），从 2003 年的

城乡人口调查数据（即表 4.27 的数据来源）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16 岁以

下的儿童中也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女孩数量占全部人口数量的 9.2%，而男

孩的这一数据达到了 10.6%。这一比例意味着现在的比例是 873 个女孩对 1000 个男

孩。 

 

数据还揭示了另一个方面的性别偏见。表 4.21 中的数字可以让我们计算各个人

口群体中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其定义为，特定人口群体的贫困发生率与全部人口的

贫困发生率的比值。该比率表明了特定人口群体相对于全部人口是否有着较高的贫

困发生率。图 4.48 显示了各个群体的相对贫困发生率。 

 
 

图 4.48：中国的男女和各年龄段的相对贫困发生率，2003 年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全国城乡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的估计。

贫困率是用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与人均消费水平来计算的。 

 

如上所述，儿童拥有较高的贫困发生率，而相对贫困发生率大于 1 的群体只有

那些低于 16 岁的孩子。因此，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儿童群体更容易发生贫困，或

者严格地说，他们生活在贫困家庭中。但是一个关键性的发现是，16 岁以下的女孩

                                                        
30
应该指出，这一估算不是基于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信息。严格来说，它是指儿童所在的家庭的人均消

费是在贫困线以下。 
31 贫困和家庭规模的负相关关系，是用来测量人均福利的敏感性。人均资产合理化意味着不存在最优的家庭规模，即整个家庭的需

要量是与家庭成员的数量呈正比例关系。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标准，不是因为确实不存在最优家庭规模，而是因为没有一种特别好的

方法来准确地测量它（Lanjouw 和 Ravallion, 1995; Deat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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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贫困发生率（1.32）明显高于 16 岁以下男孩所面对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次

（1.25）。因此，虽然相对于所占人口比例来说，所有儿童的相对贫困指数都较大，

但女孩的贫困比例更是大于男孩的比例。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贫困人口中女

孩对男孩的比率要大于非贫困人口中女孩对男孩的比率。如下文的图 7.95 所示，16

岁以下人口的性别比为 873，其中非贫困人口的性别比为 864，而贫困人口的性别比

为 924。这样，同样相对应 1000 个男孩，贫困人口要比非贫困人口多出 60 个女孩。

这一发现说明可能存在歧视女童的现象。 

 

（六）  贫困人口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但有些也不尽相同  

 
贫困人口有着类似的贫困的情形，但是造成他们贫困的深层原因却并不相同。

一些人贫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缺少相应的天赋，比如说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比

较低，或缺少工作的技能；另一些人贫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理位置不

好，比如说偏远山区；还有些人贫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拥有不能工作的家人。 

 

对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分类，其目的是为了研究形成中国农村不同类型贫困人口

的深层次的原因。具体来说，贫困人口可以按照不同的特点分成不同的类型。标准

的贫困现象分析通常是在贫困与非贫困人口之间进行比较。把贫困人口分成不同的

类别，则可以为制定各类不同的扶贫政策提供基本的依据。 

 

对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进行分类 
分类方法采用聚类分析法。聚类分析法作为一项广泛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非

常适合用来分析那些自然形成的群体，例如，自然形成的贫困家庭
32
。贫困家庭由此

被分为不同的群体或类别，选取相同的标准，同一类别内的家庭都有着相类似的特

点。利用 2003 年的农村住户调查的数据，本项分析把贫困家庭分为 10 种不同的类

型。表 4.28 描述了这些类型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或与贫困相关的原因。该表在最

后两栏显示了这些类型在农村贫困人口与所有农村人口中的发生频率。
33
 

 

表 4.28：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按家庭特征的分类 

特点 描述
占农村贫
困人口的
中位值

占农村总人口
的中位值

高抚养率 依存度定义为家庭成员平均负担的无工作能力成员的个数。比率大于三分之一
为高抚养率。

0.53 0.39

低工作能力 一个家庭至少有一成人缺乏工作能力。 0.28 0.20
低劳动教育 家庭成员的最高教育水平是初中。 0.80 0.71
有限的土地 家庭土地的占有的劳动力低于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 0.21 0.25
低土地成产率 家庭所在农村的农业劳动成产率低于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 0.56 0.25
少数民族地区 家庭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 0.27 0.11
山区 家庭居住在山区 0.51 0.26
远离县城 距家庭所在村最近的乡镇距离超过10公里。 0.49 0.39
没有外出打工人员 家庭中没有成员外出打工。 0.66 0.57
没有乡镇企业工人 家庭中没有成员在乡镇企业工作。 0.98 0.92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在 2003 年以全国为样本的城乡人口调查统计得出的数据进行的估计。贫困率

是用人均收入低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来计算的。  

                                                        
32 一般的，分析是基于非等级 K 均值分类（MacQueen,1967,Wishart 1982, 2001），它是一个迭

代过程，数据被分为 K种群体或类型。它始于 K组中中心组，并随后被分配到与中心组最接近的组中，

并重新计算这个合并组的平均值。这个过程是反复进行的，直到迭代过程把所有数据汇集在一个组中。

在 STATA统计参考手册中有聚类分析的其他分析方法。 
33 这些特征被表述成二元变量，数值 1表示存在这一特征，数值 0表示不存在这一特征。因此，其平均

值显示了属性在农村贫困人口与所有农村人口中的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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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可以明显地说明，除了有限土地所占的劳动力外，对于其他特点来说，

贫困人口有着较高的中位平均值，有时会更高，这意味着在这些特征方面我们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举例来说，39%的农村人口来自于高抚养率（大于三分之一）的家庭，

在所有农村贫困人口中的中位平均值则为 53%。一般而言，相对于所有农村居民整

体来说，农村贫困人口不仅具有较高的依存度，他们也有较低的工作能力，较低的

教育水平较低，较低的土地生产率，更有可能生活在山区或少数民族山区，更有可

能居住在远离城镇的地方，不太有可能外出打工或在乡镇企业就业。  

 

表 4.28 可以表述出一个中国贫困人口的概况，上面讨论的特征则可以帮助我们

对面临着类似情况的贫困人口们进行分类。我们不清楚贫困人口究竟应该划分成多

少个类别，他们可以被相应分成 5 个、7 个或 10 个典型的类别，并且利用最理想的

统计区分来体现这些类别
34
。  

 

农村的贫困人口通常可以分为七类，每一类都有明显的特别的劣势 
表 4.29 显示了 2003 年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分类，贫困人口的标准被定义为

那些人均收入低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的人。 

 

就像表 4.29 所列举的那样，贫困人口被分为不同的类型。同一类型内的家庭拥

有相同的独特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作为分辨不同类型的依据。举例来说，所有类型

3 的贫困人口都只拥有有限的土地，家庭中没有成员在乡镇企业工作，超过四分之

三的人的教育水平较低，一半以上的家庭没有外出务工人员。表 4.23 还提供了 7

个类型的贫困人口的规模情况，包括他们占所有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和每个类型的

具体人数。值得注意的是类型 5、类型 6、类型 4 和类型 1，是各占农村贫困人口 15

％以上的四大类型，其总和超过农村贫困人口的 75%，人数超过 6600 万。 
 

表 4.29：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分类，2003 年具有下列特征的贫困家庭占总数的比例 

高抚养率

低工
作能
力 低教育

有限的
土地

低土地
生产率

少数民
族地区 山区

远离县
城

无外出
打工

无乡镇
企业工

人

占所有
贫困人
口比率
（%）

贫困人口
数量（百
万）)

1 91.0 100.0 84.2 7.7 84.3 38.0 72.9 54.1 67.9 99.9 17.3 15.5
2 14.4 17.7 46.3 0.4 7.0 0.0 17.6 78.7 59.0 100.0 8.6 7.7
3 31.2 9.8 75.3 100.0 37.8 0.0 49.3 45.6 55.9 100.0 13.9 12.4
4 69.0 26.0 88.7 1.6 0.0 0.0 7.5 20.1 71.0 100.0 18.6 16.6
5 40.9 10.8 86.3 21.6 74.3 100.0 72.8 55.6 71.1 99.7 20.6 18.4
6 47.6 0.0 82.0 0.0 100.0 0.0 66.7 55.9 66.0 100.0 19.6 17.5
7 41.8 28.8 77.4 37.7 23.9 1.2 16.8 38.3 66.0 0.0 1.6 1.4

所有农村贫困 52.5 27.7 80.5 20.5 55.6 27.2 50.6 49.1 66.3 98.4 100.0 89.5

贫困分类（类型
），共同特点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在 2003 年以全国为样本的城乡人口调查统计得出的数据进行的估计。贫困率

是用人均收入低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来计算的。 

 

表 4.29 揭示了农村贫困人口分类中若干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大部分的类型，

即使不是所有类型，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如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家庭中没

有外出务工人员或没有乡镇企业工人。另一方面，除了这些共同的特征外，某些类

型还拥有独特的属性。例如，贫困类型 1 的成因与家庭中拥有缺乏劳动能力的成年

人、低土地生产率、高抚养率、居住在山区的条件相联系。类型 2 的贫困人口与其

他类型相区别的最大问题与城镇的距离。类型 3 的特点是土地稀缺。类型 4 是较高

                                                        
34 这种分割的选择是基于 Calinski和 Harabasz的伪 F值与每一个 K均值聚类分析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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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抚养率。相比之下，类型 5 的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他们的土

地生产率很低。类型 6 的特征是土地生产率低。至于类型 7，其人口只占所有农村

贫困人口的 1.6%，是最小的一个类型。它也是唯一一个家庭中至少拥有一个乡镇企

业工人的贫困群体。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低，无法把握那些有利的

外出务工的机会。 

 

各个类型的区域分布不同，区域内各个类型的分布也不同 
表 4.30 提供了有关农村贫困类型的区域分布，展示了不同类型如何在全国区域

内分布的。 

   

表 4.30：中国农村不同类型贫困人口的分布状况，2003 年 
（每类贫困人口所占的百分比） 
贫困人口

类型 显著特点 沿海 东北 中部 西南 西北 合计

1 低工作能力 2.8 6.4 10.6 45.7 34.6 100
2 远离城市 24.0 11.3 48.0 8.1 8.6 100
3 土地稀缺 19.8 3.4 30.0 31.2 15.6 100
4 高依存度 23.5 3.2 58.5 5.0 9.7 100
5 居住少数民族地区 2.4 3.9 9.7 66.0 18.0 100
6 土地生产率低 1.5 14.0 13.0 29.5 41.9 100
7 其他 40.3 8.3 22.7 6.9 21.8 100

11.1 6.8 25.9 33.3 22.9 100合计
占所有农村

贫困人口的

百分比

（%）

17.3
8.6

13.9
18.6
20.6
19.6
1.6

100.0

不同类型贫困人口的区域分布比（%）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All rural poor

Other
Low productivity

Minority area
High dependency

Land scarce
Far from town

Low work capacity

Coastal Northeast Central Southwest Northwest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在 2003 年以全国为样本的城乡人口调查统计得出

的数据进行的估计。贫困率是用人均收入低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来计算的。 

 

表 4.30 显示了高度多样化的局面，表明了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口集中在不同区

域。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在类型 1、5、6 中，七成以上的贫困人口都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除了

所受教育水平低、缺乏外出打工和在乡镇企业的就业机会（这是农村贫困

人口的共同热点）外，这些类型还有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的显著特点：土地

成产率低、多居住在偏远山区和远离城镇的地方。 

 类型 5 占了农村贫困人口最大的份额，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66%的份额，

转换为贫困人口近似的数字为 1200 万）。突出了少数民族因素在西南地区

的贫困原因中的作用。 

 贫困类型 2 和 4 主要发生在沿海和中部地区。这两个地区的贫困人口占到

了类型 2 的 72%和类型 4 的 82%；中部地区的贫困人口占到了这两个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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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和 59%。在沿海和中部地区贫困人口中，远离城镇和高抚养率负担——

这两个类型的主要特征——成了最主要的原因。 

 类型 3 较为平均地分布于各个地区，但是占到了中部和西南地区贫困人口

的 30% 。土地的有限性是这个类型的显著特点，它也是中部和西南地区贫

困形成的主要原因。 

 类型 7 只占全部贫困人口的 1.6%，是这七个类型中最小的一个。它主要集

中在沿海地区，并向中部和西北地区有限的扩展。这种类型的贫困人口所

面临的问题要少于其他类型，地处偏僻，土地的贫瘠或匮乏，缺少乡镇企

业的就业机会和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等因素似乎影响不到他们。其主要问题

似乎是教育水平低和缺少外出打工的机会。 

 

为了补充上述讨论，表 4.31 提供了各个地区内的贫穷类型的对比信息。表 4.30

显示了各个类型的贫困分布在哪些地区，而表 4.31 列示的是在各个地区内，哪些贫

困的类型显得更为重要。三大贫困类型在每个地区都非常显著。它启发性地揭示了

西南和西北地区的贫困类型非常类似，都是类型 1、5 和 6 占主导地位。类似的，沿

海和中部地区有着相似的模式，类型 2、3 和 4 占主导地位，在东北则是类型 1、2

和 6 占主导地位。各个地区独特的贫困分布模式表明，各个地区贫困形成的深层次

原因和与贫困的关系是各不相同的。 

 

表 4.31：中国各个特定地区内的农村贫困的分布，2003 年 
（每类贫困人口所占的百分比） 

贫困类
型 显著特点 沿海 东北 中部 西南 西北

占全部农村贫
困人口的百分

比（%）

1 低工作能力 4.4 16.1 7.1 23.7 26.1 17.3
2 远离城市 18.5 14.3 15.9 2.1 3.2 8.6
3 土地稀缺 24.8 6.8 16.1 13.0 9.4 13.9
4 高抚养率 39.4 8.8 42.0 2.8 7.9 18.6
5 居住少数民族地区 4.5 11.8 7.7 40.8 16.2 20.6
6 土地生产率低 2.7 40.2 9.9 17.3 35.7 19.6
7 其他 5.7 1.9 1.4 0.3 1.5 1.6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1.1 6.8 25.9 33.3 22.9 100.0% of rural 
poor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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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work capacity Far from town Land scarce

High dependency Minority area Low productivity

Other

数据来源与注释：世界银行依据国家统计局在 2003 年以全国为样本的城乡人口调查统计得出

的数据进行的估计。贫困率是用人均收入低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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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农村贫困分类为我们定义各种贫困的类型与它们在各个地区间分布的关

系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各种贫困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区域上的差异揭示了贫穷

程度差异化的来源。因此，政策可能要针对不同地区的贫困人口所面临的不同障碍

作出相应的修改。一些障碍是所有贫困人口所共有的，即教育水平低和外出从事非

农业就业或为乡镇企业工作的机会少，其他障碍与具体的环境有很大的相关性。家

庭和地区的因素都造成了影响，这两者还经常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西部地区可

能更需要注重提高土地的生产力，解决与偏远山区有关的问题和工作能力有限的问

题，以及少数民族群体面临的特殊问题。而在沿海和中部地区，更需要注意的问题

可能是解决人均土地不足的问题，贫困家庭的高抚养率和位置偏僻的问题（距城镇

距离远）。在东北地区，政策要处理好劳动能力低（残疾和老年人问题）、地处偏远

和土地贫瘠的问题。 
 

（七）  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回顾  

 
如前文所述，中国城市居民中的绝对贫困人数是很少的。例如，按照世界银行

的贫困线标准计算（以 2003 年价格计算每人每年 1124 元），在 2003 年，城市的

收入贫困发生率估计为 0.2%，而消费贫困发生率则估计为 0.3%。不管是按照收入

贫困率还是按照消费贫困率来计算，城市的贫困人口只占总贫困人口的不足 1%。

当然，按照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标准测算，城市人口指的几乎全部是城市本地

居民，只有很小部分长期居住在城市的流动人口被包括在内。但是这样的话，大量

的外来人口就被排除在用以监测城市贫困的城镇住户调查之外了
35
。 

 
然而，不管城市贫困人口是隐含地还是明确地包括了城市流动人口，它都是一

个讨论得很少的政策问题。无论外来人口是否被包括在用于监测城市贫困的住户调

查中，城市社会政策的覆盖范围都几乎不可能因为农村和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收集

方式的不同而改变。本报告的第 7 章将会详细讨论流动人口及其家庭融入城市的问

题。还有，除了是否把流动人口计算在城市贫困人口之内的问题以外，城市贫困线

标准本身也存有很大争议。 
 
目前还没有单一的标准来识别城市贫困人口 

中国政府没有为城市人口设立任何官方的贫困线，也没有认可任何有关城市贫

困人口的估计数据。所以，在什么是最合适的城市贫困线标准的问题上带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也就毫不奇怪了。表 4.32 显示了不同的研究中所采用的贫困线标准。该

表还列出了这些贫困线标准对应的 2003 年的数值。很明显，这些贫困线标准的跨

度相差很大：例如，从每人每年 1211 元 （Ravallion-Chen）到几乎是这个数字的

两倍的每人每年 2310 元（Hussain）。 
 

                                                        
35 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假如城市人口包括外来人口（当前这部分人口被包括在农村住户调查中），城市贫困人口在总贫困人口中的份

额将上升到 10-12%（见 4a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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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中国的城市贫困线（元／每人·每年） 

1995 1997 1998 2000 2002 2003

城乡生活成本差异(%),城市贫

困线相对于2003年的世界银行

农村贫困线标准(888元)
城市 CPI (1995=100) 100 112 111 111 111 112
贫困线

世界银行的标准 1124 27
Ravallion-Chen 1200 1211 36

Meng-Gregory-Wang: 
低的标准 1779 1789 102

Khan-Riskin 1604 1790 102
国家统计局 1875 1886 112
平均低保线 1928 117

世界银行的标准的2倍 2247 153
Meng-Gregory-Wang: 

高的标准 2256 2269 156
Hussain 2310 2312 160

 
数据来源和注释：有关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见第一章（专栏 1.1）。其他贫困线来自于

Ravallion 和 Chen （2004）, Meng, Gregory 和 Wang （2005）。国家统计局的贫困线

标准见 ADB （2004） 。平均低保线根据 MoCA （2003）所报告的各省低保线按人口加权

平均计算；在计算平均值之前，各省低保线已根据城市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省内价格指数

来自于（Brandt 和 Holz，2005） 。 
 

怎样解释 Meng、Gregory 和 Wang，国家统计局，Khan 和 Riskin，Hussain
等研究所估计的较高的贫困线标准呢？我们可以将这些较高的贫困线标准解释为相

对贫困标准，而不是绝对贫困标准，因为如果将这些标准解释为绝对贫困线标准，

那么它们所反映的城乡价格差就太高了，因而显得不太可信。 
 
按照 Brandt-Holz 所估计的 2003 年城乡生活成本差异为 26.5%来看（该数据

按照 1990 年定义的一揽子商品计算得出），2003 年农村每人每年 888 元的世界银

行贫困线标准相当于城市地区每人每年 1124 元的贫困线标准。但是，如果我们用

农村地区的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和表 4.32 中的其他城市贫困线标准进行对比的话，

则城乡之间的生活成本差别会更高。只有在和 Ravallion-Chen 的贫困线标准相比

时，该差别才是适度的（36%）。而相对于其他贫困线标准，城乡生活成本的差别

很高，从 102%到 160%（表 4.32 中最后一栏）。城乡生活成本的差别有如此之高，

以至于会完全抹煞城乡的真实平均收入的差别。例如，如果按照城乡生活成本 160%
的差别来看，那么 2003 年的城市人均收入只比农村的人均收入高 13%。这显然令

人难以置信。 
 

通过进一步观察，城市较高的贫困线可能是由较高的食品贫困线所导致的（表

4.33）。尽管在某些情况下（Khan-Riskin，Hussain，Meng-Gregory-Wang-upper 
line），考虑到贫困线的内容中的非食品构成部分的差距更大，以上的价格差距会

进一步加剧（如表 4.33 所示，在总贫困线的构成中，食品贫困线只占了相对的一部

分比例）。但既然所有的食品贫困线都是按照每人每天 2100 卡路里的标准来制定

的，那就可以计算出这些贫困线的每卡路里所对应的价格，见表 4.33 所示。表 4.33
中还列出了按照 Ravallion 和 Chen 所估计的农村食品贫困线标准所对应的农村地

区的每卡路里的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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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城市和农村的食品贫困线及暗含的卡路里的价格 
（元，2003 年价格） 

食品贫困线

(元/人/ 年)

食品贫困线占全

部贫困线的份额

(%)

卡路里价格
(元/1000 卡)

城市卡路里价格

与农村卡路里价

格倍数之比

城市食品贫困线:
Ravallion -Chen 873 72.1 1.14 1.39

Meng-Gregory-Wang:低标准 1316 73.5 1.72 2.09
Khan-Riskin 1406 78.6 1.83 2.23

Hussain 1393 60.3 1.82 2.21
Meng-Gregory-Wang: 高标准 1316 58.0 1.72 2.09

农村食品贫困线:
Ravallion -Chen 630 73.0 0.82 1.00  

数据来源和注释: 有关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见第一章（专栏 1.1）。其他贫困线来自于

Ravallion 和 Chen （2004）, Meng, Gregory 和 Wang （2005）。国家统计局的贫困线

标准见 ADB （2004） 。平均低保线根据 MoCA （2003）所报告的各省低保线按人口加权

平均计算；在计算平均值之前，各省低保线已根据城市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省内价格指数

来自于（Brandt 和 Holz，2005） 。 
 

如表 4.33，就像城市贫困线本身一样，按照这些贫困线标准计算的卡路里价格

也同样存在很大差别，从每千卡路里 1.14 元到 1.83 元不等。特别是，除了

Ravallion-Chen 的贫困线标准以外，其他所有的贫困线标准所对应的城市地区的卡

路里价格都是农村地区的两倍多。作为反映城市和农村食品价格差异的重要指标，

这个结果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地高，似乎说明这些差异反映了城乡之间在消费的食

品质量上存在一定的差别。 
 

也许人们会认为，这个问题恰恰说明了并不是城市地区的卡路里价格太高，而

是农村地区的卡路里价格太低了。进一步来看一下每卡路里所对应的平均价格的估

计方法，Ravallion-Chen 的方法与 Meng-Gregory-Wang 和 Hussain 所采用的方法

有着显著的不同。当二者在评价一组相对贫困的家庭的每卡路里所对应的估计价格

时，他们所选择的作为参考群体的家庭是不同的。Ravallion-Chen 所选择的家庭群

体是富裕程度在全国范围内位于第 15 和第 25 个百分点之间的，而 Meng 等人及 
Hussain 选择的家庭群体则是富裕程度在每个省份都处于最底层的 20%。然而，较

富裕省份的位于最底层 20%的家庭要比那些较贫困省份的最底层 20%的家庭富裕

得多。因此，这些较富裕家庭倾向于消费更高卡路里价格的食物（即质量更高、价

格更贵的食物）。所以，Meng 等人以及 Hussain 所采用的计算方法就容易出现较

富裕省份的所谓高卡路里价格（也即较高的食物和总的贫困线标准）的结果。换句

话说，对于较富裕的省份来说，贫困线标准较高的原因不单单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生

活成本较高，还因为它们的贫困线标准也对应着一种较高的生活水平。从这个角度

来看，表 1 中的较高的贫困线包含着相对贫困的含义。 
 

总之，不管是按照绝对收入或消费贫困来讲，城市的贫困率都被低估了，主要

是因为流动人口没有被包括在城市部门之内。但是，某些对城市居民（不包括流动

人口）贫困程度的更高的估计很难从绝对的意义上去理解。这可能是由于对城乡生

活成本差距的估计过低。但即使对此差距的估计再高估 50%，也不会使城市居民按

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计算的消费贫困率提高 1 个百分点（见本章第 4a 部分）。因

此，如果从一个全国一致的标准来观察中国的贫困状况，很难说城市居民有很显著

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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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区将近 2000 万人口每天的消费不到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 2 倍，可以认为这些

人是“城市弱势群体” 
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

的2倍可以作为识别城

市贫困的标准（相对贫

困） 

 但是，城市底层阶层的出现确实受到了关注（Oxford Analytica，2006）。例

如，民政部通过其城市低保政策（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来保障这个群体。为了更加

关注城市地区的这部分弱势群体，更好地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的本质，

城市贫困最好用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因此，在本报告以后的讨论中，城市地

区的相对贫困线均相当于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 2 倍。这个标准要比民政部的平均

低保标准略微高些，但是它又在一些城市贫困研究所提出的贫困线标准范围之内。

为了研究城市弱势群体对贫困线标准的敏感性，我们还采用了一个附加的相当于世

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 3 倍的相对贫困线来进行比较研究。 
 

按照每天2美元的贫困

线标准计算，那么城市

贫困人口有 2000 万 

 表 4.34 列出了按照这些贫困线标准所计算的中国城市的相对贫困情况，其中福

利的衡量指标既包括人均收入指标，也包括人均消费指标。按照世界银行贫困线标

准的 2 倍计算，2003 年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估计为 1000 万到 2000 万（大约占城市

总人口的 3%到 6%），具体数目取决于所采取的是收入标准还是消费标准。而按照

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 3 倍，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要扩大许多——大约在 3400
万到 7200 万（占城市总人口的 10%到 20%）。 
 
表 4.34：中国的城市弱势群体，2003 年 

贫困线
贫困线 (元/人/

年) 贫困率(%)
贫困人数百

万) 贫困率 (%)
贫困人数百

万)
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 2247 2.7 9.5 5.7 20.1
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 3371 9.7 34.4 20.2 71.7

按人均收入 按人均消费

数据来源和注释: 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城镇住户调查样本估计。元/每人·每年

的贫困线标准是按照 2003 年全部城市的价格计算。本表和下表的“贫困”，与上下文中的

“弱势群体”是同义词 
 

有了以上数据后，我们怎样描述这部分城市相对贫困人口的特征呢？本章节的

以后部分将会对中国城市地区的相对贫困进行简要描述。以上数据以及此后的描述

都基于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正如前文所提及的，该调查没有将大量的流动

人口包括在内，只包括了一小部分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
36
。因此，以下的研

究对象仅限于在城市长期居住的贫困人口，并从如下五个方面进行讨论：（1）地

区和城市类型，（2）性别和年龄分布，（3）受教育水平，（4）户口和民族，（5）
就业状态。 
 
城市贫困人口在地区上分布相对均匀，但大部分集中在较小的城市  

我们用五类地区和三种类型的城市来描述城市贫困人口的分布。从全国范围来

看，五类地区分别是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三种

类型的城市则分别是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省会城市，地级以及其

他城市。表 4.35 是主要研究结果。如该表所示，两个贫困线标准所描述的情形非常

相近，另外有两个特点非常明显。 
 

                                                        
36 例如，根据 2003 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估计，在城市中具有非本地或农业户口的人口仅占全部城市人口的 2.9%。这个结果显得比较

奇怪，因为从其他资料估计得到的城市外来人口数量有 1.2-1.5 亿之多。有关国家统计局农村和城镇住户调查队农民工的覆盖情况，请

见 4a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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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按地区和城市类型划分的中国城市贫困，2003 年 

贫困发生率%

贫困人口占全
部贫困人口比

例 (%) 贫困发生率%

贫困人口占全
部贫困人口比

例 (%)

沿海地区 36.4 4.4 28.2 15.7 28.3
东北地区 14.6 6.3 16.4 22.7 16.4
中部地区 26.8 6.2 29.2 23.5 31.2
西南地区 14.1 6.6 16.5 20.5 14.3
西北地区 8.1 6.8 9.7 24.3 9.7

直辖市 10.9 1.0 1.8 6.3 3.4
省会城市 20.6 3.2 11.5 13.3 13.6
地级市 68.5 7.2 86.7 24.5 83.0

全部 100.0 5.7 100.0 20.2 100.0

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3倍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2倍

地区/ 城市类型

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和注释: 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城镇住户调查样本估计（采用人均消费

数据作为福利指标）。地区的界定见专栏 4.10。 
 

第一，没有出现城市贫困人口大量聚集在某一特定地区的情况。从分地区的情

况来看，各城市的相对贫困率大致相同，相应地，不同地区的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

口的比例与它们的人口占总城市人口的比例基本是一致的。唯一明显的例外是沿海

地区的城市贫困率较低，因此该地区的城市贫困对全部城市贫困的贡献率要低于其

城市人口对全部城市人口的贡献率。 
 

第二，同样对于两种贫困线标准而言，城市贫困发生率都与城市大小呈反比。

直辖市的贫困率最低，而地级城市的贫困率要较直辖市高出数倍。因此，城市贫困

可以说主要是一种小城市现象：超过 80%的城市贫困人口居住在地级及以下城市。 
 

城市老年人并不比其他年龄组的人更易陷入贫困 
从人口统计学上看，70%以上的城市贫困人口是年龄介于 16 岁到 60 岁之间的

成年人，而且贫困发生率在性别之间没有太大差异（表 4.30）。在贫困人口中，老

年人（年龄在 60 岁以上）和儿童（年龄在 16 岁以下）的比例分别为 10%和 20%
左右。在这三个年龄组中，儿童的贫困发生率最高（他们的贫困发生率比其在人口

中的比例要高）。正如农村家庭一样，这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大家庭一

般有更多的孩子，拥有更多的孩子使得这些家庭可能更贫穷。需要特别指出，本数

据并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性的证据，可以证明城市贫困或者相对贫困问题主要是老年

人问题。 
 

表 4.36：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中国的城市贫困，2003 年 

人口比例(%) 数量(百万)
贫困发生率

% 
贫困人口数

量(百万)

贫困人口占

全部贫困人

口比例 (%)
贫困发生率

% 
贫困人口数

量(百万)

贫困人口占

全部贫困人

口比例 (%)
儿童 (16岁以下)

男孩 7.5 26.6 7.3 1.9 9.8 24.7 6.6 9.2
女孩 6.9 24.5 7.1 1.7 8.7 23.5 5.8 8.0

劳动年龄人口 (16-60岁)
男 36.2 128.5 5.5 7.1 35.6 20.0 25.7 35.8
女 38.0 134.9 5.5 7.4 37.3 19.5 26.3 36.7

老人 (60岁以上)
男 5.8 20.6 4.0 0.8 4.1 16.3 3.4 4.7
女 5.7 20.2 5.6 1.1 5.7 20.1 4.1 5.7

Total 100 354.9 5.6 19.9 100.0 20.2 71.7 100.0

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2倍 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3倍

数据来源和注释: 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城镇住户调查样本估计（用人均消费数据作为福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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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城市贫困人口集中在缺乏受过高中教育的劳动者的家庭  
毫无疑问，城市地区的相对贫困率与其教育水平之间有着很强的负相关性（表

4.37）。教育有很明显的回报，普通家庭劳动成员如果能够完成高中学业，基本上

就能保证其家庭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 2 倍计算）。相对较低的教

育水平仍然是导致人们陷入贫困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些城市贫困人口中的一大半，

其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初中或初中以下水平。 
 
表 4.37：教育与中国的城市贫困的关系，2003 年 

成年家庭劳动
力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

人口份额 

(%)
平均收入 

(元/ 人/ 年)
贫困发生率

% 

贫困人口占全
部贫困人口比

例 (%) 贫困发生率% 

贫困人口
占全部贫
困人口比
例 (%)

6年以下 3.3 5770 9.8 12.0 27.2 9.2
6-9年 20.6 6280 6.1 46.5 19.8 42.1
9-12年 45.6 7600 2.3 39.1 9.3 43.9
12年以上 30.5 10700 0.2 2.4 1.5 4.7
全部 100 8209 2.7 100 9.7 100

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2倍 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3倍

 
数据来源和注释: 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城镇住户调查样本估计（以人均收入数

据作为福利指标）。 
 
少数民族以及没有本地城市户口的人更容易陷入贫困，但在数量上相对很少  

虽然最近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是否拥有本地户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

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如前所述，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方法并不适于分析这

一问题，因为它的样本框将大量的城市外来人口排除在外了，而外来人口与此问题

密切相关。在城镇住户调查的城市人口中，那些没有本地非农户口的人只占不到 3%
（表 4.38）。不过，尽管他们却有着很高的相对贫困率，但由于占城市人口的比例

较低，也只占城市贫困人口的 5%左右。 
 

少数民族身份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影响也相对不怎么重要。尽管少数民族家庭的

相对贫困率较高，但少数民族只占城市人口的 6.5% 。因此，只有一小部分的城市

贫困人口（大约 8%到 11%）是由少数民族人口组成。 
  
表 4.38：户口、少数民族身份与中国的城市贫困的关系，2003 年 

人口份额(%) 贫困发生率%

贫困人口占总

贫困人口比例 

(%) 贫困发生率%

贫困人口占总

贫困人口比例 

(%)
户口身份

本地非农 97.1 2.6 94.5 9.5 95.1
外地或农业 2.9 5.1 5.5 16.7 4.9
少数民族身份

没有少数民族成员的家庭 93.5 2.6 89.1 9.5 91.7
没有少数民族成员的家庭 6.5 4.5 10.9 12.4 8.3

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2倍 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3倍

 
数据来源和注释: 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城镇住户调查样本估计（以人均收入数

据作为福利指标）。 
 
超过一半的城市贫困人口的家庭中都有失业人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逐步走

向市场化，随之而来的是国有和集体部门规模的急剧下降，以及就业非正规化程度

的提高。这一时期，城市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发展，并逐渐与公共部门的就业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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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其覆盖面在许多方面还十分有限（进一步的讨论见第六章）。这种经济重组使

得家庭为了适应新的劳动力市场环境而进行了重大的劳动用工调整。劳动力调整的

这一潜在负面影响也表明中国城市的相对贫困可能与城市家庭的就业状况有更紧密

的联系。表 4.39 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一结论。 
 
表 4.39：就业状态与城市的相对贫困的关系，2003 年 

…有 …没有 …有 …没有
…有一个成年人未工作 4.3 1.0 13.8 5.5

…退出劳动力市场 3.3 2.3 11.2 8.6
…失去劳动能力 11.9 2.6 28.1 9.6

…失业 9.5 1.5 26.8 6.6

...有一个成年人未工作 81.3 72.0
…退出劳动力市场 51.3 49.0

…失去劳动能力 2.4 1.6
…失业 53.8 42.1

家庭情况                        

有/没有…

42.3
0.5
15.3

家庭情况                        

有… 占城市人口的份额 (%)
50.6

人均收入在下述标准之下的家庭的份额

世界银行贫困
线标准的2倍

世界银行贫困
线标准的3倍

人均收入在下述标准之下的比例

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2倍 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3倍

 
数据来源和注释: 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城镇住户调查样本估计。 

 
表 4.39 清楚地表明了就业状况与城市贫困之间的联系。我们从以下几点来分别

说明。 
 

 如果城市家庭成员中有一个未工作的成人，那么这个家庭要比那些成员全

部都工作的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按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 2 倍或者 3
倍计算都是这样）。 

 “未工作”状态指的是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处于失业状态。对这两种状态

分别来看，数据显示，城市家庭成员中如果有一个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成人，

那么这个家庭要比那些没有此种情况的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但这种状态

的家庭所占的比例不多（按照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 2 倍来测算，贫困发

生率分别为 3.3%和 2.3%）。 
 另一方面，有一个失业人员的家庭和完全没有失业人员的家庭，其相对贫

困的发生率有很大差别（按照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 2 倍来测算，其贫困

发生率分别为 9.5%和 1.5%）。 
 另一个不在劳动力大军中的群体是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与失业的情况

相类似，有一个没有工作能力的成员的家庭和完全没有这种情况的人员的

家庭，其相对贫困的发生率也存在很大差别：按照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

2 倍来测算，其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11.9%和 2.6%。 
 总之，失业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极大地增加了城市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风

险，而参加劳动的人口似乎受这种风险的影响不大。 
 然而，从二者所占全部城市贫困人口的比重来看，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口要

比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陷入贫困状态的风险要大。例如，有一个丧失工

作能力成员的家庭只占城市人口的 0.5%，以及城市贫困人口的 2.4%（按

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 2 倍来计算），而有一个失业成员的家庭，其占城

市人口的 15%，占城市贫困人口的 54%。 
 
那些有一个失业成员的家庭，以及有一个丧失工作能力成员的家庭，也许仍然

有其他家庭成员参加工作。图 4.49 在微观层次上进一步展示了处于不同就业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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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成年人相对于城市总体人口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以及他们占城市总贫困人口

的比例。 
 

图 4.49: 按就业类型划分的成年人（16 岁及以上）陷入贫困的相对概率以及在城市贫困人口

中的份额，2003 

在收入贫困人口中的比重（按就业类型划分）

陷入收入贫困的相对风险（按照就业类型划分）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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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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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labor force

Unemployed

Two dollars-a-day Three dollars-a-day

 
数据来源和注释: 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城镇住户调查样本估计。图中的就业类型

都是相互排斥的。因此，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一类别并不包括了学生和领取退休金的退休人员。

 
上图显示，在正规的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就业的成年人，以及那些领取退休金

的退休人员，比普通城市成年人陷入贫困的概率要小（几乎只有后者的一半）。另

一方面，失业者、退出劳动力市场者、自谋职业者或非正规就业者更容易陷入贫困。

其中，失业者以及非正规就业者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很大，失业者易陷入贫困的可能

性最大，大约是普通城市成年人的 3.7 倍；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者则是普通城市成年

人的 3.1 倍
37
；自雇或非正规就业者则是普通城市成年人的 1.7 倍。后三个群体占

了全部城市贫困人口的 61%（按照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 2 倍来计算）。与表 4.39
不同的是，退出劳动力市场者不包括退休人员和学生，而通过这种方式来对退出劳

动力市场者进行进一步分解，对于明确此类群体内的贫困人口非常重要。相对于其

他群体来说，在正规的公共或私营部门就业的人员占了城市总贫困人口的 15%，这

主要是因为该群体在总人口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综合以上结论，更加证明了个人

和家庭加入到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而这是城市地区经济福利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 

                                                        
37 不包括学生和领取退休金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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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提供机会：帮助贫困人口脱贫  

本章对中国扶贫的两个重要途径进行了评估：贫困地区的发展和人口迁移。在

政策上经常表述为“为人们提供工作岗位”或“通过人口迁移以获得工作岗位”。

中国目前在这两个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在政策选择时，以上两个途径的选择

是灵活掌控的。因此，对这些经验需要加以认真评估，以充分了解怎样才能更好地

运用这两个途径来应对未来的扶贫难题。 
 

（一）  中国的扶贫是以发展为导向的  

 
中国的扶贫政策一直注重通过增加贫困人口的资产积累和资产转移来为他们提

供机会，而不是单纯地“救济”。扶贫项目也致力于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创收能力。

在农村地区，扶贫项目包括提供基础设施、农业及企业方面的投资，以及通过诸如

建立学校等措施来支持人力资本的发展。 
 

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的扶贫政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 1978～1985
年的农村改革阶段，1986～1993 年的国家扶贫和开发项目，1994～2000 年的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以及 2001～2010 年的新世纪农村扶贫开发计划。 
 

中国官方的扶贫计划最早开始于 1986 年，强调通过地区导向的投资项目来增

加农村贫困人口的生产能力。在每一级政府（国家、省及县级）都有一个跨部门的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来协调扶贫计划任务的制订和执行。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扶贫政策的核心主要是农村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 年后改革的最初几年中，最紧迫的问题是通过农村改革来推动农村经济增

长。当时全国的经济停滞不前，整个国家处在贫困状态，同时十年浩劫和对经济活

动的长期束缚使得情况更加糟糕。为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对农村生产、

分配以及收购政策进行了制度性的改革。最基本的制度变化是以中国农村地区的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土地改革，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家庭有了土

地使用权并获得了对剩余农产品的所有权，但前提是农民要向村里上交一定比例的

粮食并尽其纳税义务。 
 

早期的农村改革在扶贫、粮食生产以及农村工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由于粮食产量的大幅增加 （每年增长 5.7%），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提高，以及

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民的实际收入以每年 15%的速度增长。在一些特别贫困的地区，

如黄淮海地区以及福建东部地区（Wang，1994），农业产量的增加以及农民收入

的增长都非常显著。在 1978 年改革之初的几年中，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非常

普遍，因此农村收入的增长就意味着全国范围的贫困状况都得到了改善。在 1981
年到 1984 年间，按照基本需求贫困线标准（大概每天 1 美元）计算，收入贫困发

生率从 53%下降到 24%；而按照官方贫困线标准计算，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

则从 1978 年的 2.5 亿下降到 1985 年的 1.25 亿（Ravaliion 和 Chen，2005；国家

统计局，2005）。 
 

1986～1993 年间以区域为导向的国家扶贫和开发计划 
当早期的农村改革的扶贫效果初步显现后，在随后的 1986～1993 年间，中国

的扶贫步伐就慢了下来。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远地区的经

济增长和生活水平又出现停滞。因此，这些地区的发展问题在“七五”发展规划中

（1986～1990）得到了特别的关注。这标志着中国农村的扶贫和开发计划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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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农村扶贫计划包括了多方面的参与者、发起者以及

不同的筹资渠道。国务院扶贫办于 1986 年成立，致力于协调大型的扶贫计划，尤

其是旨在加快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计划。国家指定贫困县作为扶贫的基本单位。对

于官方认定的贫困县，中央政府拨付特别资金对它们进行补贴贷款，为农村劳动力

提供工作岗位，以及对贫困地区进行预算拨款。其中，补贴贷款的对象包括工、农

两大产业中的家庭和企业，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工作的计划主要是利用农村剩余劳动

力来发展农村基础设施，政府预算拨款则是对农村地区的所有部门进行投资（世界

银行，2001）。在地方上，大部分贫困省、贫困市和贫困县都建立了扶贫领导小组。

地方政府则负责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不同的政府部门负责不同的扶贫计划和活动，

例如，按照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工作的计划，本地的交通部门负责建设农村公路，一

些地区还实行了税收优惠政策（扶贫和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1989）。  
 

可是，中国扶贫的总体进程十分缓慢，甚至在某些年份受农村经济停滞的影响

还有过倒退的现象。从全国范围来看，快速增长的农业生产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趋于停滞，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也随之停滞不前。1986～1993年间与1978～
1985 年间相比，农业人均增加值增长率从 9.7%下降到 3.4%，而人均纯收入增长

率则从 12.2%下降到 2%。这两个指标的下降可以说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初期城乡之间贸易条件的恶化以及农产品价格的下降有着密切的联系。农民的

人均年收入在某些年份甚至出现绝对下降，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大。

据测算，扶贫计划的实施对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贡献了 1 个多的百分点（Jalan 和

Ravallion，1998；park，Wang 和 Wu，2002）。到 1993 年底，贫困发生率按照

基本需求贫困线标准（大约每天 1 美元）计算为 20%，而按照官方贫困线标准有

8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比 1985 年减少了 4500 万 （Ravaliion 和 Chen，2005；
国家统计局，2005）。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继续实施并在 1994～2000 年间得到进一步加强 

1994 年，政府启动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的是在 1994～2000 年这

七年期间帮助当时的 8 000 万贫困人口中的绝大部分脱贫。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步

伐逐步减慢。与日俱增的困难彰显出，要解决农村地区 8 000 万贫困人口的衣食问

题，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努力。“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扶贫政策的强化。该计划包括 7 个目标：1）帮助贫困家庭改良

土地，增加农民在经济作物、果树以及家畜等方面的收入，并给农民提供非农就业

机会等；2）为大部分乡镇建造道路和电力设施，为最贫困乡村改善饮水设施；3）
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中等教育以及基本医疗和防疫系统；4）将沿海省份的逐渐富裕

起来的县从国家划定的贫困县名单中去除；5）完善资金管理，关注对扶贫投资活

动的评估，对一些扶贫项目重新实施贷款计划和遗漏重补计划；6）从政府的各部

门各机构、沿海省份和直辖市以及其他国内国际组织获取帮助和支持（扶贫办，

1994）。 
 

为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政府对“贫困县”的划定方法进行了改良，

并强调了地方政府领导在其职责范围内所应担负的扶贫责任。1997 年，年度扶贫资

金按照实际价格计算增加了 50%，一反十年来实际扶贫资金连续下滑的状态。在以

后的四年多里，对扶贫资金的拨款持续增加，2001 年几乎是 1997 年的两倍。“国

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继续执行 1987 年即开始执行的三个政策：补贴贷款、为农

村劳动力提供工作，以及为贫困地区发展预算拨款。补贴贷款计划对扶贫基金的增

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证分析表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所确定的贫困县起到了积极的影

响。“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贫困县所拨资金的多少与贫困率有一定的联系，

即越贫困的县获得的拨款越多（Li 和 Wang，2004）。也有分析提出，尽管扶贫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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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有效性正在下降，“国家八七扶贫计划”中扶贫资金的投资回报率依然超过了

10%（Park、Wang 和 Wu，2002）。 
 

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的过程中，特别是 1994～1996 年期间，中

国的扶贫步伐不断加速。按照官方贫困线标准，在 1993～2000 年，农村贫困人口

数量从 8000 万下降到 3200 万，以每年 12%的速度下降，比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

整个阶段的平均扶贫速度还要高 3 个百分点。按照基本需求贫困线标准（大概每天

1 美元），贫困人口的总数从 1993 年的 2.37 亿（占总人口的 20%）下降到 2000
年的 1.08 亿（占总人口的 8.5%），年均下降速度达到 11% （Ravaliion 和 Chen，
2005；国家统计局，2005）。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有几个

因素对扶贫速度的加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包括较快的经济增长和农产品价格

的增长（1994～1996 年政府收购制度改革），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以及各项扶贫

措施的实施等。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阶段中，扶贫效果最显著的是

1994～1996 年，这主要与引起农产品价格提高以及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农村收购

制度改革有关。 
 

截止到 2000 年，县一直是基本的扶贫目标单位。但是，贫困县难以脱贫似乎

是中国贫困投资的主要问题。尽管扶贫投资在贫困地区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并在

总体上帮助贫困家庭增加了收入，但有关的证据显示，贫困家庭所得到的利益并不

如当地的富裕家庭得到的多（Wang、Li 和 Li，2004）。补贴贷款的低覆盖率是另

外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破坏了扶贫计划的总体效果，并扭曲了贫困地区的金融市场。 
 
2001~2010 年的新世纪扶贫战略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 

参照“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经验，中国政府制定了 2001~2010 年的“新

世纪扶贫计划”。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按照官方农

村贫困线标准，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3.0%，甚至在贫困县也下降到了 9%以下。

贫困人口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贫困家庭相对分散在不同的村庄而

不是集中在贫困县，这就要求对扶贫目标的基本单位进行调整。 
 

2001 年，《中国农村扶贫和开发纲要（2001~2010）》发布。之后，又有一

些重要的政策相继出台。其中一个重要的政策是把扶贫目标从县改为村，同时，全

国的主要贫困县仍然保留。总共有 14.8 万个贫困村（这些贫困村有些在贫困县内，

有些则在贫困县之外）被指定为接受贫困援助的村。新指定的 592 个贫困县较多分

布在西部地区，这些贫困县在税收和扶贫资金发放等方面都享受优惠待遇。新的计

划还强调了贫困地区人力资本和社会的发展，并要求推动各项参与性扶贫措施的实

施。 
 

建立在参与式村级发展规划基础上的“整村推进计划”，现在已是农村扶贫过

程的主要战略措施（扶贫办，2001；Gao，2001）。参与式村级发展规划在 14.8
万个贫困村中实施，其中的 5.3 万个贫困村已经在 2004 年完成了参与式村级发展

规划。在贫困村发展规划实施过程中，详细的财政预算以及特殊项目的资金来源都

通过参与式的方法来实施。原则上，基础设施通过为农民提供工作计划来提供资金，

社会服务（包括初等教育、医疗以及培训和技能开发等）由预算开发基金拨款，农

业生产则由补贴贷款计划拨款。 
 
扶贫资金的来源多元化 

官方扶贫计划的资金来源于三个不同的政府机构：  
 财政部为公共投资、培训以及重新安置工程提供预算拨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道路和饮水工程提供

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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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中国农业银行（ABC）为企业和家庭提供补贴贷款，最近也通过各农

村信用合作社来提供。 
 

自 2001 年以来，中央政府每年通过上述三个机构平均提供的资金约为 280 亿

元（表 5.40），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央政府预算的 5%还多。不过，这个数字并没有

包括地方政府为此提供的配套资金和自愿拨款。这 280 亿资金中大约有一半是采取

补贴贷款的形式，但其绝对数额与所占份额自 2005 年以来有所下降。 
 
表 5.40：2001～2007 年，中央政府为扶贫项目提供的资金支持 
（10 亿元） 
年份 补贴贷款 以工代赈 预算资金 合计
2001 18.5 6.0 5.0 29.5
2002 18.5 6.0 5.6 30.1
2003 18.5 6.5 6.4 31.4
2004 18.5 6.4 8.2 33.1
2005 7.0 6.8 9.0 22.8
2006 6.9 4.6 9.7 21.2
2007 12.4 4.5 10.4 27.3
2001-2007平均 14.3 5.8 7.8 27.9  
数据来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财政部。 
 

新战略虽然和“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同，但投资的对

象以及这些资金的应用方式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正从三个方面来推进农村扶贫工作和促进贫困地区发展： 
 

 整村推进计划，其基础是参与式村级投资计划，于 2001 年开始实施； 
 为贫困县的劳动力提供培训，于 2003 年开始实施； 
 用于扶贫目的的农村商业发展，于 2003 年开始实施，与中国农业银行提

供的补贴贷款挂钩。 
 
这三项计划的目标是分别通过农业生产、人口流动以及地方企业发展来提高农

民收入。整村推进计划将在下节进行讨论，其他发展减贫计划将在第 5c 节进行讨

论。 
 

（二）  通过贫困地区的发展来增加收入：整村推进计划  

 
中国贫困村投资计划开始于 2001 年，部分原因是考虑到以前以贫困县为扶贫

单位的制度没能使中国的许多贫困人口直接受惠（世界银行，2001；Park、Wang
和 Wu，2002）。按照参与式村级发展规划来进行贫困投资的决定，则是因为以前

的投资项目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贫困人口的需求。 
 
采取合理措施，按照特定标准来确定贫困村 

在 2001 年，中国有 148 131 个村庄（占中国总村庄数的 20.9%）被确定为“整

村推进计划村”。按照官方制定的标准，贫困村的选择按照包含 8 个因子的贫困指

标来进行：人均粮食产量、人均现金收入、恶劣居住条件房屋的比例、恶劣饮水条

件家庭的比例、可得到电力供应的自然村的比例、有着能够到达县政府所在地的标

准化道路设施的自然村的比例、长期有健康问题妇女的比例以及适龄儿童没有入学

的比例。不过，当地政府可以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来改变这些因子及其权重，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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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辖村庄所提供的相关数据常常有限。一般来说，县政府负责指定贫困村，由省

政府负责最后决定贫困村的数量并确定最后的贫困村名单
38
。 

 
表 5.41 说明了被确定为贫困村的地区分类。将近一半的贫困村在中国西部地

区，这与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的比例是一致的（见第四章）。其中，西

北地区的贫困村占 41%，西南地区占 32%，东北地区占 26%，中部地区占 22%，

沿海地区仅占 8%。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对确定贫困村的决定因素进行的分析表明，

按照一定的规定标准来确定贫困村是一个合理有效的方式。较低的村人均收入、低

农业产出、村道路设施的有限、水的清洁度以及村庄是否位于少数民族地区或革命

老区等，都是有可能被确定为贫困村的显著指标（Chaudhuri 等，2006）。 
 
表 5.41：指定贫困村的数量（按地区划分） 

地区 村的总数 贫困村的数量 贫困村的比例% 
占全部贫困村的

分额 (%)
沿海 249,723 20,698 8.3 14.0
东北 35,540 9,182 25.8 6.2
中部 225,964 48,950 21.7 33.0
西南 132,879 42,647 32.1 28.8
西北 65,151 26,654 40.9 18.0
全部 709,257 148,131 20.9 100.0  
数据来源：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财政部。. 
 

按照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的村级专项调查，截止到 2004 年底，55%的贫困

村已经完成了村规划，而 37%的村则已经开始按照规划进行投资（图 5.50）。为什

么许多贫困村在计划三年后才启动规划好的投资活动？因为县级政府通常将每年的

计划分配在部分村庄中进行；而且，对村进行投资的计划的实施通常有时滞效应，

原因在于需要考虑诸如投资的规模经济，以及在每个村庄进行投资的设计、监督以

及完成等因素。村级数据证实，实施计划的村的数量不断增加，是因为各县内新的

村庄投资逐步扩张。根据村级规划，最主要的前六项投资分别是道路和桥梁（34%）、

电力（16%）、灌溉（10%）、学校（9%）、造林（8%）和通讯（8%）。 
 
图 5.50：已完成计划和刚开始投资的指定贫困村 
（指定贫困村的累积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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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01 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和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对 3 037 个村

的专项调查。 

                                                        
38 总的来说，选定的对象是行政村。但在江西等几个省，整村推进计划是在自然村的层次上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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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半以上的贫困人口居住在指定的贫困村以外 
这些指定贫困村的项目的实施效果如何？利用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以及世

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村级专项调查数据，以平均人均家庭收入为衡量指标，可以检

验出被确定为贫困村的村庄是否就是最贫困的村庄（国家统计局，每村抽出 10 个

家庭的调查结果）。图 5.51 是按照人均收入五等分划分的村庄类型，来看其中被划

定为贫困村的比例。尽管人均收入较低的村被划为贫困村的可能性较大，但仍有处

于最贫困的将近 45%的村并未被划定为贫困村。相反，一些较富裕的村、甚至一些

处于高等级人均收入的村最后却被划为贫困村。 
 
5.51：2001 年，按人均收入等分的各类村中被确定为贫困村的百分比 
（被确定为贫困村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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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01 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和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对 3 037 个村

的专项调查。 
 

这些统计当中所用的村人均收入数据包含有统计误差，也忽视了一些非收入因

素，这些都会影响是否被划定为贫困村。判断是否为贫困村的决定性指标，事实上

还包括诸如落后的基础设施、偏僻的地理位置等，这些都增加了被划定为贫困村的

可能性，当然这些指标都受村收入水平的影响（Chaudhuri 等，2006）。尽管如此，

图 5.51 所示的贫困瞄准误差也需要谨慎对待。划定贫困村的瞄准误差，也就是那些

按照精确的 2001 年人均收入计算，不应被划为贫困村但却被划定为贫困村者占

48%。换句话说，这些 48%的村在 2001 年的平均人均收入超过了官方贫困线标准。 
 

表 5.42 更进一步说明该规划的覆盖率和可能的遗漏率，统计标准分别是贫困村

的贫困人口所占的百分比以及贫困村的非贫困人口的百分比。2001 年，按照官方贫

困线标准计大约 60%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官方确定的贫困县内，有 52%收入低于世

界银行的贫困线的贫困人口居住在贫困县内。三年后的 2004 年，以上指标则分别

下降为 51%和 47%。按照官方贫困线标准可能的漏损在 2001 年为 85%，2004 年

为 90%，而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以上数字则分别为 72%和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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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贫困村和贫困县认定的瞄准结果 

2001 2004 2001 2004
官方贫困线 59.5 50.8 84.5 89.7
世界银行的贫困线 51.9 47.4 72.0 79.3

2001 2004 2001 2004
官方贫困线 70.8 62.0 83.9 88.9
世界银行的贫困线 66.6 59.0 68.7 77.3

贫困村界定下的瞄准结果

贫困县界定下的瞄准结果

覆盖率 潜在遗漏

生活在指定贫困县的贫困人
口占全体贫困人口的比例(%)

非贫困人口在指定贫困县的比例(%)

覆盖率 潜在遗漏

生活在指定贫困村的贫困人
口占全体贫困人口的比例(%)

非贫困人口在指定贫困村的比例(%)

 
数据来源： 2001 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和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对 3 037 个

村的专项调查。人均收入用作界定贫困的标准。  
 

这如何跟贫困县目标的情况进行比较呢？结果显示，在贫困县目标下的覆盖率

要好于在贫困村目标下的覆盖率。在表 3.3 的下栏中可以看出，按照官方贫困线标

准，2001 年的覆盖率为 71%，2004 年则为 62%。而按照每天 1 美元的贫困线标

准，2001 年的覆盖率为 67%，2004 年则为 59%，在县级标准上潜在的遗漏率也稍

微低一些。 
 

以上结果值得引起关注，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按照低一级的标准来统计，本来

可以使结果更准确。事实上，如果将目前的贫困覆盖率（按照官方贫困线标准大约

为 60%）与按照同样的层级规划可能得到的最大贫困人口的覆盖数量相比，我们可

以发现，如果做到最理想的村级瞄准，那将能覆盖将近 80%的贫困人口，而按照最

理想的县级目标，最多只能覆盖 70%的贫困人口（见图 5.52）。 
 
图 5.52：瞄准目标从县变为村所取得的潜在改进 
  随着项目规模的扩大而被覆盖的贫困人口的比例：完全以村人均收入为标准和完全以县 
  人均收入为标准完全以村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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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2001 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和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对 3 037 个

村的专项调查。纵轴表示按贫困率由高到底的顺序排列的村（或县）中贫困人口的累积百分

比。这里以官方贫困线和人均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 
 
贫困县之所以有较高的贫困人口覆盖率，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其较大的人口基数

（占农村贫困人口的 24.7%），而贫困村的这个数字只有 20.7%。然而这个解释还

不完备。按县级标准实施的瞄准精确度往往也要比村级的要高。事实上，指定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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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瞄准误差率在 2001 年为 25%，而贫困村的这个数字则为 48%。导致后者的误

差率较高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在指定贫困村时使用了一系列范围更广的非收入指

标、数据更有限、村级数据不可靠以及易受更低层级政府的政治影响等。 
 

那么，瞄准效果有没有地区间的差别呢？图 5.53 显示的是，在 2001 年和 2004
年，扶贫项目在不同地区的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对生活在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以下

的贫困人口的覆盖情况：首先，西部地区的贫困覆盖率较高；其次，贫困县的贫困

人口覆盖范围要高于非贫困县的；第三，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扶贫覆盖范围缩

小的速度较其他地区要快得多，原因也许是较富裕地区的贫困更可能是暂时现象。 
 
图 5.53：指定贫困村中收入贫困者所占的比例  
（指定贫困村中收入贫困者所占比例：分地区和总体的情况） 

 
数据来源： 2001 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和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对 3 037 个

村的专项调查。收入贫困是相对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而言。 
 

那么，如何才能说明贫困覆盖率在地区上的差异呢？如前文所述，当贫困人口

分布比较分散时，对贫困进行地区上的瞄准则较为困难。在前面的 4c 部分中，我

们认为如果在贫困人口比较分散的情况或者所有的村都有相同的贫困率的情况下，

则贫困人口集中度指标没有任何意义。反过来，如果所有的村贫困率都相同，假设

贫困人口在村中集中程度很高导致这个村子所有的人要么都是贫困人口要么都不

是，则贫困人口集中度指标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这也可以解释为村人口指数的标准

差。如前文所述，随着贫困线标准的降低，贫困人口集中度也随之降低。例如按照

官方贫困线标准，中国农村地区的村贫困集中指数为 0.319，而按照世界银行的贫

困线标准这个数字为 0.369，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的 2 倍，这个数字为 0.388。
在贫困程度越大的地区，集中程度指数越高。在表 5.43 中，西部省份的贫困集中度

最高。贫困县的贫困集中度指数（0.452）比非贫困县的集中度指数也要高（0.267）。
图 5.53 反映了这种排序与覆盖率变化的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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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3：根据贫困集中度和项目规模而调整的覆盖率 
（2001 年，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对收入贫困者的覆盖，％） 

贫困覆盖

率(%)
贫困集中度指数

(%)
贫困者的人均人

口覆盖范围

最大覆盖率

(%)
调整的覆盖率

(%)
全国 51.9 36.8 1.9 77.1 67.3

东部 33.1 34.2 3.2 66.8 49.5
东北 35.4 26.6 1.8 61.6 57.4
中部 27.7 27.9 2.6 65.8 42.1
西南 68.5 52.8 1.6 86.2 79.5
西北 54.7 37.2 1.2 73.9 74.1

非贫困县 16.1 26.7 1.9 50.7 31.7
贫困县 69.9 45.2 1.9 92.2 75.8
数据来源： 2001 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和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对 3 037 个

村的专项调查。调整的覆盖率等于贫困覆盖率/最大覆盖率。 
 

影响贫困覆盖率的第二个指标是项目的人口覆盖范围。这可以说是财政硬约束。

为了说明该因素的影响，我们依据该地区的贫困人口总数对项目的人口覆盖范围进

行了标准化。如表 5.43 所示，平均每个贫困人口的人口覆盖范围在沿海地区最高，

其次依次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 
 

给定每个贫困者的人口覆盖范围，那么，如果贫困村能根据村人均收入完全瞄

准，同时样本收入分布已知，就能直接计算出最大的人口覆盖范围。这个最大人口

覆盖范围可以视为一个由贫困集中度、财政预算等决定的覆盖范围所达程度的标尺，

以便和目标有效性相对照。修正过的覆盖率，也就是将实际覆盖率除以最大覆盖率，

见表 5.43 的最后一栏。最大贫困覆盖率以及调整后的贫困覆盖率，在西部省份以及

贫困县要高一些。因此，西部省份以及贫困县在覆盖贫困人口方面要好很多。 
 

还可以用以上办法进一步考虑各地区的村瞄准误差率（人均收入在世界银行的

贫困线以上的指定村的百分比），如图 5.54。与表 5.43 的调整贫困覆盖率的结果

比较相似的是，瞄准误差率从大到小的排列依次是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

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瞄准误差率在西部省份以及贫困县较低。在西部省份以及贫

困县瞄准效果较好的可能原因包括以下几个：那里有着较高贫困率的地区贫困集中

度，有着更强的制度保证（县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在目标贫困村积累了

更多的经验（例如云南省率先在全国开始瞄准贫困村扶贫工作）。 
 
图 5.54：贫困村确定中的可能误差  
（村人均收入水平超过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但却被确定为贫困村的比例，%） 

 
注释：收入贫困是相对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而言。 
数据来源： 2001 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和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对 3 037 个

村的专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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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计划提高了指定贫困村的收入，但最贫困的家庭并未从中受益 
贫困村投资计划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影响农村家庭的福利和行为的呢？表 5.38

显示了从 2001 年到 2004 年的人均收入的年均变化，说明贫困村的平均收入增长率

（每年 6.7%）要高于非贫困村的平均收入增长率（每年 6.7%），贫困村基于村规

划的投资增长率（每年 7.8%）也要高于那些没有投资规划的贫困村的投资增长率

（每年 6.1%）。如果将比较范围缩小到贫困县内的贫困村和非贫困村，则这些地

方的贫困村的平均收入增长率（每年 7.2%）也高于非贫困村的平均收入增长率（每

年 6.1%）。 
 
表 5.44：指定贫困村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比较 
（2003 年价格水平） 

2001 2004
所有村 2454 2910 5.04

指定贫困村 1637 2008 6.72
其他村 2573 3043 4.80

贫困县中的指定贫困村 1322 1619 7.20
贫困县中的其他村 1585 1914 6.13

拥有计划投资的指定贫困村 1733 2211 7.77
没有计划投资的指定贫困村 1580 1888 6.10

平均年收入增长率 (%):
2001-2004

平均人均收入

数据来源： 2001 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和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对 3 037 个

村的专项调查。 
 

然而，以上的平均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整村推进计划，因为较

贫困的家庭和村的较快的收入增长通常可能是恢复性的增长。例如，2001 年受自然

灾害影响的村也更易被指定为贫困村，并因此得到较快的收入增长，或者其他一些

与整村推进规划无关的因素也可能解释这种现象。尽管如此，在 2000 年以后的头

几年中，农村实际收入的增长确实减少了贫困程度。根据官方贫困线标准计算，可

以看出从 2001 年到 2004 年，指定贫困村的总贫困率从 15.6%下降到 10.3%，而

非贫困村的总贫困率则从 2.8%下降到 2.5%。按照低收入贫困线计算，同一时期的

贫困村的总贫困率从 28.0%下降到 20.7%，而非贫困村的总贫困率从 6.8%下降到

5.8%。 
 

这样一来，整村推进计划对农村特别是贫困村和贫困家庭的总投资有何特殊影

响呢？为了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利用在该计划完成前和完成后的国家统计局

的农村住户调查中的数据，以及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的村级专项调查数据来进行

分析，该计划的影响效果可以由已经实施投资规划指定贫困村的变化（由影响因素

决定）和具有相同特征但才刚刚开始实施投资规划的指定贫困村二者之间的比较而

得出（Park 和 Wang，2006）39
。 

 
在开始实施投资规划的指定贫困村中，人均年总投资从计划实施前的 60.7 元增

加到计划实施后的 106.3 元
40
，而刚刚开始实施投资规划的指定贫困村则从 44.6 元

增加到 62.7 元。总体来讲，该规划显著增加了村的总投资。村级和政府的投资都显

著增加，说明政府资金在实践中对于村级财政不是替代而是补充。那些符合投资条

件的非西部地区的村随着政府投资的增加而得到大幅度投资增长。与之相反的是，

                                                        
39 没有用指定贫困村和非贫困村的变化进行比较，是因为这个办法更好，因为明确的资格指定经常被用来作为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

国际援助者的其他项目和政策的参考。这样，和非贫困村进行简单对比，就会混淆整村推进计划和其他援助项目的效果。  
40 村里的总投资包括政府和村本身的货币投资，以及村级调查得到的强制劳役的天数（乘以 2004 年的男性日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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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指定贫困村的村级投资并未增加，原因也许是没有与之匹配的资金，或者

这些村没有能力进行投资（Park 和 Wang，2006）。 
 

规划对于家庭的主要影响可以从表 5.45 中看出来。对于家庭的全部样本，该规

划在平均收入的增长、消费的增长以及人口流动倾向的变化等方面没有统计上的显

著影响。从中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最贫困家庭并没有从贫困村综合开发计划

中得到好处，在这三年中，反而是贫困村中相对较富裕家庭的收入增加了 6.6% ，
消费增加了 8.8%。同样的是，该规划对较贫困家庭的流动倾向没有影响，反而使

得较富裕家庭减少了 5.2%流动率。 
 
表 5.45：整村推进计划在家庭层次上的影响 
（2001～2004 年之间的变化，%） 

人均收入 人均消费 有迁移劳动力的比例

所有家庭 3.0 1.0 -2.5

贫穷家庭 -3.9 0.1 -0.5
富裕家庭 *6.6 **8.8 ***-5.2
注释：贫穷家庭是指用来估计的样本中那些人均收入在家庭中位收入之下的家庭，而富裕的

家庭则是指人均收入在家庭中位收入之上的家庭。*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 2001 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和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对 3 037 个

村的专项调查。关于本估计的过程见 Park 和 Wang （2006）。 
 
项目的效果受到诸如机构之间的协作、资源缺乏以及贫困家庭的有限参与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 
贫困县投资计划的目的是整合和协调三个官方投资计划下的投资项目。然而像

过去一样，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每个部门都不愿意放弃对资源

的控制权，而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其他政府组织单位在实践中的影响力有限。

实际上，补贴贷款的拨付很少依照规划进行，为农村人口提供工作岗位的项目也只

有部分与村级规划一致，总之，村级规划主要是依靠预算拨款来支持（Wang，2005）。
部门之间缺乏协作是村级投资计划预算超出实际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照官方提供的培训资料（Gao，Wang 和 Huang，2001），村级规划的实施

过程要服从以下几项原则：对扶贫项目必须优先对待，家庭以及不同群体（例如妇

女）的参加必须受到特殊关注；必须整合来源不同的资源；必须是 3～5 年的计划，

并要反映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贫困根源；必须按照县政府制定的标准步骤实施。为

了完善村级投资计划，以下几条具体措施值得推荐：首先，应该对贫困的根源进行

分析并找出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些分析应该基于村级数据，并且应该有 10～20 个

村民参与；其次，应该在技术专家的支持下，为可能的项目完成 SWOT（优势、弱

势、机遇和挑战分析）分析和可行性分析；还有，通过村民大会来选择可实施的项

目，优先考虑贫困家庭。一旦某个项目被选择后，还要完成更详细的评估报告，包

括项目受益人、项目所必须的条件、项目完成过程（计划、预算和人员安排）以及

项目监测和评估。最后还要完成的是村级规划文件，这可以为实施项目投资提供一

个详细的蓝本。 
 

在不同地区的实际调查证明，实践往往和计划不一致。计划一般由村委员会成

员、小队领导、党员代表以及家庭代表组成的小组制订，并由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成员负责培训的镇政府官员来进行监督。但由于计划实施时间相当短，关于参

与式规划实施情况的资料还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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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 12 个村中进行的、对村级投资计划完成情况进行定性评估的一部分的

实践调查，我们得出了妨碍计划成功实施的几个因素：投资规模太小，对活动的选

择不当，项目维护资源不足（专栏 5.12）。然而，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村级规划实

施过程中村民的参与极少，反而是当地政府官员在计划完成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调

查小组经常会询问村民，计划如何实施以及贫困家庭名单是如何选出等问题，但大多数情况

下答案是“不知道”。贫困村综合开发计划在实践上似乎并不成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2006）。 
 
专栏 5.12：影响村级投资项目效果的一些因素：来自定性的实地调查的证据 

 
 投资太少。虽然村级投资项目改善了一些村庄的基础设施状况，但投资一般相对很少。

投资规模一般要受到从扶贫机构得到的资金数量的限制，而不是取决于村民的需求。例如，

江西省 S 村有部分村民没有接上水泥公路，导致村民们必须自己运送货物。同样的，在云

南省的 A 村和 Y 村，即便是扶贫工程已经结束，灌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行动不当。由政府推动而不是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的旨在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许多

扶贫活动，大多以失败而告终，有时甚至会给农民造成重大损失，并使农民逐渐对这些扶贫

活动失去兴趣。例如内蒙古 R 村的山羊饲养计划就失败了。主要的原因是农民家庭购买山

羊时是以较高的 800 元价格购买的，但不到 1 年的时间，山羊的价格就跌至 200～300 元，

有时甚至只有 100 元左右。同样，在甘肃省的 DD 村，由当地政府官员和村委员会一起从

青海省购买的绵羊由于不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只得进行圈养，不能进行草原放牧，因此大大

增加了成本。同时这些绵羊还经常生病。 
 
 缺乏可持续的管理和维护机制。扶贫工程通常会忽视建立可持续的基础设施的管理和

维护制度，结果导致基础设施被损坏，并在建成不久就不能使用了。例如四川省的 D 村，

政府投资了 1.7 万多元建设供水设施以及蓄水水库。然而，村民们拒绝了村领导的关于建立

用水收费制度，以便可以雇用人员负责管理供水设施、清洁水池和消毒水池的建议。由于该

村没有集体基金，供水设施的管理和维护问题解决不了。 
 

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   
 

最贫困的家庭不能从公共投资的基础设施中受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

原因：他们没有能力利用公共基础设施；他们不积极参加项目的全过程；或者他们

被村里的精英排斥在能够影响项目的范围之外。实地访谈的结果表明，贫困家庭经

常没有能力支付使用新的公共基础设施需要的配套投资（经常超过总投资的一半），

例如在供水项目中，农村家庭为了使用水窖和养殖池，必须另外支付的投资分别相

当于政府拨款的 3.3 倍和 3.6 倍。 
 

更深入地考察各类整村推进计划的影响可以发现，不管是对于村里的富人还是

穷人，如果村委会的水平较高，计划带来的好处也更大。当然我们也发现，在那些

村领导教育水平较高的村里，最贫困家庭得到的好处不及相对富裕的家庭，这个现

象反映出，精英人士更多地得到了扶贫计划的好处（Park 和 Wang，2006）。这些

发现与对其他国家基于社区的发展项目的影响的研究结论一致，即这类项目对穷人

的瞄准和帮助的效果存在疑问。计划的成功更多地要取决于村内的治理、村民特别

是贫困人口充分参与社区的决策制定过程的愿望和能力（参见专栏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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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13：社会资金和基于社区的发展计划——国际经验 
 
 基于社区的发展是“让受益者积极参与设计和管理的发展计划的总称”（Mansuri 和

Rao，2004），随着人们日益认识到良好的治理和地方问责机制对于公共项目的成败具有

决定性的作用，这类发展援助模式正变得越来越流行。例如，世界银行为广义的基于社区的

发展项目提供的贷款就从 1996 年的 20 亿美元增加到了 2003 年的 70 亿美元（Mansur 和
Rao，2004）。 

 
 如今，各政府机构、国际援助者和非政府组织都在世界各地支持着各种各样的项目，

它们通过多种不同模式鼓励基于社区的发展。其中许多模式与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鼓励的社会基金项目（Social Fund projects）有若干的共同点。社会基

金最初的目的是缓解结构调整项目带来的社会冲击，如今已成为多部门的项目，给小型公共

投资和转移支付提供融资（通常是捐款），以满足穷人和弱势社区的需要，在地方层次促进

社会资本积累和发展。作为创新范例，这些项目展现了新的分权化参与决策、管理和问责机

制的办法，后来在公共部门的组织机构中得到了更多地应用（世界银行, 1995）。通常，这

类项目要求各社区提供自我发展的开支计划，并通过参与性的程序进行表决（例如由社区的

成员投票），然后通过择优竞争来拨款。只有最优秀的规划才能得到援助，资金直接划拨到

社区而不是通过更高层的政府。有关的规划和程序应该被公布，其实施过程也应该高度透明，

以便最大限度地体现合法性和可问责性。 
 
目前对于社会基金和其他基于社区的发展计划进行的评估表明，此类计划有潜力改进对

穷人的定位瞄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可以把钱用于社区更看重的项目，增进项目实施和维

护的动力（参见 Mansur 和 Rao，2004）。然而，项目的成功并没有绝对把握，有一项评

估研究发现，总的来说，世界银行的社会基金项目在针对穷人的瞄准上做得并不算特别成功

（世界银行，2002）。成功的设计要求掌握当地的需求，了解和依靠现有机制的作用，明

确中间实施机构必须开展的改革，才能支持社区的行动。分权化在基于社区的发展项目中的

影响主要取决于是否容易被精英阶层或其他利益团体控制，这在信息和监督机制、地方民主

和其他责任机制较为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问题（Platteau，2004；Bardhan 和

Mookherjee，2002）。不平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差异也会影响社区决策机制。 
 
因此，社会基金项目带来的一个教训在于，如果对于地方的政治、历史和社会背景没有

足够的监督和充分的认识，那么基于社区的发展项目未必能大获成功。最初的实施往往也是

最困难的，最成功的计划都是根据既有的经验，通过严格评估来逐渐改进而来的。我们建议

最好能在早期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并且加强对项目实施者的培训。 
 

 
 
 

（三）  通过其他减贫计划来提高收入：为转移劳动力提供培训，补贴贷款和促进农业企

业发展  

 
为转移劳动力提供培训 

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城乡人口转移是减贫的核心途径，新的减贫措施的目

标集中在让农村居民更容易获得城镇中增加的工作机会方面。2004 年，扶贫领导小

组办公室发布了《加强贫困地区转移劳动力培训》的文件，劳动力培训项目正式展

开。到 2005 年中期，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国各地建立了 32 个示范培训基地，来自

中西部的 14 个省市的数据显示，截至 2005 年已经有大约 1 500 个省、市、县建立

了转移劳动力培训基地。培训基地都是公立或私立的职业学校，已经从事过一段时

间的职业培训，并且与沿海省市有密切联系。 
 

目标培训对象是来自重点贫困县的愿意去其他地区务工的劳动力。各县的扶贫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甄选合格的培训对象，乡里和村里的领导为此提供协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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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要求政策应该向来自贫困家庭或贫困村的劳动者倾斜，但实际上任何来自贫

困县的人如果愿意和有能力参加培训，都会被录取。培训通常持续 1~6 个月，每名

参加者根据培训时间的长短将接受 600～1200 元的学费补贴，大多数情况下参加者

食宿费自理，大约为每人 1000 元。 
 

培训学校首先需要和雇主签订协议，以确保学员在完成培训后能获得工作，以

此来申请学费补助。大多数补助来自财政的发展基金。培训课程根据市场需要来组

织，家政服务、服装加工、文秘打字服务、宾馆接待服务、保安服务、电器组装、

机械加工和建筑是扶贫领导小组确定的需求量极大的职业类型。 
 

根据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到 2004 年，中西部省市已经有 240 万人得到了

培训，其中有 65%在省内就业，28%在省外就业。 
 

除了扶贫办的项目外，农业部、科技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住房与城乡

建设部也组织了各种劳动力培训项目。但培训项目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来自贫

困家庭的劳动力的参与机会可能较少，因为他们往往难以负担培训的食宿和其他费

用。因此，有必要考虑给贫困家庭的劳动力提供更多补助，但由于部分地方的官员

存在任人唯亲和索取好处的现象，如何准确甄别贫困劳动力的资格并不是件容易的

事情。 
 
补贴贷款和农业企业 

中国扶贫资金的将近一半是中国农业银行管理的补贴贷款。为了利用补贴贷款，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在通过扶持贫困地区的农村龙头企业的发展来促进特色

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企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包括为龙头农业企业提供补贴贷款，给这

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新品牌推广提供财政拨款。  
 

2005 年，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农业银行确立了可享受上述优惠政策

的 260 家龙头扶贫企业。此外，各省的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也提名了数百家龙头扶

贫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数是私人企业。来自 11 个省的统计数据显示
41
，2004 年用

于农业企业发展的资金总额达到了 170 亿元，其中 62%是补贴贷款，19%是预算开

发基金。某些省份把大多数补贴贷款投入了农业企业，例如，湖北省累计有 80 亿

元补贴贷款用于农业企业，占该省全部补贴贷款额的 70%。 
 

某些地区的农业企业的发展已经成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生产基地的家

庭收入。例如江西的龙头扶贫企业昌顺集团公司建立了 20 个生产基地，惠及 12 万

个家庭，估计有 15000 个贫困家庭从该公司的农业生产和加工中获得了好处。农业

企业的发展还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农业银行把贷款向相对较大的农业

企业倾斜，也成功地降低了不良补贴贷款的数量。 
 

如今，农业产业化项目吸收了补贴贷款的最大份额，约占 2005 年中国农业银

行全部补贴贷款的三分之一。不过有证据表明，农业银行的地方机构经常不愿意给

贫困地区的家庭发放补贴贷款，妨碍了这部分计划的实施（专栏 5.14）。随着中国

农业银行在 2001 年进行股份制改革，其商业化程度提高了，它给农村家庭提供的

贷款也受到了影响，在 2005 年只占全部补贴贷款的 17%左右。 
 
 
 
 
 

                                                        
41 这 11 个省包括：黑龙江、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西、湖北、湖南、广西、甘肃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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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14：中国的扶贫补贴贷款计划 
 
 国际经验表明，与中国类似的补贴贷款计划通常会由于非贫困群体的寻租行为而很难

使贫困人口受益。在中国，当地政府官员以及银行领导具有很强的动机，将补贴贷款直接拨

给那些能产生税收的工业项目，或者拨付给那些具有很高偿还能力和低交易成本的贷款者。

自该规划开始实施以来，地方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和中国农业银行的地方分支行就

因此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补贴贷款的利息非常低，使得补贴贷款经常被看作是社会援助，而

不是信用贷款，这也破坏了中国农业银行分支行的财务可持续性。据报道，该贷款在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的及时偿还率只有大约 50%。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在成功进行了小额贷款试点以后，中国政府大规模开展小额

贷款计划。然而，这个政府主导的贷款计划没有很好地针对贫困群体，并且偿还率不高（Park
和 Ren，2002）。 

 
根据 2004年世界银行与国家统计局所进行的一项村级专项调查，中国农村家庭的 1.4%

已经得到补贴贷款，在贫困县和贫困村这一比例分别为 4%和 4.7%。因此，补贴贷款并没

有专门针对贫困村，这和实际调查所发现的补贴贷款通常并不按照整村推进计划来实施的结

果是一致的。家庭平均贷款规模是 1 898 元（按照 2003 年价格水平）。大部分的补贴贷款

是用于农村工业企业，而不是农村家庭。尽管一半的资金是通过补贴贷款的形式来用于扶贫

活动，但负责补贴贷款的中国农业银行通常会忽略整村推进计划，并且不按照该规划进行贷

款拨付。 
 

 
 

虽然将更多的贷款从农村家庭向经济实体和企业转移有助于提高农业银行补贴

贷款的总体质量（不良贷款比例会降低），并且能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但它对于

贫困人口的帮助却非常有限。这个扶贫办法的主要问题在于，农业企业发展和贫困

家庭的联系较弱。没有机制能确保贫困家庭成为农业企业发展的优先受益对象。相

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拥有更大规模的专业生产能力的富裕家庭更容易获得农业企

业的合同，因为这有助于节约管理成本，保证农产品的大量供应。同时，在农业银

行的贷款组合中，给农村家庭发放的贷款的不良比例最高（高达 70%），在商业化

银行运营和补贴贷款的减贫目标之间确实存在紧张的关系。 
 
 

（四）  开发减贫计划如何才能更好地帮助穷人？  

 
总的来说，整村推进计划重点引进了开发项目的规划参与模式，提高了村级的

投资水平，把生产、基础建设、社会服务、培训和文化促进项目统一起来，加强了

综合发展。虽然贫困现象正变得越来越分散，村级的贫困集中现象正在减少（参见

第 2 章），但在减少农村贫困方面，以地域为导向的投资项目仍可以发挥作用（如

第 4 章的对贫困人口类型分析所述）。不过，上述分析强调了影响村级扶贫投资项

目效率的两个关键因素：对贫困人口的瞄准（很大一部分贫困人口并不是生活在划

定的贫困村），以及投资项目对于生活在贫困村的穷人的收入提高帮助有限（反映

出投资的相对规模较小，以及村民参与程度有限等，特别是穷人对于项目的规划和

实施参与太少）。要改善整村推进计划的扶贫效果，应该采取包括如下建议在内的

一些措施： 
 

 为贫困村的选定制定一致的、有数据支持的标准和及时的更新体系，给最

贫困的村庄更早、更多地提供投资。 
 加大村级投资的规模，这可能需要预算拨款项目提供更多资金，但村级投

资的有效规模还应该通过村级规划对资金分配的协调来改善，例如通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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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的规则引导有工作机会的项目投资和补贴贷款的分配。另外，减少指定

贫困村的数量也可以增加每个村得到的资金。 
 建立制度机制，提高村级投资与其他部门机构的协调。由于农村地区的更

大部分投资不是来自扶贫基金，而是其他部门的预算，因此需要更好地在

村级层次协调投资事宜，而不仅仅是扶贫基金本身的事情。目前，部门间

的协调机制是通过地方扶贫开发办公室进行的，运转并不流畅，需要大力

加强改善。 
 重新强调对家庭的导向，即使在能更好地界定贫困村以后，也还是需要将

帮助直接送达这些村里的贫困人口。这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改

变项目的组合，包含更多家庭导向的干预，例如促进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培

训；取消贫困家庭的强制投资要求，或者为服务于这个目标的项目提供补

贴贷款；开发的新项目，例如用于扶贫的公共工作工程以及有条件的现金

转移支付，以便为符合其他目标的贫困家庭提供补助，例如杜绝儿童失学

等。 
 对村里的规划程序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增强穷人参与度的办法，对新的村

级规划进行试点试用。 
 
除了整村推进计划外，补贴贷款项目虽然占全部扶贫资金投入的一半左右，但

其重点在于扶持较大的农业企业，并没有用于给穷人提供更多帮助。另外，由于参

与成本相对较高，穷人参与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的程度也有限。为了让这些机制在

农村扶贫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如下是值得考虑的方面： 
 

 补贴贷款项目需要与村级规划综合考虑，简单地劝告不同的机构加强协调

难以奏效，因此有必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来加以促进。还需要认识到，村

级的资金和项目管理的协调如果没有省级和县级的配合也难以获得成功，

所以在省级和县级层面也需要授权一个单一的机构来保证协调合作。 
 需要重新安排补贴贷款的流向，从较大的农业企业（它们应该通过商业化

的银行体系获得支持）更多转向贫困农民，其中部分是利用便宜的贷款来

帮助他们完成补充投资，以便更好地利用村级投资提供的公共品。 
 在劳动力转移项目上，为了确保贫困农民的参与，应该免除食宿和其他费

用。 
 

开发扶贫项目另外还有两个普遍的问题值得注意： 
 

 即使能够很好地界定贫困村，还是会有很多穷人可能会被遗漏（由于贫困

人群越来越分散），而针对贫困村的许多投资的收益又会被村里的非贫困

人口享受。这样，地区导向的扶贫政策进一步的效益有限，有必要以家庭

导向的政策加以补充。当然，这需要建立新的机制来定位瞄准家庭，从这

个角度来看，应该积极开发代理工具瞄准机制等方法。 
 假定如上所述，要采取更多的面向家庭的干预措施，以作为扶贫开发计划

的一个部分，那么和社会救助及社会保障项目的协调就会变得更为重要，

这些项目也是在家庭层次上提供关键的支持。例如，对于开发项目和社保

项目来说，也必要建立统一的办法来甄别贫困家庭，这需要部门间的协调，

它不仅仅限于扶贫办、财政部、发改委和农业银行（及农村信用合作社）

的范围，还涉及到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为扶贫工作建立更

好的协调机制目前依然是艰巨的制度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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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是脱贫之路  

 
在过去 20 年里，与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相联系的一个最具意义的发展变化是，

由于作为增长中心的城市中迅速扩大的劳动力需求，出现了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迁

移。虽然关于迁移人口的准确数字一直存在争论，但近期估计显示，这一数量可能

高达 1.5 亿（见第四（一）节和下面的进一步讨论），是世界史上和平时期最庞大

的人口迁移。城市化过程使中国从经济凝聚中受益，这种凝聚是生产力产出的重要

来源
42
。 尽管有研究认为，一般来说中国城市规模还没有达到使每个劳动者生产力

最大化的水平（Au 和 Henderson, 2006），但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方式对流入地和流

出地已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节的重点是研究对流出地的影响。 
 

特别地，作为扶贫的重要途径，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已经受到称赞。以下将

尝试估计人口迁移的这一贡献，主要考察农村人口中的部分最贫穷者能否利用这一

脱贫途径。 
 
举家迁移式的大规模迁移及其增长依然不足 

中国内部对人口迁移的准确规模一直存有争议。由于数据来源不同，按照地理

范围定义和按照离开流出地时间定义的不同，还有迁移是否代有相应的户口身份变

化等，估计数字是不同的。另一区别是迁移人口在一个时点的存量和一个时期的流

量。例如，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按照离开其户口登记地 6 个月以上定义的流动

人口的规模（存量）为 1.44 亿
43
。 近来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则发现，2006 年底

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数量约为 1.318 亿。
44
另一方面，按照 1995～2000 年间进入

现在的镇或城市、并在上年居住此地至少 6 个月以上定义的 5 年之中的迁移人口的

总数大约是 1.31 亿，其中 8 500 万（约 65%）为非户籍迁移者，即他们没有现居

住地的正式户口（Cai、Park 和 Zhao, 2006）。在这一时期，非户籍迁移者中的 4 
200 万人或大致一半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人口。 
 

如本报告第二（七）节所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农村迁移人口的规模出现了

迅速增长。来自农业部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的农村劳动力调查的估计数字证明

了这一增长趋势。按照调查年份中至少外出一个月来统计迁移人数，这些调查显示，

在 1997～2004 年间，农村迁移人口的数量增加了 2.5 倍 （图 2.41）。国家统计

局的估计也证实了农村移民的增加。最近关于迁移人口（包括迁移家庭）的估计认

为，2007 年的总数约为 1.37 亿，在 2001 年以来的 6 年时间里增长了超过 60%（参

见图 5.55）。 
 

                                                        
42 从 1985 年到 2005 年，中国城镇人口从 2.51 亿上升到 5.62 亿，或者说从总人口的 24%上升到 43%（国家统计局，2006）。  
43 根据全国人口的 1%抽样调查，2005 年，估计的流动人口存量为 1.47 亿（国家统计局，2006）。 
44 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定义是，农村家庭的成员在 2006 年被雇用在本乡镇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外从事一个月或以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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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5：2001～2007 年，农村人口向外迁移增加的近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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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家庭调查年鉴（多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关于农村迁移人口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可能是国家统计局近期组织的农村住户

调查，这项调查自 2002 年起收集迁移人口信息。以下讨论充分利用了农村住户调

查中的迁移数据。利用这一数据，表 5.46 报告了 2003 年农村劳动力迁移规模的一

些基本指标。 
 

表 5.46：2003 年，中国农村迁移人口基本信息 

数量 (百万)
占农村劳动

者百分比 
占农村人口

百分比 

A 单身 迁移劳动者，从家乡外出工作超过6个月 98.9 15.3 10.5
B 单身 迁移劳动者，从家乡外出工作，时间不限 125.8 19.5 13.4
C 从农村举家迁移者 24.3 2.6
D = 0.5 x C 从农村举家迁移劳动者 12.2 1.9
E = B + C 从农村迁出者总数 150.1 16.0
F = B + D 从农村迁出的劳动者总数 138.0 21.4

G 迁移劳动者平均月收入 (元) 702
H 迁移后工作的平均月份 (月) 8.1
I = G x H 迁移劳动者平均年收入 (元) 5686
J 农村个人平均年收入 (元) 2622
K = I / J 迁移劳动者收入对农村个人收入的比率 (比率) 2.17
L = B x (I/J) 迁移后收入在农村总收入中的比重 (%) 29.1

农村 迁移人口数量基本情况

迁移后工作收入基本情况

 
注释：农村劳动力的定义是 16 岁及以上、未就学并有劳动能力的人。按照这样的定义，2003 年，农村劳动力约 6.46 亿，

属于 9.375 亿农村人口的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定义与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的农村住户定义是一致的）。这里的关于农

村劳动力的统计与 2005 《中国年鉴：农村住户调查》 （国家统计局, 2005） 中报告的估计数字——6.4 亿有劳动能力和

部分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是类似的。假定每个迁移家庭只有一半成员是劳动者。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和 Sheng 与 Peng （2005）估计。 

 
如表 5.46 所示，2003 年，从家乡外出工作至少 6 个月的单身农村迁移劳动者

总量约为 0.99 亿，而不论外出时间长短的单身农村迁移劳动者总量约为 1.26 亿。

然而，这组数字仅指单身迁移劳动者，没有包括那些举家外迁的人。2003 年，举家

外迁的总人数约为 2 430 万 （Sheng 和 Peng，2005）。这样，估计农村迁移人口

总量约为 1.5 亿，占农村总人口的 16%左右。假定举家迁移人口中有一半是劳动者
45
，则估计迁移劳动者总数约为 1.38 亿，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 21%。依照更严格的

6 个月标准，迁移者分别占农村总人口的 13%和农村劳动力总量的 17%。因此，中

                                                        
45 一半比重假设来源于一个事实：2003 年，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占农村总人口的 48% (国家统计局，2005 中国年鉴：农村住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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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口迁移规模很大：在每 5 个农村劳动者中，大约就有 1 个迁移劳动者。大约 43%
的农村人口生活在有一个或更多迁移劳动者的家庭中。 
 

根据表 5.46 中的数据来看，与家庭一道迁移的劳动者比重似乎很小，不到迁移

劳动力总数的 10%。世界银行与国家统计局组织的 2004 年村级专项调查可以提供

有关举家迁移程度的更多信息，该调查显示，虽然多于 3/4 的村报告说，在 2000～
2004 这 5 年间有举家迁移，但涉及这样迁移的家庭大约仅为 5%，年迁移率略大于

家庭户的数 1%（表 5.47）。绝大多数迁移劳动者是背井离乡的单身劳动者。在 12
个调查村庄进行的贫困定性估计也显示了迁移家庭数量非常有限，与单身迁移者之

间存在反差。例如，在江西省的实地研究显示，只有当迁移者有了稳定的工作或开

办了自己的企业时，才可能举家迁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6）。 
 
表 5.47：2000～2004 年，从农村举家迁移程度 
在 2000到 2004年间,报告举家迁移的村庄的百分比 76.5

在报告有举家迁移的村庄中:

村庄现有家庭户总数 355.8
举家迁移户数 20.5

举家迁移户占全部家庭户的比重 (%) 5.4
土地被收回的举家迁移户 6.2

土地被收回的举家迁移户比重 (%) 30.2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2004 年世界银行与国家统计局组织的对 3037 个村庄做的专项

调查估计。   
 
另一个关于迁移的度量是估计迁移后的工作收入占农村总收入的比重。如表

5.46 所示，迁移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超过了农村人均年收入的 2 倍，而且这已经考

虑了迁移劳动者一年在外平均工作 8 个月这一事实。巨大的收入差使迁移收入在农

村总收入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2003 年，这一比例估计接近 30%（表 5.46）。 
 
大多数迁移是跨省的，从中部和西南地区流向沿海地区，目的地是大中城市 

2003 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和 2006 年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大约一半的

迁移劳动者在其他省份工作。另有三分之一在本县以外的省内工作，剩下的六分之

一在本乡之外、本县内工作（表 5.48）。因此，大多数都是远距离迁移。   
 
表 5.48：2003 年和 2006 年，按照地区划分的农村劳动者的主要工作地 

2006
全国 沿海 东北 中部 西南 西北 全国

农村劳动力到本乡外务工的比重（%） 16.8 15.0 7.3 19.7 19.4 12.5 24.8
在迁移出去的人中：

%，离开本乡，但留在本县的 16.7 27.3 24.1 8.7 12.9 26.4 19.2
%，离开本县，但留在本省的 31.6 54.5 56.9 17.3 20.8 35.7 31.5

%，离开本省的 51.8 18.3 18.9 74.1 66.2 37.9 49.3

2003

 
注释: 本表中 2003 年的数字来自对以下调查问题“你的主要工作地点在哪里？”的可能的

回答：（1） 本乡，（2） 本乡以外，本县，（3） 本县以外，本省，（4） 本省外，国内，

（5） 国外或香港、澳门、台湾。后一类别因数量极小而忽略不计，受访者回答 （2），（3）
和 （4） 被视为迁移。2006 年的数字来自国际统计局关于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的

公报（NBS （2008），第 5 号）。迁移劳动力的定义是指那些在本乡之外工作一个月或以

上的人员。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农村住户调查全国样本估计。 
 

然而，这里存在着地区差异。迁移率最高的两个地区——中部和西南部——的

跨省迁移比例也最大（分别为 74%和 66%）。与之对比，迁移率最低的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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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省迁移比例则属于最低的，约为 19%。在沿海地区，跨省迁移比例也很低（约

为 18%），尽管其总迁移率较高，这反映出沿海地带接近劳动力需求的主要中心。

在沿海和东北，大多数迁移者跨县但在省内流动。而在迁移率较低的西北，跨县迁

移与跨省迁移数量均等。 
 

在这些地区中，迁移人口的最大比重（约 37%）来自中国的中部省份，而沿海

和西南各占四分之一（图 5.56），西北和东北占了较小的份额（分别为 8% 和 4%）。

另一方面，大约三分之二的迁移人口（包括那些省内流动者）选择沿海地区为其目

的地，去其他地区的比例较小。 
 

 

图 5.56：2003 年，农村迁移劳动者的流出地和目的地 
（在本乡以外工作一段时间的农村迁移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 

农村迁移者从哪里来? 农村迁移者到哪里去?

36.9% 来
自中部

7.7% 来自

西北

3.6% 来自

东北

28.2%
来自沿海23.5%

来自西南

4.1%
到东北

10.6%
到西南

7.2%
到西北

12.6% 到
中部

65.5%到

沿海地区

 
注释：各个地区的省份名录见专栏 4.9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农村住户调查全国样本估计。。 

 
按照流出地分的目的地差异颇具启示性。几乎所有来自沿海地区的迁移者（即

使跨省流动）又去了沿海地区（图 5.57 和表 5.49）。中部地区迁移者的约三分之

二和西南迁移者的一半也流向沿海地区。对于东北和西北来说，沿海地区不是重要

的目的地，大部分流动是在本地区内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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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7：2003 年，按流出地划分的农村迁移人口的目的地 

来自沿海：

28.2%

来在中部 :
36.9%

来自西南 :
23.5%

来自西北 : 7 .7%

从沿海到沿海 :
27.0%

从东北到东北 : 
3 .2%

从中部到沿海 : 
24.3%

 从中部到中部：

11.2%

从西南到沿海 :
12.5%

从西南到西南 :
9 .9%

从西北到西北 :
6 .0%

 
注释：各个地区的省份名录见专栏 4.9。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农村住户调查全国样本估计。 

 
 

表 5.49：2003 年，按流出地划分的农村迁移人口的目的地 

来自: 沿海 东北 中部 西南 西北 总计

沿海 95.9 1.2 1.9 0.5 0.5 100.0
东北 9.1 88.6 1.7 0.2 0.4 100.0
中部 66.0 1.1 30.4 1.2 1.4 100.0
西南 53.1 0.4 2.0 42.3 2.3 100.0
西北 16.9 0.3 4.1 1.2 77.6 100.0
全国 65.5 4.1 12.6 10.6 7.2 100.0

来自: 沿海 东北 中部 西南 西北 Total
沿海 79.3 5.8 9.8 2.4 2.7 100.0
东北 48.7 40.0 8.7 0.7 1.8 100.0
中部 90.8 2.0 4.0 1.6 1.7 100.0
西南 84.5 0.5 3.2 8.6 3.3 100.0
西北 48.1 0.9 12.3 4.2 34.5 100.0
全国 84.7 2.5 4.9 3.8 4.1 100.0

流向:

迁移人口总计(包括省内和跨省)
流向:

跨省迁移

注释：各个地区的省份名录见专栏 4.9。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农村住户调查全国样本估计。 

 
总体上说，沿海地区明显是迁移劳动者的主要目的地。图 5.58 描绘的主要跨省

份迁移流动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据估计，超过四分之一的迁移劳动力（约 2600
万劳动者）都在广东工作，同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工作的迁移劳动者的绝对数和比

重还在增长（Sheng 和 Peng，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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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8：1995～2000 年，30 个最大的跨省份迁移流 

 
数据来源：Chan（2006）。 
 

超过 60%的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地区级或更高级别的大中城市工作（图 5.59），

而且这一比重近年来一直增长。从2001年到2004年，大中城市所占的比重从57.2%
上升到了 62.4% （Sheng 和 Peng，2005）。 
 
图 5.59：2004 年，三分之二的农村迁移者进入大中城市 

其它
5.7%

县级市
20.5%

镇11.4%

地级市
34.3%

省会
18.5%

省级市  9.6%

0% 20% 40% 60% 80% 100%

数据来源： Sheng 和 Peng （2005）。 
 

大多数迁移劳动者从事制造业（30%）和建筑业（23%）；其余绝大多数在各

个服务行业就业（图 5.60）。 
 

 
 

图 5.60：2004 年，大多数农村迁移劳动者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工作 

采矿业

1.8%

运输业

3.4%

批发零售业

4.6%

医
院
 其他 

服务业: 
10.4%

建筑业
 22.9%

制造业
 30.3%

0% 20% 40% 60% 80% 100%

数据来源：Sheng 和 Pe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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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初中教育的青年男性更可能迁移  
大约略多于三分之一的迁移劳动者是女性（表 5.50）。在农村劳动者中，男性

和女性迁移率存在巨大差异，分别为 25%和 14%。因此，男性劳动者的迁移概率

是女性的 1.8 倍。 
 
表 5.50：2003 年和 2006 年，迁移劳动者的性别、年龄与教育程度 

2006

农村劳动力/迁移者比重 (%) 100.0 80.6 19.4 33.8 66.2 24.8
女性比例（%） 50.8 33.8 100.0 0.0 36.0
年龄 (岁) 38.7 41.0 29.1 25.4 31.0
平均学校教育 (年) 7.9 7.6 8.9 8.6 9.0
文盲比例 (%) 7.0 8.3 1.6 2.4 1.2 1.2
小学比例 (%) 29.8 33.0 16.2 18.8 14.9 18.7
初中比例 (%) 50.8 46.9 67.3 67.1 67.4 70.1
高中比例 (%) 11.9 11.3 14.0 10.9 15.6 8.7
大学及以上比例 (%) 0.6 0.5 0.9 0.8 0.9 1.3

迁移者

2003
女性 

迁移者

男性 

迁移者总计
 

未迁移者 迁移者

注释：2006 年的数字来自国际统计局关于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NBS 
（2008），第 5 号）。迁移劳动力的定义是指那些在本乡之外工作一个月或以上的人员。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农村住户调查估计。 

 
约 47% 的迁移劳动者是青年人，年龄在 16～25 岁之间。迁移劳动者的平均年

龄是 29 岁，比未迁移者的平均年龄低 12 年。女性迁移劳动者的平均年龄比男性低

6 年。无论是对男性劳动者还是对女性劳动者来说，迁移率都随年龄提高而下降，

而女性的下降速率要比男性更快。如图 5.61 所示，男性与女性的迁移率差异的大部

分可以从 25～35 岁和 35～44 岁的女性更少迁移这一点来解释。 
 
图 5.61：2003 年，按年龄分的男性和女性迁移率 

17.4

46.0

39.3   Male

23.3

10.2
4.0

42.2

Female    5.8 1.6
0.5

24.8

13.7

0

10

20

30

40

50

 16 - 25  25 - 35  35 - 45  45 - 55  55 & above
年龄 (以年计算)

劳
动
迁
移
率

 (%
)

 
注释：离散的水平线代表了男性和女性农村劳动力的平均迁移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农村住户调查全国样本估计。 

 
相对于未迁移的农村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7.6 年）而言，迁移劳动者的平

均受教育年限更高（8.9 年）。约 80%的迁移劳动者都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表 5.50），
约有 70%的迁移劳动者具有初中学历。对于男性和女性迁移劳动者来说，这一比例

相近，这反映出雇主倾向于雇用接受过最低教育的人，当然大多数迁移劳动者从事

的仍是相对初级的工作。接近 72% 的迁移劳动者没有受过任何技能培训，虽然他

们中有 3/4 表示愿意参加培训（Sheng 和 Peng，2005）。在那些参加了培训的人

中，只有 10%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培训；其他人或者依靠企业组织的培训（30%），

或者自己选择培训（约 60%）。有证据显示，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对女性而言，人

口迁移率都随教育程度上升，而女性的上升速率更快（图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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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2：2003 年，按教育分的男性和女性迁移率  

29.2

20.8 20.7

10.8

男性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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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7.0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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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离散的水平线代表了男性和女性农村劳动力的平均迁移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农村住户调查全国样本估计。 
 
迁移减少贫困  

尽管人们通常认为，向城市迁移是农村家庭的脱贫之路，但很难利用经验数据

来估计迁移对减少贫困的贡献。度量这样的贡献面临如下两个难题：第一，迁移是

通过多种渠道来影响贫困的。首先，迁移劳动者有了获取更高收入的机会，这是他

们的直接收益。再通过向家乡汇款，这类收入收益也被其他家庭成员分享。此外，

如果迁移带来的高收入刺激了农村经济的投资，包括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部分地

减少了农户申请信贷的限制），那么除了收入收益之外还有潜在的锁定效应。迁移

还可能影响农村（和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 
 

第二个困难源于这样的事实，就是迁移能力本身可能关系到家庭户的贫困状态。

对迁移劳动者的特征的描述已经暗示（下面还要深入讨论），很多贫困人口受制于

自身环境和条件，可能无法迁移。 
 

尽管有这些困难，一些零星证据还是提供了指标，表明了更多的迁移对减少贫

困的贡献。第一，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的证据显示，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

线计算，有迁移者的家庭户的收入贫困发生率是 7.5%，而没有迁移者的家庭户贫

困发生率是 10.9%（表 5.51）。接近三分之二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在没有迁移劳动

者的家庭中，显著高于他们在农村总人口中的 57%的比重。  
 
表 5.51：2003 年，有迁移劳动者的农村家庭户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小 

发生贫困的
百分比

在农村贫困
人口中比重

没有迁移劳动者的农村家庭户 57.4 10.9 66.2
有一个或更多迁移劳动者的农村家庭户 42.6 7.5 33.8
总计 100.0 6.9 100.0

世界银行收入贫困线
在农村人口
中的比重

注释：采用的是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农村住户调查全国样本估计。  
 

然而，有迁移者的家庭户与没有迁移者的家庭户有很多区别。在控制了家庭户

的数量和地区特征之后，估计在一个家庭中，有一个迁移劳动者可以使家庭人均收

入提高 8.7%，使消费提高 6.1%46
。 图 5.63 描绘了人口迁移对农村家庭户发生贫

困的影响效应。如该图所示，迁移降低了贫困发生概率。例如，有一个迁移劳动者

的家庭的贫困概率是 50%，而没有迁移者的家庭的贫困概率是 57%。迁移对收入

贫困和消费贫困的影响力是相近的。 

                                                        
46 这些估计结果与 Du、Park 和 Wang (2005)采用 1997～2001 年中国贫困监测调查数据计算的人均收入效应在 8.5％-～13.1%之间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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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3：2003 年，人口迁移降低了农村家庭户的贫困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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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这些估计来自家庭户层面上的对家庭户是否贫困这一指标变量的回归，自变量是家庭在前期是否有迁移劳动

者，同时控制了家庭户户数，村庄和地区特征。贫困的定义根据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农村住户调查全国样本估计。 

 
这些结果也可以用来做一个关于人口迁移对降低农村贫困的一般贡献的估计。

如表 5.51 所示，有迁移者的农村家庭户的收入贫困发生率是 7.5%。在没有人迁移

时，这一发生率是 10.5%。这可能还是低估的数字，因为迁移的一些间接利益，如

汇款支撑的生产性投资和迁移对农村工资的正向效应等，这些都没有考虑进去。 
 
但许多贫困者无力迁移  

虽然人口迁移是减少农村贫困的重要渠道，但由于很多贫困者没有迁移，这一

作用受到了限制。 表 5.51 已有显示，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生活在没有迁移劳动者

的家庭中。图 5.64 则展示了家庭户中有一个迁移劳动者的概率与该家庭户在没有迁

移者的情况下理论上预测的人均收入对数分布之间的关系。该图表明，迁移概率与

收入的关系是倒 U 型曲线
47
。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的迁移可能性都低，尽管其原因

各不相同。低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的家庭的迁移可能性大约是三分之一，迁移可能

性在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的 3 倍附近到达 0.41 左右的峰值，然后下降。 
 

                                                        
47  Du、Park 和 Wang (2005) 也估计到了 1997 年和 2001 的类似的倒 U 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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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4：2003 年，迁移概率与家庭户人均收入对数的关系 

每日  

2美元线

每日  

1美元线

每日  

3美元线

0.28

0.32

0.36

0.40

0.44

5.5 6 6.5 7 7.5 8 8.5 9 9.5
预测的家庭户人均收入（无迁移者）

家
庭

户
有

一
个

迁
移

劳
动

者
的

概
率

 
注释：这一曲线显示了家庭户有一个迁移劳动者概率与估计的没有迁移者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之间的非参数关系（在两端删除了 1%的样本）。后一预测值是从人均收入对数回归模型估

计得到的，这是一个关于家庭户在上一年是否有一个迁移劳动者、家庭户数、村庄和地区特

征的函数。迁移概率与家庭户的实际人均收入的关系非常相似。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农村住户调查全国样本估计。  
 

农村中贫困家庭和非贫困家庭的不同禀赋条件和机会还反映在他们的职业选择

上。表 5.52 报告了划分农业、本地非农业和迁移三种工作分类后的农村贫困家庭和

非贫困家庭的劳动活动统计描述。在这里和下文有关迁移和贫困的分析中，贫困的

定义都是消费水平低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我们的描述使用了两种口径。第一种口

径是参与率视角——在本乡以外工作一个月以上的任何工作都被视为迁移；在非迁

移者中，从事任何本地非农工作一个月以上都被视为本地非农工作。第二种口径是

主要职业视角，主要职业被定义为劳动者从事月份最多的职业。无论是哪种方法，

贫困家庭迁移或从事本地非农工作（笼统地说从事非农活动）的比重都比非贫困家

庭低。例如，贫困家庭赖以谋生的大部分劳动活动是务农，这是他们的主要职业。

在他们之中，以本地非农业和迁移工作为主要活动的比例分别只有 7%和 15%。与

之对比，非贫困家庭从事农业的占 64%，而从事本地非农业和迁移工作的则各占

18%。很明显，农村贫困家庭在从事非农业活动上受到了很大限制。 
 
表 5.52：2003 年，按照贫困状态分的农村劳动者在农业、非农业和迁移活动中的分布 
农村劳动者百分比 贫困家庭 非贫困家庭

…所参与的工作…
…只有农业 53.0 44.8

…做一些本地非农工作,但没有迁移 29.0 35.5
…做一些迁移工作 18.1 19.7

…主要职业是…
农业 78.1 64.1

本地非农业 7.2 18.0
迁移工作 14.7 17.9

农村迁移劳动者百分比

…省内迁移者 41.8 51.1
…跨省迁移者 58.2 48.9  

数据来源和注释：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农村住户调查全国样本估计。贫困家庭是

按照人均消费低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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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2 还显示出，按主要职业口径计算的非农工作比重远远小于按参与口径计

算的非农工作比重，对贫困家庭尤为如此。这意味着可供选择的非农工作的临时性

和季节性特征，它们对于贫困家庭的劳动活动尤其具有影响。缺乏进入非农工作的

机会还反映在，贫困家庭迁移者跨省迁移的比例较高（58%），而非贫困家庭的这

一比例是 49%。 
 

缺少本地非农工作机会还可以解释不同地区贫困家庭劳动者的工作模式的差

异。如表 5.53 所示，同沿海地区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非农工作机会相对较少，

贫困人口的迁移次数要大大高于在本地以非农业工作为主要职业的次数。 
 

表 5.53：2003 年，不同地区贫困家庭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活动  

贫困家庭农村劳动者的百分比 沿海 中部

…只有农业 59.9 57.5 66.2 53.1 56.1
一些本地非农工作,但没有迁移 33.2 39.5 20.6 31.9 29.2

…一些迁移工作 6.9 3.0 13.2 15.0 14.7

农业 74.3 92.8 83.9 84.7 87.4
本地非农业 17.7 4.6 4.2 2.1 3.1

迁移工作 8.0 2.6 11.9 13.2 9.5

…主要职业是…

东北 西南 西北

…所参与的工作…

 
数据来源和注释：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农村住户调查全国样本估计。贫困家庭是

按照人均消费低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定义的。  
 

限制贫困者迁移的因素之一是他们的教育程度太低。前面已经谈到，迁移劳动

者的 80%以上具有初中或更高学历，而未迁移劳动者的这一比例为 59%。进一步

说，没有迁移者的贫困家庭的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更低。在他们之中，只 50% 的人

接受了初中或更高层次的教育（表 5.54）。类似地，所有迁移劳动者、所有非迁移

劳动者和无迁移的贫困家庭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分别为 8.9 年、7.6 年和

6.9 年。下面将进一步讨论人力资本水平低对迁移的限制作用。 
 
表 5.54：2003 年，无迁移贫困家庭中的未迁移劳动者 

迁移

劳动者

未迁移

劳动者

无迁移贫困家庭

劳动者

平均年龄 29.1 41.0 39.2
男性比例 (%) 66.2 48.4 48.5
学校教育年限 8.9 7.6 6.9
文盲比例 (%) 1.6 8.3 14.0
小学毕业比例(%) 16.2 33.0 36.4
中学毕业比例(%) 67.3 46.8 42.6
高中毕业比例(%) 14.0 11.3 6.8
大学或更高学历比例 (%) 0.9 0.5 0.2
注释：贫困家庭是按照人均消费低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定义的。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农村住户调查全国样本估计。 
 
存在一些迁移障碍 

对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农村人口向

外迁移的动机和障碍。这一分析考察了大量的家庭户、村庄、县和省的特征。表 5.55
就一些选取的变量报告了一些关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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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5：影响农村迁移的一些有选择的因素   
家庭户中有一个迁移劳动者的边际贡献 
 

拥有初中学历的作为劳动者的家庭成员比率 0.041**
拥有高中/大学学历的作为劳动者的家庭成员比率   -0.016
作为劳动者的家庭成员的人均土地面积  -0.010**
0至5岁儿童比率  -0.218**
6至12岁儿童比率  -0.118**

村内乡镇企业工人比率  -0.007**
村庄是否在山区 0.064**
是否是少数民族村庄  -0.169**
本县的农业生产率 0.304**
省份的城乡人均收入比率，按距离加权 0.078**
标准化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数，按距离加权  -0.042**

村庄,县和省的特征

家庭户特征

 
注释：这是运用了包含 65,000 多个家庭样本的农村全样本所做的家庭户层面线性概率模型

估计得到的结果。估计了不同的模型，分别考察村庄固定效应、县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

和无固定变量的效应。上述结果是无固定变量效应模型。估计的家庭户层面变量的效应在不

同模型中都是显著的。** 高显著性（1% 水平）；*有显著性（5% 水平）；教育的效应是

以小学或小学以下教育为参照估计的。最后的两个省份变量的权数是流出地与迁移地省会之

间距离的倒数。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农村住户调查全国样本估计。  
 

表 5.55 报告的分析结果证实了教育对迁移概率有决定性的作用。较高比例的初

中学历劳动者对迁移可能性有正影响。另一方面，结果还显示，高中学历对迁移概

率没有显著影响。这需要审慎解释。正如前面谈到的，很大比例（大约三分之二）

的迁移劳动者拥有初中学历，这看上去似乎表明，迁移劳动者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低

技能的。城市中的高技能或白领工作一般轮不上农村迁移者。获得这些工作机会的

最可能的途径是以城市为基础的高等教育。高中学历的大部分价值体现在它是向高

等教育的投入。的确，城市的高等教育一直是把农村户口变为城市户口的重要途径。

因此，高中学历不一定能提高成为迁移劳动者的几率，但这对于那些要在城市获取

高等教育的农村学生是有意义的。然而不幸的是，只有少数农村人口能得到大学或

更高的教育。 
 

儿童的福利显然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家庭的儿童（14 岁以下）数量较

多对于迁移概率有显著的负影响。这反映出，在城市养育儿童的费用明显过高，从

而严重限制了全家迁移的可能性。举家迁移在从农村迁移的总量中只占了很小的比

重（大约六分之一）。在 12 个调查村落所做的定性贫困估计也表明，养育子女往

往是家庭迁移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6） 。 
 

缺少本地非农就业机会是迁移的一个理由，村庄内乡镇企业工人比例高对迁移

构成负面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与之类似，居住在相对偏远山区村庄、本地的生产

性就业潜力不足的家庭更可能出现迁移劳动者。 
 

控制了家庭禀赋（包括与获得教育有关的因素）之后，少数民族村落的家庭迁

移概率较低。这意味着，少数民族社区要充分利用迁移机会，将面临特殊的困难。

这可能与迁移目的地的歧视、少数民族社区缺少信息渠道、难以进入招工网络有关。

来自国家统计局 的 2004 年农户调查的证据显示，迁移的主渠道（三分之二的迁移

劳动者使用）是由老乡、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接触和介绍构成的（Sheng 和 Peng，
2005）。对于某些潜在迁移群体（如来自少数民族社区的人）而言，同其他人群相

比，这些非正式渠道较少，而且更不易进入。在 12 个调查村落所做的定性贫困估



 
 

提 供 机 会    1 0 0   
 

计也清晰地显示，同非少数民族地区的家庭相比，少数民族村落家庭成功的迁移的

更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6）。 
 

正如预期的那样，较高的劳动力-土地比率将提高迁移概率。另一方面，一个县

的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农业生产率高，其迁移概率也更高。这与后一个推测是一致的：

在农业生产率低的地方，贫困人口更多，他们迁移的可能性更低。这也可能反映出，

对于富裕县而言，县域内迁移（占全部迁移劳动力的 17%）可能更多。 
 

作为经济激励因素，迁移目的地较高的劳动回报是迁移的主要动力。其标志是，

目的地和迁出地之间较大的收入差别对于迁移概率有显著的正效应。由于这一变量

用流出地与流入地间的距离的倒数进行了加权，所以这一结果也强调了迁移距离的

重要性。迁移距离是货币和其他流动成本的代理变量，它倾向于阻碍迁移。迁移成

本也有实质性的影响。例如，在云南做的实地研究显示，一个村民在城市找到工作

的平均费用是 1 000 元，包括旅行费用和寻找工作期间的生活成本，许多人为此经

常向亲戚或朋友借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6）。 
 

还有一点很明显，迁移劳动者可能得到的工作机会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本地

居民的工作机会不一样，这一现实削弱了迁移动机
48
。 运用 2000 年普查数据，Park、

Zhao 和 Huang（2006）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差别后估计出迁移者和本地居民在不同

职业或部门工作的可能性，构造了不同省份的劳动力市场歧视指数。表 5.55 显示，

用这组指数度量的较大的市场隔离对于迁移概率有显著的负作用。 
 
潜在迁移者怎么说？   

调查者在四个选定的贫困县向潜在的迁移者询问了不迁移的最重要原因，他们

的回答为以上定量分析提供了补充信息。如表 5.56 所示，从事农业劳动是不迁移的

最重要理由，有 31%的男性和 26% 的女性是这么说的，而其他最有意义的回答则

涉及个人迁移能力的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缺少教育和技能（男

性 21%，女性 17%），缺少社会网络信息（男性 17%，女性 9%），无力负担与迁

移有关的费用（男性 9%，女性 10%），不愿离开孩子则是影响女性的一个重要原

因（女性 31%，男性 11%），这也揭示了对举家迁移的制约。户籍制度可能限制

迁移者与流入地居民获取相同的各种城市公共服务的机会，但它本身并不被潜在迁

移者视为主要障碍。户籍制度的主要效应是限制家庭迁移而不是限制个人迁移，同

时与子女分离等问题也需要加以考虑。 
 
表 5.56：潜在迁移者怎么说？  

男性 女性

农业劳动需要 31.3 25.9
教育 20.8 16.5
信息 17.1 8.7

照顾孩子 10.9 31.5
资金约束 9.0 9.7

本地有高收入机会 2.8 1.7
城市政府扶持 2.1 5.2
城市生活方式 1.9 0.2
本地政府扶持 1.6 0.0

户籍制度 1.4 0.0
城市生活费用高 1.2 0.7

农村 未迁移者谈不迁移原因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和注释：Du、Park 和 Wang （2005） 根据 2000 年在 4 个认定的贫困县做的中

国农村贫困调查的研究。  
 
 

                                                        
48 参见第 7 e 节 ，对此有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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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对流出地的消极影响 
人口迁移是减少农村贫困的重要通道，但对迁移者本身和流出地也并非没有负

面影响。下面对此做一些讨论。 
 

首先，迁移机会似乎对农村青年继续提高教育程度产生了负激励。根据最近的

估计，从村庄向外迁移每增长 1%，会使初中毕业生上高中的概率降低 0.18％～

0.23%（De Brauw 和 Giles，2006）。由于对于农村青年来说，不上高中的决策通

常是不可逆的，这可能对青年迁移者的终生收入造成永久性的影响。还有，高等教

育（高中教育是其必要的投入）费用的快速上涨进一步降低了高中教育的净预期收

益。 
 

迁移劳动者所集中从事的职业使他们处于与工作相关联的伤害与疾病的更大风

险之下，特别是在缺少职业标准的情况下。目前，只有少数迁移者参加了某些社会

保险项目。因此在出现工伤或严重疾病时，迁移者及其家庭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 12 个调查村落所做的定性贫困估计显示，如果迁移者出

现死亡或在工伤或丧失劳动能力情况下返乡，他们家庭将遭遇极其严重的困难并通

常会陷入贫困。专栏 5.15 列举了一些范例。 
 
专栏 5.15：迁移者的工作风险：工伤或丧失劳动能力时得不到补偿 

 
江西省 X 村的 LSL 个案：  
 
2004 年，当 LSL 在 J 城市某医院的建筑工地上工作时，他的头被砖块砸了。他住院三

天。老板说他可以回家休息，因此他离开了医院。但这个老板在需要为 LSL 支付数百元医

药费时躲了起来。他回家后，伤口开始恶化。由于严重的脑震荡，他患上麻痹症。他生活不

能自理。结果，他的妻子离家出走。他与年迈的父母和一个正在上学的小孩一起生活。 
 
在内蒙古 Q 村，有如下两个事例： 
  
1990 年，杨去辽宁，在一个砖场工作。他的腿被机器弄断了。然后他回到村里。他到

最近也没有结婚，而且非常贫穷。另一人由于工作条件艰苦，患上半身不遂。他的家庭现在

属于低保户。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6）。 
 
与其他成年家庭成员相比，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可能经历更多的痛苦。运

用第 5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有 1980 万名年龄在 14 岁以下的迁移者子女被留

在家乡（Dun 和 Zhou，2005）。中国全国妇联组织的研究（2006）显示，60%的

女性迁移者把子女留在村里，这些女性中近 90%每年只见子女一两次。这样，许多

留守儿童都经历了没有母亲或双亲照料的日子，期间包括他们最重要的成长阶段。

近期，在陕西、宁夏、河北、北京的 10 个村庄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88%的留守

儿童只能通过电话与父母（非常短暂的）接触，65%每周仅一次或更少地与父母有

接触，9%与父母没有任何接触（Ye 和 Murry’s，2005）。这一研究显示，缺少双

亲关爱不仅导致一些儿童的营养不良和健康状况恶化，还会引发人际方面和心理方

面的问题。 
 

再者，由于留在家中的劳动力相对短缺，学龄儿童常常要分担农业劳动和家务。

额外负担和缺乏父母关爱的后果是，这类儿童大多数学习成就不好，甚至有些儿童

竟没有了继续上学的勇气。根据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Meng 和 Luo （2006） 发
现，迁移者的留守儿童的综合表现比父母未迁移的儿童更差。如果对迁移者子女的

教育、营养不良与健康投资不足等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的话，可能对农村人口的下

一代造成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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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已经明显地改变了一些农村流出地的人口结构（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6）。在许多村庄，大多数中青年人已经离开，到外面就

业，只有老人、少数成年人和学龄前儿童留在村落中。这大大增加了长者的负担，

他们自己得不到多少照料，还常常不得不担负家务、种植等额外责任，还要照料孙

子们。当一些老年人谈到这些负担时，说自己“像狗一样累”（12 个村落的定性贫

困估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6）。 
 

从农村社区的视角看，村落人口的空心化也影响了农村社区参与和社区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6） 。一些村民担心社区凝聚力会逐渐丧失，由

于青年人和有活力的中年人口的迁移，不能控制村领导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很多

村干部报告说，由于留在家中的老年人不能做决策，不能正常推进公共事务。有能

力的劳动者外出迁移的负面影响还有，村里的互助风气日减，村民间的公共活动和

交流也日渐衰落。四川省的一个村干部指出，村庄里几乎没有举办传统的文化活动，

村民一般没有兴趣参加村民大会和其他公共活动，除非给他们付钱（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所，2006）。 
 

在很大程度上说，流出地的某些不良效应不单单是迁移引起的。反之，这些现

象反映了流行的“客居打工”制度的问题，就是说，（a）歧视规则与做法限制了

迁移者获得城市服务的机会，并最终限制了相对于单身迁移的举家迁移规模；（b）
迁移劳动者实际上缺少社会保险待遇，社会最多不过是有限地落实他们的工作权，

而使他们及其家庭置于没有保护的风险之下；（c）迁移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相对不足

（反映出农村人力资本总体投资不足）使得他们只能从事一些低技能的职业。政策

措施不应该限制迁移流动，因为这样可会能降低扶贫的进度，我们需要将这些问题

揭示出来。 
 
政策建议 

总体上说，综合这些定量和定性研究，表明以下方面的政策创新将有助于促进

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并实现其潜在的扶贫作用： 
 

 改善潜在迁移者的教育和技能水平，特别是改善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潜

在迁移者的状况，因为这些人更为缺乏教育和技能。在所有农村，确保初

中教育是必要的第一步。此外，要使迁移者能够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获得

更高报酬的高技能工作，需要在农村增加对初中后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公共

支持。 
 为降低迁移者搜寻信息和寻找工作的成本，需要为其提供帮助。这种帮

助的途径是借助于有序的组织安排和中介服务的辅助的非正式社会网络。

对于少数民族群体和处于非正式网络不发达的贫困地区的群体，还可能需

要特殊做法。 
 改善作为迁出地的中西部省份的城市投资环境。中国的迁移格局在很多方

面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性。迁出地集中在中部和西部，而迁入地集

中于东部的海岸线。大部分迁移是跨省份、长距离的。然而，象世界上其

他地区一样，距离提高了迁移成本，降低了迁移数量。因此，未来将会是

这样的情景，一些相对来说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的产业可以在中西部省份得

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当沿海地带的产业聚集成为高技术和资本密集类型

时。 
 改善城市中迁移者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尽管规模

大，但有理由认为，现行的流动制度可以被描述为“客居的打工者制度”。

在迁入地，一系列歧视政策限制了迁移者作为劳动者或市民的基本权益。

这些政策不仅制约了迁移规模，特别是家庭迁移规模，也降低了迁移者的

潜在福利收益，因此需要尽快废除这些限制政策。特别是，这需要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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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施适用于迁移者的劳动法条款，需要按照居住地而不是由户籍地来决

定获取基本服务（教育、健康和住房）的权利，还需要扩大对迁移劳动者

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目前，政府在这些领域已经采取了若干措施，例如，2006 年 3 月发布的《国

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第 5 号文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

落实国务院第 5 号文件的通知》（2006 年 4 月） 以及 2006 年制定的关于农民工

问题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等。这些众多的关于农民工问题的文件规定涉及到了工人

权利保护、公共服务和生活条件、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等多个领域（专

栏 5.16）。 
 
专栏 5.16：涉及农民工的政策原则 

 
随着 2006 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第 5 号文件的发布，以及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的建立，有关农民工问题的广泛的政策原则已经建立起来。这些原则涉及到若干领域，其主

要要求包括： 
 

社会保障领域： 
 

 把工伤保险扩大到农民工从事的几乎所有的高风险行业（例如煤矿采掘和

建筑业）。 
 建立单独的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主要覆盖迁移劳动力的住院医疗费用。 
 改进回家乡治病的农民工或到城市治病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参保

人的报销办法。 
 为农民工设计合理的养老保险计划。 

 

    公共服务和住房条件领域： 
 

 为农民工子女提供疾病预防和免疫服务。 
 劳动力输入地的政府要承担起责任，为所有同行的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

育，将他们的义务教育列入当地的教育发展规划，确保农民工子女在收费

和管理方面与当地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加强有关部门的监督，确保农民工的住房满足基本的卫生条件和安全标

准，在长远的基础上把在城市居住和工作的农民工的住房需求列入城市住

房建设开发规划。 
 
    就业服务、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 
 

 在劳动力输出地，建立县级和乡级就业服务网络，提供免费的政策咨询和

就业信息。 
 在劳动力输入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对农民工开放，提供免费的就业信

息、就业介绍和咨询。 
 通过农村劳动力技能开发和就业计划、致力于促进劳动力转移的阳光计

划、技能开发扶贫试点项目的实施，加强劳动力技能培养。 
 把相关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以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积极稳妥地发展

小城镇，培育它们吸引产业发展的能力。 
 

资料来源：《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第 5 号文件，2006 年 3 月），《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关于落实国务院第 5 号文件的通知》（200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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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目前还缺乏关于这些规定的落实情况的系统材料。监督这些新措施的进

展情况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要评估其实施是否按计划进行，而且可以通过实施经验

来总结哪些项目在哪些地方、以何种形式发挥了作用，从而可以对它们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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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加强保障：防止家庭陷入贫困  

（一）  单靠土地分配并不足以形成农村安全网的基础  

 
传统观念认为，土地是中国农村人口的重要安全网。这种观点有时被片面理解

成：农村人口不需要安全保障网，因为他们有土地。的确，中国因其具有最平均主

义的土地分配，这在发展中国家显得相对不同寻常。例如在 2004 年，尽管农村最

富裕的 20%的人的人均纯收入约为最贫困的 20%的人的 7 倍，但各收入组的人均

耕地却都大致相当于 2 亩的总体平均数（图 6.65）。 
 
图 6.65：2004 年，中国土地的平均分配 
（2004 年，按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五等分分组的耕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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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 2005 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计算得到（国家统计局，2005）。 
 

这种平均主义的土地分配是 1978 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遗产，当时土

地使用权基本是按人口均分的。在很大程度上，尽管家庭人口随着时间而变化，这

个土地分配制度却得以保持，伴随着村自治组织周期性地以行政的方式进行再分配。

因此，在过去 20 多年的时间里，土地的集中度几乎没有变化（图 6.66）。 
 
图 6.66：20 多年中没有变化的土地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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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985 和 2004 年的曲线显示了按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排序的耕地集中程度。曲线上的

每个点与年鉴中给出的分组分布数据一一对应。 
数据来源：根据 2005 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计算得到（国家统计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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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均大约 2 亩的土地规模足敷使用吗？有三个理由表明，尽管其分配模

式是平均主义的，但这种土地制度仍不足以作为农村的安全网。首先，并非所有的

土地都是相同的，土地质量从而导致土地的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异。其次，农业收入

越来越成为农村收入中较小的组成部分。第三，土地的承包期仍然存在着不稳定的

问题。这些问题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   
 
土地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异 

毫不奇怪，在中国广袤的腹地上，不同地区的土地质量和生产率之间存在明显

的差异。图 6.67 显示了国家统计局农户调查范围内的 863 个县的土地质量和生产

率的差异。该图显示了 2003 年不同县的粮食单产（每亩粮食播种面积的粮食产值）

分布，是根据包括诸如降水量、温度、坡度和霜冻发生率等基本农业气候条件预测

出来的。底端（第 1 个百分位）土地的粮食单产仅为顶端（第 99 个百分位）水平

的 2/5。大约 10%的县单产等于或小于每亩 250 元。 
 
图 6.67：不同县的农业产出差异显著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农村住户调查和公布的分县农业气候条件数据计算得到。

 
土地生产率低也会影响到家庭的收入、消费和贫困。控制了一系列家庭和村庄

因素之后，我们发现，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都显著地受到县农业单产水

平的影响，即单产每提高 1 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也分别增加 1 个百分点
49
。类似地，农业单产对农村贫困也有显著的影响。例如，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线

标准，农村个人陷入贫困的平均概率，在人均收入的标准下只是 10%，在人均消费

的标准下大约是 18%。如果单产提高 10%，这两个贫困概率分别可以降低到 7%和

14%。同样，对于那些陷入收入贫困或消费贫困的概率分别都是 50%的人而言，单

产提高 10%，可以分别把这两个概率分别降低到 44%和 43%（图 6.68）。 
 

                                                        
49  这是基于 2003 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全国样本数据，运用收入和消费贫困方程估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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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8：2003 年农业产出增加 10%对贫困概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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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计算。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农村住户调查计算得到。 
 
农业收入占农村收入的比重持续降低  

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和非农产业重要性的提高，以及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

农业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稳步降低。1985～2004 年期间，来自于第一产业

（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的收入比重从 66%下降到 48%（国家统计局，

2005）。2004 年，虽然对于农村人口来说，来自第一产业的人均收入水平比每天 1
美元的贫困线高出 50%，但对于最低 20%的收入组人口来说，这部分收入只是每

天 1 美元贫困线的 2/3。而且对于这部分人口来说，来自种植业的收入只相当于该

贫困线的 54%（表 6.57）。因此，以农业为基础的收入本身并不能覆盖农村贫困或

半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  
 
表 6.57：2004 年农村人口的农业收入 

最低五分位 第二 第三 第四 最高五分位

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

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例 0.48 0.63 0.59 0.54 0.48 0.35
   ... 占每天1美元贫困线的比例 1.50 0.68 1.16 1.49 1.86 2.59

来自种植业的收入

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例 0.36 0.54 0.47 0.43 0.37 0.23
   ... 占每天1美元贫困线的比例 1.13 0.59 0.94 1.18 1.43 1.72

农村人口

农村人口

 
注释：人口五等分是根据农户人均纯收入分组的。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国家统计局，2005）计算。 
 
尽管最近有所改善，但土地承包的稳定性仍然受到重新调整和征用的制约 

土地作为安全网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承包期的稳定性，这恰

好是政策关注的焦点问题。既然农民并不拥有土地，而只是拥有使用权，主要的问

题就是这种使用权的范围和稳定性。使用权的不稳定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所具有

的抑制性的效果：（1）在土地上的长期投资（Jacoby、Li 和 Rozelle，2002）以

及（2）生产率提高型土地的租赁市场的发展（Deininger 和 Jin，2005）。无论是

通过直接效果，还是通过其对土地租赁市场发展的限制，这种不稳定的土地使用权

都进一步抑制了劳动力从村庄转移出去，从事非农就业，特别是转移到城市（Yang, 
1997）。例如，2004 年只有 45%的村庄明确表示，当迁移家庭把土地转包给其他

人时，不会将土地收回（表 6.58）。其他村庄中的大多数要么表示，“没有规定”

（45%），要么表示“视情况而定”（8%），尽管在 1998 年的《土地管理法》和

2003 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都有明确规定，允许这种土地使用权的转包（见专



 
 

加 强 保 障    1 0 8   
 

栏 6.17）。可见，大多数已经或正在考虑外出的农户都至少面临着某种程度的风险，

一旦把土地转包出去之后，则会丧失他们原有的土地。 
 
表 6.58：2004 年迁移家庭面临的土地被收回的风险 

村庄关于迁移家庭把土地转包给其他人是否将土地收回的政策 村庄比例（％）

不收回土地 44.6
将立即或一年或超过一年后收回土地 1.8
根据情况而定 8.3
没有规定 45.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对 3039 个村庄的村级调查数据计算

得到。 
 

农民认为主要的不稳定因素有两个：与土地重新调整有关的政策和实际做法，

以及与土地收回有关的政策和实际做法。土地重新调整是指采用行政性手段，周期

性地将土地在本村农户之间进行再分配。其规模和范围可以较小，仅仅影响到少数

农户，但也可以很大，影响到所有农户或大部分农户
50
。土地收回是指农民的土地

被村庄征用（强制性取消其使用权），转为其他用途，大多数情况下是用于非农用

途。这两个因素并非没有关联，因为土地收回通常就是土地重新调整的原因，为的

是把土地用于其他用途带来的负担在村庄内分摊得更加平均一些（Brandt 等，

2004）。  
 
专栏 6.17：《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的关键性规定 

 
 经过三年多的起草和协商，《农村土地承包法》于 2003 年 3 月 1 日开始施行。依据

1998 年《土地管理法》的诸多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旨在强化进一步稳定中国农民土

地使用权的法律基础。这部法律的重要规定包括： 

耕地、草地和林地使用权，通过村集体和单个农户之间的书面合同确立（第二十一条），

县政府要向农户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耕地的承包期为 30 年，草地的承包期为 30～50 年，林地的承包期为 30～70 年。  

除非因自然灾害严重损毁承包地，需对个别农户承包地进行调整的，不允许对承包地进

行行政性调整。 

个别调整必须经村民委员会 2/3 以上成员或 2/3 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和县

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村集体不得收回承包期内的土地。符合规定收回土地的，承包人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

农民的土地权利包括“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

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 

在承包期内，妇女结婚、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

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违反上述土地权利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损

害赔偿等责任。 

 
资料来源：Li（2003）；Deininger、Lin 和 Rozelle（2006）。 

 

                                                        
50 通常来说，根据由出生、死亡、结婚、离婚和迁出等带来的人口和家庭规模的变化，会进行周期性的土地重新调整，用以在农户之

间重新分配土地。地块合并、土地规模经营和导致可耕地损毁的自然灾害，也会导致土地调整。根据 2005 年农村发展研究所（西雅

图）、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和密歇根州立大学在 17 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对 1 773 个村庄的调查，72%的土地重新调整是由于人口

变化，14%是由于土地收回，7%是由于地块合并和土地规模经营，2%是由于自然灾害（RDI,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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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并不局限于农村贫困户。例如，2004 年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所做的

调查显示，在 1998-～2004 年期间，大约 42%的村庄至少有一次主要的土地重新

调整，牵扯到村庄内半数以上的农户，包括 31%的贫困村和 44%的非贫困村
51
。当

然，至少部分地由于土地使用制度的立法改革，1998 年以来主要土地调整的发生率

一直在下降，这个下降趋势对于贫困村和非贫困村是类似的（图 6.69）。 
 
图 6.69：在指定贫困村和非贫困村的主要土地重新调整的发生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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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主要土地重新调整指的是牵扯到村庄内半数以上农户的土地重新调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对 3 039 个村庄的村级调查数据计

算得到。 
 

与之相似，土地收回也同样发生在贫困村和非贫困村。在 2000～2004 年的 5
年中，超过 1/5 的村庄有土地收回现象

52
。贫困村的土地收回发生率（16%）比非

贫困村（23%）相对低一些。 在那些发生过土地收回现象的村庄，无论是在贫困

村还是非贫困村，大约 6%的耕地都是靠这种方式获得的（表 6.59）。 
 
表 6.59：2000～2004 年，土地收回和赔偿 

指定贫困村 非贫困村 全部村庄

2000－2004年发生过土地收回的村庄比例 15.6 23.4 22.4
在发生过土地收回的村庄里

土地面积总数（亩） 2120.4 1688.6 1729.9
收回的土地面积(亩) 145.6 108.5 112.0

收回土地的比例（％） 6.9 6.4 6.5

平均补偿（元/亩） 6435 11294 10761
没有得到补偿的村庄比例 17.5 10.3 11.0

在被收回的土地中，没有得到补偿的比例 26.7 3.9 6.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对 3 039 个村庄的村级调查数据计

算得到。 
 

与土地收回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补偿是否充分。在这方面，贫困村与非贫困

村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在发生过土地收回的村庄中，贫困村的每亩平均补偿标准

大约只是非贫困村的 57%。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反映着土地质量的差别。但是，

这也很有可能反映了如下一种情况，即贫困村对土地收回完全没有补偿。在非贫困

村中，10%的村没有对土地收回进行补偿，而在贫困村，这一比例为 18%。如果从

土地面积的角度来考察的话，这个反差甚至会更大：在非贫困村，收回土地而没有

补偿的比例为 4%，而在贫困村，这一比例高达 27%。 
 

                                                        
51 根据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对 3 039 个村庄的村级调查，主要土地调整中的 70%涉及 100%的农户。 
52 Deininger、Li 和 Rozelle (2006) 对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 2003 年在 12 个省对 1 100 个村庄的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

2001～2003 年，29%的村庄发生了土地收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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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虽然土地无疑是农村人口的重要资产，但由于很多因素的限制，其

作为农村安全网依然是不够的。其中一些因素与土地质量上的巨大异质性有关，另

外一些因素与农村经济结构变化，即非农业收入来源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关。还有一

些因素则与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有关，即虽然最近的立法为改善土地使用权状

况提供了更好的法律基础，但这个问题仍然是制约土地高效率使用的一个障碍。这

些因素可以同时影响贫困和非贫困农户，也有一些因素似乎对贫困农户的影响更大。  
 

（二）  农村社会保障项目是否充足？  

 
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讲，可以根据基本功能性目标，把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

分为三类：（1）农村扶贫项目；（2）社会救助项目；（3）社会保险项目。扶贫

项目着眼于主要通过区域性投资，增强贫困人口挣取收入的能力，社会救助项目寻

求通过直接转移的方式补充贫困农户的收入不足，社会保险项目则旨在保障，防止

因疾病造成的冲击和年老带来的问题。不过，这三种政策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因

为：第一，这三类项目实际上都是既有短期目标，也有长期目标，都是既有转移支

付，也有保险收益；第二，其中一个项目的成功与失败，都会降低或增强对其他项

目的需求。   
 

在这三个主要类别中，区域性的扶贫项目在 2001 年以前主要瞄准 592 个国定

贫困县，而此后则主要瞄准 14.8 万个指定贫困村，一直是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

政策的主要突破口。然而，正如在第五章已经详细讨论过的那样，一项评估表明，

这些项目并不足以完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例如，没有生活在指定贫困村、占农村

全部贫困人口接近一半的人，都未能被这些项目所覆盖。针对贫困村的一项谨慎的

效果评估也表明，项目对贫困人口收入和消费增加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这种对

区域性扶贫项目的情形评估，对利用其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手段帮助贫困人口提出

了更大的需求。下面我们将讨论政策手段的调整是否能够满足有关的需求。  
 

在中国农村，目前正在执行的有 5 种主要的社会救助项目和 2 种社会保险项目。

社会救助项目包括：五保户救济、特困户救济、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灾害救济和医

疗救助。两种社会保险项目是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在本节的其他部分，

我们将简要讨论上述项目的特点，并对其在多大程度上对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贫

困人口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进行评估
53
。 

 
农村主要救助项目的特点 
 
（1）五保户 
 

五保户救济有很长的历史了，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它所瞄准的对象主

要是“三无人员”，即没有工作能力，没有生活来源，没有法定赡养人的人。五保

户救济主要着眼于为五保对象提供食品、衣物、居住、医疗和丧葬费用。五保户被

看作社会经济阶梯的最低端，所以，被看作是五保户常常有某种程度的社会耻辱感。

在统一救助的体制下，五保户救济通过政府的民政部门发放，在分散救助的体制下，

则通过村或乡镇来支付现金或实物。分散的救助以往是依赖于乡村提留形成的基金，

但 2002 年的农村税费改革导致这种提留终止。2006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规定，把

五保户救济的责任从村级积累转移到地方财政预算（当然贫困地区可以从中央政府

获得资金支持）。这项规定还强调，五保户的福利救助水平应该由省政府决定，或

                                                        
53本部分讨论主要利用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为本贫困评估项目所做的村级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也利用了来自 O’Keefe (2004)、

Lin (2004) 和世界银行（2006）中的回顾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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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省政府授权下由市级或县级政府决定，而不是交给村委会或乡政府。根据官方

的估计，2007 年共有 530 万名五保救助对象，其中 410 万享受分散供养，120 万

享受集中供养（表 6.60）。 
 
表 6.60：2004～2007 年，中国社会救助项目的受益者人数 

2004 2005 2007
五保供养人数（百万） 4.53 4.18 5.30

分散供养人数 3.94 3.50 4.20
集中供养人数 0.59 0.68 1.20

特困户数（百万人） 9.14 10.67 0.30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百万人） 4.88 8.25 34.52
医疗救助人数（百万人） 11.71 29.09
新型合作医疗保险救助人数（百万） 8.67 23.06
其他 3.04 6.03

Year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 年，2007 年）和民政部统计年鉴（2007
年）。 
 
（2）特困户  
 

特困户救助项目目前正被合并到农村低保项目中（参见下文），传统的特困户

救助针对的是极端贫困家庭，即由于重大疾病、灾害、意外事件和残疾等导致丧失

劳动能力、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的特困户。其与五保户不同之处在于，特困户救助

从性质上具有标准低、阶段性的特点。获益形式既有现金支付也有实物提供。决定

是否符合受益条件的收入和资产门槛，通常由本地确定。由家庭提出申请，经村和

乡镇两级批准，才能成为特困救济的对象。随着全国范围的农村低保项目的推广，

农村的特困户救助目前已经纳入到低保制度中。因此，截至 2007 年底，特困户救

助的人数已经急剧下降到大约 30 万人（表 6.60）。 
 
（3）农村低保 
 

农村社会救助领域最显著的进步是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村低保制度

（在 2007 年 7 月的文件中提出），根据这个决定，该制度已经得以快速扩大。截

至 2007 年底，全部 31 个省市都已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受益的人数攀升到 3 450
万人（参见表 6.60）。在规模快速扩大之后，农村低保已经成为农村地区最重要的

一项社会救助制度，它主要由地方各级政府提供资金，由中央财政对各地给予适当

补助。 
 

农村低保制度是以城市低保制度为模型构建的，在设计上有诸多相似点。享受

农村低保的主要标准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官方确定的低保门槛。国务院的决定确立

了享受标准的基本政策和审核机制。不过，截至最近的经验表明，这些标准和官方

的贫困线关系较弱，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差别很大。像城市低保一样，收入调查常常

辅之以其他非收入标准，这部分是由于可靠地衡量家庭收入的难度很大。如果不能

提供收入证明，则常常根据上一年的农村平均收入为其确定一个“假定收入”水平

（O’Keefe，2004）。救助资格往往只维持一年，必须逐年更新。原则上，低保制

度遵循补齐标准的设计，即人均补贴标准取决于低保门槛与家庭人均收入之间的差

额。但是，在执行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这个原则，目前尚不清楚。最近的规

定是把每月的低保福利水平提高了 10 元（2008 年 2 月），同时允许经济状况较好

的地区更大地提高救助幅度
54
。2007 年的平均低保标准是每人每月 70 元，平均补

助水平是每人每月 41 元。 
 
                                                        

54 直到最近，许多地区所有合格的家庭都得到同样的人均低保补助，许多地区除了现金补贴外还加上实物补贴，包括教育、公用设施、

医疗开支和住房费用减免或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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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医疗救助 
 

与卫生部全面铺开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相并行，民政部在 2003 年实施了医疗救

助项目，在其他转移项目之外，旨在为那些需要额外帮助的农村贫困家庭减少医疗

费用负担。在实行合作医疗的县，医疗救助采取的形式是帮助农户负担合作医疗缴

费，或者共同支付发生的医疗费用，或者两个办法同时采用。在没有实行合作医疗

的县，医疗救助采用直接支付医疗费用的方式给予救助。医疗救助主要瞄准如下三

组人群：有大额和潜在致贫医疗开支的家庭、贫困家庭（典型的五保户、特困户和

低保户）和其他应予救助的家庭（最常见的类型是重点优抚对象、下岗职工和低保

边缘户）。医疗救助资金大部分来自中央、省和县级财政，也有部分来自乡（镇）

财政、福利彩票收入、社会捐助和发展援助资金
55
。这些补充来源的比重，在比较

富裕的县通常较高
56
。 

 
医疗救助项目的覆盖面迅速扩大。根据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在 2004 年进行

的村级调查，48.9%的县（33.5%的贫困县和 53.6%的非贫困县）报告说，截止到

2004 年底至少发生过部分医疗救助的事例（受益者人数为正值）。截至 2006 年底，

所有的农村县都建立了医疗救助体系。截至 2007 年底，有 2 900 万农村地区的民

众获得了医疗救助，大约为 2005 年的人数的 3 倍（表 6.60）。 
 
（5）自然灾害救济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发生的大

地震就是对人们的一个提醒。除了地震以外，诸如洪水、干旱、山体滑坡、台风、

海难和山火等自然灾害造成的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都是重要的关注点，推动政府

在减灾和救济方面作出巨大而长期的努力。据估计，2007 年自然灾害影响到全国

30%以上的耕地（表 6.61），其中受水旱灾害影响的面积占全部受灾面积的 70%。 
 

表 6.61：关于中国自然灾害和灾害救济的官方统计 

单位 2004 2005 2006 2007

水灾和旱灾成灾面积 （千公顷） 24567 26960 28741

受水灾和旱灾影响的可耕地面积比例 (%) 16.0 17.3 18.3

自然灾害成灾面积 （千公顷） 37106 38818 41091 48993
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可耕地面积比例 (%) 24.2 25.0 26.2 31.2
直接经济损失

10亿元 160.2 204.2 252.8 236.3
各级政府灾害救济 10亿元 3.2* 5.29 5.93 6.56
政府救济占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 (%) 2.6 2.3 2.8

年份

注释：*指中央政府花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 年）和民政部网站。。 
 

关于灾害程度和减灾情况的进一步证据，可以参见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 2004
年的村级调查数据（表 6.62）。 
 

                                                        
55 根据世界银行农村医疗队与民政部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进行的 2005 年医疗救助调查，到 2005 年，一半

以上的医疗救助项目是非官方项目。 
56 政府为医疗救助项目（包括农村和城市）提供的预算快速增长，中国政府给该项目提供的转移支付在 2007 年达到 33 亿元，而 2006

年是 14 亿元，同时地方政府的预算支出也从 2006 年的 27 亿元增加到 3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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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2：2004 年，关于自然灾害和灾害救济的村级证据 

村可耕地受灾比

例（％） 非贫困村 指定贫困村 全部村庄

可耕地受

灾平均比

例

得到某种救济

的人口平均比

例

得到救济者人均

平均福利（元/
人/年)

0 63.0 49.2 61.1
1 to 24 21.0 28.9 22.1 9.8 8.7 23
25 to 49 6.9 9.1 7.2 35.5 15.5 20
50 to 74 4.2 5.6 4.4 62.0 23.0 12
75 to 99 3.1 3.6 3.1 86.3 21.3 17
100 2.0 3.7 2.2 100 37.2 14
合计 100 100 100 33.2 14.1 19

非贫困村 37.1 33.1 14.3 19
指定贫困村 50.8 34.0 13.1 17

沿海地区 29.4 31.3 9.0 41
东北地区 35.8 31.0 11.3 35
中部地区 43.7 38.1 17.7 14
西南地区 50.2 22.1 11.6 17
西北地区 39.0 42.3 21.3 10

受灾村比例 在受灾村中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 2004 年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对 3 039 个村的村级调查数据计算

得到。 
 

2004 年，将近 40%的村庄报告说受到过某种形式的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个比

例在贫困村接近 50%，表明这些地区更脆弱。全部村庄中大约 17%（贫困村是 22%）

宣称 1/4 甚至更多的耕地受到过灾害的影响。可见，即使自然灾害对于富裕地区和

贫困地区没有区别对待，也会构成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的脆弱性来源。正如前面讲

到的（第二（二）节）那样，农村人口中的暂时性贫困（在三年中至少有一次陷入

贫困）的比例，大约是只有一年中陷入贫困的人的比例的两倍。  
 

灾害救济采取向受灾地区群众提供现金和实物两种形式。救灾款物的分配，是

由县或县以上政府依据该地区灾情和预后所制订的救灾计划决定的。救灾计划一经

批准，资源便分配到乡村两级。政府救济的规模与灾情的强度相关。资金的大部分

（近年来大约 85%）用于生活救济，包括食物、衣物、家园重建和医疗。相对小的

部分用于重灾区居民的安置。 
 

政府给予的总体救助虽然绝对数额巨大，但不及直接经济损失的 3%（表 6.61）。
因此，为了增加覆盖面，提高相对于损失来说还非常有限的灾害救助水平，需要更

多的政府投入。还有，政府的大多数反应是事后的，很明显缺乏自然灾害保险。最

近，中国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发起了中国第一种灾害保险，覆盖

6 种自然灾害：地震、洪水、海啸、台风、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然而，私人企业提

供的这类保险可能有限，政府有必要考虑提供公共灾害保险，并给低收入群体提供

保费补贴。 
 

农村社会救助项目虽然有所扩大，但与贫困水平相比并不公平  
农村社会救助项目，特别是农村低保和医疗救助项目，自 2005 年以来快速扩

大。自 2005 年至 2007 年，低保的受益人数增长了 4 倍以上，达到约 3 450 万人，

而医疗救助计划的覆盖人数也增长了接近 3 倍，达到约 2 900 万人。同时，农村贫

困发生率快速下降。2007 年的估计认为，农村贫困率约为 5.4%，或者说 5 200 万

人（采用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以人均消费水平作为福利指标）。这样，与农村

整体贫困率相比，以上社会救助项目的总覆盖率已提高到较好的水平。例如在 2004
年，农村贫困率为 14.3%，而享受低保、特困户、五保户救助的农村人口累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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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2%，但到了 2007 年，累计的覆盖率提高到 4.2%，而估计的农村贫困率只有

5.4%。在短短三年之内取得这样快速的进步的确令人赞叹。 
 

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数据，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救助项目的针对效果如何。尽

管农村贫困率有所下降，社会救助范围也在扩大，但目前农村仍有 5 200 万人处于

贫困状态，另外还有更多的人处在容易致贫的边缘。前文第 2 章中分析的致贫风险

显示，容易致贫的人数大约是现在的穷人的 2 倍。因此还有必要更大地扩大保障范

围，既包括穷人，也包括致贫风险较高的人。农村低保制度的目标人数可能会在 1
亿左右，约为现有覆盖人数的 3 倍。 
 

同样，尽管中央政府对灾害救济的投入非常大（根据民政部数字，2007 年为

66 亿元），但相对于问题的严重程度而言，救济努力仍然是有限的，即囿于有限的

覆盖率和有限的救助水平这一双重难题之中。在受灾的村庄里，获得某种灾害救助

的人口比重大大低于受灾土地面积的比重，前者为 14%而后者为 33%（表 6.62）。

甚至在那些所有土地都遭受灾害的村庄，也只有 37%的人口得到某种救济。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联合进行的村级调查还显示
57
，覆盖率似乎和贫

困程度没有任何系统联系。例如，虽然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比非贫困村高出将近 3
倍，但五保和低保的覆盖率却只分别高 16%和 29%（表 6.63）。在贫困村，特困

户的覆盖率高达 68%，但是医疗救助的覆盖率却只相当于非贫困村的 41%。类似

的，救助项目覆盖率的地区差异也表现出与地区的贫困分布无关，甚至呈现出负的

相关关系。例如，在最贫困的西北地区，五保户的覆盖率却最低。西南地区的低保

覆盖率只相当于沿海地区的一半，东北地区的三分之一，而这个地区的收入贫困率

却分别是另外两个地区的 5 倍和 2 倍。 
 
表 6.63：2004 年，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救助覆盖和贫困 

收入 消费

非贫困村 6.5 11.9 1.10 1.42 3.45 4.39
指定贫困村 19.8 31.6 1.27 1.84 5.79 1.82

沿海地区 2.6 5.7 0.87 1.57 3.01 6.21
东北地区 6.6 13.5 1.19 2.34 4.33 0.06
中部地区 6.6 13.5 1.42 1.64 3.77 3.37
西南地区 13.7 21.3 1.16 0.81 4.42 1.01
西北地区 23.2 34.8 0.64 1.61 4.37 9.14

合计 8.2 14.3 1.12 1.47 3.74 4.06

医疗救助

农村人口得到福利的比例低于每天1美元贫困线的农

村人口比例

五保 低保 特困户*

注释：*特困户数包括得到灾害/临时救济数。 
数据来源：贫困率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4 年农村住户调查计算得到；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

人均消费数据，社会救助覆盖根据 2004 年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村级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在 12 个案例村进行的定性贫困评估也发现，在大多数研究点，由地方政府确

定的低保定额大大少于本该包括在内的家庭数量。例如，内蒙古两个村的村长分别

表示，在人口的 1%这一政府定额之外，还有 10 个和 40 个的家庭本该纳入低保对

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 

                                                        
57  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合作的村级调查是在 2005 年通过国家统计局完成的，大多数问题都和 2004 年有关。特别是，调查收集了

村干部提供的上述主要社会救助项目的参与程度和平均受益水平的信息。该调查采取了国家统计局农村家庭调查的设计，具有全国

代表性，覆盖各地的 3 036 个村。本次调查的更多细节参见附录中的数据来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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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项救助项目的受益水平太低，特别是和类似城市救助项目相比更显突出 
无论是相对于人均收入水平而言，还是相对于贫困线而言，由社会救助项目提

供的平均给付水平都很低。例如，据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进行的村级调查，五保

户的人均给付额在 2004 年仅为 172 元（表 6.64），与世界银行划定的按 2004 年

农村价格水平计算的每人每年 931 元的贫困线相比，只占一小部分。其他社会救助

项目的给付水平则低得更多：低保为每人每年 65 元，特困户为 45 元，医疗救助为

42 元。  
 
表 6.64：2004 年，中国农村社会救助项目的给付水平 

(2004元）

非贫困村 3215 179 68 45 47
指定贫困村 2105 129 47 43 15

沿海地区 4309 244 136 70 99
东北地区 3481 270 71 72 7
中部地区 2663 141 36 32 30
西南地区 2265 139 50 41 16
西北地区 1898 105 34 34 31

合计 3076 172 65 45 42

以2004年价格衡量的世界银行贫困线： 人均931元

人均收入

受益者人均平均给付水平(元/人/年)

医疗救助特困户*低保五保

注释：*特困户数包括得到灾害/临时救济数。人均收入按 2004 年中国农村价格衡量。 
数据来源：人均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4 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社会救助项目平

均福利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 2004 年村级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同样，灾害救济的总体受益水平也很低，2004 年人均只有 19 元（表 6.62）。

定性的贫困评估也表明，对很多家庭来说，灾害救济款常常不足以使他们解脱灾害，

特别是在那些高度依赖农业的村子里。例如在四川省的 D 村，在 2005 年遭遇了一

次毁坏性极大的山体滑坡后，尽管村民和乡政府都相信，每个家庭的损失高达 4 200
元，但每个受灾家庭只给予了 200 元的救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 
 

随着最近农村低保项目的扩大，平均救助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到 2007 年，农

村低保向每个受益人的平均支付只有 302 元左右。固然，这些给付水平被低估在某

种程度上是因为作为这些项目最典型的救助形式——实物支付——有时没有被包括

或只是部分地被包括在内
58
。但是，现金给付也的确是相当有限的，如果与城市社

会救助项目进行比较，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例如，城市享受低保人群的人均全年

现金收益，2003 年为 501 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短表数据计算）
59
。而

在 2007 年，城市低保对每个受益者的年度开支平均约为 1 210 元，是农村低保的

302 元的 4 倍左右（民政统计年鉴，2007 年）。 
 
受益水平和覆盖率在地区间不同，与需求无关，取决于地方财政能力  

在较为贫困的地区和村庄，给付水平往往也较低。例如，沿海地区的给付水平

比西部省份高 2～3 倍。同样，除了特困户救助项目，其他救助项目的给付水平，

在非贫困村比贫困村明显要高。自然灾害救济的人均给付水平，在贫困村和非贫困

村大致相当，但在沿海地区则比在东北省份高 2～3 倍（表 6.62）。 
 

                                                        
58 在村级调查中，村干部在多大程度上报告项目福利的实物支付还不甚清楚。 
59 关于城市低保项目的详细评估见下面的 6d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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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以农村低保为例所描述的那样，社会救助项目的横向公平问题引起了广泛

的关注。用于决定享受低保的收入门槛在村与村之间大相径庭。从图 6.70 中可以看

到，最低端的 5%的村庄的收入门槛是每人每年 120 元或更少，而第 95 分位的村庄

设定的收入门槛则高达 1 560 元，比前者高 13 倍。横向的不公平还是系统性的：

越富裕的村庄和地区的门槛也越高。例如，非贫困村的平均门槛是 713 元，而贫困

村的平均门槛则是 482 元。 
 
图 6.70：2004 年，村与村之间的农村低保收入门槛大相径庭 
（低保收入门槛百分位点，元/人/年） 

713
贫困村 482

沿海地区 991
东北地区 486
中部地区 465
西南地区 490
西北地区 545

合计 683

非贫困村

平均年人均低保收入

门槛

120 145
320

600
840

1440
156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5% 10% 25% 50% 75% 90% 95%
村庄比例

 
数据来源：根据 2004 年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对 3 039 个村的村级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除灾害救济外，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对于农村社会救助项目的投入微乎其微，这

些项目高度依赖地方筹资，从而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随着近年来地方

财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随着地方性收费和农业税的减少以至最终被废除，地方政

府收入以及与此相联的地方政府对社会救助项目的投入能力大幅度下降。从原则上

讲，这种投入上的缺口应该由更高一级的政府通过更大力度的资金转移支付给予填

补。但是，迄今为止的情形并非如此，特别是这个资金缺口没有足够且均等地给予

填补。由此也导致了第二个相关的结果，即人均社会救助支出与地方财政水平高度

相关，财政水平的区域不平等导致社会救助的支出出现了巨大差异
60
。由国家统计

局和世界银行在 2004 年进行的村级调查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从图 6.71 中可以看到，

各村庄在四个主要社会救助项目（五保、低保、特困和医疗救助）上的人均支出随

人均村级收入水平的上升而增长。人均村级收入比较低的贫困村庄虽然对于社会救

助有更大的需要，但支出水平却较低。无论是观察全国样本的所有村之间，某个县

内的村之间，还是县与县之间，这种现象都十分明显。换句话说，从更高一级政府

得到的转移支付，目前并不足以消除中国农村村与村之间在社会救助方面的不平等。 
 

                                                        
60 村集体收入的枯竭与中央政府对社会救助项目的不充足的转移支付，在对 12 个村庄进行的定性贫困评估中也被广泛地提及（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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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1：2004 年，社会救助给付依赖村级收入 

 
注释：人均福利是指村子里每个人得到的五保、低保、特困和社会救助总福利。 
数据来源：根据 2004 年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村级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农村社会保险项目同样面临覆盖面小和给付不足的问题  
 
（1）农村医疗保险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改革之前，在人民公社合作医疗体制下，几乎每个村民

都被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所覆盖。
61
合作医疗制度在生产大队和公社的医疗中心运

作，医疗人员仅仅具有最基本的医疗训练，被称为“赤脚医生”。据估计，70 年代

大约 90%的农村人口被合作医疗制度所覆盖。这种几乎全民覆盖的医疗体系，在改

革之前的中国，因其健康方面的重要成就而获得了赞誉。随着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

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这种合作医疗制度的财政基础和组织

基础被完全拆除了。到 2003 年，只有 20%的农村人口有医疗保险，而医疗实付开

支在 1978～2003 年期间则以大约 16%的年实际增长率提高（世界银行，2006）。

因此，大量农村人口日益被置于没有保障的健康冲击之下，并导致家庭可支配收入

和劳动力供给的大幅度减少（Lindelow 和 Wagstaff，2005）。 
 

对 12 个村庄进行的定性贫困评估也发现，生病是农村家庭最重要的致贫原因

之一。例如在内蒙古的 Q 村，在被认定为贫困家庭中，40%以上曾有家庭成员生过

重病。在江西的 X 村，18 个贫困家庭中的 16 个有生病的家庭成员。对于许多家庭

来说，任何严重疾病的医疗费用都非常高昂，他们负担不起。这项定性评估提供了

大量案例，表明家庭要么通过大量举债来支付医疗费用，要么在很多情况下干脆放

弃治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 
 

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采取措施来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于 2003 年开始试验

推广，并且快速扩大。截至 2007 年底，有 2 451 个县（占全国的 86%）建立了新

型合作医疗制度，覆盖了约 7.3 亿农村居民，而相比之下，在 2005 年 6 月只有 641

                                                        
61 在集体制度下，村公社不仅负责组织生产和分配，而且提供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社会服务。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有三个来源：农户贡

献年收入的 0.5%～2%，村贡献其农业和村企业收入的一部分，更高一级政府主要支付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和医疗设备的补助。 

Across all villages Across all villages 

县内村之间 

县与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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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建立该项制度（占全国的 22%），覆盖的农村居民只有 1.63 亿。这样的成绩

令人赞叹。 
 

新型合作医疗是一项自愿性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县为单位操作执行。家庭缴费

是固定的，为每人每年 10 元，地方政府为每人配套 20 元（最初也是 10 元），中

央政府给中西部贫困省份的县每人配套 20 元（最初为 10 元）。不过，很多县的合

作医疗预算超过了总的缴费和配套资金额度，结果在实践中，参加者的缴费往往超

过了 10 元，有时甚至高出四倍（世界银行，2006）。2008 的目标是把三方的缴费

额度提高到 40—40—20 元。 
 

尽管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最近迅速扩大，向着全民健康保险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但仍存在一些挑战。首先，报销额度比较低。
62
一旦采用了不同的起付标准、报销

率和最高支付限额后，平均来讲报销数额仅仅为医疗直接支出的大约 1/6（世界银

行，2006）。门诊开支的报销也不足，80%以上的报销是住院费，大多数发生在县

级或省级的医院，而不是在乡镇卫生院。  
 

还有的疑虑是报销手续常常比较烦琐（专栏 6.18），贫困家庭感觉到或实际上

难以承担缴费负担或费用共担，以及逆向选择问题（比较健康的家庭选择退出该方

案）。贫困家庭的参与率一直较高，部分是由于医疗救助项目致力于为贫困家庭负

担缴费和共同支付费用。来自 10 个县的影响评估的证据也表明，新型合作医疗制

度在提高医疗服务的使用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通过降低直接支付的医疗开支来

扶贫这方面却不尽成功，在很多情况下，部分是由于更多地使用了医疗服务，直接

医疗开支还有所上升（世界银行，2006）。  
 
专栏 6.18：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下的报销水平相当低 

 
定性贫困评估中认为，报销水平低也是影响农民参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一个重要因

素，正如在四川省 J 村的实地调查人民所反映的那样： 
 
“我们不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因为报销比例低。我的朋友做阑尾切除手术花了 1 

000 多元，仅报销了 100 元。为了报销，他差不多花了 100 元的交通费。同时，他还损失

了农业耕作时间。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对我们意义不大。” 
 
“去年我没有报销一分钱。因此，今年我们不再参加了。” 
 
“我在县医院治病花了差不多 700 元，但被告知只能报销 7 元。我没有报销，7 元连

交通费都不够。” 
 
“去年我哥哥患鼻出血，我们花了 1 000 多元治疗，报销了不到 10 元钱。” 
 
实地调查还发现，报销的复杂程序是限制参与的另一个因素。农户急需钱时却不能很快

得到报销。 
 
农民的反映还表明，在缺乏竞争和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医疗成本在

提高。 
 
“在被指定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病人提供药的药店里，药价比普通药店贵 30%……新

型合作医疗制度是好的。但是，它的药比普通药店贵是不合理的。新型合作医疗参与者能够

报销的药价总是比其他药更加昂贵。”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 

                                                        
62 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是一种病人报销制度，被保险者预先支付医疗费，然后再报销。报销额度取决于起付标准、报销率和最高支

付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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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中国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目标是为 20～60 岁的农

村居民提供老年保险，但是迄今为止规模甚小。在经历了一个增长的起步期，并且

参与人数上升至 7 500 万（占农村劳动力的 16%）之后，由于配套政策不到位、农

村缴费能力有限、基金运营困难等原因，这个项目的进度放慢了。1999 年对这一制

度进行了调整和紧缩，近年来其参与人数一直处于徘徊状态，大约为 5 400 万人，

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约 10％~11%（表 6.65）63
。 

 
表 6.65：1997～2007 年，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1997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农村劳动力贡献人数（百万） 75.42 54.62 54.28 53.78 54.42 53.74 51.71
农村劳动力人数（百万） 462.34 485.27 489.71 496.95 503.87 510.89 518.00
农村劳动力贡献比例（％） 16.3 11.3 11.1 10.8 10.8 10.5 10.0

受益者人数（百万） 1.23 1.98 2.05 3.02 3.551 3.92
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百万） 86.07 87.61 89.34 92.37 92.98 93.60
得到养老金的农村老年人比例（％） 1.4 2.3 2.3 3.3 3.8 4.2

贡献者

受益者

年份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 
 

该制度的基金来自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国家政策扶持，年满 60 岁后便有权

得到养老金支付。2007 年退休者的平均年受益额约为 1 000 元（或者说每月 85 元

左右），这相当于城市退休人员的平均收益水平的 1/12（参见第六（四）节）。统

筹补贴的缴费虽然规模不小（2002 年为保险费收入的 54%，其余 48%来自个人缴

费），但各省之间差异很大，可以想见，越是富裕的省份，每个参保人的统筹补贴

越高。  
 

领取农村养老金的人数近来有所增加，但总数仍十分有限，在 2007 年只有 390
万，约为农村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 4%（表 6.65）。务农的老年人口的覆盖率尤其

低。据 2000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调查，在农村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当中，超过 60%具

有非农业户口（中国老龄研究中心，2002）。受益人口的分布也高度集中于少数最

富裕的省份。例如在 2002 年，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四川五个省市囊括了 76%
的受益人和接近 90%的受益额

64
。 

 
因此，总体来说，由于现行制度覆盖面的局限和不均等，养老金还不能成为农

村老年人老年保障的来源，他们在其晚年将继续主要依靠子女和家庭成员来赡养。

在人口转变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累积效应迅速推动着人口老龄化，导致抚养比提高

的情况下，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尤其重要。  
 
政策含义 

在过去 3～4 年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获得了显著的进步，开始改善其长

期存在的落后面貌。最近的措施反映了这样的认识，就是说只依靠相对公平的土地

使用权的分配并不足以提供有效的农村社会安全网。这些措施的主要目标是扩大覆

盖面，而主要项目（特别是农村低保、农村医疗保险以及医疗救助项目）的覆盖面

也的确取得了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保障项目，如农村养老金和救灾制

度等，帮助还很有限，此外大多数农村保障项目的救助水平过低。与之相比，城市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历国有企业重组高潮的时候，政府投入了很多努力和资源来建

                                                        
63 2006 年 1 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起了一个三年试点，在八个县区开展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64 这五个省市也囊括了农村养老制度参与者的大约一半（国家统计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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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相对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制度（而不再以企业为基础）。最近的措施正在开始缩小

城乡体制的差距，但余下的任务依旧艰巨。 
总的来说，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四个主要挑战： 

 
 几个项目的覆盖面（以受益者的人数计算）需要扩大，以更好地保护农村

的贫困和经济脆弱的人群。 
 几个项目的保障受益水平只及同类城市保障项目水平的一小部分，要让这

些项目为受益人提供更有效的保护，其受益水平需要提高。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内部的不同项目之间与城乡体系之间都需要合作与协

调。一个更和谐的全国性体系不但对于缩小社会保障的城乡差距至关重

要，而且可以给那些在目前的城乡体系中没有得到良好覆盖的迁移劳动者

提供足够的保护。 
 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央和省级政府更多的资金投入，另外为了打破社会保障

开支对地方财政实力的依赖，解决由于地方政府收入差异太大而造成的农

村社保项目的覆盖面和受益水平的差距，也需要来自更高层政府的资源承

诺。 
 

各个单独的保障项目也面临具体的挑战： 
 

 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很显然已成为主要的社会救助项目，自 2005 年以来

的迅速扩大令人印象深刻，其总覆盖率如今已相当于农村贫困人口的三分

之二。然而随着该项目的普及，它也需要更统一的覆盖和瞄准的办法来控

制规模。这里要面临的许多挑战和更完善的城市低保制度很相似（更多的

讨论参见第六（五）节），例如，更好地进行瞄准，从而改善对穷人的保

护等；低保线的合理确定，在不同地方政府之间设立合适的低保资格，以

便让这个项目的保护更能体现实际需要而非地方的财力；开发适当的受益

方案，以减弱对工作激励的负面影响。  
 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医疗保险体系近来的快速增长反映了政府对此的优先

重视，2007 年底的参保率已达到 86%，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覆盖问

题。接下来的挑战是确保能提供足够的受益水平，使得私人医疗费用负担

能显著下降。2008 年计划使财政缴费的金额增加一倍，将为提高受益水

平提供更多资源，但还需要来自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更多的资金投入，使个

人的医疗费用能得到更大比例的报销。门诊服务的覆盖也面临挑战，主要

的挑战是迁移劳动力，他们处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医疗保险体系之外，这也

给城乡两个体系的合作协调带来了更大问题。随着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在全

国范围内展开，这个矛盾变得日益突出。 
 医疗救助：医疗救助体系是农村医疗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把覆

盖面延伸到农村的贫困人群。可是，医疗救助体系虽然是全国性的，但其

覆盖的受益人数量依然很有限，总覆盖率只有农村贫困人数的一半左右。

还有，该项目和低保项目的关系还需要厘清，低保制度不是综合性保护项

目，不能把医疗救助作为它的组成部分之一，因为两个项目的目标不同。

政府可能还想利用医疗救助项目作为医疗保险的验证安全网，也就是说，

受益人如果某年的医疗费用超过一定标准，就可以享受更高的费用报销比

例（甚至达到 100%）。这样的安全网已经在几个国家采用，以便减轻较

大的健康冲击对于家庭福利的影响。 
 灾害救助：与损害的规模相比，灾害救助的覆盖面和受益水平还很低，这

需要更多的政府资源投入。不过，大多数政府的反应是事后性质的，明显

缺乏灾害保险。最近，中国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发起了

中国第一种灾害保险，覆盖了 6 种自然灾害。然而，私人企业提供的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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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可能有限，政府有必要考虑提供公共灾害保险，并给低收入群体提供

保费补贴。 
 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养老金项目的覆盖面有限且不平均，毫无疑问，该项

目的大力扩展肯定需要更高程度的补贴，由政府给私人养老金部分提供更

多缴费，这就需要更高层级政府的参与。然而这样一个高补贴性质的体系

更加类似于给农村的老年人服务的转移支付或救助制度。这个做法虽然具

有很强的合理性，但也需要认真比较给老年人提供帮助的不同方案的优

劣，把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综合起来研究。 
 

（三）  在变化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促进再就业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个迅速的所有制类

型多元化的过程，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的迅速减少。根据《中

国统计年鉴》中的就业统计，1990～1994 年间，国有企业的就业绝对量实际上还

在增长，但到了 1995～2000 年间，国有部门的就业以年均 6.4%的速度下降，下降

的绝对量达到 3 150 万（占城市劳动力的 15%）。集体部门的就业下降开始得更早

一些，到 1995 年，已经减少了 1990 年就业量的 10％，1995～2000 年间每年缩

减 13.8%，缩减的绝对量为 1 650 万。国有和集体部门就业占全部城市就业的比例，

从 1995 年的 76%下降到 2000 年的 41%，2006 年更是进一步下降到 25%。其他

所有制部门尤其是私有部门和有限责任公司的就业，在城市总就业中所占的比例显

著增加。两个重要的变化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组相关：非正规就业的迅速增长、

高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 
 

 

图 6.72：城镇就业中在私营部门和未登记部门就业的比例上升 
（不同企业类型就业在城镇就业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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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其他”类型就业是指从劳动力调查中估计得到的城镇总就业与国有和集体单位、登

记的私有部门和个体就业的差额。其他主要是指城镇地区某些形式的非正规就业。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 

正如图 6.72 中所示的那样，增长最迅速的城镇工人类别是“其他”类型，也就

是城市的总就业人数和城市各所有制机构的就业人数之和的差距。1995 年，“其他”

类别工人的数量还很低，其后以每年 24%的速度增长，到 2003 年占全部工人的

39%，2006 年的比例略微有下降，占 35%。这些工人可以被描述为“统计上遗漏

的就业者”（“missing” workers），因为他们反映了不同统计系统所报告的工人

数量的差异。总的城镇就业数来自劳动力调查，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就业工人数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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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核算单位的统计报表。个体从业人数是根据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个体数估计出来

的。大体来说，“统计上遗漏的就业者”包括未报告的城市工人数和未登记的非正

规就业（包括城镇地区未登记的外来劳动力）。这类工人数量的大幅度增长表明，

近年来城镇的非正规就业显著增长。“非正规”一词没有准确的定义，国际劳工组

织强调指出，非正规就业的特征是缺乏稳定性或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这类工人没

有被他们的雇主登记，这一事实也就是这类工作属于非正规工作的初步证据，因为

它意味着难以监控雇主在工作终止或社会保障方面如何对待这些工人。 
 

非正规就业的增加部分反映出以前未记录的经济活动得到了统计，特别是在第

三产业
65
，但大多数似乎却属于未登记和未有效监督的私人企业的快速增长、未登

记的迁移劳动力以及国有和集体部门中的某些非正规就业。 
 

所有企业，包括国有和集体部门在内，都可能以非正规方式雇用工人，以避免

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这些保险的费用可能是很贵

的（例如，2004 年在上海，正规雇主缴纳的这些保险占工资的 36.5%）。以非正

规方式雇用工人给了雇主很大的灵活性去调整劳动力规模，以应对经济条件的变化。

Cai 和 Wu（2006）对 2002 年劳动部的 66 个的城市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国有和

集体部门中有 23%的就业属于非正规就业（表 6.66）。女性、年龄最小和最老的员

工、迁移劳动力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员工中的非正规就业的比重更高。 
 
表 6.66：2002 年，中国城市中非正规就业人数占本地居民的比重  

非正规就业

的比重
(%)

非正规就业

的比重
(%)

非正规就业

的比重
(%)

全体 45.3 按年龄 按教育程度

按部门    16-24 57.2 小学及以下 78.4
国有和集体部门 22.9    25-34 44.6 初中 62.6
其他部门 56.3    35-44 42.2 高中 48.6
按性别    45-54 42.2 初级技校 35.9
男性 42.2    55-64 55.6 大专 24.6
女性 49.5    >65 83.9 大学及以上 14.8
 
注释：作者使用了较好的标准来定义非正规就业，其中最主要的包括：自我雇佣者、临时工

或小时工，没有劳动合同的人，以及没有在官方登记的员工。 
数据来源：Cai 和 Wu （2006）。 
 

表 6.67 为不同所有制的正规和非正规就业份额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这是根据

2005 年在中国的 5 个大城市和 5 个小城市所做的城市劳动力调查（CULS）数据计

算的。CULS 数据的一个优势在于，在同样的城市中也调查了外来人口。表中报告

了不同所有制部门中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比例。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当然只

是判断是否非正规就业的一个指标。一些被永久雇用的劳动者也可能因为不能回忆

起曾经签订过官方文件而报告没有劳动合同，即使他们是被永久雇用的。被调查的

城市的企业中有 62%的城镇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而外来劳动力中仅有 13%签订

了劳动合同。不出意料的是，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在国有企业中是最高的，在私人

企业中非常低，只有 27%的城镇职工和 7%的迁移劳动力签订了合同。在全部所有

制类型机构中，迁移劳动力（他们大多在私人部门就业）签订合同的比例都低于城

镇职工。 
 

                                                        
65 根据 2005 年的经济普查，国家统计局在 2006 年 1 月把 2004 年第三产业的 GDP 产值上调了 50%（并一直上溯调整到 1994 年），

从而把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比重从 32%提高到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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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7：2005 年，签订了正式合同的城镇人员的比例 

就业份额
签订劳动合同的

比例 就业份额
签订劳动合同

的比例

全部 100.0 61.8 100.0 12.9
政府部门 23.6 76.2 3.0 43.2
国有企业 30.6 88.5 3.2 55.6
集体企业 5.2 71.7 1.6 47.4
私营部门 28.1 26.5 84.7 7.0
外资合资企业 5.7 74.9 2.3 57.8
其他 6.8 28.4 5.4 18.0

城镇本地居民 迁移者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 2005 年对 5 个大城市和 5 个小城市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

据计算得到，使用相同权重。 
 

这样，考虑到迁移劳动力约占全体城市就业人数的 30%，则 2005 年的 CULS
估计显示，超过一半的城市就业（约 53%）属于非正规就业，比有关学者估计的

45%还要高（Cai 和 Wu，2006）。 
 

对贫困人口而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效应。从正

面来看，非正规部门按照市场原则创造和配置劳动力，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从负面来看，非正规化面临着新的政策挑战，因为政府对非正规经济活动所知甚少，

很难规范这类活动。这使得执行保护性规章制度以保护职工的工作环境和使职工得

到公正对待变得十分困难，也使得发展覆盖大多数人口和筹资充足的可持续性的社

会保险制度变得很有难度。 
 

高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国有部门职工的“铁饭碗”被打破，给城镇家庭带来了新的收入不安全因素。

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亏损国有企业的重组，带来了成百上千万的城镇下岗职

工。按照官方统计，到 2004 年，至少有 3 700 万职工下岗（Cai、Park 和 Zhao，
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镇地区第一次经历高失业率，很多城

镇家庭遭遇冲击和困难。 
表 6.68 给出了 1996 年以来关于中国城镇失业率的不同估计。官方报告的失业

率是指登记的失业人数除以就业和登记失业人数之和，从 1996 年的 3.1%，上升到

2003 年的 4.3%，2006 年略有下降，为 4.1%。大多数人都认同，由于很多失业人

员未到政府部门登记，官方的数字大大低估了真实的失业率。国际上在衡量失业率

时，是使用调查数据而不是政府管理部门的数据。国际上将失业定义为：能够工作、

在过去一周内在寻找工作但没有工作的人。使用类似这个定义的估计得到的失业率

更高。 
 
表 6.68：对中国城镇失业率的不同估计 

年份

官方登记失业
率：全部城镇

人口

国家统计局劳动
力调查：全部城

镇人口

根据CULS数据推算

：城镇居民

根据CULS数据推

算：全部城镇人
口

国家统计
局城镇住
户调查：
全部城镇

人口

1996 3.0 3.9 6.8 4.5
1997 3.1 4.3 7.7 5.0
1998 3.1 6.3 8.5 5.6
1999 3.1 5.9 9.0 5.9
2000 3.1 7.6 10.0 6.5
2001 3.6 5.6 10.8 7.0
2002 4.0 6.1 11.1 7.3
2003 4.3 6.0 8.8
2004 4.2 5.8
2005 4.2 7.0 6.7 4.4
2006 4.1 6.1

数据来源：1.《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2. Cai、 Park 和 Zhao （2006）；3.Giles、
Park 和 Zhang （2005）；4.世界银行根据 2003 年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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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城镇失业的一种方法是，计算城镇就业和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

口和未就业但在调查时点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口）的差额。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由全部

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农村劳动力得到。所有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所做的年度劳动力调

查，该调查既包括本地居民，也包括外来人口。运用这种方法估计的失业率，从 1996
年的 3.9%上升到 1998 年的 6.3%，此后保持在 5.6%～7.6%之间，没有明显的变

动趋势（表 6.63）。2000 年的失业率曾高达 7.6%，可能与该年计算失业率使用的

是普查数据而非劳动力调查数据有关。 
 

第三个失业率估计来自 Giles、Park 和 Zhang（2005）。该研究利用 2001 年

和 2002 年在 5 个城市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估计了失业率（该调查采用

了国际标准来调查失业）。利用 2000 年普查数据和回顾调查数据，作者还推算了

全国城镇失业率。该研究还利用 2005 年第 2 轮在 5 个城市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

调查数据，将失业率估计到 2005 年。在 5 个大城市中，城市本地居民的失业率从

1996 年的 7.7%上升到 2002 年的 14.0%，2005 年下降到 8.5%。全国城镇本地居

民失业率 1996 年为 6.8%，2002 年为 11.1%，2005 年为 6.7%。除了这些数字外，

2003 年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包括很少的外来人口）表明，城市本地居民

失业率为 8.8%，与 2002～2005 年间失业率的下降趋势是一致的。 
 

城镇本地居民失业率高于城镇失业率，是因为外来劳动力的失业率比城镇本地

居民的要低得多。2000 普查数据表明，外来劳动力失业率为 4.7%，本地居民失业

率为 12.7%。基于这种相对差异，Giles、Park 和 Zhang（2005）计算得出，2002
年中国城镇失业率为 7.3%，本地居民失业率为 11.1%。运用同样的假设，2005 年

城镇失业率下降到 4.4% （表 6.68）。 
 

随着失业率的先上升后下降，中国经济重组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在劳动参与率

的下降。图 6.73 给出了劳动参与率，此处的劳动参与率被定义为城镇经济活动人口

除以城镇 16 岁及以上的人口。1999 年后，劳动参与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在 1999～
2003 年间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由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与经济重组相关，很多离开

劳动力市场的人应该是丧失信心的职工。 
 
 

图 6.73：1996～2006 年，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16 岁及以上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 

73 72 71
73

66 67 66
63 64 65 64

60

70

80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多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 6.69 利用 2003 年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给出了 16～60 岁的人口

分年龄、分性别和分教育水平的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可以看出，女性的劳动参与

率（70.9%）远低于男性（83.6%）。这个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扩大，随着教育

水平的增加而缩小。教育程度更低的人、更年轻的人、女性和东北和西南地区的人

口，失业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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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9：2003 年，分组的城镇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 

男性 女性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16-60人口 83.6 70.9 77.1 6.6 11.2 8.8
分教育水平

小学 78.4 39.1 52.3 9.8 20.7 15.2
初中 81.5 61.5 70.7 9.4 17.6 13.3
高中 81.0 75.0 77.8 7.9 11.4 9.7

大专及以上 89.7 84.5 87.5 2.7 3.9 3.2
分年龄组

   16-30 50.8 55.3 53.1 23.8 21.8 22.8
   30-40 99.3 94.2 96.5 4.3 10.6 7.6
   40-50 98.6 88.2 93.3 3.6 9.0 6.2
   50-60 81.7 35.5 58.7 4.6 4.5 4.6

劳动参与率 失业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城市贫困与家庭成员的工作状况有关 

城市地区的失业、劳动参与和相对贫困的关联，在第四章中已经提到。分析表

明，一个成年家庭成员处于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会显著提高一个家庭处于

相对贫困的可能性。 
 

表 6.70 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考察当未工作的家庭成员处在不同人口年龄段的

时候，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是否对于家庭福利（相对贫困的概念）有不同的后果。

这里的相对贫困或者弱势群体是指人均收入低于世界银行的城市贫困线标准的 3
倍。如果一个家庭有 40～50 岁的处于主要的挣取收入年龄的失业成员，尤其当失

业成员又是男性时，家庭所受到的冲击最大。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退出劳动力市场

的年轻家庭成员和失业的家庭成员，与家庭的贫困状态有同样的相关关系。这些人

也许是丧失信心的职工，没有他们的收入后，家庭就变得非常脆弱。贫困和家庭有

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关关系较弱，是由于退休人员占了退出劳动力

市场人口的很大份额，而退休人员中的很多人都有养老金。由此看来，如果说失业

是贫困最清楚的指示器的话，那么退出劳动力市场也许是年轻成年家庭成员贫困的

指示器。 
 
表 6.70：具有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家庭成员的城市相对贫困率 

具有以下特征失业家庭成员的相
对贫困率

具有以下特征退出劳动力市场家
庭成员的相对贫困率

…男性… 29.9 8.3
16-30岁 25.4 20.9
30-40岁 37.0 41.3
40-50岁 38.9 21.0
50-55岁 31.7 10.2

55岁以上 22.9 7.7
…女性… 28.6 11.2

16-30岁 28.5 36.1
30-40岁 30.2 34.9
40-50岁 29.6 18.7
50-55岁 22.2 8.9

55岁以上 48.5 9.1
 
注释：相对贫困是指人均收入低于世界银行的城市贫困线标准的 3 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促进城市再就业  

城市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带来了挑战。令许多人感到困惑的

是，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保持着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创造新的就业

岗位却很困难。毫无疑问，这个问题部分是由于经济重组期间大量人员失去工作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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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但是，产业和财政政策鼓励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也是造成

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中国的产业发展战略重视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机械、

钢铁等，这些产业被认为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银行持续以低于市场利息率的利息

贷款给大型国有企业，扭曲了资本的相对价格，由此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私营部门创造了大部分的新就业岗位 （Rawski，2003），

很多私营企业是中小型企业，而且是高度劳动密集型，却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贷到

款。 
 

下岗职工寻找新工作的状况如何呢？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 在 1996
年 1 月到 2001 年 12 月之间经历过工作变动的人，34.8%的人在离开工作 12 个月

内重新就业，44.7%的人在 2001 年 12 月重新就业（Giles、Park 和 Cai，2006a）。

另有研究发现，到 2000 年，47%的失去工作的人找到了新工作（Appleton 等人，

2002） 。这两项研究和 Maurer-Fazio （2005）的研究都发现，男性、年轻人和

受过更多教育的人，不工作的持续时间更短，更不容易失去工作。 
 

与促进再就业相关政策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政府给予失业人员的补助（例

如，下岗补贴、失业保险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可能会妨碍再就业；第二，旨在提

高技能和工作预期的再就业培训的效果。利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对

1996～2001 年的个人工作史的研究发现，得到这类补助的男性，一年内实现再就

业的概率会降低 34%，但女性的再就业概率则没有受到显著影响 （Giles、Park 和

Cai，2006b）。 
 

从 1998 年开始，政府要求国有企业和当地劳动部门为下岗工人提供培训和介

绍工作。对 CULS 数据的分析发现，12%的下岗工人报告说，他们被要求参加再就

业培训，但其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参加（Giles、Park 和 Cai，2006b）。劳动部的一

项调查发现，在失去工作的工人中，仅有 8.79%的人报告说参加了培训，20.9%的

人从地方政府得到了某些类型的非财务援助（例如，咨询和职业指导等）。 
 

评估培训对再就业和工资的影响非常困难，因为是否参加培训可能反映了参加

者观察不到的能力和动机。对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培训项目的一项系统评估发现，

在武汉，培训使再就业概率提高了 9%～12%，但培训不影响工资水平；在沈阳，

培训不影响再就业率，但使工资增加了 10%～20%（Bidani 等人，2005）。培训

结果的差异可能反映了劳动力需求、培训内容和培训对象的差异。国际经验表明，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效果关键取决于项目是如何设计和实施的。成功的项目往

往是那些能反映劳动力市场需求（如果可能，包括培训雇主在内）、提供支持服务

（尤其是在工作寻找方面）和瞄准那些最可能从培训中受益的人的项目。 
 

获得关于新工作机会的信息，在促进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方面，也起到关键作用。

运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对再就业进行的研究发现，不论男性还是女性，

社会网络的规模显著影响了找到新工作的可能性（Giles、Park 和 Cai，2006b）。

实际上，超过 40%的工人依靠亲戚和朋友介绍工作。相反，仅有 20%的新工作是

通过再就业服务中心或政府机构找到。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大约三

分之二的城镇居民委员会（居委会或社区）也提供职业介绍服务，生活在提供这类

服务的社区中的个人，更可能找到新工作。 
 
政策含义 

针对本部分描述的城镇面临的新的就业挑战问题，前面的讨论给出了以下政策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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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贫困与成年家庭成员失业和年轻工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很强的

相关关系。因此，准确、及时和公开地获得关于劳动力市场结果的衡量，

尤其是失业率，是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 
 产业和财政政策通过鼓励资本密集型产业，可能限制了就业岗位的创造，

需要重新予以考虑。 
 对下岗和失业人员的补助，可能对男性就业产生了妨碍，但对女性则不然。

目前，下岗补贴已经被失业保险代替，但仍需解决失业保险如何进一步发

挥促进就业和再就业职能作用的问题。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促进失去工作人员的再就业方面没有发挥重要

作用，必须合理设计这些政策，使其获得成功。这些政策可能需要对受教

育少、女性和年龄大的人员予以格外关照，这类人群更容易失去工作，再

就业比较困难，处于弱势地位。信息获得和职业介绍服务是这类政策的一

个有效的组成部分。 
 

（四）  替代铁饭碗：城市社会保险项目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彻底改革了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的变化是

从以企业为基础的制度（职工的社会福利是其所在单位的主要责任）转变为在很大

程度上由政府管理的制度。在很多方面，这是大规模的经济重组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国有部门规模大幅度下降的合理结果。如上文所述，国有和集体企

业就业在城市总就业中的份额，从 1985 年的 96%下降到 1995 年的 76%，到 2006
年仅为 25%（图 6.72）。伴随着这个过程而来的大规模的下岗、失业率的上升和劳

动参与率的下降，以及留下来的重组的国有部门没有能力承担其社会保障责任，意

味着以企业为基础的制度不再可行。“铁饭碗”的破碎使得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势在必行。 
 
主要城市保险项目的特征 

以上描述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趋势以及原有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铁饭碗制度的

打破，使得城市工人处于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之中，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也给城

市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 
 

正在改革进程中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有五个主要的社会保险项目和两个重要

的社会救助项目（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医疗救助项目）。核心的社会保险

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本部分的其

余篇幅将讨论这些保险项目的主要特征，以及与为城市人口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的

效果有关的主要政策问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在第 6e 节详细讨论，而医疗

救助制度虽然是社会救助项目，但由于其保障内容和城市医疗保险制度接近，所以

放到城市基本医疗保险的部分一起讨论。 
 
（1）养老保险 
 

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改革，中国现行的城市养老保险制度为：（1）
基础养老金，其标准根据以上年度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

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 1 年发给 1%，缴费额度相当于工资的 20%，由参

保单位缴纳；（2）强制性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定额缴费计划，由个人缴费负担，为

工资的 8%，使得退休者可以得到月度养老金，其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

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

素确定；（3）企业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偿养老保险（企业年

金），仍然处于萌芽阶段，但扩展速度很快，到 2006 年底覆盖了 24 000 多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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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超过 1 000 万。养老金制度也扩展到了城市的个体户，他们的缴费标准为当地

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20%。目前的男性退休年龄是 60 岁，女性是 55 岁，退

休人员在缴纳 15 年养老保险后可领取养老保险金。
66
对于一个缴纳了 35 年养老保

险的人来说，期望替代率（基于基本养老保险和个人账户）大约为 58%（Trinh，
2006）。 
 

2007 年，大约有 1.52 亿城市员工（约占城市全体就业人数的 52%）参加了上

升养老保险（表 6.71），虽然参保的绝对人数比 1995 年上升了 74%，但城市员工

的覆盖率却仅从 1995 年的 46%增加到目前的 52%。另一方面，自 1995 年来，领

取退休金的人数却上升了 110%，达到 2007 年的 5 000 万人。2007 年的平均退休

金领取水平约为 12 000 元，而 2005 年是 9 250 元。 
 

表 6.71：1995~2007 年，中国城市社会保险项目的覆盖 

受益人数

百万

1995 2000 2005 2007 1995 2000 2005 2007 2007 2005 2007

养老保险

总数 109.8 136.2 174.9 201.4
雇员和工人 87.4 104.5 131.2 151.8 45.9 45.1 48.0 51.7

其中迁移劳动力 18.5
退休人数 22.4 31.7 43.7 49.5 49.5 9251 12041

基本医疗保险

总数 7.5 37.9 137.8 223.1
城市员工基本医疗保险

雇员和工人 7.0 28.6 100.2 134.2 3.7 12.4 36.7 45.7 180.2 783 867
其中迁移劳动力 31.3

退休人数 0.4 9.2 37.6 46.0
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42.9 42.9

失业保险

总数 82.4 104.1 106.5 116.5 43.3 45.0 39.0 39.7 2.86 5711 7622
其中迁移劳动力 11.5

工伤保险

总数 26.1 43.5 84.8 121.7 13.7 18.8 31.0 41.5 0.96 7296 9167
其中迁移劳动力 39.8

生育保险

总数 15.0 30.0 54.1 77.8 20.5 34.1 52.3 70.0 1.13 4419 4956

综述（百万） 占城市就业人数%

参与人数 人均受益

元/人/年

 
注释：基本医疗保险（BMI）的参与人数不包括被 GIS 和 LIS 覆盖的人数。 BMI 人均受益是用总的 BMI 支出除以 BMI
贡献者与被项目覆盖的退休者之和得到。对于生育保险，参与率为《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女性城镇单位就业

的比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多年）；国家统计局（2008）。 

 
（2）基本医疗保险 
 

自 1998 年底开始，中国在城镇建立起了新的基本医疗保险项目（BMI），逐

渐替代了改革前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保险项目（LIS）以及公务员和其他政府工作

人员的政府保险项目（GIS）。基本医疗保险的资金来源主要为用人单位和个人共

同缴纳：用人单位缴费比例为职工工资总额的 6%左右；个人缴费为本人工资的 2%；

                                                        
66 不是干部的女性的退休年龄为 5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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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不缴费。个人缴费全部划入个人账户，单位缴费按 30%左右划入个人账户

（MSA），其余的 70%左右用以建立统筹基金（SPA）。医疗费由医疗保险基金和

个人共同分担：门诊（小额）医疗费用主要由个人账户支付；住院（大额）医疗费

用主要由统筹基金支付。统筹基金有明确的起付标准和最高支付限额。基本医疗保

险项目的覆盖范围在过去 10 年中迅速扩展，目前已经覆盖了大约 1 亿城市工人（另

外还有 4 600 万退休人员），占城市总就业的 46%（表 6.71）。有关的调查显示的

覆盖率则更高，根据 2004 年和 2005 年对 12 个城市的劳动力调查，52%的城市本

地居民有医疗保险。平均的受益水平从 2005 年的 783 元增加到了 2007 年的 867
元。 
 

最近的一项重要政策进展是 2007 年 9 月引入了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URBMI），这是一个自愿性质的医疗保险体制，其目标是面向部分没有被现行的

主要覆盖正规部门的城市员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护的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还试图覆盖学生、儿童、城市失业者和居民。与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合作

医疗保险类似，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主要强调住院费用和突发门诊费用。该

制度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市级单位负责管理，主要由家庭缴费来筹资，加上各级

政府的补贴作为补充。每位参保者都得到政府部门至少 40 元的补贴，到 2008 年提

高到 80 元。对于中西部省份，中央政府将为每位参保者提供 20 元，对于贫困和弱

势群体（例如低保、残疾儿童或学生、贫困老人）等，政府还提供了额外的补贴。

市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条件决定每个人的总缴费水平。2005 年某些地方政府进

行了试点，然后在 2007 年 9 月推广到全国范围的 88 个试点城市，到 2007 年底大

约有 4 300 万人加入了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2008 年则计划把该保险推广到全国

的 229 个城市。 
 

2005 年，国务院还决定在城市引进医疗救助制度，给城市贫民和弱势群体等提

供医疗费用补助。与农村的制度类似，城市医疗救助也是给目标人群提供缴费和共

付补贴，帮助他们加入新建立的城市基本医疗制度。自 2005 年的初期试点开始，

城市医疗救助体系快速发展，到 2007 年 9 月已有 86%的城市／县建立了该制度。

该制度覆盖的人数从 2005 年的 163 万增加到了 2007 年的 407 万。 
 
（3）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UI）最早始于 1986 年，1999 年更加规范和完善了失业保险制度，

并且覆盖到城镇所有企业和事业单位。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政府实施大规模国有企

业重组，大量工人从国有和集体企业下岗或失业，成为失业保险进一步完善的推动

力。为了减轻劳动就业调整带来的负担，政府建立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有下岗职工的国有企业普遍建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下岗职工进服务中心后，由再

就业服务中心为其发放基本生活费，基本生活费标准略高于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

中心还为下岗职工缴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费。中心用于保障下岗职工基

本生活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资金，原则上采取“三三制”的办法解决，即财政预

算安排三分之一、企业负担三分之一、社会筹集（主要从失业保险基金中调剂）三

分之一。在 1999 年新的失业保险制度建立后，出中心的下岗工人陆续转入失业保

险系统。目前，下岗补贴已经取消，失业员工已逐渐并入失业保险体制。 
 

用人单位按照本单位工资总额的 2%、职工按照本人工资的 1%缴纳失业保险

费。合同制农民工人不需要缴纳失业保险金。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待遇需要具备

三个条件：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

求职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水平，确定本地区失业保险金标准。实际上，各地普遍采用

最低工资标准的 60%～70%这一数额来作为失业补贴的标准。享受期限的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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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满一年不足五年的，领

取期限最长为 12 个月；满五年不足十年的，最长为 18 个月；十年以上的，最长为

24 个月。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患病，可领取医疗补助金。政府目前正在

改进 1999 年制定的失业保险规定。目前，失业保险覆盖了 1.165 亿人，占城市劳

动力的 40%（表 6.71）。2005 年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 362 万，到 2007 年 12
月下降到 286 万，人均受益额度则从 5 711 元增加到 7 622 元。 
 
（4）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旨在覆盖所有企业的职工和个体经营者，以抵御与工作相关的伤害或

职业病。工伤保险待遇项目主要包括：工伤医疗费用；根据劳动能力丧失程度确定

的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伤残护理费；因工死亡的劳动者的直系亲属领取的丧葬

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工伤赔偿额要根据劳动能力鉴定

结果而定，对劳动能力的鉴定可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其直系家属提出申请。工

伤保险费由参保单位按照工资额的 1%缴纳，但费率在行业间和行业内部依工伤风

险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近发布的规定试图把工伤保险扩展到

全体在高风险产业就业的农村迁移劳动力，特别是，要求建筑企业及时和全额为农

村迁移劳动力上缴工伤保险费。2005 年，大约有 1.22 亿人（占城市劳动力的 42%）

被工伤保险覆盖（表 6.71），其中约有 4 000 万是迁移劳动力。自 2005 年以来覆

盖面扩大中约有四分之三是来自迁移劳动力的覆盖面增加。2007 年工伤保险的受益

者大约为 96 万人。 
 
（5）生育保险 
 

根据国务院《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国务院，2004），生育保

险主要覆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部分地区覆盖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企业单位的女职工。生育保险提供 90 天的带薪产假，雇主将负担怀孕期间的医疗

费用。生育保险费由参保单位按照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 1%的比例缴纳。该项目在

2007 年覆盖了约 7 800 万名员工，占城市女性员工人数的 70%（表 6.71）。2007
年生育保险的实际受益者人数大约为 110 万人。 
 
政策问题： 

在过去十年间，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为代替铁饭碗制度

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是核心保障制度能否给城市居民提供有效的安全网，仍然有

几个方面值得关注。每个社会保障项目都存在特定的设计和执行方面的问题，从贫

困-不平等的角度看，它们也都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其中最显著的问题是：社会保

险项目的覆盖不均匀，在很多情况下覆盖有限，尤其是对相对贫困人口和边缘人口

的覆盖不充分，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低，受益权的携带转移能力有限，以及在提

供更好的保护和维持激励与竞争力方面还需要保持平衡。 
 

社会保险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的覆盖有限。尽管社会保险在过去 10 年里

有了大幅度的进步，但覆盖面依然很有限。目前的主要项目只覆盖了 40％～50%的

城市员工（表 6.71），这表明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 
 

关于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社会保险覆盖状况的信息较为有限。但是，2005 年在

5 个大城市和 5 个小城市进行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显示，主要的社会保险项

目的覆盖在贫困和低收入群体中更为有限。例如，贫困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世界银

行的贫困线的 2 倍）的城镇本地职工的养老保险参与率，在 5 个大城市中比非贫困

家庭低 23 个百分点，在 5 个小城市中低 33 个百分点（图 6.74）。与之类似的是，

贫困家庭医疗保险参与率，在 5 个大城市中比非贫困家庭低 32 个百分点，在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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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市中低 26 个百分点；贫困家庭失业保险参与率仅为非贫困家庭的一半；贫困

家庭工伤保险参与率为非贫困家庭的四分之一略多一点。人均收入的不同五分位数

点上的城镇工人的社会保险参与率也有较大差异，最低的五分位数点上的参与率通

常仅为最高的五分位数点上的一小部分（图 6.74）。总的来看，在所有城市中，社

会保险覆盖和工人的收入水平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贫困人口相对被排除在

外的现象尤其令人关注。 
 

 

图 6.74：2005 年，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和处于收入最低五分位点人口的社会保险的低覆盖 
（分贫困状态和人均收入五分位的参与率）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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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贫困人口定义为人均收入低于每天世界银行的贫困线的 2 倍的人口（1993 年美元购

买力平价）。小城市样本中没有工伤保险覆盖。 
数据来源：根据 2005 年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及其周边 5 个小城市的中国城市

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相对贫困人群的相对有限的社会保险覆盖，也体现在占城镇就业份额迅速增长

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的低覆盖上。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2 年 66 个城市调查，

非正规部门工人拥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 37%、21%和

14%，而正规部门的比例则分别为 85%、73%和 62%（图 6.75）。 
 
图 6.75：2002 年，城镇正规和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险覆盖 
（被覆盖的人员比例） 

数据来源：Cai 和 Wu （2006）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2 年 66 个城市调查数据计算得

到。 
 

外来人口的覆盖有限。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继续面临着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

的挑战。2004 年，来自农村的迁移人口总数估计为 1.2 亿左右（Sheng 和 Peng, 
2005），相当于城市人口的 1/5（占城市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尽管 1994 年的

劳动法规定允许所有城市工人参加社会保险项目，但是，实际上仅有很少的外来劳

动力参加。在 2004～2005 的 12 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中，外来劳动力的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大约为城市本地居民的 1/7（参见第 7 章）。2003
年在江苏的调查进一步表明，在外来劳动力中，过去收入较高的人更多拥有养老、

失业和医疗保险（Nielsen 等人，2005）。根据官方的数据，过去两年中工伤保险

和医疗保险有了显著的扩大，在 2007 年分别覆盖了外来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和四分

之一（表 6.71），然而，这两个领域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把外来劳动力纳入失业

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进展则更为缓慢，这些制度的设计对于那些经常更换雇主和工作

的流动劳动力不利，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很有限。在社会保险项目纷纷转向基金体系时，社会保

险基金的统筹通常常仅在地方政府（市级）水平上。统筹层次低有利于对地方机构

形成更大的激励，来筹集社会保险基金。但是，地方政府可能会担心高贡献率和严

格的执行会带来投资转移。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统筹水平低会降低效率，也限

制了保险项目的好处。把地方社会保险费用支出与地方财政收入捆绑在一起还造成

了不平等的现象，很多面临潜在赤字压力的地方政府发现仅靠本地缴费无法为社会

保险筹资，这样就面临潜在的财政赤字。我们没有市一级的这方面的信息，但可以

发现低统筹层次的一些影响在省一级的水平上非常显著。 
 

图6.76给出了2005年养老和医疗保险的人均收入和支出与分省市的人均GDP
的关系。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分省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人均支出，受到省内

人均缴费金额的很大限制，由此导致社会保险支出的地区巨大差距持续存在。人均

支出最高的上海比人均支出最低的江西省高 6.4 倍。其次，这些差距实际上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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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回归关系，因为富裕（贫困）地区能够筹集更多（更少）的收入，以使其社会

保险支出具有可持续性。人均养老和医疗保险支出与省人均收入之间具有明显的正

相关性。 
 
图 6.76：省份之间较高的城市收入水平与较高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人均贡献和受益水

平相对应（2005） 

支出：y = 0.0423x + 288.2
R-squared = 0.71

收入：y = 0.0464x + 453.9
R-squared =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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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空的正方形是指分省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人均支出，菱形是指分省养老保险和基

本医疗保险人均收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 
 

不过，对于比较富裕的地方政府来说，更高层次的统筹不受欢迎，它们可能将

其视为隐含的税收，因此对该体系的改革可能会很困难。 
 

统筹水平低同时导致受益权难以转移携带。这不但对于进一步扩大覆盖面是个

障碍，而且成为劳动力流动和建立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限制。 
 

在保障与激励、竞争力之间寻求平衡。尽管社会保障项目的覆盖面和厚度在多

个方面还很有限，但目前由雇主和员工承担的缴费已经占工资单的 43%左右。雇主

为 5 个主要保障项目缴纳的费用大约为工资的 32%，其中部分可能通过降低工资的

形式转移给员工，但不愿意配合的私人动机依然很强。收入较低的员工也不愿意配

合。如上文所述，这已经导致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现有的体制对于维持

中国工商业的竞争力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虽然可以用更大的努力来强制推行社会

保障制度，但恐怕难以解决就业非正规化和确保竞争力的双重问题。解决方案肯定

要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更大的公共财政投入。为了保护低收入员工，政府还

可以考虑降低或免除低于一定收入水平的员工的缴费，甚至减少雇主为他们负担的

缴费。 
 

（五）  替代铁饭碗：城市低保制度  

 
城市安全网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就是人们通常所

说的“低保制度”。1993 年上海开始实行这一制度，此后被广泛推广，1999 年被

官方接受，成为全国性的政策。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被认为是第三条保障线，用

以保障城市地区的人们的基本生活，是政府修补以企业为基础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的一部分。第一条保障线是养老和失业保险，第二条保障线是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

障制度（Tang、Sha 和 Ren，2003）。低保由民政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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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2 给出了反映低保制度最近发展的一些指标。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

从 2001 年开始该项目迅速发展，但是受益者人数自 2005 以来便稳定在 2 200～2 
300 万人左右，总支出（不包括管理成本）却继续上升到 270 亿元（约为 GDP 的

0.1%）；第二，项目扩展主要来自中央政府的投资，其在总支出中的份额从 1999
年的大约 20%上升到 2004 年的 56%以上；第三，在项目建立的最初几年，每个受

益者得到的转移福利有所波动，但在最近几年表现为持续增加，2007 年，平均每人

每年的补助水平为 1 236 元，正好低于 2007 年按照全国城市价格计算的世界银行

确定的 1 251 元的贫困线
67
。 

 
表 6.72：1996～2007 年，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基本信息 

1996 1998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7
城市低保受益人数（百万） 0.85 1.84 4.03 11.71 20.65 22.47 22.05 22.34 22.71
城市居民得到低保的比例 0.28 0.56 1.19 3.42 5.91 6.33 6.12 6.11 6.04
城市低保支出（十亿元） 0.30 1.20 2.96 5.42 10.47 15.31 17.27 19.07 27.48
受益者人均支出(元/年） 353 652 734 463 507 681 783 854 1210
地方政府份额(%) 100.0 100.0 73.0 57.6 56.1 38.7 44.3
中央政府份额（％） 0.0 0.0 27.0 42.4 43.9 61.3 55.7
占 GDP比例 0.00 0.01 0.03 0.05 0.09 0.11 0.11 0.10 0.11

数据来源：民政部（2007），《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7）；O'Keefe （2004）中引用的民政部数据。 
 
低保制度的主要特点 

城市低保是一种基于个人经济状况调查的社会救助项目，只局限于具有城市本

地（非农业）户口的家庭。能否得到低保取决于家庭人均收入是否在当地确定的最

低生活保障线即低保线以下。全国和省的条例仅为低保线的确定提供有限的指导。

尽管低保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贫困线，但全国条例表明，低保线应该是基于当

地“对食品、服装、住房和儿童义务教育支出的基本需求”的最低成本制定出来的

（中国政府，2004）。低保线原则上应该低于失业保险金、最低养老保险金和最低

工资。不过条例也指出，“也必须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资格得到低保补

助的人数和当地政府的财政能力”（中国政府，2004）。各省的条例同样没有对低

保线如何确定提供更具体的指导（O’Keefe, 2004）。实际上，低保制度的执行采取

的是一种高度分权的方式，城市间甚至城市的不同区之间，低保线差异都很大，但

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生活成本的不同。 
 

分权的执行方式也体现在有资格的受益者的确定上。尽管项目是基于个人经济

状况调查，但人均收入在实际中却不是唯一的标准，这反映了准确衡量家庭收入的

困难，加上在很多情况下，当前收入是家庭需求或福利的不完美的指标。很多附加

的资格和筛选标准在不同城市或地区被不同程度地应用，其中包括： 
 

 财产标准（例如，人均居住面积），被社区委员会作为家庭“实际生活条

件”衡量的一部分；社区干部也会访问申请低保户的邻居，了解申请户的

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包括是否在餐馆吃饭、甚至是否佩戴珠宝和是否拥

有宠物或手机等； 
 对一些家庭的特别开支的非正式评估：超过负担能力的开支（例如，治疗

重病的高医疗费用），从社会的角度看必须花费的开支（例如，为孩子接

受更多教育支付费用）； 

                                                        
67 参见第 1 章有关世界银行贫困线的讨论。每人每年 1 124 元的城市贫困线根据官方城市消费价格指数更新。请注意受益水平的计算

办法是，以总低保预算除以受益人数，所以总是低于民政部报告的水平（2007 年为每人每月 182 元），因为许多受益者在一年中没

有每个月都获得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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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的非正式筛选——除了社区委员会对获得低保资格的最初确定外，被

确定能够获得低保的家庭要进行公示，接受当地社区的进一步审查或异

议； 
 更多的排除条件——有时用于最初或接下来的资格确定：例如，如果家庭

获得失业保险金，便可能不能获得低保（上海）；如果家庭不参加计划生

育项目，便可能不能获得低保（广东）；如果家庭拒绝一定数量的工作或

培训机会；或者如果家庭的经济状况困难被认为是由于吸烟、酗酒或赌博

造成的。 
 因此，在低保户资格的确定上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但是，总的来说，资

格认定是相当严格的。对社区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调查表明，申请者也都了

解筛选过程的严格性，所以拒绝率很低（O’Keefe，2004）。 
 

低保给付遵循“补足”设计，即补足有资格获得低保的家庭的人均收入与低保

线的差额
68
。然而，由于获得低保资格的认定的实际过程和准确衡量家庭收入的困

难，实际上，受益水平如何确定仍然是不明确的。而且，除了现金福利外，还有各

种实物福利，例如教育、水电和医疗保健补助或减免，或提供低收入者住房等。对

这类福利的估价是困难的，整个低保的福利看起来不符合预想的“补足”设计。一

些信息表明，低保受益者更看重低保资格带有的“金卡”价值，而不是现金收益

（O’Keefe，2004）。 
 

原则上，一个家庭能够获得低保的时间长度没有限制。但实际上，只有那些不

能工作的人可能得到长期的低保救助。其他人可以得到为期三个月的短期救助，如

果要继续得到救助，则需要定期认定资格。能够工作的人必须在就业机构登记，以

获得就业和再培训计划。拒绝参加的人将被中止获得福利。对失业者而言，要延长

福利，需要每月参加 10～40 小时的令人满意的社区工作。 
 
城市低保受益者的特征反映了城市地区相对贫困人口的状况 

民政部的统计数据反映了近年来低保受益者的构成。2004 年，下岗员工占除“其

他”以外的全部受益者的不足五分之二，其份额自 2002 年以来一直在下降。有工

作的人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另一方面，失业人员的份额却在增加，从 2002 年的

四分之一左右增加到 2004 年的三分之一以上。这部分反映了 2001 年以来的政策变

化，把下岗员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合并到了失业保险制度中。不过，尽管失业保险的

覆盖近年来有所增加，但覆盖仍然有限，所以近年来对低保的求助有所增加。 
 
表 6.73：2002～2004 年，城市低保受益者的构成 

类别 2002 2003 2004 2002 2003 2004
工作人员 9.0 8.0 6.4 14.6 13.8 11.7
下岗人员 26.9 23.1 21.3 43.2 40.0 39.0
退休人员 4.4 4.0 3.3 7.1 7.0 6.1
失业人员 17.4 18.2 19.2 27.9 31.5 35.2
其他 37.9 42.3 45.5
三无人员 4.5 4.4 4.3 7.2 7.7 7.9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排除“其他”之后的比重

 
注释：“其他人员”包括“三无”之外的其他各类人员和家庭的被抚养人。“三无”家庭是

指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和无家庭或社会支持的家庭。这些户没有被早期的工作单位社会

保障系统覆盖。 
数据来源：民政部。 
 

利用 2003～2004 年国家统计局收集的调查数据可以分析低保受益者的构成

（专栏 6.19）。调查数据显示的低保的参与水平比官方部门的数据低。表 6.74 利

                                                        
68 来自农村或其他省，不具有本地户口的配偶或依赖者，被排除在受益计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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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35 城市的调查数据，比较了低保受益者、非低保受益者和全部城市人口的平均

特征。 
 
专栏 6.19：城市低保数据 

 
除了民政部的数据外，最近一项重要的关于低保项目的信息来自国家统计局 2003～

2004 年的城镇住户调查短表。该调查运用相对较简短的问卷，在全国调查了 26 万家城镇

住户。调查中包含 2003 年城市低保参与和低保福利的问题。 
 
该数据被认为提供了关于低保项目的很有价值的信息，但是，这些数据在某些方面也存

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关于低保福利的问题只包括现金福利，不包括低保提供的各种特许权

和资格。  
 
第二，问卷中仅有一个关于家庭总收入的简单问题。关于收入的简单问题只有一个，与

国家统计局每年进行的定期城镇住户调查中询问了一系列详细的关于收入的问题相比，可能

产生更大的测量误差。这使得城镇住户调查短表得到的收入与城镇住户调查不具有可比性。

通常来说，从简略问卷中得到的收入水平倾向于偏低。对两个来源的 2003 年（名义）平均

人均收入的比较表明，城镇住户调查短表的收入比城镇住户调查低 6.4%，收入的离散程度

也有差异。鉴于这个问题，本章中的大多数分析没有使用城镇住户调查短表中关于收入绝对

水平的信息；收入数据只用于对家庭户进行排序（从最贫困到最富裕）。 
 

 
 
表 6.74：低保受益者与非低保受益者具有不同的特征 
家庭特征

否 是 全部

家庭规模（人） 2.95 3.08 2.95
居住面积（平方米） 68.46 49.84 67.76
居住年数 1988 1984 1988
健康冲击 [a] 0.12 0.2 0.12
具有以下特征的家庭成员数：

孩子 0.45 0.57 0.45
残疾 0.03 0.27 0.04

长期病号 0.17 0.39 0.18
退休 0.66 0.28 0.64
失业 0.28 0.89 0.3
个体 0.09 0.19 0.09
学生 0.44 0.65 0.45

户主受教育年限 11.17 8.42 11.07
男性户主 0.71 0.63 0.71
户主年龄 50.65 51.1 50.67
电脑（数） 0.43 0.08 0.42
工资比（占收入的比例） 68 46 67
每人得到的低保（元每年） 0 270 11
人均纯收入（元每年） 10237 2928 9951
样本规模 73920 2888 76808

是否得到低保？

 
注释：[a] 如果家庭的医疗支出超过收入的三分之一，该家庭就被认为经历了健康方面的意

外情况。 
数据来源和注释：Chen, Ravallion 和 Wang （2006）。除了户主年龄外，其他低保受益者

和非受益者的差异都在统计上显著。这是基于 2003～2004 年城镇住户调查短表中 35 个城

市的子样本数据计算的。 
 

该表表明，与非低保户相比，平均来看，由于孩子数多，低保户的家庭规模略

大一些，居住面积更小，更可能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或长期病人。低保户更可能

有失业人口或学生，更不可能有退休人口。低保户户主更可能为女性，户主（不论

男性还是女性）的受教育年限显著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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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5 利用全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描述了关于低保受益者的教育、健康、劳

动力和就业状况的更详细的状况。该表显示的状况可以作为表 6.74 的补充。 
 

 从受教育状况看，低保受益者中初中以下教育水平（以上）的比例比非低

保受益者更高（更低），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得到低保的比例降低。 
 从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看，低保受益者不健康的比例比非低保受益者高。 
 对城市 16 岁及以上人口来说，在低保受益者中，就业和退休人员的比例

低于非低保受益者，下岗、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员比例高于非低保

受益者。 
 在就业者中，个体户和被划归为“其他”的人员——可能是不同形式的非

正规就业者——在低保受益者中占更高的比例，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合资企业等较为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员占较低比

例，在私营部门就业的人员通常也占较高比例。 
 

表 6.75：2003 年，城市低保受益者的状况 

在全部城市低保

受益者中的比例

（％）

在全部非城市低

保受益者中的比

例（％）

占全部人口的比

例（％）

得到城市低保的

比例（％）

全部城市人口

受教育状况

文盲 10.0 4.3 4.6 11.4
小学 15.9 9.8 10.1 8.2
初中 40.0 27.4 28.0 7.4
高中 22.5 23.3 23.2 5.0
职高或中专 5.8 10.7 10.5 2.9
大专 3.7 14.5 14.0 1.4
大学 2.0 9.4 9.1 1.2
硕士及以上 0.1 0.6 0.6 0.5

健康状况（自报）

健康 81.6 94.0 93.3 4.6
残疾 7.0 1.0 1.3 27.2
其他 11.4 5.0 5.3 11.2

合计 100.0 100.0 100.0 5.2
城市16岁及以上人口

劳动力状况

就业 30.7 51.5 50.5 3.1
退休 10.3 23.2 22.5 2.3
家务劳动 9.3 5.0 5.2 9.1
下岗 11.4 3.5 3.9 15.1
失业 13.9 4.5 5.0 14.4
在学 11.1 7.7 7.9 7.2
其他 13.3 4.5 5.0 13.8

合计 100.0 100.0 100.0 5.1
就业人口

单位类型

政府部门 1.7 9.4 9.2 0.6
事业单位 4.3 18.7 18.3 0.7
国有企业 11.1 25.9 25.5 1.4
集体企业 6.0 3.9 3.9 4.8
股份有限公司 4.7 8.6 8.5 1.7
私营企业 17.3 11.0 11.2 4.9
合资企业 0.9 1.9 1.8 1.6
个体 27.9 14.9 15.3 5.7
其他 26.0 5.7 6.4 12.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2004 年城镇住户调查短表全国样本数据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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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低保户集中了城市中的相对贫困人口。与低保相关的许多的正（负）

相关的特征也正好与收入呈现负（正）的相关。因此，低保户的人均纯收入大大低

于（大约仅为 30%）非低保户，也就不令人奇怪（表 6.74）。所有这些都表明，低

保的瞄准情况是合理的。下面将要讨论瞄准的实际程度，从作为城市贫困人口有效

安全网的角度，对低保瞄准以及其他执行情况进行进一步讨论。 
 

评估低保的执行情况 
低保作为城市相对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项目，在评估其执行情况时，需要提出

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 
 

 项目的瞄准程度如何？ 
 项目对贫困或目标人口的覆盖充分吗？ 
 低保线和横向不公平的变化有问题吗？  
 项目有反面的激励效果吗？  

 
这些问题和与之相关的证据将在下面讨论。评估主要利用了 2003 年城镇住户

调查短表的信息。有一件事情在开始时应该交代。由于调查不包含低保的非现金福

利，评估将仅限于低保的现金福利。这显然会导致对低保总体福利的低估，但这种

忽略对低保瞄准、覆盖和激励效果的影响还不是很明确。不管如何，在非现金福利

与现金福利捆绑在一起时，对现金福利的分析能够为低保制度的整体执行情况提供

有益的信息。 
 
根据国际标准，城市低保的瞄准状况很好 

一个项目的瞄准状况好坏可以用多种方式衡量。通常使用的指标是项目参与或

项目的总体福利集中在目标人群的程度。因此，如果项目受益者大部分是目标人群，

或者如果项目福利的大部分给予了目标人群，该项目就可以说是瞄准状况较好。目

标人群本身可以根据项目的获得资格标准定义，或更通常地根据相对贫困人口定义。 
 

根据 USFHS 数据，图 6.77 给出了根据相对贫困标准分析的低保的瞄准状况。

如图所示，低保受益者和低保总福利高度集中于城市贫困人口。例如，64%的项目

受益者属于最贫困的 10%人口之列。与之类似，大约一半的低保福利给予了最贫困

的 5%的人口，大约 70%给予了最贫困的 10%的人口。根据国际标准来看，低保的

瞄准效果很好。例如，低保做得比阿根廷针对城市贫困人口的一个工作福利项目

（Trabajar）更好，后者的结果是，最贫困的 10%的人口仅得到了项目总福利的 60%
（Jalan 和 Ravallion, 2003）。这个工作福利项目在 48 个国家的 122 个项目中，

被评价为是瞄准效果最好的项目（Coady、Grosh 和 Hoddinott，2004）。因此，

就项目福利成功地给予位于收入分布最底端的人群这一方面来说，中国的低保制度

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 
 

从低保的获得资格标准观察，低保的瞄准效果要差一些。在使用调查数据考察

低保获得资格之前，使用城镇住户调查短表数据的一些问题需要指出。首先，正如

上面已经提到的，城镇住户调查短表只有一个问题涉及住户的收入衡量，这值得关

注（见专栏 6.19）。第二，在识别是否有资格得到低保时，项目管理者实际使用的

收入指标不是通过家庭户调查或普查得到的，因此可能与调查的收入指标不同。第

三，能否得到低保不仅仅基于收入调查，实际上也使用了其他非收入性标准，以确

定谁符合领取低保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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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7：2003 年，城市低保的瞄准状况 

低保支付给予每个收入分位点的份额（%)

每个收入十分位点低保受益者比例（%）

63.8%

19.5%

7.5% 4.5% 1.9% 1.0% 0.8% 0.4% 0.3% 0.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Po
or

es
t

10
%

R
ic

he
st

10
%人口按得到低保前收入排序：从最贫困的10%到最富裕的10%

最穷的 5% 最富的 5%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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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2004 年城镇住户调查短表全国样本数据计算得

到。 
 

在存在这些问题的情况下，从低保的获得资格标准考察低保的瞄准程度，调查

数据能告诉我们哪些信息？数据表明，在 2003 年，有 5.22%的城市人口得到了低

保。在这 5.22%的人口中，2.98%的人符合领取低保的条件，其转移前的人均收入

低于当地低保线（表 6.76）。因此，57%的低保受益者属于目标人群。低保总福利

给予目标人群的比例则估计约为 58%。但如专栏 6.19 指出的那样，USFHS 中仅有

一个关于收入的问题，这可能会导致对家庭收入的低估。为了比较这种差异，我们

使用了另一个指标，即假定实际家庭收入比调查中报告的收入高出 10%。使用该指

标的结果表明，52%的低保受益者属于目标人群。因此，从低保的获得资格标准角

度考察，与从低保给予处于收入最底端的 10%的城市人口的角度考察相比，低保的

瞄准效果要差一些。这种状况部分是因为，有资格获得低保的人口不一定是收入处

于最底端的 10%的人口，这又反映了低保线的巨大差异（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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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6：低保的瞄准和覆盖 
（占人口比例，2003 年） 

是 否 合计 是 否 合计

是 2.98 2.24 5.22 42.9% 2.71 2.51 5.22 48.1%
否 4.85 89.93 94.78 渗漏 4.06 90.72 94.78 渗漏

合计 7.83 92.17 100 6.77 93.80 100
38.1% 覆盖 40.0% 覆盖

得到低

保？

比转移前人均收入高10％USFHS中转移前人均收入

符合领取低保条件？ 符合领取低保条件？

注释：渗漏率是指低保受益者中不符合领取低保条件的人的百分比；覆盖率是指符合领取低

保条件的人得到低保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2004 年城镇住户调查短表数据计算得到。 
 
但是，低保的覆盖面可以扩大 

瞄准效果好的项目，仍然可能不能覆盖所有需要或符合领取条件的人口。例如，

即使项目受益者全是目标人群，但由于项目的总规模太小，还是不能覆盖所有或大

部分目标人群。因此即使对于瞄准效果好的项目而言，低覆盖也可能是一个问题
69
。

不符合领取低保条件的人得到了低保，也进一步降低了覆盖率。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根据城镇住户调查短表数据，2003 年有 5.22%的城市

人口（大约 1 850 万）得到了低保。这个数字低于民政部的 6.3%（大约 2 250 万

人口）。不过，这个差异可能是由于抽样误差，以及调查与业务统计数据定义和加

总一年中受益者人数的方法不同造成的。根据民政部业务统计数据，低保受益者的

人数近年来处于稳定状态，2004 和 2005 年大约为 2 200 万。这样的覆盖面算充分

吗？下面将讨论有资格得到低保和相对贫困和弱势人口的覆盖状况。 
 

据估计，2003 年 7.83%的城市人口的转移前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线，符合

领取低保的条件。与低保覆盖了 5.22%的城市人口相比，显然，即使所有的低保受

益者都符合从收入角度衡量的获得低保的条件，但在符合领取低保条件的人中，还

是仅有 2/3 得到了低保。与此同时，由于瞄准误差，仅有 58%的低保受益者是符合

条件的，由此可以算出，符合条件的人的实际覆盖率仅为 38%。即使假定家庭人均

收入比调查中报告的收入高出 10%（解决城镇住户调查短表可能存在的收入低估问

题），那么符合领取低保条件的人的覆盖率也仅能提高到 40%。由此，低覆盖是低

保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项目满足“总低保差”（即收入低于低保线的家庭的总收入不足量）的程度

来看，低保的覆盖面也是有限的。根据城镇住户调查短表数据，2003 年，总低保福

利大约是总低保差的 46.1%。如果把收入高于低保线而获得低保（和一些情况下得

到的低保多于应得的数额）的状况考虑在内，则总福利只填补了 25.6%的低保差。

72%的未满足的低保是由于转移前收入低于低保线而未被低保覆盖，其余的是由于

符合领取低保条件的人和被低保覆盖的人得到的平均低保福利少于低保差。 
 

从城市相对贫困人口的角度来观察，低保相对较小的覆盖面也很明显。从图

6.78 看，在最贫困的 5%的城市人口中，得到低保的还不到一半（约为 45%），与

之类似，处于收入最底端的 10%的城市人口中，大约 1/3 得到了低保。相对于 6%
的城市贫困率（与消费贫困率类似）而言，仅有 40%的人被低保覆盖。 
 

                                                        
69 此处的瞄准是指侠义的瞄准，主要指项目参与或瞄准人群得到的福利。从广义上来说，有时覆盖程度也被认为是瞄准的要素。 



 
 

加 强 保 障    1 4 1   
 

图 6.78：低保给予城市中最贫困的人口了吗？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2004 年城镇住户调查短表数据计算得到。 
 

与覆盖面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低保只针对具有城市本地非农业户口的人

口，而不断增长的城市地区的迁移人口被排除在低保提供的社会保障福利之外。由

于在目前的制度下，外来人口保留其农村户口，当他们在城市的就业因为某种原因

中断时，可能会返回农村。在农村，他们可以享受农村低保，但目前农村低保的覆

盖面和福利水平仍然非常有限。因此，在将城市低保制度扩展到迁移人口时，必须

考虑城市和农村低保制度的协调问题，尤其是解决对等和可携带问题。 
 
符合资格的门槛随地方财政能力不同而不同，而不是随需要而不同 

与低保制度的财政分权相对应的是，低保线在城市和镇之间差异很大，有时甚

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区之间，低保线也有差异。例如，2003 年，低保线从山东省日

照市的每年每人 936 元，到比其高 4.4 倍的广东省深圳市的 4 128 元。这种差异的

一个相对很小的部分是由于生活成本的差异造成的。
70
在利用城市生活成本指数对

低保线加以调整后，最高低保线仍比最低低保线高 3.4 倍。
71
这引起了人们对低保

不公正的广泛关注，也就是说，在不同地方，具有相同生活标准的人也受到了不同

的对待。低保线的较大差异显示，相似的家庭在不同地方受到了不同的对待，这是

低保制度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由于低保线变化也有一些系统性的特点，以上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有证据表明，

随着相对贫困率的提高，低保线倾向于降低；由此，在实际需求高的地方，低保线

反而倾向于较低（图 6.79）。与之类似，城市人均收入水平越高，低保线也会越高，

这表明，更富（穷）的、财政能力更强（弱）的城市，低保线越高（低）。 

                                                        
70  根据民政部（2003）公布的 3 153 个城市、镇和地区的低保线计算得到。 
71  在没有分城市价格指数的情况下，来自 Brandt 和 Holz (2005) 的分省城市生活成本指数被用来将低保线平减为按 2003 年全国城市

价格衡量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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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9：低保项目的横向不公平 
2003 年城市低保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 

 
2003 年城市低保线与脆弱人口比例的关系 

注释：脆弱群体比例定义为人均收入在每年每人 1 928 元的国家平均低保线以下的人口百分

比（2003 年城市价格）。国家低保线是用城市所在省的城市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城市低保线，

用人口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分省城市价格指数来自 Brandt 和 Holz （200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2004 年城镇住户调查短表数据计算得到。 
 

低保线设定的另一个问题是，低保线没有明确的随价格变化而如何进行指数化

调整的规则。当地民政部门和财政部门每年的协调，被认为是“具有随意性”的过

程，而非随价格进行指数化调整（O’Keefe，2004）。因此，要将低保线进行合理

化调整，使其更少受当地财政能力的影响，更多反映不同地区社会救助的需要。 
 
即使不在实际应用上，但至少从设计上来讲，低保对工作的负激励效果是值得关注的 

低保制度的福利设计遵循补足原则，符合条件的家庭得到的人均福利等于家庭

人均收入低于低保线的部分。原则上，低保是要把每个人的收入提至低保线。相对

于转移前收入（低于低保线）的多少，得到的低保福利将降低同样数额，这种设计

将意味着对低于低保线的收入征收 100%的边际税率。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这个项

目将产生很高的不鼓励工作的效果。由于所有从工作中挣得的收入都将以较低的低

保福利的形式被剥夺，所以转移前收入低于低保线的人的工作积极性会受到打击。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低保福利是否会造成长期依赖的问题。根据 2005 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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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平均起来，一个低保受益者得到救助的时间为 33 个月，

60%的受益者得到救助的时间超过 2 年，25%的受益者得到救助的时间在一到两年

之间，大约 15%的受益者得到救助的时间不到一年。由此，低保福利的补足设计，

对低保试图救助的人群是否会产生负面的工作激励，值得关注。 
 

但是，实际上的低保福利状况与补足福利设计相差甚远。例如，据报告，在一

个处于劳动年龄的家庭成员就业后，即使当家庭人均收入超过低保线时，低保户仍

然继续得到一段时间的低保救助。低保瞄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前面提到的拒绝工

作或培训机会将可能被剥夺得到低保的权利等，这些都减少了低保的负面激励效果。

类似地，据报告，根据最低工资和具有工作能力的家庭成员数推算的家庭收入，有

时也被用作是否符合领取低保的条件（Chen、 Ravallion 和 Wang，2006）。所有

这些都有利于限制低保对工作的负面激励效果。 
 

从可获得的调查数据中，能得到有关低保的激励效应的哪些认识？低保的实际

边际税率可以通过观察有资格获得低保的人的实际低保福利如何随收入差（低保线

和转移前收入的差）的增加而得到。2003 年的人均福利和收入差的关系见图 6.80。
如该图所示，估计的边际税率不是 100%，大约为 28%。但这种正的边际税率完全

是由于城市间的差异造成的，即，具有更大的低保收入差的城市，平均起来倾向于

提供更高的福利，尽管福利增加量仅为收入差增加量的 1/4 多一点。一旦城市间的

差异被控制住，那么数据表明，在城市内部，家庭收入差变化时，实际福利大部分

不变；城市内的边际税率仅为 1%左右。 
 
图 6.80：城市低保项目的激励效果 

注释：不包括城市效应的福利： 
福利＝15.8＋0.27*收入差。 
包括城市效应的福利： 
福利＝213.5＋0.01*收入差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2004 年城镇住户调查短表数据计算得到。。 
 

由于低保户的转移前收入倾向于低估在没有低保制度时的家庭收入，如果没有

低保制度和其对收入暗含的税，家庭将会更努力地去工作，因此收入的估计可能会

低估实际边际税率。但是试图控制这种效应的努力表明，低估的程度不是很高
72
。 

 

                                                        
72  利用 2003～2004 年 35 个城市的城镇住户调查短表数据，Chen、Ravallion 和 Wang (2006) 用一系列家庭户特征作为转移前收入

的工具变量，估计得到了一个略高的边际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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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说明，总的来看低保的补足福利设计在实际中通常没有被采用，城市内的

人均低保福利与家庭收入差在很大程度上不相关。因此，按照目前的执行情况来看，

低保制度对工作的负面激励效应该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但上述发现提出了这样一

个问题，即是否补足的福利设计应该继续作为低保项目的指导原则。由于上面提到

的不同的实践都包含负面激励效应，因此考虑另一个福利设计框架，以更加明确地

实现较低的边际税率，这可能是有用的。 
 
政策问题 

低保制度目前是中国城市弱势群体的主要社会救助项目。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

按照国际标准，从低保福利给予处于收入底端人口的状况看，低保制度的瞄准效果

很好。64%的项目受益者属于最贫困的 10%之列，他们得到了低保福利的 70%左

右。中国的城市低保制度理所当然是世界上瞄准效果最好的社会转移支付项目之一。

低保的执行情况当然值得肯定，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经验。但是，低保制度仍然面

临几个政策挑战。 
 

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如何从至少三个方面改善低保制度的覆盖面：（1）对从

收入角度看符合领取低保条件的人的覆盖面有限（仅为大约 40%）；（2）对城市

中的相对贫困人口（人均收入低于世界银行的城市相对贫困线）的覆盖面有限（也

仅为大约 40%）；（3）没有覆盖城市中不断增长的大量迁移人口。覆盖面有限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低保制度在甄别受益者时依赖于其他非收入标准。但是，更重要

的是，这可能也反映出，尽管近年来低保有了一定发展，但低保的总规模仍然太小，

不能满足需要。在现有的瞄准状况下，为了实现完全覆盖城市弱势群体的目标，低

保的规模可能需要扩大至现在的 2.5 倍。 
 

现在，另一个关于低保瞄准状况的问题是，尽管从低保福利的受益人是否为位

于最底端的 10%的人口的角度来看，低保的瞄准效果很好，但是，如果从从一个更

窄的范围来看，比如对人均收入位于最底端的 5%～6%的城市弱势群体而言，低保

的瞄准效果就差一些。仅有一半多一点的低保福利给予了这个目标人群。如果这个

更窄的群体的瞄准效果能够提高，那么低保需要覆盖的全部城市弱势人群就不用扩

展至现在的 2.5 倍。 
 

对外来人口的覆盖需要引起特别的关注。外来人口中既包括单个的外来人口，

也包括外来家庭。作为第一步，应该考虑把低保覆盖面扩展至在城市至少居住了一

定时间、并且符合领取低保条件的外来家庭。在城市和农村低保能结合之前，单个

外来人口只能通过其在农村的家庭被农村低保覆盖。 
 

第二个潜在的改革领域与低保线的合理化有关。城市间低保线存在差异，这反

映了横向的不公平，而且不同城市的低保覆盖程度也不同。通过设立城市贫困线来

反映不同地区的生活标准，就能够减少横向的不公平。如果不能利用现有数据来设

定分城市的低保线，则可以从估计一致的分省城市贫困线开始起步。 
 

为了使各地的低保线与当地政府财政能力脱钩，需要来自更高一级政府向贫困

城市的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在低保总开支中所占的份额已经很高，近年来大约在

60%左右。即使未来保持差不多的份额，根据一致的低保线确定的低保领取人数，

仍需要把更多中央资金转移到省和地方政府。 
 

第三，为更好低筛选低保领取者，考虑建立一个代理工具瞄准机制。家庭收入

很难准确地观察和衡量，实际过程中已经运用了一些不明确的代理工具瞄准机制，

正如社区委员会使用的不同的非收入标准，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虽然现有的未明

确的代理工具瞄准机制迄今为止运作得较好，但许多城市贫民仍然被排除在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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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主要不是因为整个项目的规模太小所致。因此，可以根据相对容易观察的与收

入相关的家庭特征，来建立更加明确的代理工具瞄准机制。家庭特征可以包括家庭

人口特征、劳动力参与、任何的劳动能力丧失、成年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特定财

产的产权和居住地特征等。在这方面，目前有很多国际经验可供借鉴，用以完善适

合中国的制度（专栏 6.20）。 
 
专栏 6.20：代理工具瞄准机制 

 
    世界各国在社会项目中采用了各种瞄准机制，包括（a）家庭或个人评估；（b）

分类标准，其含义是根据地理位置等共同特征来选择广泛的家庭组别等；（c）自我瞄准，

这个机制使得福利可以面向所有的人，但其设计在打击非贫困人群参与积极性的同时也会打

击贫困人群的参与积极性，例如，公共工程的就业岗位对所有愿意参加的人开放，但提供的

工资却相对很低。特定的瞄准机制的选择取决于项目的目标、可用的信息、执行机构的行政

管理能力、项目的总预算、计划成为项目受益人的穷人的分布和特征等。经常需要综合利用

不同的瞄准方法。 
 
    大多数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要求进行家庭评估，以决定是否合乎资质，有时也用以决

定福利水平。家庭评估主要包括三种类别：（1）经过核实的收入能力调查（Verified Means 
Testing，VMT），依据申请人的收入、资产或支出等的文件来判断资质；（2）未经核实的

收入能力调查（Unverified Means Testing，UMT），依据申请人自己报告的收入或资产信

息，很少进行核实；（3）代理工具收入能力调查（Proxy Means Testing，PMT），依据

一系列可观测的家庭特征来推测家庭福利水平。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实施有效的经过核实的收入能力调查时难以满足前提条件，而

未经核实的收入能力调查的推行又存在测量问题，所以很多国家都采用了更加简易实用的代

理工具瞄准机制。这个机制根据容易观测到的与贫困有关的家庭特征（代理变量）来给申请

的家庭打分，例如住房的地理位置和品质、耐用品的拥有状况、家庭的人口构成、成年家庭

成员的教育和就业状况等。表 6.77 显示了几个国家采用的代理工具瞄准机制的一些代理变

量。用以打分和计算权重的指标来自对具体家庭样本调查的数据的统计分析（通常是回归分

析或者主成分分析）。一旦建立了这些指标后，就从所有的申请人或者潜在受益对象那里收

集有关指标的信息，然后利用既定的权重来测算家庭的得分，与设定的标准进行对比，来判

定他们是否符合标准。  
 

表 6.77：代理工具瞄准机制经常使用的变量  

变量

智利

FICHA CAS
哥伦比亚

SISBEN
哥斯达黎加

SIPO
墨西哥

OPORTUNIDADES
住房质量

室内用水 x x x x
电力 x

垃圾处理 x
废水处理 x x x

卫生间及浴室 x x x
地面材料 x x x x
墙面材料 x x x
屋顶材料 x x x

耐用品拥有情况

彩色电视机 x x
冰箱 x x x x

洗衣机 x x x
热水器 x

汽车 x
煤气炉 x

教育

上学年限 x（家长） x（最年长的工资收入者） x（家长） x（家长）

上学年限（超过12年） x
入学率 x

职业和收入

职业 x（家长或配偶） x（由工作的成员的比重） x
收入变量 x（两个变量） x（一个变量） x（两个变量）

家庭规模和结构

家庭人口 x
家长年龄和性别 x

儿童数量 x x
其他

健康变量 x x
过分拥挤 x x x  

注释：x 代表该变量用于代理工具瞄准评分机制 
数据来源和：Castaneda 和 Lindert （2005）。 

 



 
 

加 强 保 障    1 4 6   
 

代理工具评分机制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有用，那里的收入往往属于非正规的、季节

性的或者来自多个源头，这意味着收入难以计算和核实。许多国家的代理工具瞄准机制的经

验表明，它们拥有如下一些优势，是很有吸引力的家庭瞄准工具： 

该机制的瞄准效果经常和经过核实的收入能力调查接近，有时比未经核实的收入能力调

查更为准确。 

代理工具瞄准机制的成本显然低于经过核实的收入能力调查，和未经核实的收入能力调

查相当。 

在许多国家，采用多维度的指标体系在政治上更受欢迎。还有，由于该机制并不直接测

量收入，所以它对工作努力的负面影响比其他办法更小。 

该机制更为透明，采用成熟的代理工具瞄准机制可以限制管理者的随意和腐败。 

该机制的行政成本比经过核实的收入能力调查更低，总体水平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

较为合理。 

    代理工具瞄准机制也有一些缺点：其行政管理成本虽然经常可以控制，但仍需要较

多识字并可能有过计算机训练的人员来完成，并需要中等到较高层次的信息和技术作为保

证。另外在家庭层次上本身有着不精确的问题，因为计算公式得到的平均值虽然较好，但也

只是一个估计。还有公式和结果对于某些家庭和社区而言，可能显得太神秘和武断。 
 
    在那些有一定行政管理能力，同时对于其他瞄准机制的可行性、成本和瞄准效果有

疑虑的地区，代理标准工具是最适合采用的。 
 
    在几个干预机制可能要用到同样的瞄准机制的时候，代理工具瞄准机制也特别有

用。某些众所周知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体制中用到的家庭瞄准机制可以给国家形成重要的

“制度资本”，同样的瞄准机制经常可以用于多个项目，有时使用不同的标准或者附属指标。

例如，智利是第一个广泛使用代理工具瞄准机制的国家，这套体系不止是用于最近的“Chile 
Solidario”项目，而是早就用于儿童补助和社会养老金、水价补贴、住房补贴等。在哥伦比

亚，同一套代理瞄准机制（SISBEN）要用于 CCT 项目、公共工作机会项目、青年人培训

项目、补贴医疗保险项目、住院费免除项目和社会养老金项目等多个项目。即使在那些最近

才建立代理工具瞄准机制的国家，这套办法也可以同时支持多个项目。牙买加就为 CCT 项

目建立了这套机制，如今又同时用于医疗体系费用免除、中学教育、教材租用和学校午餐项

目等。对于那些覆盖和保障水平较大的项目以及最终可以在多个项目中利用的国家而言，建

立这套机制的投资可以更快地得到回收。 
 

资料来源：Castaneda and Lindert（2005） 
 

第四，重新考虑作为低保福利决定的指导原则的补足福利设计方法。如前面指

出的，补足设计相当于对符合低保领取资格的收入征收 100%的边际税率。低保的

管理迄今为止看起来没有产生严重的对工作的负面激励的原因，是因为实际操作中

补足设计没有被执行。此处主要的考虑是避免低保对工作的负面激励效应。一种选

择是使人均福利统一。尽管这一选择具有简单性和透明性，但统一福利可能被认为

不够先进。另一种选择是基于代理工具家庭得分确定福利，得分较高的家庭得到较

低的福利，但要校准，以保持相对低的边际税率。 
 

第五，低保提供的非现金福利授权的基本原理也需要澄清。正如前面指出的，

非现金福利目前主要采取教育、水电和医疗保健补助或减免的形式。这部分反映了

其他相关机构旨在保证相对贫困家庭得到这些服务的意图。但是，就非现金福利的

准确性而言，可能缺少透明性和差异。主要问题在于，低保资格是否可以作为为贫

困人口提供其他服务的主要瞄准机制。由于瞄准作用在低保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

低保需要保持其良好的瞄准效果，在这个方面，前面讨论的与瞄准有关的政策问题

是重要的。为了限制低保在工作激励方面的负面效果，如果有非现金福利，应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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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最小限度，并且在设计低保总体福利的时候考虑在内。此外，低保成功的运行

也要求，负责非现金福利其他服务提供的民政部和相关机构进行更好的协调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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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促进公平：减少差距与提高能力  

（一）  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令人关注，但了解原因更为重要  

 
收入不平等的扩大

令人关注是可以理

解的，但了解原因更

为重要 

 可以理解的是，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令人关注，但更重要的是认清为什么这一现

象受到关注。 
 

不平等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不平等反映了以市场为基础的

激励机制的强化，而这种机制是促进创新、企业家精神和增长所必需的。随后的证

据显示，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不平等的上升至少部分地反映了新生的“正面的”

市场激励发挥了作用，这与从前通过规制扭曲和政府干预获得、抑制了个人努力和

创新的人为压低的不平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一直伴随着结构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

某种程度的不平等扩大可能是难免的。50 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观察

了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中国也是这样的情形），认为其经济结构转型的内

在特征是逐渐把从事生产率较低的“传统”经济活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较

高的活动中来（Lewis，1954）。刘易斯认为，这一过程在早期必定伴随着不平等

的加剧，原因是当一些人转移时，另一些人至少会暂时落伍。他指出，“发展一定

是不平等的，因为经济的各部分不可能同时开始发展”。 
 

中国正处在这样的结构转型过程中，落伍者赶上来应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

此，不平等扩大是一个转型现象，尽管说，由于转型是按十年计算的（即使是在经

济与社会迅速变化的中国），不平等的扩大可能会持续很多年。但即使转型已经完

成，由于改革对良性不平等的驱动，也几乎可以肯定，相对于改革之前，仍有一个

稳定的不平等扩大阶段。 
 

但是，不是所有的不平等都是良性的。地区性的贫困陷阱、社会排斥格局、提

升人力资本的机会不平等、难以获取信贷和保险、腐败和不公平的权利影响等，这

些都会在同一时间加大不平等，阻碍一部分人口从传统的低生产率活动中转移出来。

这些“负面的”不平等——来自市场失灵、协调失灵和政府失灵——阻碍了个人与

市场的联系，限制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 
 

负面的不平等有双重伤害。一方面，这些不平等直接降低了增长潜力，因为被

阻隔的人口处于落后状态，没有机会对增长过程作出贡献。另一方面，除了这方面

的人力成本和经济成本之外，在期望值较高时，负面的不平等的持续将导致关于改

革收益的负面感受。由于公众很难在可观察的成果上辨识总体不平等的来源，即难

以确定其动力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将出现社会对任何不平等都不能承受的情况。

这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和对必须的进一步改革的严重抵触，进而（间接地）破坏增长

的持续性。实际上，负面的不平等因素会排挤掉正面的不平等。 
 

因此在中国，收入不平等上升是否应当关注，取决于这种上升在多大程度上是

来源于“正面的”增加激励的不平等还是来源于“负面的”限制机会的不平等。下

面提出的证据显示，到目前为止，正面的和负面的不平等都对中国的增长和扶贫发

挥着作用，而且今后还会是这样。正面的增加激励的不平等机制对于中国继续增长

而言是重要的。同时，这些证据显示，负面的限制机会的不平等越发成为阻碍一些

特定人群进入增长过程的主要因素。对此情况应给予关注，这类不平等的原因需要

深究。但是，为治理这类不平等，需要谨慎选择所设计的机制和政策。弱化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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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努力不应当损害正面的不平等的动力，不应当危及长期增长和贫困人口的

生活标准。中国面对的挑战是制定一揽子政策，即直接针对负面的不平等、但不损

害正面的不平等。 
 

（二）  人力资本不平等决定了增长最快的三种收入不平等  

 
农村与城市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禀赋差异解释了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大部分 

理解城乡收入差别 粗略地说，城乡收入差别源于农村和城市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每个劳动

者的增加值）之间的巨大差异。估计数字显示，在 2004 年，城市的每个劳动者的

增加值（实际水平）是农村的 3.3 倍（图 7.81）。这一差异无疑部分是来自城乡

就业的部门比重差别和相应的部门生产率差别，特别是，农业依然是大多数农村

劳动者就业的主要源泉，然而无论是与农村还是城市的服务业和工业相比，农业

中劳动者的人均增加值都很低。 
 

图 7.81：部门间和城乡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 
（劳动生产率指数： 1978 年农业劳动生产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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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劳动生产率被定义为按照 1978 年不变价计算的以元为单位的劳动人均增加值。劳动生产率指数是通过计算对

1978 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比率得到的。 
数据来源： Zhang 和 Tan （2006） 对于截止到 2001 年的估计数字，通过预测和使用国家统计局（2005）数据，

更新到 2004 年。 
 

不过，当人口迁移所开辟的到生产率更高的非农工作和城市工作之路越来越宽

敞、教育越发成为这类工作机会的决定因素时，城乡收入巨大差别的更深层原因便

转到城乡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禀赋上来。运用全国代表性样本所做的 1995 年和 2002
年城乡收入差别分解显示，家庭劳动者的教育水平解释了两个年份的城乡收入均值

差异的 25%（Sicular 等人, 2005）。事实上，人力资本禀赋差异是除了与家庭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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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相联系的不可观测差异之外的最大的单一可观测因素。再者，在 2002 年，

对于解释城乡收入差距来说，人力资本禀赋的贡献是具有显著性的唯一可观测因素，

意味着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在随时间提高。 
 

来自 2003 年全国农村住户调查和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表明，城乡之间不仅在人

力资本禀赋上存在差异，而且它们的回报率也存在差异。农村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大于 9 年的比例只有 32%，而城市的相对比例为 76%（图 7.82）。 
 
图 7.82：2003 年城乡间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 

16.1%

51.6%

23.6%

8.7%
3.3%

20.6%

45.6%

30.5%

0%

20%

40%

60%

Less than 6 Between 6 and 9 Between 9 and 12 More than 12

成年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占
人

口
%

Rural Urban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城乡住户调查全国样本的估计。 
 

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禀赋后，城乡间的禀赋差异被人均收入差异放大了。举例来

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12 年的农户，其平均人均年收入是 4 850 元，而拥有相

近人力资本禀赋水平的城市家庭，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平均人均年收入为 6 007 元，

高出 24%（图 7.83）。 
 
图 7.83：2003 年，控制了人力资本禀赋的城乡年人均收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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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所有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 2003 年全国农村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城乡住户调查全国样本估计而得。 
 
非农就业机会的差异越来越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这已经成为农村内部不平等的

最直接来源 
农村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 1981 年的 24.73 上升到 2003 年的

37.26。改革初期农村不平等上升表明，良好的增进激励的不平等对中国的增长起

了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分到了土地，并成

为土地经营剩余产出索取者。这明显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在此之前，土地是集体耕

种的，所有成员大致平分产品。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对个人努力工作的激励自然非

常弱，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表的关键性的体制改革刺激了中国转型初期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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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和相应的贫困的减少）（Fan，1991；Lin，1992）。但是，由于农村

地区土地生产率、土壤—气候条件和市场机会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差异，以及农户之

间耕种技能和经营能力的差异，这些改革在推动增长和贫困减少的同时，也加大了

农村地区内部不平等上升的压力。 
 

然而，随着农村中农业收入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当地的土壤气候条件对收入不

平等的作用也相应减弱。地理位置仍然重要，但收入差距更多地可以追溯到农户自

身的具体特征，而不仅仅是所居住村庄的特点（Benjamin、Brandt 和 Giles，2005）。
并且在这些特征中，农户中工作者的学校教育水平可能是最关键性的因素。 
 

农村内部不平等的上

升也可以归结于人力

资本的差异 

 在改革时期之初，中国农村的基础教育要远比许多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普及，

如印度。中国也实现了普及小学教育。但是，在小学教育以外，存在着教育获得的

不平等，而且这些不平等已经成为下层地位的越来越重要的源泉，原因是初中教育，

在某些时候还有高中教育，事实上已经成为获取城市非农工作的必要条件，而城市

的工资远远超过了农业的影子工资。 
 

从农村收入来源看，一些研究发现，来自本地非农企业的收入和外出打工的工

资收入对农户收入水平差异的贡献并不均衡，即使在一个村庄内部，获得非农就业

上的差异已经成为推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来源（Benjamin、Brandt 和

Giles，2005）。 
 

获得工作机会上的一些差异来自家庭的地理位置。在偏远的内陆村庄，本地非

农就业机会和迁移工作机会都很难获得，首先是这类机会少，再者是距离过远。但

是，正如前面有关迁移决定因素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也如其他针对中国农村的研

究所证实，教育是农村劳动者能否找到较高收入工作的首要因素（Zhao，1997；
de Brauw 等人，2002）。 
 

对于许多农户来说，中

学学费非常昂贵 
 在农村，教育获得存在差异，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差异有所扩大，一个重

要原因是教育支出，特别是小学之后的教育支出负担对许多家庭而言太高了。由于

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通过向家长收取学杂费来为教育筹资，在一些村庄，中学费用

已经上涨到相当于当前工资水平下农村男劳力超过 60 天的工资收入（图 7.84）。

对于许多贫困家庭来说，这是负担不起的费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义务教育法》

实施了 20 年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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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84 :  农村家庭的教育费用高 
(每年负担一个中学学生学费所需的农村男性劳动力的日工资) 

  

0
20

40
60

80
D

ay
s 

of
 w

or
k 

ne
ed

ed
 to

 p
ay

 m
id

dl
e 

sc
ho

ol
 fe

es

0 20 40 60
A v erage male daily  w age in  v illage (y uan)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 2004 年对 3 037 个村庄的专项调查估计。 

 
城市内部收入差异的主要根源是劳动收入差距，而劳动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可以证明，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收入不平等变化的最显著特点是城

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在这一时期，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几乎翻了

一番，从 1982 年的 16.2 上升到 2003 年的 30.8。并且由于许多度量问题，即使这

样的结果也似乎低估了不平等扩大的真实程度（专栏 7.21）。 
 
专栏 7.21：城市收入不平等为什么会被低估 

 
城市地区度量的不平等可能被低估的原因有二。首先，关于中国城市收入分配的最可靠

的数据来源，即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可能没有把在城市地区居住、工作但并没有当

地户口、未登记的农民工包括在抽样范围之中。其次，抽样调查通常不能抽中处在收入分配

两端（包括顶端和底部）的人。 
 
这些原因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几乎在每个国家的抽样调查组织中都会面临着相似的难

题，即不能充分覆盖到边缘人口（可能处于或接近收入分配的底部）以及处于收入分配顶端

的城市精英。然而，在中国的情况中，收入增长的速度和城市地区流动人口的规模意味着估

计城市不平等的这些难题可能更应该加以关注。 
 

 
 

劳动收入差距越来越

大是城市地区收入不

平等上升的主要根源 

 劳动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是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上升的主要根源。在过去四分之

一世纪中，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发生了转型，工资差异扩大并不奇怪。在这一时

期开始时，中国的城市实行的是固定的工资制度，政府为劳动者分配工作，因此，

教育回报率较低（Fleisher 和 Wang，2004）。这对工作努力和技能要求没有什么

激励。告别了这样的工资限制和低劳动力流动率的遗产以后，在 90 年代，中国逐

步向市场化过渡，其标志是有活力的非国有部门和越来越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到

1997 年，当政府开始推动国有企业的大规模重组、导致了前面所说的大量工人下岗、

失业和推出劳动力市场，这一转型过程加速了（Giles、Park 和 Cai，2003）。 
 

这些变化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一方面，这种扩大可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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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到伴随国有企业大规模重组的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收入

差距扩大反映出就业者工资差异的增大。教育获得在这两个过程中都扮演了核心角

色。 
 

关于前者，近期的研究业已发现，教育获得决定了那些在大规模下岗情况下最

有可能保留其工作的人和那些在失业后最有可能再就业的人的前途。有趣的是，研

究还发现，相对于继续就业的人来说，再就业者的教育回报更高，表明劳动力市场

对技能的回报更高了。 
 

在解释就业者的工资差异上，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这一变化处于核心地位。

运用国家统计局城市家庭户调查的 6 省子样本，Park 等（2006）发现，几乎对全

部度量指标来说，从 1988 年到 2003 年，年工资不平等都拉大了。在整个收入分配

中，工资显著增长，这是工资不平等上升的背景。 
 
表 7.78：中国城市不断上升的工资不平等 

1988 1992 1994 1997 2000 2003
工资对数的标准误 0.45 0.48 0.61 0.63 0.66 0.67
差异的百分位数:

90-10 1.06 1.30 1.66 1.64 1.74 1.81
90-75 0.28 0.44 0.47 0.47 0.46 0.48
90-50 0.52 0.75 0.90 0.89 0.92 0.96
75-50 0.24 0.30 0.42 0.42 0.47 0.48
75-25 0.50 0.59 0.82 0.82 0.88 0.92
50-10 0.54 0.56 0.76 0.75 0.81 0.85
50-25 0.26 0.28 0.39 0.39 0.42 0.44
25-10 0.27 0.27 0.37 0.35 0.40 0.41

数据来源：Park 等（2006）根据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子样本估计所得。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工资不平等扩大是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工资显著增长

的背景下发生的。对于位于任意百分位数的人来说都发生了收入增长，但是，较高

的百分位数上工资增长更多。因此，不平等上升过程并不是富者越富、穷者更穷的

故事，而是富人比贫困人口更快地变富了。1988～2003 年，在中国城市工资分配

的顶端和底部的人，他们的年工资增长率大约相差 8 个百分点（Park 等，2006）。

为了更透彻地看清这一规模，相比而言，Juhn 等（1993）发现，在 1964～1988
年的美国，分布的顶端和底部的人，其年均工资增长的差异小于 2 个百分点，仅为

中国的差异的四分之一。 
 
中国城市不断扩大的工资不平等是正面的、扩大激励的不平等之一。由于改革

扩大了新兴私营部门的就业规模并推动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不同技能劳动

者和不同经验群体之间的工资差别一直在显著增长，同时，教育回报也在增长。在

6 个调查的省份中，城市工资劳动者的年学校教育收益率从 1988 年 4.4%上升到

2003 年的 11.4%（图 7.85）。2003 年的高回报率在各个省份都得到了证实。使用

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的子样本数据，估计得出城市地区的年教育回报率为

11.6%。
73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在这 15 年中，中国已经从较低的学校教育回报率

转变为相对较高的回报率。 
 
 
 
 
 

                                                        
73 通过使用基本 Mincer 方程（教育、经验、经验平方，以及性别和区域的虚拟变量）对工资做回归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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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5：1988～2003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断上升的技能收益 
每增加一年教育所获得的回报相当于就业者年收入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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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基于 Mincer 年收入回归，被解释变量是年收入，解释变量为教育年限、性别、

潜在经验、潜在经验平方、省虚拟变量。 
数据来源：Zhang 和 Zhao （2007） 利用国家统计局 6 省城市家庭户调查。 
 

教育回报的增长对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来讲尤为显著（Zhang 等，2005）。平均

大学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与仅有小学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相比，1988 年的年工资收益高

出 25%。2003 年，这一优势上升到 70%以上。 
 

表 7.79 考察了分性别、分地区和分教育程度的学校教育回报率。该表同样给出

了在不同工作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时的教育回报率的变化。女性比男性的教

育回报率高（13.0%对 10.7%），收益率随区域而变化，从较高的西南地区的 12.8%
到东北地区的 10.7%，但这一变化并不显著，并且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回报率分别

为 30.5%、30.1%和 42.7%。在控制了所有制、行业和职业这些变量后，学校教育

的年回报依然较高，2003 年为 6.9%。另外一个情况是，不同的所有制群体、工龄

组群和地区的教育回报率呈现出了收敛性（Zhang 等，2005）。总而言之，这些证

据显示教育的价值（或者说是缺少教育的代价）上升了。 
 
表 7.79：2003 年，中国城市的教育回报的估计值 
（相当于受雇工作者的年收入的百分比） 

整体 女性 男性

每年教育的回报率：全国

基准 11.6 13.0 10.7
控制了所有制和部们 8.2 8.9 7.7

控制了所有制、部门和职业 6.9 7.5 6.5
每年教育的回报率：地区（基准）

沿海 12.0 13.3 11.1
东北 10.7 11.7 9.9
中部 10.9 12.4 9.7
西南 12.8 13.5 12.0
西北 11.5 13.8 9.8

不同教育水平的回报率：全国（基准）

初中相对于小学 30.5 33.0 28.5
高中相对于初中 30.1 35.6 26.0

大学或以上相对于高中 42.7 47.4 39.9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城镇住户调查样本计算所得。 
 

虽然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具有全国性的特征，教育回报及其对城市工资差

异的贡献仍都在上升，降低了工资差异中影响区域间工资不平等的因素的作用。 
 

中国城市的区域性工资差异仍然存在。基于 2003 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城镇住户

调查的估计显示，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后，沿海地区实际工资仍比其他地区大约高出

20%，而非沿海地区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图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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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6：2003 年，城市工资的区域差异 
（相对于沿海地区的工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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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使用 Mince 方程，被解释变量是年收入，解释变量包括学校教育年限、性别、潜在经

验、潜在经验平方和省虚拟变量。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城市家庭调查计算得出。 
 

但是这些差异相对微弱。城镇住户调查 6 省子样本的资料显示，在经历了 90
年代早期的急剧扩大之后，地区间的工资差异已经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顶峰开

始下降（图 7.87）。这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整合。 
 
图 7.87：城市劳动力市场不断整合的迹象 
（与四川省相比，各省工资差异相当于就业者年收入的百分比，％） 

注释：Mincer 方程，被解释变量为年收入，解释变量包括教育年限、性别、潜在经验、潜在

经验平方和省虚拟变量。年收入用分省消费价格指数（1988 年不变价）进行平均。 
数据来源：Park 等人（2006） 对国家统计局 6 省城市家庭户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出。 
 

对 2003 年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数据进行简单的方差分析可以说明当年的不同

因素在解释个体间工资方差时的相对重要性。表 7.80 给出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在

解释工资方差的四个可观测因素中，教育的解释程度最大（45.6%），紧接着是省

份（30.2%）、经验（16.8%）和性别（7.0%）。总之，同与生产率无关的因素相

比，与生产率相关的两个因素说明了更多的工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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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0：2003 年城市工资方差分析 
决定工资方差的因素 可解释方差的百分比 总方差的百分比

与生产率相关的因素 62.3 15.3
教育 45.6 11.2
经验 16.8 4.1

与生产率无关的因素 37.7 9.2
性别 7.3 1.8
省份 30.2 7.4

不可观测因素- 75.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城镇住户调查的全国样本进行计算得出。 
 

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前景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全面整合。这对于贫困者尤为显

著，因为对他们来说，相对于外地市场上的工作机会，本地的就业机会的吸引力较

小。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导向不断增强和劳动力的流动性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生

产率（例如教育、经验）对决定工资的重要性应当不断上升，而非生产性因素（性

别、原居住地）的重要性应当减弱。通过改变教育回报率，劳动力市场整合也同样

可能影响到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发展所导致的不平等上升

绝大部分是“好的”，因为这代表了促进激励的不平等。 
 

（三）  人类发展的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可以反映并归因于收入的不平等，这增加了形成不

平等陷阱的可能性  

 
人类发展的其他方面

的不平等可以反映收

入的不平等…… 

 中国的成功并不仅仅体现在收入的增长上。在人类发展方面中国同样取得了显

著进的进步。从各种人类发展指标来看，中国要好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但在收入

增长和扶贫方面，中国的进展是不平衡的。像收入一样，近年来中国在人类发展的

许多与收入无关的方面的不平等状况也在加剧。例如，利用分省汇总数据，Zhang
和 Kanbur（2005）证明了在 1981～2000 年间，对对于中国农村和城市来说，文

盲率和婴儿死亡率方面的不平等在持续加大。 
 

制度安排的变迁导致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因为公共服务的

提供越来越市场化 
 收收入对人们获得健康和教育的影响比过去更大，是因为相关制度安排的变迁导

致健康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加市场化。农村公社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实施，无疑是 20 世纪 80 年代前半期中国贫困快速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然而，这

一制度转型的副产品则是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不断市场化。地方政府代替人民公

社负责提供公共服务并筹措资金，但是在贫困地区，由于缺乏财政资源，地方政府很

难履行公共服务职责。因此，为了弥补成本，学校和卫生设施等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

向农村家庭收费。 
 

与过去相比，收入对医疗和教育机会获得更显重要 
……与过去相比，收入

对人们获得医疗和教

育的影响更大  

 人类发展的不平等所反映了收入的不平等，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与过去相

比，收入对人们获得健康和教育的影响更大。无论是从家庭层面还是从省份层面来看，

情况都是如此。例如，图 7.88 表明，在省份层面，近年来，人均 GDP 和人均收入的

变动所带来的婴儿存活率和高中入学率的变动要显著高于 1990 年。在 1990 年，各

省份人均收入提高 10%会使高中入学率提高 0.9 个百分点；而在 2003 年，各省份人

均收入提高 10%能使高中入学率提高 2.5 个百分点。收入变化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则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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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8：省份层面上的健康和教育的成果与过去相比与收入的关联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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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婴儿存活率，1981 年的和 1990 年的由 Grigoriou，Guillamont 和 Yang（2005）用最优拟合线估计而得；2000
年的婴儿存活率，由世界银行根据公布的人口调查报告估计而得。省份的中学入学率来自 1997 年和 2005 年中国人类发展

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来自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对住户而言，医疗和教育支出的负担加重了 

……这增加了贫困人口

的医疗和教育负担 
 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农村家庭的教育和健康支出的负担越来越重（图

2.39）。据估计，2004 年之前的 10 年内，家庭的现金医疗支出总额增长了 6 倍；

如果从 1980 年算起，则增长了 40 倍。与此相类似，据估计，在 1997～2000 年间，

50%的基础教育费用是由农民自己支付的。和此报告相关联的一个覆盖 3 037 个村

庄的调查显示，2004 年每个小学五年级学生每年的学费平均为 260 元，而每个中

学生每年的学费平均为 442 元，二者分别为官方贫困线标准的 40%和 70%。 
 
因为健康和教育决定了收入前景，这就增加了形成不平等陷阱的可能性 

  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地区，家庭中的成年劳动者的教育获得是中国贫困最清

晰的可观测的预测指标。无论对于城乡收入差距还是对于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

入差距而言，这也是决定收入不平等的最直观的因素。 
 

在解释中国农村和城市收入差别上，人力资本重要性的上升标志着以市场为基

础的激励机制对技能回报、增强工作和技能获得的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于受教育水平低、资产少、缺乏信贷渠道的人来说，他们更难以适应

这些激励，并且由于处于不利的地位，很难把握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新的机会。与

信贷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政策失灵一道，收入不平等最终导致了人力资本禀

赋上的不平等。在一个收入越来越体现在人力资本禀赋的环境中，这些不平等反过

来会再催生收入不平等，并在代际之间保持了不平等和贫穷传递，形成一个“不平

等陷阱”，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恶化（世界银行 2005 年《世界发展报告》）。

只有确保每一个儿童都能够机会均等地获得具有生产力并促进经济增长所必备的人

力资本，这样的公共政策行动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家庭中成年劳动者的健康，劳动者能否参与劳动，同样是对贫困的良好预测指

标，而健康冲击、医疗支出负担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损失，是许多家庭陷入贫困的

共同原因之一。国家统计局报告，在 592 个贫困县中，2004 年有 26%的家庭因其

成员丧失劳动能力或患重病而陷入贫困。 
 

如果只有那些富有的人才能够负担质量较好的医疗服务，那么收入不平等将导

致健康的不平等。因此，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和农村内部的贫富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健

康差异。这同样增加了形成代际间不平等陷阱的可能性，因为那些不能获得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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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或者因健康问题而导致收入受冲击的家庭不能为其子女提供充足的人力资

本投资，进而，这些孩子长大后获得收入的机会和生活前景都将会受到限制。 
 

与可负担的医疗服务有关的政策措施及其挑战已经在第 6 章中作为正在建设的

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进行了讨论，与基本教育有关的内容则在下一节中予以关注。
 

（四）  义务教育财政改革帮助改善了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但若干挑战犹存  

 
最近以来，为了实现小学和初中教育普及的目标，一项主要的措施是义务教育

财政改革。这项改革是在 2006 年 3 月引进的，并写入了 2006 年 9 月的教育法修

订案，它免除了全体学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并且给贫困学生提供食宿补贴（即所

谓“两免一补”政策），以减轻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提高入学普及率和毕业率。

这项改革由大规模的政府间转移支付来支持，以弥补地方政府因为费用减免而导致

的学校收入的下降。 
 

近来对于该改革的效果评估总结了如下几项主要成就
74
： 

 
 省级、县级和学校层级的数据显示，小学和初中得到的针对每名学生的平

均收入和支出显著提高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超过了费用减免的损失。

财政转移支付还帮助降低了小学和初高中的平均每名学生收入和支出的

城乡差距，对于贫困人群有倾斜作用。 
 费用减免提高了女孩、贫困学生、较高年级学生的入学率。初中的总入学

率在 2007 年估计达到了 98%。 
 费用减免是累进性质的，估计约占全体家庭平均支出的 2.8%，占最贫困

的三分之一家庭的支出的 6.2%。节约下来的资金可以被家庭用于自愿教

育的开支，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培养。 
 

不过，这个领域仍然面临几类政策挑战： 
 

 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县级的转移支付在全部教育收入中依然只占相对较小

的份额，例如在甘肃省，2006 年仅占四分之一左右。还有证据表明，中

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替代了省政府的经费，导致不同收入水平的县在支出水

平上依旧存在巨大差距。 
 食宿补贴的进展似乎慢很多，这部分反映出，该补贴是由县政府提供，而

没有来自中央或省政府的配套转移资金。 
 杂费补偿的计算公式为：入学人数乘以以前每个学生缴纳的杂费水平，这

对富裕省份有利（原来的杂费水平相对更高），对贫困省份不利。由于规

模经济效应，这个公式对于规模较大的学校有利，对较小的学校不利。显

然，要更平均地按照需求来分配资金还有待许多努力。 
 财政用于义务教育的支出不足以解决现有的学校欠债问题。由于禁止收取

任何杂费以及不能用转移款来偿还债务，学校已经没有可行的办法来解决

原有欠款。 
 除了杂费和书本费以外，还有学习的其他直接成本，包括笔记本和纸张、

校服、住宿、餐饮、计算机、考试和课程活动的费用等。甘肃的情况显示，

40%的学生在废除杂费之后还要支付其他某些形式的费用。此外，经济困

难的学校还试图收取学生父母的实物捐助，以及从事其他未被禁止的收费

                                                        
74 这部分引自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改革的研究（世界银行，2008）。 



 
 

促 进 公 平    1 5 9   
 

活动。更多的直接成本以及学生上学的间接的机会成本对于许多贫困家庭

而言依旧很大。 
 随着目前的义务教育改革，还出现了学校合并的政策，关闭了某些单位成

本高的学校，把学生和老师转移到更大的学校。有证据表明，小学校的关

闭在许多地区对于入学率、辍学率和学习成绩有不利影响（专栏 7.22）。

尽管经过改革的规定要求学校关闭前需得到所在社区的同意，但仍有必要

监督该政策的推行，以消除任何负面影响。 
 
专栏 7.22：学校合并在许多地区使上学变得更加困难 

 
定性的贫困评估发现，在许多情况下学校合并的政策给上学带来了消极影响，例如下面

介绍的几个调研村的报告所述。 
 
内蒙古的一个村：“学校集中化政策的实施增加了家庭的负担。该村距离中心学校有

10 英里远，每位学生每个学期需要 50 元用于交通，每学期住宿费是 260 元，还需要 10 公

斤粮食和 7.5 公斤大豆。这样每位学生每学期的开支超过 300 元”。 
 
四川的一个村：“村庄和学校的距离至少有 4 英里，上学对于低年级的学生不安全，

需要父母或者祖父母每天接送。有些老人不会使用自行车，这样就得用手推车来搭载小孩。

这成了农民的一项新的负担”。 
 
云南的一个村：“要农村家庭负担孩子在学校的食宿费成了问题，孩子在学校的食宿费

用比在家里更高，同时，家长们担心孩子往来村庄和学校之间的安全”。 
 
江西的一个村：“学校撤销后，大多数学生必须去另一个村的学校念书。学校到本村的

距离为 7.5 公里，镇中心学校就更远了。学生们必须住校，或者父母就得在镇里租间房子，

与子女住在一起。这些都增加了学生的安全风险和教育成本”。 
 

资料来源：CASS-IOS（2008） 
 

因此，尽管义务教育财政改革是推动义务教育普及的一项重要政策，但仍需要

继续监督其执行情况，监测政策实施的效果，未来的政策制定则需要重点解决上述

的一些问题。 
 

同时，还需要超越义务教育的范围，关注下一项挑战：更好地改善高中教育。

高中教育的入学率目前大大低于初中，所以很明显，还需要为高中教育提供更大的

公共资源的支持（图 7.89）。由于较为贫困的家庭最需要此类援助，所以应该引进

某种形式的定向补贴，以便更好地抓住机会，在义务教育的投资的基础上成功地过

渡到下一个阶段。 
 
图 7.89：高中的入学率不及初中水平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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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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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共财政的干预可以保证机会的平等，但这在现行财政体制下难以做到  

 
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加

充足而公平的资源配

置是必要的 

 如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的地方政府站在服务提供、社会保障和扶贫

的第一线。然而，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下，

县级和县以下的地方政府和村集体承担着为这些服务筹资的主要责任。同时，中国

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筹资能力存在很大的地区间差异。财政资源在地方辖区之间的巨

大不平衡转化成了在公共支出水平上的巨大不平衡。这进而导致了提供服务的质量

和水平、社会保障的程度和扶贫步伐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从而导致了恶性不平等的

代际传递，甚至扩大。实施内容更广的扶贫计划，确保全国范围内的地方政府都有

资源去为本辖区居民提供由国家制定的、满足基本要求的服务或社会保障的水平和

质量，这都需要为地方政府提供一个更公平、更充分的资源配置。 
 

这是一个双重任务。确实需要进一步通过均等化转移支付来实现更加公平的资

源配置。有数据显示，公共支出更多地投向了富裕的省份，即使在同一个省份内部，

也更多投向了富裕的地区。但是，为实施更加广泛的扶贫计划面临的筹资挑战并不

是简单地把资源从富裕地区转移至贫穷地区。现有的收益水平和覆盖率如此之低，

以至于对现有资源进行简单而无地区差别的重新分配即使值得考虑，也并不足以解

决问题。因此，还有必要对开发扶贫计划、服务提供和社会保障投入大量的额外资

源。在这个过程中，鉴于目前的不平等格局，关键要把所有增量资源投向当前资金

不足的那些地方政府。非常粗略地估计，近些年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再加上公共

财政又处于相对良好的状态，因而，即使支出规模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但原则上仍

可以负担。 
 
用于扶贫的相关项目支出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责任 

用于扶贫的相关项目

支出主要是地方政府

的责任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分权化的财政体系。2005 年，地方政府支出几乎占各级政

府财政预算总支出的四分之三。各级地方政府用于可以归为扶贫活动的项目支出占

财政预算支出的比例甚至会更高。如果把约占中央和地方政府总预算支出中用于资

本项目建设的 22%的支出排除在外，那么，地方政府承担了将近 95%的扶贫相关

支出（表 7.81）。即使把用于资本项目建设的支出（其中一些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和

学校建设等）包括进来，地方政府负担的比例仍然高达 85%。 
 

表 7.81：用于脱贫的相关活动支出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2006 年） 

支援农村生产方面的支出 216.1 9.0 91.0 5.4
教育经常性支出 478.0 6.2 93.8 11.9
医疗经常性支出 132.0 1.8 98.2 3.3
社会福利性养老和救助基金 90.8 0.6 99.4 2.3
社会保障补贴支出 212.4 11.4 88.6 5.3
扶持不发达地区支出 22.0 1.9 98.1 0.5
价格补贴支出 138.8 39.7 60.3 3.4
不包括基本建设而在削减贫困相关活动方
面的总预算支出 1290.1 10.2 89.8 32.1
基本建设支出 439.0 33.8 66.2 10.9
包括基本建设而在削减贫困相关活动方面
的总预算支出 1729.2 16.2 83.8 43.0
中央和地方政府总预算支出 4022.3 24.8 75.2 100.0

2006年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预算支出项目

占总预算支出
比例(%)

中央政府
比例(%)

地方政府
比例 (%)

合计支出（10
亿 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6》，表 8-13：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预算支出项目   
 

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拥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其对于负担扶贫的主要开支将不会

有所顾虑。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由于经济条件的差异，中国的省级和省级以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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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能力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地方政府都无法令人满意地承担他们的支

出义务。在 2006 年，省级水平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从最低的西藏和甘肃（分别为

518 元和 542 元），到最高的上海（8 684 元），相差近 17 倍。即使把北京、天津

和上海这三个省级城市排除在外，收入最富裕的省份浙江省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也

高达 2 607 元，是最贫穷的甘肃省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 5 倍（图 7.90）。从跨国

比较来看，这很反常。在巴西，最富裕的州的人均财政收入是最贫穷的州的 2.3 倍。

在美国，最贫困的州的人均财政收入是所有州平均水平的 65%，在德国，任何低于

所有州平均水平 95%的州都能够得到补贴。 
 

图 7.90：地方政府收入的巨大差距（省级政府收入，元/人均，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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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 

 
尽管近年来采取了促进地区收入均等化的转移支付措施，但公共财政支出仍然有利于

富裕省份和地区 
 

尽管近年来采取了促

进地区收入均等化的

转移支付措施，但由于

省际间财政收入不平

等扩大， 2004 年与

1995 年相比，分省财

政支出仍然有利于富

裕省份 

 出于消除地区间不平衡的考虑，中国政府在近年来推出了一些新措施，增强地

区间均等化转移支付的作用。这些措施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 1995 年相比，

2004 年从中央政府向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变得更加均等，表现在 2004 年分省财政

支出分布相对于财政收入分布而言，也比 1995 年变得更加均等。例如，在 1995
年，最贫困的 60%人口所在省份累计占财政收入的 40%，财政转移支付使其财政

支出比例上升至 43%。到 2004 年，最贫困的 60%人口所在省份占财政收入比例为

33%，财政转移收入使其财政支出比例上升至 42%（图 7.91）。然而这个事实也表

明，由于省际间财政收入能力差距从 1995 年以来显著扩大，2004 年的分省支出分

布像 1995 年那样，依然有利于富裕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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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1：2004 年分省财政支出的分布有利于更富裕的省份  
（支出/收入，%，累计曲线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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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04年省际人均收入从最穷到最富的顺序排列的人口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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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分省水平的集中曲线的构建如下：首先按人均家庭收入来排列各省，接着按从最穷到

最富的顺序把分省人口、支出和收入比例加总。不包括西藏。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 2005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估计而得。 

 
尽管与扶贫相关的财

政支出起到了一定的

扶贫作用，但仍有利于

富裕省份 

  
与总财政支出分布相比，扶贫相关的分省支出分布对于扶贫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但它仍有利于富裕省份。图 7.92 列出了 2004 年与脱贫有关各种分省支出的

集中曲线。曲线越是位于 45 度斜线的下方，表明各省的支出不平衡状况越严重。

教育和医疗的经常性支出如总财政支出一样偏向于富裕地区，为了让集中曲线便

于区分，它们在图中没有绘出。社会救助支出对贫困人群有一些帮助，但仍然偏

向富裕省份。对于农业及其相关项目支出而言，并没有迹象显示偏向于富裕地区，

不过这两者的支出分布也都没有明显地显示出有利于扶贫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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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2：2004 年与贫困相关的财政支出稍偏向贫困地区 
（支出/收入，%，累计集中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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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省级水平集中曲线的构建如下：首先按人均家庭收入排列省份，接着按从最穷到最富

的顺序把分省人口、支出和收入比例加总。不包括西藏。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 2005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估计。 
 
行政级别更低的政府的财政支出差距更为突出 

省级水平以下的不平

等更加突出，与贫困相

关的财政支出也是如

此 

 省级水平以下的支出不平衡越来越显著。官方数据表明，医疗和教育支出在县

级水平比在省级水平更加不平衡，而县级是社会救助、人类发展和扶贫困等方面支

出发生最多的层面。尽管绝大多贫困人口住居在村庄里，但有关村级水平不平等的

官方数据不容易获得。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为贫困评估而进行的 3 036 个村级专

项调查数据表明，社会救助和基础设施投资支出的村级水平分布远不如省级水平分

布那样有利于脱贫。 
 

这一点可以从图 7.93 中清楚地看到，该图描绘了 2004 年省级水平的社会救助

和与农业相关支出的集中曲线，2004 年村级水平的社会救助的集中曲线，以及

2001～2004 年的平均基础建设投资支出的集中曲线。村级水平的集中曲线按如下方

法获得：首先按人均村级财政收入水平对村庄加以排序。在缺乏对每个村级水平贫

困发生率直接测量的情形下，人均村级财政收入被用来当作一个较为合适的代理变

量。村级的社会救助支出曲线是根据各种农村社会救助项目受益者数量和受益人所

得到的平均收益水平来建立的。这些收益的一部分是由村级以上的地方政府筹资提

供，一部分是由村委会自行筹集解决。基础设施投资只包括由政府或村委会直接筹

措的部分，来自村民的实物和配套资金并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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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3：村级水平支出分布显示它的扶贫效果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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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 2004 年世界银行与国家统计局对 3037 个村庄村级水平调查估计得

到。 
 

上述数据表明，让与扶贫相关的公共支出更加公平，更好地面向贫困人口，还

有许多事情要做。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均等化转移支付需要继续推进，并且要逐步

扩大规模，但是重点要放在不仅如何使资源分配在省份之间更加公平，而且还要进

一步在各县之间做到更加公平上面。 
 

（六）  从一定维度看，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尤其清晰可见  

 
城乡收入差距只是所有中国城乡巨大差距的表现之一 

城乡收入差距只是所有

中国城乡巨大差距的表

现之一 

 城乡收入差距只是所有中国城乡巨大差距的表现之一。在几乎所有的福利方面，

农村人口都要落后于城市人口。识字率、入学率（特别是小学教育以后）、教育获

得率（特别是初中教育以后）在农村都很低。虽然从绝对标准上讲以上指标在农村

地区都已有所提高，但城乡之间的相对差距是持续扩大的。在农村，婴儿死亡率、

母亲死亡率以及其他健康指标都很差。甚至由于城乡之间的营养差别，使城乡儿童

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平均身高也差别很大。 
 

导致城乡差距如此显著并引起巨大争论的原因，也许是由于这样一种事实：这

些差距与公共支出和扶持水平在城乡之间有着巨大差别有关。按照人均教育和健康

公共支出计算，农村地区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社会救助资金也不成比例地向城

市人口倾斜。 
 

同时，必须牢记的是农村

不同地区的情况也不尽

相同 

 同时，必须牢记的是农村地区不同地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事实上，城乡不平

等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不仅是在收入方面，而且在福利以及公共扶持水平方面

也是如此。 
 

在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城

乡不平等根源的城乡收

入差距并不大…… 

 地区差异在城乡收入差别影响一个地区总体不平等中的贡献度，提供了城乡

差别的一个地区尺度。2003 年，对全国而言，城乡差别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

率是 29%（以 Theil 指数衡量），而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对总收入不平

等的贡献率分别是 45%和 26%。但是在西部地区，总体不平等的近一半（在西

北地区为 50%，在西南地区为 44%）都归因于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之间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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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而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一比例只有 12%（图 7.94）。 
 

……因此，在聚焦农村

时，需要采取因地制宜方

式 

 因此，一方面要全面聚焦于农村扶贫政策，另外也要首先认识到扶贫方法和

资金分配需要因地而异。特别是，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向那些最贫穷的农村地区，

这些地区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图 7.94：城乡收入差距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在地区间有别 
（2003 年各地区收入不平等的泰尔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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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对不平等程度的估计来源于家庭收入数据，这些数据根据地区价格差异进行了调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 2003 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和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估计得到。 
 
中国的性别差距产生于出生，贯穿于工作年龄并持续到老年阶段 

基于中国贫困基本事实的章节表明，儿童特别是女孩与处于工作年龄段的成年

人甚至老年人相比，发生贫困的风险更高。数据同样表明了一种不利于女孩的重要

偏见，这种偏见可能在出生时即产生了。这一点可以从 16 岁以下的儿童中女孩对

男孩性别比看出来。从全国范围来讲，每 1 000 个男孩对应 873 个女孩。在贫困人

口中，这种不利于女孩的偏见有所降低。如图 7.95 所示，16 岁以下的整体比率是

873，非贫困人口是 864，与之对照的是贫困人口中的 924。因而，对应每一千个

男孩，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相比平均多 60 个女孩。 
 
图 7.95：2003 年中国贫困与非贫困人口的儿童的性别比 
（每千名 16 岁以下男孩对应的 16 岁以下女孩数） 

 
注释：日人均消费低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的人被定义为贫困者。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 2003 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与城镇住户调查的全国样本估计而得。

 
应该如何解释贫困人口相对于非贫困人口存在更高的女孩对男孩的性别比？这

意味着以下两种可能性：第一，非贫困者比贫困者更多地采用了手段，如性别选择

性流产、遗弃和忽视女孩；或者第二，计划家庭规模时存在普遍的男孩偏好，所以

在孩子多的家庭的女孩对男孩的比率要大，而规模大的家庭，在人均收入和消费方

面，平均而言更加贫穷。在没有更深入的分析的情况下，尚不能确定这两个因素的

相对关系，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中，都存在明显的歧视女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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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比例反映的基本不平等还表现在中国女性的其他生活内容上，包括教育、

健康和就业（表 7.82）。 
 

表 7.82：在教育、健康和就业等领域，女性的状况低于男性 

年份 女性 男性 女性/男性

15岁以上识字率 2006 13.7 4.9 2.82
16岁以上平均上学年限 2003 7.1 8.6 0.83
婴儿死亡率（千分之） 2000 33.7 23.9 1.41
劳动力参与率（%，女性16-54岁，男性16-59岁） 2000 78.3 87.7 0.89
失业率(%) 2000 9.0 7.6 1.18
在企业中平均工资（元）

制造业 2002 13544 16652 0.81
批发零售餐饮 2002 13385 16705 0.80

单位支付保险 (%)
医疗保险 2000 45.6 54.5 0.84
养老保险 2000 57.1 62.1 0.92
失业保险 2000 22.4 26.3 0.85
工伤保险 2000 29.7 40.7 0.7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农村地区，虽然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规确定了已婚妇女的土地

权利平等的原则，但是在嫁入夫家和家长制的背景下，妇女的土地权利仍然很不稳

定。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主要报告了嫁入或嫁出村子的妇女、丧偶

或离婚妇女的土地分配状况，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这个问题的存在（表 7.83）。 
 

表 7.83：2004 年与妇女土地权相关的村政策 
（村庄的百分比） 

嫁入的妇
女

嫁出的妇
女 丧偶妇女* 离异妇女*

接受/失去土地：

… 马上 3.7 3.3 自动得到土地 44.5 8.6
… 在近期的大型/小型调整后 58.1 58.4 只要家庭同意就能得到土地 4.9 17.3

… 等到有闲置土地时  4.9 没有得到任何土地 1.5 3.8
… 得不到土地 6.5 没有规定 49.1 70.3

… 不会失去土地 11.0
… 视情况而定 4.8 4.5

… 没有规定 22.0 22.7

全部 100.0 100.0 全部 100.0 100.0  
注释：* 年龄在 25-50 岁之间，并且在出嫁之前的村子没有土地。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根据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的村级调查估计而得。 
 

首先，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明确规定了妇女婚后迁至其丈夫所在村的相关政

策（即保留出嫁前所在村的土地，直至在配偶所在村分配了土地），然而超过四分

之一的村庄报告说，作为村政策“没有规定”或“视情况而定”。大约 60%的村庄

报告说，因结婚离开村子的妇女将在近期的大型或小型土地调整中失去其土地权。

由于缺少明确的政策规定，这一问题对于丧偶或离异妇女来说更加突出，50％～

70%的村子报告说，村政策“没有规定”。因而，在现行的法律和社会环境下，妇

女保留自身的土地使用权很少能得到保障。 
 

随着近年来男性更倾向于流动到城市地区工作，导致了所谓农业“女性化”，

更凸显出女性土地权的保障问题。工作年龄和生育期妇女迁移可能性更小，尤其面

临着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和务农这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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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地区情况类似，工作年龄段的妇女同样面临着性别差距。城镇住户调查

的数据分析显示，妇女更有可能在报酬低的职位和部门中工作，即使控制这些条件，

就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而言，女性工资往往也更低（Park 等人，2006）。 
 

甚至进入了老年阶段后，在一些地区妇女仍面临着不平等的待遇。令人震惊的

是，2000 年的中国城乡老年人调查显示，起始覆盖率很低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忽略

了老年女性。只有 10%的养老金领取者是女性，而女性在老年人口中占大多数。 
 
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庭融入城市 

伴随着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对居住在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是否属于弱

势群体的关注不断升温。流动人口的定义为那些户口在其居住地之外的另一个县或

城市的人口，根据 2000 年的人口普查，流动人口占中国城市人口（就业者）的 14.6%
（19.6%），占镇人口（就业者）的 8.0%（11.2%），占中国总人口（就业者）的

5.8%（7.0%），参见表 7.84。流动人口中的将近 60%居住在城市。 
 
表 7.84：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流动人口和工作者 

城市 乡镇 村庄 总体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23.4 13.2 63.4 100.0
占流动人口的百分比 58.8 18.3 23.0 100.0
人口中流动人口百分比 14.6 8.0 2.1 5.8
就业者中流动人口百分比 19.6 11.2 2.5 7.0
注释：流动人口定义为户口在居住地之外的县或城市的人。 
数据来源：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 
 

因为没有居住许可（户口），流动人口经常被当地政府和本地人当作外来者对

待，并且缺少维护自身权益的政治话语权（Solinger，2002）。理解流动人口在城

市中的处境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这不仅仅因为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巨大且增速非

常快，其需求和福利需要政策关注，而且因为流动人口的境遇影响到其他农村人口

的迁移动机，进而关系到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机会。破除流动壁垒可以促进劳动力

市场的整合，进而有益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 
 

因为缺少对流动人口进行系统性抽样的全国性调查，所以关于居住在城市地区

的流动人口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认识仍然非常有限。提高反映这一快速增长群体的

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应该给予优先考虑，因为缺少这些资料将导致对城市收入与支

出、城乡收入差距和整体不平等与贫困的度量不准确。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是用最新

的资料来说明近期的中国城市中流动人口境遇，所用的数据包括已有的文献资料以

及 2005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最新数据，该调查对城市地区的流动人口和本地

居民都进行了采集（参见附件中的数据来源）。接下来的部分将对收入贫困、就业

机会、住房、受教育机会、社会保障项目和社会救助等方面加以论述。 
 

流动人口和城市贫困  城市地区流动人口的贫困程度如何，他们和城市居民的贫困和不平等程度对比

状况如何？不幸的是，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对流动人口抽样不足，因此不能

对这些问题给出可靠的解释。国家统计局于 2002 年开始的城市抽样框确实包含了

流动人口，但是抽样的城市人口中只有 2%是流动人口，远远小于根据 2000 年人口

普查估计的 14.6%的城市人口中的流动人口实际比例（表 7.84）。同几乎所有的中

国城市调查一样，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仅对在城市地区登记为临时居民的流

动人口进行了抽样。这就不包括许多未登记或者居住在集体宿舍或工作地点的流动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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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项覆盖面更大的调查度量了流动人口以及城市居民的收入。亚洲开发银行

（ADB）的一项关于城市贫困的报告使用了来自国家统计局 1999 年在省会城市所

做的一次性城市调查的数据，分析了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贫困状况（亚洲开发银

行，2004）。报告估计按人头计算的贫困率，本地居民的是 10.3%，流动人口的是

15.2%。一项近期研究使用 2002 年在 6 个省份城市进行的中国收入分配调查

（CIDS）数据，估计所得的按人头计算的收入贫困率，按照城市低保线计算，本地

居民为 3%，流动人口为 10%，而按照更高的贫困线计算，本地居民为 6%，流动

人口为 16%（Du、Gregory 和 Meng，2006）。然而，中国收入分配调查仅针对

农村流动人口，而在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收入分配调查中，城市居民的收入是根据其

自行记录的账本得出，流动人口的收入则是由一次性调查得出，一次性调查更容易

低估收入。 
 

2005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在 5 个大城市（上海、福州、沈阳、西安和武汉）

和同一地区的 5 个小城市采用了一致的抽样和调查方法，对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住

户进行了抽样调查。与前文所述的其他流动人口调查不同，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发

现：5 个大城市中流动人口的贫困率和城市居民接近；5 个小城市中流动人口的贫

困率还低于城市居民（采用相对贫困线标准，相当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的 2 倍和 3
倍，见表 7.85）。如果采用更严格的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那么小城市中的流动

人口的贫困率就高于城市居民。因此，小城市中的流动人口的贫困深度指标（贫困

差距指数）也高于采用世界银行贫困线的 2 倍时得到的数据。总的来说，调查发现

流动人口的贫困率与城市居民的贫困率相当。 
 
表 7.85：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按人头计算的收入贫困率（%），按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

2 倍计算 

5个大城市 城市居民 1.4 3.8 9.8
流动人口 1.4 3.3 9.6

5个小城市 城市居民 2.8 7.6 14.6
流动人口 5.3 6.6 10.5

每日一美元 每日两美元 每日三美元

按收入计算的贫困线

数据来源：2005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详细内容参见 Park、Wang 和 Cai（2006）。 
 

从表 7.86 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城市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贫困率差异很大。

按照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的 2 倍计算，5 个大城市中的 4 个、5 个小城市中的 3 个，

其流动人口贫困率高于城市居民的贫困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群体的贫困率

差异总体来说并不是非常大。 
 
表 7.86：5 个大城市中流动人口贫困率相对较低的解释因素 

本地居民 流动人口

劳动参与率（%） 56 89
失业率（%） 8.5 1.6
小时工资（元） 7.74 3.83
每月工作小时数 198 304
抚养比 2.22 1.63
人均收入均值 12369 9685
人均收入中位数 10140 7721
 
数据来源：2005 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5 个大城市）。详细资料参见 Park、Wang 和 Cai
（2006）。 
 

流动人口的收入贫困率并没有更高，这个结果可能让人觉得很惊讶，因为通常

与城市居民相比，流动人口人力资本较低而且所获得的报酬也较低。然而，如表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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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尽管平均而言本地居民的小时报酬是流动人口的两倍，但是与本地居民相比，

流动人口较少处于劳动力市场之外或失业状态，工作的时间更长（每月工作时间超

过 300 小时，而本地居民工作时间少于 200 小时），并且其家庭的抚养比较低（流

动人口为 1.6，本地居民为 2.2）。不能在城市中找到报酬较高工作的流动人口可能

返回了农村，而低收入者需要扶养的对象通常仍留在农村。一个单身的流动者可以

接受低至每月 200 元的工作，而仍处于相对收入贫困线（世界银行的贫困线的 2 倍）

之上。城市地区的流动人口贫困率较低，因为中国的人口迁移仍然是一个选择性过

程。 
 
表 7.87：各城市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按人头计算的收入贫困率（2 美元／日） 

省份 城市 本地居民 流动人口

大城市

上海 上海 0.6 0.7
湖北 武汉 6.7 7.8
辽宁 沈阳（辽宁） 4.9 6.4
福建 福州 1.5 2.8
陕西 西安（陕西） 6.4 2.5

小城市

江苏 无锡 2.7 4.0
湖北 宜昌 16.5 22.9
辽宁 本溪 4.7 11.9
广东 珠海 9.7 6.4
陕西 宝鸡 8.3 5.1  

注释：详细资料参见 Park、Wang 和 Cai（2006）。小城市的本地居民资料来自 2004 年的

调查。 
数据来源：2005 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5 个大城市）。 
 

流动人口在被分割的劳

动力市场上就业？ 
 流动人口是否同城市居民一样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享有相同的工作机会，这是

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度量歧视程度都是有难度的，因为群体之间

（如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在职位获得和收入方面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可观察的生

产率的差异而导致的。中国的许多地方政府通过了很多法规，限制了流动人口可以

从事的职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数百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之际，这方面的限制

尤其之多。与此同时，一些沿海城市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政策不断放开，使得人们

不禁怀疑户口对就业的相应作用。  
 

关于城市流动人口就业最全面的资料还是 2000 年人口普查。表 7.88 总结了城

市中工作的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特征，以及他们的职业和工作部门。与本地居民

相比，流动人口更加年轻（平均年龄为 29.5 岁对 36.3 岁），女性的比例更小（40.6%
对 42.5%），并且受教育的程度更低。流动人口中的绝大部分（75.5%）的学历为

初中或者更低，而本地居民中绝大部分（57.0%）的学历为高中或大学。至于职业，

流动人口更多（51.0%）的是产业工人或者交通运输工作者，其次（36.4%）是商

业或服务业工作者。本地居民也有类似的构成，但是就业者中从事白领工作的本地

居民的比重（38.8%）比流动人口（12.5%）高出许多。类似地，流动人口的工作

集中于制造业（40.3%）和批发零售业（28.8%），而本地居民则更均匀地分布于

各部门，并且更有可能进入高技能的部门，如金融或教育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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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8：2000 年中国城市中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特征、职位和部门 
本地居民 流动人口

基本特征

年龄（岁） 36.3 29.5
女性 42.5 40.6

小学或更低 8.2 19
初中 34.9 56.5
高中 35 18.9

大学及以上 22 5.7
职位 占居民的百分比 占流动人口的百分比

政府、政党的管理者 6.0 2.7
技术工人 19.8 4.8

职员 13.0 5.0
商业和服务业工作人员 24.5 36.4

产业工人和交通运输工作者 36.7 51.0
其它 0.1 0.1

部门 占居民的百分比 占流动人口的百分比

采矿业 2.2 1.0
制造业 31.9 40.3

城市管理服务业 2.5 0.4
建筑业 5.6 10.7

地质勘探、水利资源管理 0.5 0.1
运输、仓储、邮政 、通信 7.8 4.2

零售与批发业 17.8 28.8
金融与保险 2.6 0.5

房地产 1.3 0.8
社会服务 7.2 8.5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 3.6 1.0
教育、文化、艺术 7.1 1.8

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 1.3 0.3
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 7.8 1.2

其它 0.9 0.3
注释：流动人口定义为户口在其居住地之外的乡或城市的人。 
数据来源：2000 年人口普查。 
 

Park、Zhao 和 Huang（2006）使用 2000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在控制了个体

特征差异之后估计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不同职位或部门工作的概率，构建了不同

省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若干指标。他们发现，沿海省份分割程度低于中西部省份，

并且分割程度与城市居民的失业率正相关，与人均 GDP 及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出方

面的重要性负相关。单项的农村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即使控制了发展水平以后，农

村居民仍较少流动到分割指数高的省份。 
 

因为人口普查并没有包含关于收入的问题，因此数据不能用于分析流动人口和

本地居民收入差距。Meng 和 Zhang（2001）使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上海调查

数据，分析了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结果发现本地居民的小时工资率几

乎是流动人口的两倍还多。几乎所有的差距都归因于不可解释的相同职位的支付差

距，这意味着确实存在职位歧视。 
 

类似的分解研究使用了2005年5个大城市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表7.89
给出了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职位分布情况。其中，流动人口在商业和服务业的集

中程度比普查数据中的更高，表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对流动人口中在制造业中工

作的人（主要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抽样不足。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还发现，

超过 60%的流动人口是自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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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9：2005 年，5 个大城市的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 
本地居民

全部 拿工资的工作者

政府、政党的管理者 9.2 8.4 3.9
技术工人 15.2 5.3 4.8
职员 14.5 3.5 9.5
商业和服务业工作者 18.1 71.4 61.2
制作业、交通运输和其它 23 11.5 20.7

流动人口

数据来源：2005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5 个大城市分别为沈阳、武汉、西安、上海和福州）。

详细资料参见 Park、Wang 和 Cai（2006）。 
 

表 7.90 列出了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收入差距的分解结果。对于全部工作者来

说，本地居民的小时工资平均比流动人口高出约 70%。 这一差距中，有 78.2% 是
同一职位内的差异，有 21.8%是不同职业间的差异。可观测的特征差异无法解释的

因素占到了 39.9%，这些因素可能与歧视相关。正如 Meng 和 Zhang（2001）所发

现的那样，这一不可解释的差异几乎完全来自职位内部。在只讨论受雇劳动者（排

除自由职业者）时，结果大致相同，只是收入差距变小了，差距中不可解释的因素

比重变大了。总而言之，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之间存在收入差距，其中接近 30%的

部分来自职位分类，这是教育、年龄、性别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差异所无法解释的。 
 
表 7.90：分解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小时工资差距 

全部工作者 受雇工作者

小时工资对数的全部差异 0.694 0.505
所占（百分比）：

职位内部 78.2 67.5
解释的 44.1 32.9

未解释的 34.1 34.6
职位之间 21.8 32.5

解释的 16.0 19.7
未解释的 5.8 12.8

合计被解释的 60.1 52.6
合计未解释的 39.9 47.4
数据来源：2005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5 个大城市分别为沈阳、武汉、西安、上海和福州）。

详细资料参见 Park、Wang 和 Cai（2006）。 
 

总而言之，资料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待遇仍然显著不同。

这些差异究竟是反映了歧视性的政策，还是雇主或消费者的歧视性态度，或者不可观测

的生产率差异，尚需更深层次的调查研究。通过加强监控来促使雇主对流动人口实行平

等待遇，可以增进城乡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福利。 
 

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

的机会 
 流动人口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其子女的就学问题，有观点认为，这是流动人口

获得本地户口的最大动机。在城市地区，非本地居民的子女通常不能进入本地学校，或

者需要交纳额外的费用。在一些城市，流动人口聘请教师成立了自己的学校。然而，因

为没有公共财政支持，这类学校通常要收取较高的学费。许多流动人口学校都未达到质

量标准，因而不能获得当地教育局的认可。2004 年，政府颁布一项新法规，要求城市

政府为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然而，新法规实施成效如何尚不清楚。 
 

2001年和 2005年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向流动人口详细询问了其子女受教育

的费用情况。有子女上学的家庭报告了三种教育费用的估计值：在城市受教育的费

用，如果父母有本地户口在城市受教育的费用，以及在户口所在地的受教育费用。 
 

如表 7.91 所示，在 2005 年，流动人口如果拥有本地户口，子女学费平均会降

低 35%，相比之下，在 2001 年平均降低 43%。2005 年，69%的流动人口报告说，

如果有本地户口学费将会更低，而 2001 年这样报告的比例为 74%。虽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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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1 年到 2005 年，对流动人口的教育歧视略有下降，但按照城市进行分解，发

现歧视下降完全是因为上海对流动人口的教育歧视的大幅度下降造成的。在上海市，

到 2005 年，只有 22%的流动人口报告说，因为没有本地户口而支付额外的费用，

相反，2001 年的这一比例为 80%，并且有没有本地户口造成的学费平均差额是忽

略不计的。另外三个城市的这两个年份的数据则显示，2005 年与 2001 年相比，与

户口相关的学费差额的百分比和报告需要支付额外费用的流动人口的百分比都略有

上升。总而言之，在绝大多数的中国城市，减轻对流动人口的教育歧视收效甚微。 
 
表 7.91：有本地户口与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人口子女的城市教育费用 

城市学费均值
（元）

如果有本地户口的
城市学费均值

（元）

有本地户口平均可
减少的学费%

(a) (b) ((a)-(b))/(a)
全部 2001 1628 931 43 74

2005 1571 998 35 69
上海 2001 1744 926 47 80

2005 1343 1311 2 22
武汉 2001 1402 893 36 65

2005 1193 700 42 69
福州 2001 1973 967 51 73

2005 1892 820 55 78
西安 2001 1515 954 37 80

2005 1793 980 42 89

年份

没有本地户口而学
费更高的人数%

 
注释：以 2003 年的价格作为基准。此处没有使用沈阳的数据，因为 2005 年有关问题的调查

质量不高。 
数据来源与注释：2001 年和 2005 年 4 个大城市（武汉、西安、上海和福州）的中国城市劳

动力调查，根据流动人口中有子女就学的家长的估计得出。 
 

表 7.92 报告了流动人口子女在户口所在地和所居住城市的学费差异。2005 年，

城市中的学费均值是户口所在地的两倍之多。这一差距比 2001 年有所下降，因为

农村学费比城市学费上涨得更快。2005 年，接近 80%的流动人口认为城市里的学

费更高，而 2001 年的这一比例为 85%。表 7.85 还表明，在城市里，相对于中学学

费而言，小学学费比户口所在地更是高出许多，而且从 2001 年到 2005 年，城市与

户口所在地之间的小学学费差距在上升，而中学学费差距在下降。这一结果也随着

城市而变化。特别是上海在降低流动人口学费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而在其他城市

结果则比较复杂，且随时间变化幅度很小。同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表 7.85 中所

报告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学费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所支付的年平均学费。本地居民

通常支付更高的学费是为了把孩子送到教学质量更高的学校中去。 
 
表 7.92：流动人口子女在户口所在地和城市中的学费 

户口所在地
的学费

（元）

城市中的
学费

（元）
城市平均学费比户口所

在地学费高出%

(a) (b) ((a)-(b))/(a)
合计 2001 695 1568 126 85

2005 768 1554 102 79
小学 2001 482 1189 147 87

2005 403 1090 171 86
初级/高级中学 2001 1112 2421 118 82

2005 1357 2312 70 68

年份

城市比户口所在学
费高的人数%

注释：以 2003 年的价格作为基准。此处没有使用沈阳的数据，因为 2005 年有关问题的调查

质量不高。 
数据来源：2001 年和 2005 年 4 个大城市（武汉、西安、上海和福州）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

查，根据流动人口中有子女就学的家长的估计得出。 
 
在城市中，子女受教育费用较高是否成为流动壁垒，这显然是一个政策问题。

根据表 7.91 和表 7.92 所给出的估计，消除对流动人口教育歧视可以大幅度缩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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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户口所在地的学费差距。家长还要考虑到教育质量差异、住房和饮食花费，

以及当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或其他人照顾孩子的能力。从 4 个大城市 2001 年和

2005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结果，虽然削减教育歧视的收效

甚微，但是流动人口的子女在本地城市入学的百分比却从 38%提高到 57%，上升

的趋势很明显。这一趋势与更多家庭的永久迁移有关。2005 年，有子女在读的流动

人口平均在城市居住了 9.5 年，而在 2001 年，相应时限为 7.0 年。 
 

流动人口的住房条

件 
 随着流向城市的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居住

时间变长，他们的住房条件问题也备受关注和挑战。正如前文的图 7.96 所示，2005
年数据表明约有一半的流动人口在现在所居住的城市居住了 5 年以上，20%的流动

人口居住 10 年以上。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住房改革使租房更加市场化。然而，因为本地居民可以

按补助价格购买住房，而流动人口必须按市场价格租房，住房改革扩大了城市的财

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Sicular 等人，2006）。Sato（2006）使用 1999 年 6 个

省份的 13 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发现城市地区有 67%的流动人口家庭租住房屋，年

均租费为 2 281 元（285 美元），占流动人口家庭平均支出的 26%。与之对比的是，

本地居民住房费用仅占其支出的 7%。 
 

2005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了关于流动人口住房条件的问题。如图 7.96 所示，

与本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居住的房子空间较小（10.7 平米对 18.4 平米），并且

缺少饮用水（78.1%对 98.8%）、卫生间（45.5%对 88.2%）以及供暖设施（31.8%
对 61.7%）。Sato（1996）和 Logan（2006）使用早期的数据，同样发现相对于

本地居民而言，流动人口的住房质量有显著差距。 
 
图 7.96：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 

18.4

98.8

61.7

10.7

78.1

45.5

31.8

88.2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人均建筑面积（平方米） 有饮用水（%） 有厕所（%） 有取暖设施（%）

本地居民 流动人口

 
数据来源：2005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5 个大城市分别为沈阳、武汉、西安、上海和福州）。

 
随着中国许多大城市的房价迅速上涨，对流动人口来说，找到能负担得起的住

房可能是一个更加严峻的挑战。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位于城市偏远地带的移民“村”

已经有好一段历史了，但当地政府通常认为自身没有义务为这些社区提供公共服务。

地方政府对此应该慎重考虑，是否应该采取政策行动来为城市地区的移民社区提供

良好的生活环境。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机 
会 

 城市地区的流动人口在主要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方面参与程度如何？图7.97
列出了 2004年和 2005年 12个城市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得出的社会保障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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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之间的差距巨大。流动人口中的工作者报告的参加主要社会保

障项目的百分比如下，有 8.3%参加了养老保险，6.8%参加了医疗保险，4.4%参加

了失业保险。与此相对，本地居民的覆盖率分别为 61.7%、52.3%和 18.8%。 
 
图 7.97：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覆盖率 
（个人覆盖率，%） 

61.7

52.3

18.8

8.3 6.8 4.4
0

20

40

60

80

养老 医疗 失业

本地居民 流动人口

注释：小城市本地居民调查是在 2004 年进行的。 
数据来源：2005 年 12 个城市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主要的社会保障项目现在都是与就业相关联的，而与户口身份的关系不那么密

切，这一事实在初次论及时可能不太容易被接受。然而，考虑到大部分的流动人口

是自我雇佣者，或者受雇于私营部门，或者受到了非正规的对待（参见 6c 部分关

于非正规化的讨论），就能更好地理解流动人口缺少社会保障这一事实。政府应该

更多关注到，本地居民的覆盖率其实也很低，不用说流动人口了。扩大劳动者的覆

盖率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不论对本地居民还是对流动人口来说，都是因为雇主为

了逃避强制性缴纳社会保障基金而非正式地雇佣工人，以及缺少强制性的执行措施

而造成的。  
 

流动人口的家庭社会救助情况更加糟糕。从设计上看，流动人口家庭就不符合

城市低保项目的条件，而城市低保是城市地区主要的贫困救助项目。地方政府所担

心的或许是，扩大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救助将会导致流动人口大规模涌入城市，进而

依靠当地政府的财政支出来维持其生计。 
 

如同对本地居民一样，缺少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会使流动人口的家庭更加脆

弱，无力应付就业或健康等方面的突发打击，并且会在年老时缺少足够的供养。 
 

总而言之，通过以上所给出的关于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境遇的分析，可以得出如

下的政策挑战： 
 

 流动人口并不比本地居民更容易陷入收入贫困状态。迁移主要是一个选择

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不能获得足够收入的人返回了家乡。现在

的情况是，流动人口并不一定就会成为城市中的新贫困群体，至少根据人

均收入来看是这样的，但仍应谨记现在的收入调查可能没有抽中那些最高

或最低收入的人。 
 迁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地在城市地区永久定居，通常

和家人一起，并且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把孩子送到城市地区的学校接受教

育，即使入学的机会很难得。这些变化意味着，今后的迁移更多的是永久

性的而不是选择性的，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不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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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人口的福利，在几乎所有的非收入福利方面，与本地居民相差甚远，

包括住房的质量和花费、受教育机会、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项目的获得等

方面。教育服务和居住服务应当尽快地转变为根据居住地来决定，而不是

根据户口来决定。 
 为扩大流动人口参与社会保障项目的程度，应该争取更高的参与率，并更

多通过就业单位来扩大覆盖率，同时为自我雇佣者设计另外的项目以提高

他们的参与率。这些内容可以作为提高中国社会保障机制的覆盖率和效率

的重要部分来进行。 
 提高社会救助项目或其他政府项目对流动人口的覆盖率应该循序渐进。开

始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将长期或永久居住的流动人口纳入覆盖范围之内。可

以通过使城市地区的受益水平保持在现有水平，而逐步提高农村受益水

平，最终将这两个项目整合起来达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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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优先次序及其实施   

近来，中共十七大确定了实施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当局认识到，尽管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已经建立，残余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障碍却依然在拖累发展的速度。中

国人民整体来说已经达到了较为舒适的生活标准，但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的趋势

尚未扭转，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还存在大量贫困和低收入人群。中国还面临缩小

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差距、促进更平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艰巨任务。因此，

科学发展观强调了如下四项原则：1）发展为第一要义；2）以人为本；3）追求

全面、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4）坚持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

人和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综合统筹。 
 

本报告强调并试图系统分析中国目前面临的若干发展挑战，所用的视角与科

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原则和内容是一致的。我们希望，下文将总结的各类政策建议、

程序和制度改革意见能够对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有所帮助。 
 

最后一章集中讨论应该做些什么。本章试图从以前的分析中总结出中国当前

和正在发展的扶贫议程的优先次序，以及为了实施所需要采取的项目和政策。鉴

于本报告的性质，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将侧重于政策、程序和制度改革

中相对宽泛的方向，而不是对特定项目和措施提出具体的操作性建议，当然在讨

论过程中仍然会涉及到部分具体问题。另外，虽然本章将试图对主要的政策建议

进行总结，但并不会取代前文中对于各种政策措施所做的具体讨论。 
 

（一）  采用更广义的贫困概念以及合适的识别和瞄准贫困群体的标准  

 
中国目前应考虑采用

更高的贫困识别和瞄

准标准 

 首先，现时的中国提高适合城乡的贫困标准正当其时。毫无疑问，和国际标准

相比，亦或相对于中国平均的收入水平和不断增长的期望而言，目前官方按照 2007
年农村价格划定的 785 元的贫困线（或者说，按照 1993 年美元购买力平价约为每

天 71 美分，按照 2005 年美元购买力平价约为每天 57 美分，使用现行汇率约为 31
美分）都太低了，是发展中国家中标准最低的之一。最近的计算进一步表明，即便

按照贫困线旨在满足的客观标准（满足基本的食品和非食品的必要的最低支出）来

计算，现行的贫困线仍然偏低。2007 年 10 月，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对提高

贫困线标准的原则给予了肯定。近来，在学术界和政策圈对于提高贫困线的问题开

展了某些积极讨论。
75
采用更高的贫困线标准当然只是建立面向未来的扶贫战略的

第一步，但这可以使得政策关注的重点瞄准适当的群体，也就更能符合中国目前的

发展阶段的需要，所以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新的标准不但将作为国家对于贫困的评

价和监测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形成一致的操作手段，使得广泛的扶贫和社会

保障项目能更好地瞄准城乡的贫困群体。 
 

  根据消费而非收入来度量贫困也值得考虑。本报告包含了基于收入和消费两方

面的分析，但许多显然的原因表明，采用消费而不是收入来进行分析更好，其中主

要的一个因素在于消费是更稳定的度量福利的指标。强调消费指标还有助于实现现

有的增加 GDP 中的消费份额的目标。还有，虽然中国的许多穷人的消费额低于收

入水平，但可以证明，这些储蓄主要是预防动机，以便减缓在未来收入发生波动时

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同时也表明消费可能是更加稳定、可靠的度量福利的指标。 
 

                                                        
75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2008 年 4 月 12 日）。政府政策的某些部分也已经反映出要设立更高的贫困线，例如在低保救助的门槛和提

高个人所得税免税标准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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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提高贫困标准仅仅是考虑整个扶贫议程的开始，不过，在中国目前的发

展阶段，它有助于我们将扶贫政策的注意力集中到更适当地瞄准贫困群体上来。 
   
  但是，贫困的概念可以延伸至另外两个方面。首先，除了收入和消费以外，能

否获得支付得起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也应当视为扶贫议程的一部分。更高的收入和

消费可以成为获得这些服务的手段，然而，收入和消费本身也可能成为缺乏这些服

务的限制因素。有证据表明，难以应对健康冲击是使家庭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而

且，有限的人力资本常常成为许多家庭无法利用经济增长所提供的机会来摆脱贫困

的原因。  
 

  其次，既然（未保险的）风险导致的陷入观测到的贫困现象很明显（据估计约

为消费贫困的 40%），而且有迹象表明风险对贫困的贡献率会随着扶贫的进一步深

入而增加，因此，向脆弱的贫困群体提供社会保障也应被视作扶贫战略的组成部分。
 

  这样，扶贫战略较传统上认识的范围会更广泛。有证据表明，政府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广义概念的挑战，但如下所述，在具体实施这个更广泛

的战略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继续把农村减贫作为首要工作  

 
把农村扶贫工作当作

首要任务来抓 
 在贫困概念得到拓展之后，本报告列举的证据和分析表明，农村扶贫工作仍然

应作为首要任务。无论是按照收入还是按照消费来度量，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

在农村，或是来自于农村。即便不将迁移劳动力包括在农村人口中（全国的住户统

计通常是这种做法），农村贫困人口仍然占以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计算的贫困人

口的 90%。相形之下，根据精确的城乡生活成本差异来度量实际收入和消费，城市

居民（不包括迁移者）约占全国总贫困人口的 1%～3%。  
 

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

扩大…… 
 尽管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但城乡贫困

发生率的差异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广受关注的城乡人均收入的差异，而且这一差异无

论是从绝对值还是从相对值上来说，近年来都在稳步扩大。尽管有大量的迁移人口

来自于农村，这一差异目前仍然处于历史高点。 
 

城乡收入差距仅仅是

巨大的城乡隔离的体

现之一 

 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只是城乡隔离的表现形式之一。几乎在福利体系的每一个

层面，农村人口都落后于城市人口。农村地区的识字率、入学率（特别是小学以后）

以及教育水平（尤其是初中以后的教育），尽管从绝对量上说这些指标都有了显著

的改善，但城乡的差距仍然在持续扩大。因此，农村扶贫工作仍然必须作为首要任

务。 
 

  导致城乡差异如此明显而且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的一个背景事实是，尽管很明

显农村地区更为贫困，但整个国家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却持续地偏向于城市。即

使不考虑以贫困人口为基数的问题，从人均概念看，城市地区总体而言也享有多得

多的财政资源，相应地体现为更高水平的公共财政支出。例如，人均教育和健康的

公共支出，农村地区远落后于城市地区。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的支出也是如此，城

市人口所得要高出很多（见下文的进一步讨论）。  
 

政府最近的几项措施

开始关注城乡差距的

问题 

 最近，政府已经采取了几项步骤来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主要的措施包括：（1）
取消农业税费，增加对农业的直接补贴；（2）取消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

（3）把农村医疗保险扩大到全国大约 86%的县；（4）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村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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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制度和农村最低收入保障制度。这些重要的措施反映出了政府解决城乡差距的

决心，效果也开始显现出来，农村乃至全国的贫困程度有了显著下降。虽然由于城

市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快于农村地区，这些政策并不会大幅度缩小城乡差距，但很

重要的是在未来保持这些政策取得的成就，同时着手应对其他几项突出的挑战（下

文将会讨论），以继续加强这些政策对于扶贫的效果。 
 

但忽略城市的弱势群

体也是完全错误的 
 此外，尽管强调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无疑是正确的，但忽视城市中相对弱势群

体的处境和问题也是完全错误的。这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不断增加的

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农村和城市贫困现在越来越联系在一起；其次，由

于在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中未能恰当地包含农村的迁移人口，会导致低估城市贫困

的规模；第三，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国有和集体经济的重组，城市

劳动力市场也经历着复杂的转型，给城市就业人口带来了新的脆弱性，若忽视这些

群体将会产生城市弱势群体或在未来出现贫困。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制定全国统一

的城乡扶贫和社会保障机制将成为越来越突出的政策重点。  
 
 

（三）  通过提高劳动的收益来增加机会  

 
因此，提升劳动（大多

数贫困人口的主要资

产）的回报是关键的 

 这些家庭所缺乏的是他们拥有的主要资产的合理回报。贫困家庭的主要资产是

劳动力，而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让就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因此，提升农村贫困人

口和城市弱势群体的劳动回报对于增加收入和改善生计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而且政

府也正在通过以下的方式达到这一目的。 
 
 
发挥人口迁移对于减贫的潜力 

迁移的规模巨大而且

仍然在迅速增加 
 农村减贫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向城市地区迁移。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农村向城

市的人口迁移规模迅速增加。尽管由于数据和定义各异，但迁移人口的规模可能

已高达 1.5 亿。这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流动。有关迁移的规模以及这

一现象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中得到体现（2003 年的数据）： 
 

 约有 1/5 的农村劳动力是迁移的农民工； 
 约 43%的农村人口生活在至少有一个农民工的家庭中； 
 打工收入占农村收入的近 30%。 

 
……而且迁移的确有

助于扶贫 
 尽管很难精确估计迁移对于扶贫的贡献，但国内迁移和汇款在农村脱贫中的重

要作用毋庸置疑。例如，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资料表明，有农民工家庭的农户

（30%）较之没有农民工的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要小。如果没有人口迁移的话，

据估计仅 2003 年就会有 1180 万人陷入收入贫困，这会使总的贫困人口增加 13%。

由于没有考虑迁移带来的间接利益，上述数字还可能低估迁移的作用，例如，汇

款支持的生产性投资或者迁移对农村工资水平的积极影响等。 
 

但是仍然有很多贫困

人 口 缺 乏 迁 移 的 能

力…… 

 但是，人口迁移的扶贫效应由于许多贫困人口难以迁移而受到了制约。迁移

概率（定义为家庭中至少有一个农民工的概率）和家庭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为倒 U
型。尽管原因各异，但最贫困和最富裕的家庭都更不可能迁移。富裕家庭迁移动

力不足，而很多贫困家庭却没有能力利用迁移的机会，因为他们缺乏资源和环境。

限制迁移的一些关键因素包括：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获得信息的渠道和网

络有限，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非正式（家庭和朋友）的网络并没有很好地建立

前来。而其他的因素，还包括迁移的成本以及与城市找工作有关的费用、更高的

医疗费用以及子女在城市入学的费用，以及由于和城市本地劳动力处于分割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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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市场而在职业和工资方面受到的歧视等。   
 

……人口迁移也给迁

出地区带来了某些问

题 

 人口迁移虽然是增加农村劳动力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对于迁出地区也有

些负面影响，包括对农村小孩上学的负面影响，迁移劳动力遭受工伤或残疾给家

庭带来的更大风险，以及村庄组织和社区参与的退步等。对于那些有大规模劳动

力外流的村庄而言，社区参与受到的消极影响可能很难消除，但其他负面影响却

和政策失灵有关，例如，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太低，给他们及其家庭成员提供

的社会保障太低，对迁移劳动力获得城市服务实行的歧视性规定和做法等，这些

最终也限制了家庭迁移的规模。 
 

  考虑到这些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对贫困人口有特别大的影响，以及人口迁出地区

受到的负面影响，人口迁移对于扶贫的潜力还没有被充分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政

策将有助于发挥迁移的潜力：  
 

   提高潜在的迁移人口的教育和技能，尤其是那些贫困家庭的人口在这些方

面更为缺乏。在所有的农村地区确保初中水平的义务教育是第一步，所以

目前进行的义务教育免费改革是特别有效的举措。但此后，如果迁移者有

机会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工资更高的技术工作，还有必要增加对农村

人口的高中和职业教育的公共财政支持。 
   以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补充有组织的职业中介服务，可以帮助农民减少与迁

移相关的信息和搜寻成本。针对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和现有的网络尚不发达

的贫困地区，应该有特别的帮助。 
   改善那些劳动力输出的中西部省份的城市投资环境。中国的迁移模式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性。劳动力输出地区集中在中部和西

部地区，劳动力输入地则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大多数迁移都是跨省的长

途跋涉。但是，正如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一样，迁移距离增加了迁移成本，

减少迁移的数量。同时沿海地区的工业聚集区正变得日益技术和资本密集

化，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可以进一步促进对农村劳动

力的吸收，而这要求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 
   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为城市里的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尽

管农民工的规模庞大，但现行的农民工管理体制在某种意义上仍可以被视

为“客居打工者体系”。在输入地的劳动力市场上，一系列针对迁移者的

歧视性措施阻碍了他们成为工人或居民。消除这些歧视性政策已经越来越

迫切，因为这些措施既限制了迁移的规模，也制约了他们从迁移中获得利

益的可能。这尤其需要更好地履行劳动法赋予农民工的权利，根据居住地

而非户籍来确定基本的服务（教育、医疗和住房），并将社会保障项目的

覆盖延伸到农民工。除了促进家庭迁移之外，这些措施还有助于解决留守

儿童的问题。 
 政府已经在部分领域采取了某些措施，例如 2006 年 3 月发布的《国务院

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第 5 号文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落实国务院第 5 号文件的通知》（2006 年 4 月），以及 2006 年发

布的关于农民工问题的部门联席会议的行动计划等。这些众多的关于农民

工问题的文件规定涉及到工人权利保护、公共服务和生活条件、社会保障、

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等多个领域。可是，目前还缺乏关于这些众多规定的

落实情况的系统材料。监督这些新措施的进展情况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要

评估其实施是否按计划进行，而且可以通过实施经验来总结哪些项目在哪

些地方以何种形式发挥了作用，从而可以对各项措施进行完善。 
 

促进贫困地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 
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 然而，农村的全体贫困人口不能都寻求迁移。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显然在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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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贫战略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战略中占有一席之地，本报告对于农村贫困人群的分类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个

观点也是中国政府的扶贫办法的核心要素之一，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发展导向并且以

贫困地区为目标。中国的标志性扶贫项目——整村推进计划——就是以地区为对象

的，目前面向全国五分之一的村庄（指定为贫困村的），通过参与性的手段来促进

村级投资。其他重要的开发扶贫项目还包括贷款和农业开发补贴、公共工作机会项

目，以及实际上促进了迁移的劳动力转移项目。 
 

不过基于地区的项目

并不能很好地瞄准贫

困人口，对于影响到的

贫困人口的收入促进

也较小 

 本报告对于这些项目的分析表明，还有若干需要改进的领域。在村级投资项目

方面，报告强调了两个核心问题：（1）项目的定位瞄准效果相对较差（相当一部

分穷人并不居住在指定的贫困村中）；（2）村级投资对于贫困村内的穷人的收入

提高作用很有限（说明投资的规模较小，穷人难以提供配套投资，以及部分限制村

民特别是穷人参与项目的规划和实施的因素等）。除了整村推进计划以外，补贴贷

款项目尽管占全部扶贫资金的一半左右，但其设立的重点是扶持较大的农业企业，

而不是给贫困人口提供主要帮助。贫困人口对于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的参与由于参

与培训的费用相对较高也受到了影响。 
 

  为了使这些措施更好地发挥农村扶贫的作用，进一步的改革是必须的，对于整

村推进计划来说，如下的领域值得考虑： 
 

 制定统一的、基于数据的确定贫困村的标准，以及定期重新评估贫困村的

体系；对于最贫困的村庄更早和更多地提供投资。 
 增加村级投资的规模。这可能要求预算拨款提供更多的资金，同时通过村

级规划更好地协调资金分配，制定更清晰的以工代赈投资项目，把补贴贷

款和村级规划统一起来，也能够提高村级投资的有效规模。把目标的贫困

村的数量缩小，也可以给每个村提供更多的资金。 
 建立制度机制，改善村级投资和其他部门机构的合作。由于农村地区更多

的投资不是通过扶贫资金，而是其他部门机构的预算来进行，所以村级投

资的协调问题不只是扶贫资金本身的事情。目前通过地方扶贫开发办公室

进行的部门间协调开展得并不理想，需要大力加强以提高效率。 
 在更好地界定贫困村之后，还要以家庭层面的定位为新的重点，这对于扶

贫直接抵达村里的穷人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可以有几个办法：改变项目

的组成，引入更多面向家庭的干预措施，例如促进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

培训；取消对贫困家庭的补充投资的要求或者提供这方面的补贴贷款；出

台新的项目，例如自我瞄准的公共工作项目或者有条件的现金转移等，为

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提供用于其他目的的帮助，例如确保儿童不会失学或

者让成人参与劳动力培训等。 
 进一步研究村级规划程序，找到促进穷人参与积极性的办法，对村级规划

实施的新办法开展试点。 
 

  对于其他对开发项目来说，也有如下一些领域需要在未来的改革中加以考虑：

 补贴贷款项目需要和村级规划更好地协调。必须制定新的制度安排来加以

落实，简单地要求各不同部门开展合作是不够的。还需要认识到如果没有

县级和省级的协调，在村级实现资金和项目管理的协调就难以获得成功。

因此，需要有某一个机构获得足够的授权来保证在省级和县级层面的协

调。 
 需要对补贴贷款的去向进行重新调整，从较大的农业企业（它们应该从普

通的商业银行体系获得支持）转向贫困家庭，其中一部分是给他们提供廉

价资金，以完成配套投资，以便他们能更好地利用村级投资的公共品。 
 与劳动力转移项目有关的方面是，免除贫困家庭的食宿费和其他费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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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他们更多地参与。 
 

更好的地理定位能扩

大的收效优先……因

此需要采取面向家庭

的做法和新的定位机

制（例如代理工具瞄准

机制） 

 扶贫开发项目还有另外两个政策考虑需要关注： 
 即便能很好地在村级界定贫困，但由于贫困现象越来越分散化，许多穷人

还是会被排除在外，同时面向贫困村的投资的收益又会被那里的非贫困人

群所获得，这样就给面向地区的瞄准机制进一步提高收益造成了障碍，所

以很重要的是以面向家庭的瞄准来补充地区瞄准机制。因此，需要建立新

的机制，以贫困家庭为对象，为此，应积极开发代理工具瞄准机制等技术

手段。 
 

更多的面向家庭的干

预措施需要加强国家

的开发和社会保障项

目的跨部门的合作 

  假定如上所述，要采取更多的面向家庭的干预措施，以作为扶贫开发计划

的一个部分，那么和社会救助及社会保障项目的协调就会变得更为重要，

因为这些项目也是在家庭层次上提供关键的支持。例如，对于开发项目和

社保项目来说，有必要建立统一的办法来甄别瞄准贫困家庭，这需要部门

间的协调，它不仅仅限于扶贫办、财政部、发改委和农业银行（及农村信

用合作社）的范围，还涉及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为扶贫工作建

立更好的协调机制目前依然是艰巨的制度挑战。 
 
 

（四）  通过扩展和改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来提高保障  

 
  本报告早先给出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城乡家庭存在着一定的贫困脆弱性，因为

他们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包括自然灾害、健康状况的波动、农业产量和价格的波

动以及失业等。例如在农村地区，容易陷入贫困的人口规模可能是任何一年中处于

贫困状况的人口的 2 倍。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通过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等方式，帮助

个人应对这些风险，因此这些制度的建设就成为整个扶贫战略的内在组成部分，当

然这面临着很多政策挑战。 
 

中国在重新建立城乡

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已

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

许多政策挑战犹存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经济改革与重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以社区和企业

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制解体，但目前重建城乡社会保障体制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

大进展。城市社保体制的许多重要修订始于 90 年代中期，而重建农村社保体制

则是最近以来特别是过去 5 年的政策关注焦点。在相对短的时期内，新的社会保

障体制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这固然令人鼓舞，但它却是发生在城乡经济体制

大规模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并依然存在若干政策挑战。根据本报告的分析，城乡

社保体制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潜在的改革领域如下： 
 
改善农村社会保障 

  特别在过去 3~4 年中，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几个部分有了显著进步，开始改变

长期存在的落后面貌。最近的措施反映了这样的认识，就是说只依靠相对公平的土

地使用权的分配并不足以提供有效的农村社会安全网。这些措施的主要目标是扩大

覆盖面，主要项目（特别是农村低保、农村医疗保险以及医疗救助项目）的覆盖面

也的确取得了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保障项目，如农村养老金和救灾制

度等，提供的帮助还很有限，此外大多数农村保障项目的救助水平过低。与之相比，

城市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历国有企业重组高潮的时候，政府投入了很多努力和资源

来建立相对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制度（而不再以企业为基础）。最近的措施正在开始

缩小城乡体制的差距，但余下的任务依旧艰巨。 
 
总的来说，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四个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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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项目的覆盖面（以受益者的人数计算）需要扩大，以更好地保护农村

的贫困和经济脆弱的人群。 
 几个项目的保障受益水平只及同类城市保障项目水平的一小部分，要让这

些项目为受益人提供更有效的保护，其受益水平也需要提高。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内部的不同项目之间与城乡体系之间都需要合作与协

调。一个更和谐的全国性体系不但对于缩小社会保障的城乡差距至关重

要，而且可以给那些在目前的城乡体系中没有得到良好覆盖的迁移劳动者

提供足够的保护。 
 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央和省级政府更多的资金投入，另外为了打破社会保障

开支对地方财政实力的依赖，解决由于地方政府收入差异太大而造成的农

村社保项目的覆盖面和受益水平的差距，也需要来自更高层政府的资源承

诺。 
 
各个单独的保障项目也面临具体的挑战：  
 

 农村低保：农村低保显然已成为主要的社会救助项目，其自 2005 年以来

的迅速扩大令人印象深刻，总覆盖率如今已相当于农村贫困人口的三分之

二。然而随着该项目的普及，它也需要更统一的覆盖和瞄准的办法来控制

其规模。这里要面临的许多挑战和更完善的城市低保制度很相似（更多的

讨论参见下文），例如，更好地进行瞄准，从而改善对穷人的保护；低保

线的合理确定，以便在不同地方政府之间设立合适的低保资格，可以让这

个项目提供的保护更能体现实际需要，而非依赖地方的财力；制定适当的

受益方案，以减弱对工作激励的负面影响。 
 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医疗保险体系近来的快速增长反映了政府对此的优先

重视，2007 年底的参保率已达到 86%，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覆盖问

题。接下来的挑战是确保能提供足够的受益水平，使得私人医疗费用负担

能显著下降。2008 年的计划是使财政缴费的金额增加一倍，将给提高受

益水平提供更多资源，但中央和省级政府还需要提供更多的资金投入，使

得个人医疗费用的更大比例能得到报销。门诊服务的覆盖也面临着挑战，

主要是迁移劳动力，他们正处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医疗保险体系之外，这也

给城乡两个体系的合作协调带来了更大问题。随着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在全

国范围内展开，这个任务正变得日益突出。 
 医疗救助：医疗救助体系是农村医疗保险体系的有益补充，可以把覆盖面

延伸到农村的贫困人群。可是，医疗救助体系虽然是全国性的，但其覆盖

的受益人数量依然很有限，总覆盖率只有农村贫困人口的一半左右。还有，

该项目和低保项目的关系还需要厘清，因为两个项目的目标都是帮助穷

人，所以需要采取统一的瞄准办法。政府可能还想利用医疗救助项目作为

医疗保险的验证安全网，也就是说，受益人如果某年的医疗费用超过一定

标准，就可以享受更高的报销比例（甚至达到 100%）。 
 灾害救助：与损害的规模相比，灾害救助的覆盖面和受益水平还很低，这

需要更多的政府资源投入。不过，大多数政府反应是事后性质的，明显缺

乏灾害保险。最近，中国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发起了中

国第一种灾害保险，覆盖 6 种自然灾害。然而，私人企业提供的这类保险

可能有限，政府有必要考虑提供公共灾害保险，并给低收入群体提供保费

补贴。 
 农村养老保险：中央政府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其目标是

到 2020 年基本覆盖全部农村居民，制度模式选择的是基础养老金与个人

账户相结合，基础养老金由政府补贴构成，个人账户资金由个人缴费、集

体补助、财政补贴构成，平均费率为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10%左右，

保障水平保持在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30%～50%。然而这样一个高补



 
 

优 先 事 项                    185  
 

贴性质的体系将更加类似于给农村的老年人服务的转移支付或救助制度。

这个做法具有很强的合理性，需要认真比较给老年人提供帮助的不同方

案，把缴费型的个人账户和政府财政支持的基础养老金综合起来研究。 
 

改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 
  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比农村发达得多，但几个核心项目是否能为城市人群

提供有效的安全网，依然存在若干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报告的分析强调了城市地区

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领域共同面对的几项挑战。 
 

城市社会障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政策挑战包括： 

 社会保险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的覆盖有限。尽管社会保险在过去 10
年有大幅度的进步，但覆盖面依然很有限。目前的主要项目只覆盖了

40%～50%的城市员工，这表明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另外，该制度主

要强调正规部门，对于非正规部门工人的覆盖率要低得多，只有正规部门

的四分之一左右。类似的是，社会保障项目对于贫困和低收入群体的覆盖

也只有高收入群体的一小部分。该保险体制的进一步扩展需要特别关注扩

大对这些群体的覆盖。 
 外来人口的覆盖有限。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继续面临着大规模的城乡人口

迁移的挑战。据估计，外来劳动力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

盖率，大约仅为城市本地居民的 1/7（参见第 7 章）。根据官方的数据，

自 2006 年以来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有了显著的扩大，在 2007 年分别覆

盖了外来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然而，这两个领域依然有很多工

作要做。把外来劳动力纳入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进展则更为有限，这些

制度的设计对于经常更换雇主和工作的流动劳动力不利，面临着更大的挑

战。 
 统筹层次低、保障携带转移的能力很有限。大部分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目

前通常在地方政府（市级）的水平上，然而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统筹

水平低会造成缺乏效率，也限制了保险项目的好处。把地方社会保险费用

支出与地方财政收入捆绑在一起还造成了不平等的现象。统筹水平低同时

导致受益权难以转移携带，不但对于进一步扩大覆盖面是个障碍，而且成

为劳动力流动和建立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限制。提高统筹层次和增

加转移携带灵活度的进展很有限，对于比较富裕的地方政府来说更高层次

的统筹不受欢迎，可能被它们视为隐含的税收。因此，对该体系的改革可

能会很困难，但仍然是未来政策努力的方向。 
 需要在提供保障与保持激励和竞争力之间寻求平衡。社会保障项目目前由

雇主和员工承担的缴费已经占工资单的 43%左右。雇主为 5 个主要保障

项目缴纳的费用大约为工资的 32%，其中有部分可能通过降低工资的形

式转移给员工，但不愿意配合的私人动机依然很强。收入较低的员工也不

愿意进行配合。这些原因已经导致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现行的

体制对于维持中国工商业的竞争力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虽然可以用更大

的努力来强制推行社会保障，但恐怕难以解决就业非正规化和确保竞争力

的双重问题。解决方案肯定要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更大的公共财政

投入。为了保护低收入员工，政府还可以考虑降低或免除低于一定收入水

平的员工的缴费，乃至减少雇主为他们的缴费。 
 

  城市低保。为城市弱势群体提供的主要社会救助项目是城市低保制度，按照国

际标准来看，该项目的瞄准效果非常好，64%的受助者属于城市人口中最底层的十

分之一的部分，他们获得了项目总收益的 70%。这样的成就虽然出色，但本报告的

分析依然指出，该项目也面临几方面的政策挑战，最主要的包括：（1）尽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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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集中在最底层的人群这点做的很好，但对城市贫民的覆盖面仍然有限（也就是城

市人口中最底层的 5%～10%的人）；（2）没有覆盖城市中的迁移人口；（3）低

保的资格和受益标准根据地方政府的财力而不是需要设置；（4）项目设计对工作

激励有潜在的负面影响。 
 

面对这些挑战，报告建议了几个方面的改革，其中许多和农村低保制度也有关

系： 
 

 改革的一个领域与低保线的合理化有关。通过设立城市贫困线，反映不同

地区的生活标准，能够减少横向的不平等。如果不能利用现有数据来设定

分城市的低保线，则可以从估计一致的分省的城市贫困线开始起步。这个

办法还可以使各地的低保线与当地政府财政能力脱钩，但为了发挥作用，

还需要从上级政府向贫困城市的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应该根据一致的低保

线，在确定低保领取人数后把资金转移到省和地方政府。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低保受益线的合理化，目前这个标准在不同城市之

间差距很大，但它和贫困程度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能够和愿

意付出的财力，例如，最近的规定（2008 年 2 月）也决定允许经济条件

较好的地区继续提高补贴标准。因此，需要制定全国一致的、更加公平的

办法。 
 为了提高对贫困人群的覆盖，需要进一步扩大那些贫困标准相对较低的地

区的覆盖面。但这又要求改进瞄准办法，例如代理工具瞄准机制等。家庭

收入很难观测和准确测算，其他的一些项目已经采用了不同的非收入指标

来进行代理工具瞄准。隐含的代理工具瞄准机制虽然目前运转效果不错，

但许多城市贫民依然被排斥在外。因此，还需要开发一套更加直接的代理

工具瞄准机制，建立在与家庭收入有关的容易观测的家庭特征上。这些特

征可能包括家庭人口结构、劳动力参与情况、工作能力缺陷、成人的教育

水平、特殊资产的拥有状况、住房的品质等。要在中国开发一个能够使用

的机制，可以从大量的国际经验中吸取有益的借鉴。 
 特别关注迁移人口的覆盖。迁移人口包括迁移劳动力个人及其家庭，第一

步应该是把低保扩展到已经在城区居住了一定时间以上、能满足项目的标

准的移民家庭。在城乡低保制度能够合并之前，迁移劳动力可能还必须通

过农村家庭由农村低保加以覆盖。 
 需要重新考虑作为低保福利决定的指导原则的补齐福利设计方法。现有的

设计对符合低保领取资格的收入征收 100%的边际税率。低保的管理迄今

为止看起来没有产生严重的对工作的负面激励的原因，是因为实际中补齐

设计没有被执行，所以实际的执行情况已经表明需要采取另外一套福利设

计。一种选择是使人均福利统一，尽管这一选择具有简单性和透明性，但

统一福利的累进性质可能不够。另一种选择是基于代理工具家庭得分确定

福利，得分较高的家庭得到较低的福利，但要校准，以保持相对低的边际

税率。 
 

协调城乡体制 
  如上文所述，尽管农村的体制有了很大进步，社会保障体制总体上还是偏向

于城市的正规产业部门。同时，随着农村体制的发展，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合并的

问题已经变得日益重要起来，这不但有助于缩小两者的差距，而且可以促进建立

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促进流动人口的保险覆盖。两个体制的协调可能需

要分阶段实施，逐渐把城市保障水平固定在现有水平，同时提高农村的保障水平，

从而为两个体制的最终合并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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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通过确保初中教育和对所有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来培育公平并减少贫困  

 
中国当前贫困与不公

平的一大部分可以归

根于教育成就的差距。

 本报告给出的分析再三指出了教育在决定改善中国人口福利状况方面的绝对重

要性。 
 

 某个住户内成年劳动者的教育成就是中国贫困最清晰的可观测指标，无论

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地区。虽然贫困人口在其他的许多方面有所区别，但

教育成就的低水平似乎成为他们实际上的共同点。成年劳动力如果有高中

学历，实际上就可以保证其家庭脱贫。即使成年劳动者仅具有初中教育水

平（这与确保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家庭的贫困率也会下

降到很低的水平。与此同时，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 90%以上，城市地区

弱势群体近乎 60%的人口都居住于那些依然没有达到这一（教育）目标

的家庭内。因此，投资于针对所有人的初中和高中教育也就成为脱贫的关

键。 
 在解释收入的不平等方面，教育成就以及教育回报的差异被证明是至关重

要的。不平等的组成部分，即那些促成不平等扩大，即城乡差距以及农村

内部和城市内部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的各种因素，都可以归根于人力资本的

差异。 
 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初高中教育水平是农村劳动力迁移和非农就

业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更高的教育水平将对于迁移劳动者进入城市中的

高技术和更好报酬岗位起着重要作用。 
 在城市地区，日益扩大的劳动力收入不平等一方面可以依次归根于与大规

模国有企业重组相联系的失业率日益上升和劳动参与率的日益下降，另一

方面，也归因于就业者工资差异的日益拉大。无论是在大规模的下岗情形

下决定谁最有可能保持他们的工作的过程中，还是在当经历了失业浪潮之

后决定谁最有可能实现再就业的过程中，以及在就业之后决定谁得到的工

资更高的时候，受教育水平都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性别收入差距的相当大一部分可以归因于男性和女性之间教育成就的差

异。 
 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快速发展，教育的私人回报逐渐增加，但是在教育

普及方面的差距却依然存在，这说明仅仅依靠私人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激

励依然不够，特别对于穷人更是如此。由于教育的社会回报比私人回报更

高，所以有必要提供更大的教育补贴。 
 

享受基本医疗的不公

平是另外一个重要的

政策挑战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广泛的经济改革带来的另外一个严峻的政策挑战与基

本医疗服务的提供有关。 
 

 尽管过去 25 年收入贫困现象显著减少，但中国在健康效果方面的进步幅

度（例如儿童死亡率和传染病死亡率）却减慢了。 
 私人用于医疗的费用大幅度增加（包括参保的群体也是如此），并且影响

到了对医疗服务的使用。 
 健康冲击和医疗开支负担以及由此导致的收入损失成为居民家庭致贫的

最普遍的原因之一。 
 只有经济境况良好的人才有能力负担较有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收入的不

平等就转变成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因此，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之间，在

城市地区内部和农村地区内部的富人和穷人之间，健康状况存在着巨大的

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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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每个家庭都能得到教育和医疗服务依然是目前扶贫议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促进更大的平等十分关键。政府正在通过多种措施对这些挑战作出反应，

但还有许多任务有待完成。 
 
增加可负担得起的教育机会 

 最近以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取得了很大进展，2006 年通过的义务

教育财政改革免除了农村地区学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并在 2007 年推

广到城市，这是向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步骤。这些措施的成果应该保

持下去，以便实现在 2008 年达到全国义务教育免费的目标。为了确保

这项政策在中国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中能够持续下去，贫困地区的地

方政府（省级和省级以下）就必须得到充足的资源，这样才能保证免费

义务教育的实施不会以教育质量的下降为代价。 
 有必要重新审核义务教育转移经费的补偿公式，应该更多地根据需要而

非现有的收费水平来更为公平地确定。 
 学校合并和关闭教学点的政策需要重新检讨。尽管政府要求学校关闭前

需得到所在社区的同意，但仍有必要监督该政策的实际推行。如果关闭

行为影响了特定地区的入学，则应该加以修订。 
 应该给学校欠债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或许是允许利用一部分转移支付

款项来偿还债务。 
 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小学教育普及的目标，但小学以上的初高中教育乃至

高等教育却依然存在极大的不平等，这个不利条件对于那些贫困人群来

说显得越来越突出。初中教育目前已经涵盖在义务教育中，因此现在需

要关注减轻私人家庭在高中教育上的负担，特别是贫困家庭。对于高中

教育采用有条件检验的补贴可能是未来的重要政策措施，这些可以有条

件地发放给那些有孩子（特别是女生）被录取的家庭。 
 可以为教育开发贷款市场，让学生或者其父母能够借款来进行教育投

资，以便获得将来的收益。教育贷款当然可以把补贴结合进来，在国际

上这方面的实施办法有很多样本，从这些经验出发中国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开发出合适的模式。 
 城市中的移民家庭的儿童教育需要引起特别关注，过去几年虽然已经采

取了部分措施（特别是 2006 年 3 月的国务院第五号文件，以及有关农

民工问题的部门间联席会议决定）来减少对迁移家庭的歧视，但在不同

城市进展程度不一，反歧视措施的推行还需要深入监督和加强。 
 不同地区教育投入的质量差别巨大，特别是城乡之间。改善农村地区的

教育投入质量、增加投资，将会增强对教育的需求和私人动力，这反过

来对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将会发挥关键作用。 
 

改善可负担的医疗服务 
 基本医疗服务覆盖面在中国的推广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就，一些重要的

措施包括：（1）农村医疗保险快速扩大到全国近 86%的县；（2）医

疗救助制度在城乡地区大幅度扩展；（3）2007 年引进城市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帮助中国向着全民医疗服务的最终目标前进了一大步。上

文已经提到了依然存在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如下一些： 
 虽然农村医疗保险如今已经扩大到大部分农村人口，但受益水平（净报

销额）还需要提高，才能达到显著减少私人开支的目标。政府的补贴在

2008 年已经增加到每人 100 元，但恐怕依然不能满足需要，仍需逐渐

提高补贴水平。例如，在 2006 年，农民家庭的医药费开支平均为每人

192 元，最底层的 20%的家庭的开支也达到了每人 118 元，因此，保

险水平应该逐步继续提高。同时，农村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还应该扩大，

把门诊服务也包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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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医疗救助制度的迅速发展也十分值得称道，但是在 2007年的 2 900
万农村人口和 400 万城市人口覆盖面的基础上，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

间。如上文所述，医疗救助和低保制度的关系还需要梳理，以便为穷人

和弱势人群的定向救助建立统一的办法。医疗救助项目还可以在医疗保

险中起到检验安全网的作用，为超过一定标准的医疗开支提供更高额度

甚至全额报销。 
 在城市地区，新建立的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应该帮助把那些在越来越

多的非正规部门就业、难以参加面向正规部门的医疗保险的人覆盖进

来。这项制度到 2007 年底参保人数达到 4 100 万，这虽然令人鼓舞，

但与非正规部门的规模相比仍然十分有限。 
 把迁移劳动力纳入医疗保险体制的问题依然值得关注。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在 2006 年 3 月的决定是建立一个单独的医疗保障统筹基金，主要负

担迁移劳动力的住院费用，以及解决那些参与城市保险却回到家乡就医

或者参与农村保险却到城市就医的人的费用报效办法，这反映了政府解

决这方面问题的愿望。然而，迁移劳动力的问题还凸现了城乡医疗保险

需要统一的问题。随着城乡两个保险体制最近的急剧扩大，问题显得更

加突出。现在的危险是医疗保险体制是否会变得更加分散，造成不同的

体制覆盖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条件，没有有效的在体制之间转移携

带的机制。尽管这个问题很困难，并由于分权化财政制度下各地财力的

差异而变得更加复杂，但未来在制定统一的医疗保险政策的时候却必须

加以面对。 
 

 

（六）  用面向家庭的扶贫方法来取代面向地区的扶贫方法  

 
用家庭取向的扶贫方

法来取代基于地区的

扶 贫 方 法 才 有 意

义…… 

 以上勾画的更加宽泛的扶贫计划的实施将要求用面向家庭的扶贫方法和干预

来取代传统的面向地区的扶贫计划。面向家庭的方法早已经在政府的基于贫困村

落的整村推进计划中有所提及，不过强调面向家庭的方法对于整个扶贫计划有着

广泛的影响。 
 

……有几个理由  为何要强调这一方面，有几个相关的原因： 庞大且日益增长的劳动力流动规

模已经弱化了专门基于地区的扶贫项目的承诺。随着迁移前景的更加看好，投资

于人（那些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人）而不是投资于他们来源的地区已经变得更加重

要。 
 

 剩余的贫困人群更加分散于中国农村的村落之中，而且我们已经注意到

这也是众多原因之一，即为何基于地区的方案，例如在针对指定贫困村

落的整村推进计划中使用的方案，甚至对于贫困村落有着更好的定位，

也依然无法使许多贫困人群受益。 
 贫困人口是一个具有异质性的人群。他们之所以贫困是有许多与他们特

定的住户条件和环境相关的不同原因的，并非所有这些都可以归因于他

们居住的地点。贫困的一种分类体系表明贫困人群的数种不同簇群可以

依赖于导致他们贫困原因的不同组合来实现。几乎所有的贫困人群都居

住在那些成年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很低的住户之中。贫困人群很少有人从

事务农以外的工作。然而贫困的其他原因却更加多样化，并且只与贫困

人群的特定部分相关。在一些情形下，原因在于他们可耕作的土地太有

限，其他人贫困的原因是有无法劳动的家庭成员的负担，另外的其他人

则因为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可能成为额外不利的一个来源。需要用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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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方案来解决差异化问题。 
 实际上整个社会保障计划是由本质上是面向家庭的各种干预构成的。无

论是诸如农村低保和城市低保这样的社会救助项目，还是诸如医疗保险

和失业保险这样的社会保险项目，它们都直接针对家庭。 
 最后，即使是在基于地区之上的社会发展取向的项目环境下，也有辅助

的以家庭为目标的救助情形以增强这些项目的扶贫影响。有证据表明，

如果没有这样的直接救助，那么最贫困的家庭将不会受益。因此，我们

建议中国的基于地区之上的扶贫项目把新的侧重点放在家庭层次的定

位之上，并采纳更宽泛的政策工具，以便为贫困家庭提供直接的以发展

为取向的救助。它们可能包括对各种辅助性投资的补贴，以便使贫困人

群更容易使用公共物品，以及开发各种新项目（例如，有条件的现金转

移以提高农村学校的入学率，自我目标的公共工作项目等）。 
 

投资建设一个统一的

瞄准定位机制，例如代

理工具瞄准机制会带

来很多好处 

 更多地采用面向家庭的扶贫办法，就要求开发合适的家庭瞄准机制，以便直

接服务穷人。现有的项目，不管是基于地区的干预、为迁移劳动力提供培训、补

贴贷款，还是各种社会救助和保险项目，普遍面临的挑战都是抵达穷人和弱势群

体的能力不足。正如本报告几个部分所指出的那样，改进现有的瞄准机制很有必

要，而且有必要为广泛的正在开展的、某些近年来扩展很快的项目制定一套统一

的瞄准办法。特别是，可以考虑采用代理工具瞄准机制等做法，至少可以进行试

点。在几个干预机制可能要用到同样的瞄准机制的时候，代理工具瞄准机制也特

别有用。同样的瞄准机制能够经常用于多个项目，有时可以使用不同的标准或者

附属指标，建立这套机制的投资可以更快得到回收。即使某个代理工具瞄准机制

不用来直接决定项目救助的资格，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用来证实目前采用的筛

选和工具检验方法的效果，从而改进不同项目的总体瞄准效果。 
 

（七）  给地方政府提供充足且公平的资源配置  

 
需要为地方政府提供

更加充足和公平的资

源配置 

 如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的方政府站在服务提供、社会保障和扶贫

的第一线。然而，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

下，县级和县以下的地方政府和村集体都承担着为这些服务筹资的主要责任。不

过，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筹资能力地区间差异非常巨大，而且这种差异通过更高

级别的政府转移仅能够部分地削平。财政资源在地方辖区之间的巨大不平衡转化

成了在公共支出水平上的巨大不平衡。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在提供服务的质量和

水平方面，在社会保障程度的巨大差异和在扶贫节奏的不平衡，从而推动着严重

的不平等的持续甚至于扩大。实施更宽泛的扶贫计划，确保全中国范围内的地方

政府都有资源去为居于他们辖区内人们的提供基本的、国家确定的服务水平和质

量以及社会保障需要给地方政府以更加公平和更加充分的资源配置。 
 

这是一个双重任务。肯定是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均等化转移来实现更加公平的

资源配置。证据表明，公共支出模式在富裕的省份表现良好，而在同一个省份内，

在富裕的地方政府表现良好。例如，尽管在省级层次上来自中央的转移已经均等

化了，但由于省际间收入挣取能力的差异在 1995～2004 年期间已经显著扩大，

省级支出在 2004 年依然如 1995 年那样在富裕省区更占优势。 
 

省级以下层次的不平

等更加突出，即使是与

贫困相关的支出 

 省级以下层次的支出不平等趋于更加突出。本报告已经提及，国家统计局和

世界银行出于贫困评估而进行的针对 3 036 个村庄的调查数据表明，社会救助和

基础建设投资支出在村庄层面的分布远没有如省级层面分布显示的那样更有利于

贫困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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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使得与贫困相关的公共支出更加公平化、更加向贫穷群体倾斜方面，

依然有许多需要做的。来自中央的公平化转移支付需要持续并扩大规模，然而也

需要将重点放在如何使省区内资源配置更公平上，更进一步，在县内如何更公平。 
 

需要有额外的资源， 
而不仅仅是资源配置

的更加公平化 

 然而，更加宽泛的扶贫计划融资的挑战并不仅仅在于把资源从更富裕的地区

调配到更贫困的地区。对现有资源进行简单的中立性质的重新配置，即使它是可

行，也不足以改善几个项目的覆盖面和受益水平。因此，还需要投入相当一部分

额外的资源用于发展取向的扶贫、服务提供和社会保障。而且在这么做的过程中，

由于现在的不平等性，关键的一点是要把所有的增量资源定位于那些现有资金不

足的地方政府。 
 
更多的经费投入可以

帮助实现广泛的扶贫

议程中主要项目的扩

展和改进 

  
更多的资源投入主要支持哪些项目？关键的领域包括： 

 
 进一步扩大农村低保的覆盖面； 
 扩大医疗保险范围，普遍覆盖农村和城市人口； 
 扩大城乡的医疗救助项目的覆盖面； 
 扩大灾害救助和提供灾害保险； 
 为高中教育提供定向补贴； 
 提高农村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项目的受益水平； 
 给城市社会保险提供更大补助，以保证更多地覆盖非正规部门； 
 加大对迁移劳动力的基本培训和工作安置服务，改进其家庭成员的教育

和住房服务； 
 开发统一的定位瞄准机制。 

 
各项扶贫措施的规模

化是可以负担的 
 尽管很难准确测算上述的各个项目的拓展需要多大成本，但由于政府的总财

政收入在 2007 年已经接近 5 万亿人民币，更大范围的扶贫议程原则上是可以负

担得起的，尤其是考虑到自 2000 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名义数据

都以接近 20%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 GDP 的增长速度（图 8.98）。 
 
图 8.98：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总财政收入在近年来有很快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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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7 年统计公 
报（2008 年 2 月）。 
 

内容更广的扶贫议程是

可以负担的 
 表 8.93 给出的非常粗略的估计表明了上述的更广的扶贫议程需要追加投入的

资源。这些估计指出新增费用约为 1 550 亿元，大约是 2007 年中央和地方总税

收收入的 3.1%，以及 GDP 的 0.6%。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扶贫项目的扩大肯定

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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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93：扩大扶贫议程，新增投入的一个粗略估计 
 
方案 新举措说明 成本

(10亿元)
农村低保 新增覆盖达到3500万受益人，人均受益水平400元。 17.5
中学教育 目标补助2500万学生（相当于2006年的招生总数），每个学生人均支付学

费和杂费1000元。

25.0

农村卫生保险 覆盖全部农村户口人口，政府投入提高到人均100元。 71.2
城镇卫生保险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下的5000万人人均补助100元。 5.0
医疗救助 农村4000万和城镇1800万的受益人，人均补助200元（使总受益人数达到

农村低保扩大覆盖和城镇低保现有覆盖的水平）。

11.6

灾害保险 1亿被保险人人均补助33元 (约为私人灾害保险费用的一半）。 3.3
劳动力转移支持 1000万农村劳动力，成本费用人均2000元（其中包括1000元的食宿费） 20.0

统一定位瞄准机制 开发统一的定位瞄准机制，1000万注册住户每户平均费用10元。 1.0
新增扶贫支出总额 154.6
占2007年全部税收收入的 %  (中央和地方) 3.1
占2007年GDP的 % 0.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人员的估计。 

 

（八）  加强制度安排以提高参与率，增强责任感以及改进协调性  

 
  然而，更艰巨的挑战在于改善治理，即能力、责任心和反应能力，这点尤其表

面。将中央资金大规模地转向地方政府的一个担心，是缺乏完善的财政管理体系以

力，以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 
 

政府已经意识到，当地社

区能够在帮助扶贫努力

有效实施和瞄准上发挥

作用。 

 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地社区在确保扶贫工作的有效实施和瞄准以及使项目适应

困人群的需求上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要求把贫困村级投资计划的设计建

村民参与的过程之上，也反应了上述原则的重要性。按照官方培训材料要求，项目

过村民大会讨论选定，在这一过程中，贫困家庭的意见要给予更多考虑。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地方

参与依然很少 
 然而，报告中已经介绍过，在实际操作中很少完全按照政府制度的原则来执行。

规划通常很少有村民的真正参与。报告中对于整村推进计划的评估也发现，改善村

务治理的质量（例如增加村委会的委员数量，举行更频繁的会议）有助于提高实施

项目对村里的富人和穷人双方的利益。不过，在领导人拥有高学历的村庄里，最贫

困家庭反而比不太贫困的家庭变得更糟，这个发现与农村精英攫取开发项目的利益

假说是一致的。这些发现表明，应该加强对村级扶贫项目计划制订过程的相关研究，

以确定提高贫困家庭参与方式，以及对执行村级规划所采取的新方法进行试验。目

前，已有大量以社区为基础开发模式的国际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为完善中国村级规

划提供参考，然而，探讨适合中国的模式也需要考虑中国村级制度安排和权力安排。
 

加强部门之间关于落实

更广泛的扶贫项目的协

调，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再

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另一项艰巨挑战是部门间的协调。本报告的主题建议之一就是中国当前的扶贫

议程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开发扶贫项目，而是应该包括更多的有利于穷人的多个领域

的干预措施，包括教育、医疗、农业、移民政策、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等。这样广

泛的扶贫措施给负责其实施的各个部门提出了巨大的相互协作的挑战。  
 

  不过在过去，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显得很困难，因为每个部门都有它们自

己的政策重点，并且也都不愿意放弃对资源的控制，缺乏有效的协调限制了各种

扶贫项目的总体效果，这方面的综合影响表现在许多形式上，例如： 
 

 由于缺乏部门间对于开发扶贫项目的协调，村级投资的规模受到限制，

资金使用的分配既不配合村级规划，也并没有有效地用于帮助贫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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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明显缺乏统一的使得帮助能惠及穷人的瞄准机制。基于地区的项目采

用了一种机制，社会保障项目又采用另外一种，另外单独的社会救助

和社会保险项目也都采用着各自不同的机制。 
 

尽管五年规划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协调框架，但仍缺乏有效的制度机制在实施

层面保证协调合作。这个缺陷突出表现在移民政策方面。在认识到移民政策关系

到多个部门的情况之后，政府在 2006 年建了关于农民工问题的联席会议机制，

由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农业部、建设部、教育部、卫生部、司法部、

宣传部、公安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全国工商联、全国妇联和青联、安

全监督总局以及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代表共同组成。  

对于移民政策这是必须的，同时更广泛的扶贫项目和政策就更需要协调（与

移民有关的政策只是其中一部分）。随着“十一五计划”再度强调和突出了广泛

的社会发展和减小差距的措施，这方面的要求更加突出。但目前缺乏一个有效的

实体拥有足够的授权和对于其他机构的权威来发挥这个协调作用。尽管还不清楚

哪个现有的机构可以通过改进来扮演这个角色，建立部门间协调的制度对于充分

发挥现有和未来的扶贫项目的潜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九）  增强统计监测和评估能力  

 
中国拥有能力强大的、非

常完善的统计体系 
 中国具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统计体系，这一体系在许多方面都具备了超越世界上

其他国家统计体系的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之一是，中国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都开

展了年度的、大规模的和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与企业抽样调查的长期传统。中国的

统计体系还通过以非抽样调查基础上的数据汇总提供大量统计信息。如果缺乏这一

丰富的数据基础，本报告的大部分分析都不可能完成。 
 

不过，在监测贫困和贫困

政策分析的的信息收集

上依然存在着一些重大

差距，包括 …… 

 然而，本报告进行的分析也揭示了在监测贫困和扶贫政策及项目的分析的信息上

然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差距。除了其他方面外，实施上述扶贫议程同样要求增强统计

以填补这些差距。这些重要差距包括以下若干方面： 

 
……有关流动人口生活

和工作条件方面的信息 

  一个重要的差距是在全国住户调查中缺乏对流动人口的信息收集。中国统

计体系有两套同时进行的年度住户调查，分别在全国的城市地区和农村地

区独立开展。从 2001 年起，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住户调查开始收集农村地

区的外出务工人员的个人信息，这些务工人员是输出地的家庭成员。显而

易见，农村住户调查并不能收集那些举家外迁的个人信息。同时，城市住

户调查也不能覆盖这些举家外迁的家庭，因为城市住户调查的抽样框主要

是针对城市家庭。因此，在城市很难获得举家迁移的信息，这样有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低估城市贫困状况。更为重要的是，有关输入地农民工的

生活和工作状况有全国代表性的系统信息也非常缺乏，而这些信息对于制

定有关劳动力流动的未来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考虑到迁移人口数量

庞大并不断上升，以及在实施扶贫计划中的关键作用，填补这种差距是至

关重要的。 
 

……地区间生活成本差

异的信息 
  另一个差距与地区间生活费用差异的信息收集有关。为了在农村内部和城

市内部以及在跨地区和跨省份之间，进行收入和消费具有可比性的度量，

有必要用地区间生活成本指数对名义数值进行调整。尽管学者们已尝试利

用可获得的价格信息，建立不同的指数对其进行调整。其中一个最具有综

合性的尝试（Brandt 和 Holz）已经用于本报告的分析，然而，地区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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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成本差异依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由于这对于可靠的贫困估计非常

关键，无论是对贫困的政策分析还是对监测扶贫进展而言，做出更大的努

力定期收集有关地区间价格差异的信息，就变得非常重要。 
 

……有关项目参与和公

共服务利用的信息 
  第三个重要差距与项目参与的信息收集相关。本报告多处指出，监督和评

价对于各种措施的进一步改革和修订有着重要的作用，包括教育、医疗、

开发扶贫以及社会保障项目。尽管由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农村和城市住户调

查在许多方面都有优势（例如样本规模，关于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详细信

息），然而，它们在家庭参与各种政府项目和对于各种公共服务的利用等

方面的信息收集却非常少。这严重限制了利用这些全国性调查对于项目和

政策评估的潜力。为了增强这种潜力，在对未来主要家庭户的调查过程中，

需要把增加项目参与和服务利用方面的一个或者多个模块，放在调查设计

的重要位置。 
 

……有关家庭特征的更

详细信息以便用于代理

瞄准工具 

  最后，在讨论目前的扶贫议程的过程中，本报告提到了建立统一的代理瞄

准工具的设想及其潜在的用途的问题。实践这个设想需要收集一系列家庭

特征信息，用作有助于体现收入或消费的代理指标，进行福利度量。其中

一些信息可以从现有的家庭调查中得到，但是更多资料可能需要这方面的

更多的数据收集来产生。一旦确定了代理工具变量的内容，就有必要开发

出统一的家庭信息登记办法，以便落实这样的瞄准机制。 
 



 

参 考 文 献    1 9 5  

数据附录 

本报告的分析采用了各种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如下几类： 
 

 国家统计局农村和城市家庭调查的数据； 
 为本项目的贫困评估而进行的特殊目的的村级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进行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为本项目的贫困评估而进行的 2006年贫困定性

研究； 
 其他第二手信息。 

 
本附录将提供这些数据来源的某些细节信息。 

 

城市和农村家庭调查（国家统计局）  

 

由于和国家统计局达成的工作合作协议，我们的贫困评估小组获得了国家统计

局农村和城市家庭调查特定年份的单元记录数据，还有，合作还包括从事这些调查

的国家统计局的官员们在和本小组一起工作，从而对于调查有间接的接触。贫困评

估的分析工作特别参考了如下数据表： 
 

 2003 年农村家庭调查的完整家庭调查数据； 
 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纵向（面板）调查数据表，来自 2001、2003 和 2004
年的农村家庭调查，专门为本项目的贫困评估而构建； 

 2003 年城市家庭调查的完整家庭调查数据； 
 2001 和 2004 年城市家庭调查的子数据库； 
 2004 年城市家庭调查短表的完整家庭调查数据。 

 

2003 年农村家庭调查 
 

中国的农村家庭调查每年由国家统计局针对全国范围的农村地区的家庭进行。

为开展贫困评估，2003 年农村家庭调查包括了 68 183 个家庭，涉及 31 个省的 863
个县。贫困评估采用了家庭层次和个人层次的数据，此外分析中还利用了某些村级

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家庭调查的对象除了那些每年留在家中的时间超过 6 个月

之外，也包括从农村地区外出的移民工人，他们在家乡之外就业超过 6 个月以上，

但是把大部分收入带回家，在经济上和家庭是一体的。 
 
 
来自 2001 年、2003 年和 2004 年的农村家庭调查的纵向数据 
 

为进行贫困评估，特别构建了一个纵向（面板）数据库。面板数据是年度农村

家庭调查的子集，但是具有全国范围的代表性，涉及农村家庭调查中覆盖的 847 个

县（不包括西藏）中的 386 个，共有 25 987 个家庭。特别是，面板数据包括了农

村家庭调查覆盖的所有 199 个指定贫困县，以及 648 个非贫困县中的 187 个。187
个非贫困县是随机抽取的，样本的权重进行了适度调整，以确保全国范围的代表性。 
 
2003 年城市家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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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村家庭调查类似，中国也对城市地区的家庭开展城市家庭调查。本贫困评

估采用了 2003 年的城市家庭调查的全部样本，涉及全国范围的 49 327 个家庭，分

为 226 个样本单位，来自 146 个城市和 80 个县城。贫困评估采用了家庭层次和个人

层次的数据。 
 

传统上，城市家庭调查只包括在当地登记的居民，从而把全部外来人员都排除

在外。近年来，国家统计局放松了这项限制。如今，在原则上，除了城市或县城的

居委会中登记的永久居民城市家庭外，城市家庭调查也包括那些户籍在其他地方但

在被调查的居委会所在地居住了 6 个月及以上的人员。在实践中，人们担心城市家

庭调查对外来人口的覆盖不足。例如，2003 年城市家庭调查中，非本地户口或农村

户口的样本所占的比重只有 2.8%，大大低于其他调查反映出来的城市外来人口的比

重。 
 
2001 和 2004 年城市家庭调查的子数据库 
 

贫困评估还利用了 2001 和 2004 年城市家庭调查的子数据库，2001 年的子样本

包含 17000 个家庭，2004 年的则包含 10938 个。 
 
2004 年城市家庭调查短表 
 

该调查的完整名称是“2004 年城市家庭基本情况调查”，覆盖了 251 765 个家

庭，并作为次年的城市家庭调查的样本框架。该调查是城市家庭调查的简化版，包

括的信息有住房条件、耐用消费品的拥有以及包含人口结构和就业等个人信息的家

庭成员名册，此外还涉及家庭收入和支出的信息。然而，表中只有一个问题涉及家

庭收入（调查的是 2003 年的收入），因此，本调查得到的收入估计可能不及普通

的城市家庭调查的结果准确。 
 

但很明显，城市家庭调查短表包含家庭参加城市低保项目和受益情况的问题，

给本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另外还包括让家庭自己报告收入充足程度的问题，

可以用于估计主观的贫困线和贫困率。 
 

2004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进行的特殊目的村级调查  

 

专门为了贫困评估的目的，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在 2005 年进行了一次特殊目

的的村级调查。调查的大部分数据都是针对 2004 年。调查具有全国范围的代表性，

覆盖了 386 个县的村子，与 2001 年、2003 年和 2004 年农村家庭调查的纵向数据库

涉及的范围一样。 
 

该调查包含四个部分：（1）基本信息（人口统计、社会保障项目、补贴贷款项

目、村级财政、治理、学校和诊所、地方税、当地工资水平、自然灾害、人类发展

指数、基础设施、家庭迁移和土地征用）；（2）2001～2004 年的村级公共投资；

（3）村级扶贫项目的信息；（4）土地承包调整的信息以及村里有关土地调整的政

策。 
 

调查得到的村级数据与 2001 年、2003 年和 2004 年农村家庭调查的纵向数据库

合并，然后专门用于分析村级投资项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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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在 2001 年和 2005 年

进行的跨部门重复调查，与国际学者合作，并得到了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密歇

根州立大学以及哈佛维瑟赫德国际事务中心（Harvard 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支持。第一次调查在 2001 年秋完成，包括 5 个大城市的城

市居民家庭和个体迁移劳动力调查。第二次调查是在 2005 年夏完成，包括同样的 5

个大城市的城市居民家庭和迁移家庭调查，另外还有 7 个较小的城市的迁移家庭调

查，而这 7 个城市的城市居民家庭调查曾经在 2004 年被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社

会保障调查覆盖。在这 7 个城市中，5 个靠近前述的 4 个大城市。大小城市结成 5

对组合，分别位于全国的不同区域。上海和无锡（江苏省）位于沿海的长江三角洲；

武汉和宜川位于中部的湖北省；沈阳和本溪位于东北；福州和珠海位于东南部的福

建省和广东省；西安和宝鸡位于西北的陕西省。其余的 2 个城市分别是黑龙江省的

富产石油的大庆，以及靠近香港，以劳动力市场开放、移民工人众多、私人企业发

达著称的广东省的深圳。为了进行贫困评估，大小城市的对比一般都限制在同一地

区的 5 组大小城市之间。 
 

在每个城市，都通过两阶段的程序独立地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本地居民和外来

人员样本。根据调查上一年（2000 年和 2004 年）每个居委会的本地居民人口数据， 

利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PPS））在每个城市

选出固定数量的居委会。2004 年，各城市关于每个居委会中居住的外来人员数量的

信息很有限，利用居委会工作人员对于人口状况的估计，对外来人员和本地居民的

相对比例的误差进行了加权调整。这些工作人员还帮助构建了更新后的家庭名录，

以作为抽样框架。居委会工作人员通常很清楚在当地居住的未登记的外来人员，特

别是那些做小生意的人。接下来，在每个居委会随机选出固定数量的家庭作为样本。

在大城市，第一次（第二次）调查中包括了 600（500）个本地家庭和 500 个外来人

员（外来家庭）。其他城市的这两类家庭的样本规模每类均为 400 或 500 个。调查

详细记录了每个家庭的所有成年人的工作历史和其他信息。 
 

除了收集非常具体的信息外，这项调查的一个优势在于，对于外来人员（包括

来自农村和城市的）和本地居民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并且在每个城市收集了足够的

观测值，足以计算全市的总体情况。两个缺陷在于，对于 5 个较小的城市，外来人

员的调查是在 2005 年做的，而本地居民是在 2004 年，削弱了可比性，外来人员的

样本构建主要依靠居委会，因此，未登记的、居住在集体宿舍（如工作单位提供的

宿舍）的外来人员可能没有很好地被包括在内。 
 

2006 年的贫困定性分析  
 
2006 年的贫困定性分析评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为支持贫困评估而开

展的，该研究在 6 个省的 12 个村子进行，每个省 2 个村。6 个省分别是甘肃、内蒙

古、四川、云南、江西和江苏。实地调查是在 2006 年 2～4 月完成，定性研究关注

如下一些问题： 
 

 首先，农村社区的村民，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男性和女性如何看待本

社区的贫困？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导致贫困或者帮助扶贫的最重要的因素

有哪些？村民们对贫困的认识与政府界定的贫困线存在多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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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村级投资项目或者农业产业化政策等外来的扶持措施是否能更有效

地扶贫，或者说需要哪些条件？这对解决中国的扶贫是个重要的现实问

题。 
 第三，相关的农村政策，例如正在实施的教育和医疗政策，在多大程度上

特别有助于减轻农村社区的贫困？ 
 第四，农村社区和家庭如何制定家庭战略以及利用自身资源脱贫？这些努

力的成败情况如何？ 
 最后，劳动力迁移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贫困家庭脱贫策略的一部分？贫困

家庭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劳动力迁移作为改善生活水平的策略？还有，劳动

力迁移给农村社区、农业生产和移民自身带来的结果如何？ 
 

该研究利用了各种研究方法，包括关键信息访谈、核心小组讨论、家庭访谈、

生活历史、生活评估阶梯法、参与度观察和第二手资料收集等。作为研究的一部分，

社会所提交了一份全国性的综合报告和 12 个村子的独立案例分析。 
 

来自第二手资料的数据和信息  

 

最后，贫困评估还利用了来自第二手资料的各种数据和信息，包括国家统计局

的《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家庭调查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的若干统计公报。

此外，贫困评估还利用了来自若干部委的统计报告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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